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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年來隨著民主化的潮流，上自中央政府，從總統、行政院、立法院，以迄

地方政府無論是直轄市、縣市、鄉鎮等各級地方政府之首長與議會間，屢因政黨

或派系介入，或因意識型態泛政治化的對立，或因府會間分配利益的不平衡，導

致行政、立法糾纏不清，府會之間風波不斷，不但中央如此，地方亦不遑多讓。 
自 1994 年 12月 25日臺北市議會第七屆成立起，議會內部首次面臨三黨不

過半的政治生態，而臺北市政府則由具民意基礎的陳水扁當選第一任民選市長，

當時議會仍是國民黨當家，在朝小野大的少數政府執政下，府會對立日益嚴重，

府會衝突亦屢見不鮮。彼此動輒以議事程序杯葛議案，抑或以刪減預算、提出覆

議案等方式處理，因而造成府會失和進而擴大府會衝突。 
我國的地方制度是屬於權力分立制，依據現行憲法及其增修條文之規定，直

轄市之市長與市議會各自向選民負責。隨著 1994年 7 月 29 日直轄市自治法之公

布施行，直轄市市長由官派改為民選，地方政府的地位和權力相對的提高，然地

方自治相關問題亦接踵而至。緊接著 1999年 1 月 25 日地方制度法公布施行後，

不但造成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爭議及治理間的緊張關係，且各地方府會關係失和

及衝突事件，並未因新法的施行而降低，反而因人事、質詢、覆議案、財政預算、

地方立法權等問題爭論不休，地方府會之間的爭執與衝突益形惡化且有愈演愈烈

之趨勢。 

臺北市為我國首善之都，民主政治發展也較其他各級地方政府成熟，因此府

會之間的關係及運作模式常常是媒體及其他各級地方政府學習和批評的對象。因

此本研究從內部環境之政治生態、府會互動、政黨關係、輿論壓力、利益團體、

選民壓力及外在環境之地方制度法、中央與地方府際關係等面向來研究覆議案之

運作，期能從地方府會之間的覆議制度作一探討並提出解決之道，以供中央或地

方自治團體作為借鏡。目前有關覆議制度為焦點的研究不在少數，然多著重於中

央的覆議制度及法令條文上的探討，而有關地方議會覆議制度的相關議題及論

述，如行使動機、覆議的效力及其影響層面則較少作一完整的闡述，故有必要對

地方議會職權運作尤其是臺北市覆議制度作整體性的深入研究和探討。 
故本研究之目的，即希冀地方行政機關及地方立法機關能本其職權，各司其

職，不使地方行政機關行政權獨大，也不讓地方立法機關成為背書工具之橡皮圖

章，但也不希望地方立法機關立法權無限擴張，而侵害到行政機關之權限。如今

臺北市議會仍舊面臨多黨不過半的政治生態，為了避免和過去犯同樣的錯誤，除

了前述問題必須透過中央和地方修法來解決外，基本上還是需要全體市民及媒體

的配合，共同發揮監督議員和市府的力量，使得市議會和市政府兩者都能夠在最

有「效率」及「效力」的機制下來運作，如此才是我們全體臺北市民之福。 
 

關鍵詞：職權運作、覆議制度、臺北市議會、府會關係、權力分立、地方制度法 
 

 



 

 
 

 

Abstract 
   Coming up with the tide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there 
are many disputes and tangles between the legislative bodies and 
administrative branches resulting from conflicts of political parties, local 
factions, citizens’ ideology, interests distribution.  The inharmonious 
situations take place not only between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Execution Yuan and city councils and city governments but also between 
the township councils and offices. 
 

The 7th term of Taipei City Council starts on December 25, 1994.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the Council composed of three parties with none 
majority.  However, Kuomintang is still the biggest party in the council.  
On the other hand, Mr. Shui-bian Chen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win the Mayoral position, the first time elected directly by citizens 
when Taipei was promoted to the position of the Taipei Special 
Municipality.  In other words, the Taipei City Council and Taipei 
Government are controlled by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respectively.  As 
a result, the Council and government often blame each other and their 
interaction is always at a stalemate. For example, the bills are often 
boycotted or tabled, a part of annual budget is cut down, or a veto is 
submitted. The disputes between two branches keep growing.  

 
The local institution in Taiwan belongs to the system of power 

divis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 and its Amendments, 
both the Mayor and Council of the Special Municipality are responsible 
to the citizens respectively.   After the Special Municipality Autonomy 
Law being enacted on July 29, 1994, the Mayor is produced by election 
instead of appointment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oreover, the status 
and the power of local governments are expanded and lots of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autonomy have been surfacing since its enactment.  
Furthermore, the Local Institution Law is enacted on January 25, 1999 
and causes the disputes of authorities division and the stress of 
administr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law 
does not mitigate the conflicts and inharmonious issues between many 
local councils and governments, on the contrary, it makes the situations 
even worse,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s of the personnel affairs, 
interpellation, veto, finances, and local legislation.    

 



 

 
 

 
    Taipei Special Municipality is the leading reg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Taipei is more well than that in 
the rest areas of the country.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aipei City 
Council and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way it exercises often attract 
mass media’s criticism and other local councils’ or governments’ 
imitation.  The study will explor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the 
exercises of veto. The internal factors includes political backgrounds, 
interactions of the Council and Government, interactions among the 
incumbent and opposition parties, mass media’s effects, lobby’s pressure, 
and the needs for different constituenc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ternal 
factor contai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ocal Institute Law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he author hopes it is able to find a better way for the exercises of veto of 
Taipei and hopes the study is helpful to the central or other local 
autonomy.  Currently, veto is the subject of many research papers.  
However, most of studies focus on the system of veto or the articles 
regarding the veto.  The system of veto in the local councils and the 
motives, efficacy, and influences of veto are less studied completely. 
Therefore, it is worthy of deep and complete studies on the veto system of 
Taipei City. 

 
The author hopes the study will help that local administrative and 

legislative branches can base on their own duties and functions to play 
their roles well. The power of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not be expanded 
and the local council should not become the tool of endorsement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course, the authority of local legislative bodies 
should not expand their authority unlimitedly so as to infringe the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Nowadays, Taipei City Council still face 
the situation without majority party.  In order to avoid past mistakes, the 
disputes causing by the Local Institution Law should be solve through 
legal amendment. Besides, the citizens and mass media should oversee 
the council and government effectively so that the council and 
government can work with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This is indeed 
beneficial to all citizens.     

 
Keywords: Exercise of authority, System of veto, Taipei City Council,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uncil and government , Power 
division, Local Institu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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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壹、研究背景  

近年來隨著民主化的潮流，上自中央政府，從總統、行政院、立法院，以

迄地方政府無論是直轄市、縣市、鄉鎮等各級地方政府之首長與議會間，屢因

政黨或派系介入，或因意識型態泛政治化的對立，或因府會間分配利益的不平

衡，導致行政、立法糾纏不清，府會之間風波不斷，尤其是在預算審查、重大

法案的決定，更是衝突四起紛爭不斷。不但中央如此，地方亦不遑多讓，如此

的府會運作因摻雜著政治因素等，導致議事空轉議事效率過差，民主殿堂往往

淪為個人作秀的舞台及政治角力的場所，進而影響中央及地方政務之效能。 

府會關係牽涉到行政部門和民意機關之間的關係，以臺北市而言，臺北市

議會不但是臺北市的立法機關，也是臺北市的意思機關，而臺北市政府任何政

策的施行都必須受到監督，以防止權力的濫用。至於監督市政府的力量來自三

方，一是來自中央的監督，另一是來自市議會的監督（蔡相廷，1990：98），第

三則來自媒體輿論的監督，第四來自選民的監督，其中以來自議會的監督最為

重要。因此市長的政策與理想，必須獲得市議會的支持才能付諸實現，而市議

會不但要監督市府，更要制訂有利於全體市民的法規，為市民表達意見。且基

於地方自治法規之規定，府會雙方有其一定的法定地位與角色，並相互行使職

權，因此必會產生直接的互動關係與影響。 

由於政府的憲政改革，在 1994年 7 月制定「省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

法」（簡稱自治二法），使我國的地方自治從早先行政命令時代，正式進入法制

化時期。然而由於前述二法制定過程稍嫌倉促，大多係以過去諸項地方自治綱

要和各級地方政府組織綱要等行政命令為立法依據，以致於該二法公布施行

後，仍留下不少困擾與問題待解決。其中尤以各級政府間之權限劃分問題，以

及地方政府與議會間之互動爭議問題等兩方面產生許多適用上的困擾（黃錦

堂，1995：13）。 

自 1994年 12 月 25 日臺北市議會第七屆成立起，議會內部首次面臨三黨不

過半的政治生態，而臺北市政府則由具直接民意基礎的民選市長陳水扁就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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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當時議會仍是國民黨當家，在朝小野大的少數政府執政下，府會對立日益

嚴重，府會衝突亦屢見不鮮，府會互動的不確定性更高。彼此動輒以議事程序

杯葛議案，抑或以刪減預算、提出覆議案等方式處理，因而造成府會失和進而

擴大府會衝突。 

府會關係是否良好，不僅影響地方政治的發展及地方政治體系的運作，同

時也影響地方有限資源公平合理的分配（趙永茂，1997：168）。一旦府會關係

良好，議會就能依循議事規則與程序，理性溫和的審查法案與預算，而行政部

門也會遵照議會決議事項有效推動與執行。因此府會若互動良好，行政部門政

務則推行順利。反之則府會之間衝突不斷、府會失和，導致各項預算法案無法

通過，政府施政將面臨困難與阻礙，嚴重影響民眾生計與權益，進而引發社會

關係緊張與衝突。 

我國的地方制度是屬於權力分立制，依據現行憲法及其增修條文之規定，

直轄市之市長與市議會各自向選民負責。蓋因地方行政首長與地方議事機關均

由人民選舉產生，各自掌理行政權與立法權，在其內部必定有一套監督制衡的

運作機制，使地方行政部門與立法部門能夠相互配合，以維持地方府會關係之

穩定，順利推動地方自治。隨著 1994 年 7 月 29 日直轄市自治法之公布施行，

直轄市市長由官派改為民選，地方政府的地位和權力相對的提高，然地方自治

相關問題亦接踵而至。緊接著 1999 年 1 月 25 日地方制度法公布施行後，不但

造成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爭議及治理間的緊張關係，且各地方府會關係失和及

衝突事件，並未因新法的施行而降低，反而因人事、質詢、覆議案、財政預算、

地方立法權等問題爭論不休，地方府會之間的爭執與衝突益形惡化，且有愈演

愈烈之趨勢。 

臺北市為我國首善之都，更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及金融中心，民主

政治發展也較其他各級地方政府成熟，因此府會之間的關係及運作模式常常是

媒體及其他各級地方政府學習和批評的對象。因此本論文研究之範圍係以臺北

市政府與臺北市議會之間的覆議案作個案研究，期盼能從地方府會之間的覆議

制度作一探討並提出解決之道，以供中央或地方自治團體作為借鏡。 

此次之所以選擇臺北市府會之間的覆議案作為研究背景，主要是基於： 

一、在直轄市自治法實施之前的末代官派市長，亦即第九任臺北市市長黃

大洲時代，從中央到地方均為國民黨執政，當時係第六屆臺北市議會，府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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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並無嚴重對立衝突，但仍有不少覆議案提出，究係何種因素導致需要提出覆

議，又是如何化解該等覆議案，不無值得探討之處。 

二、1994年直轄市市長由官派改為民選，臺北市由民進黨陳水扁當選民選

第一屆市長，首度政黨輪替，而當時第七屆臺北市議會雖然三黨不過半，但仍

由國民黨當家，而中央亦為國民黨執政。因此在朝小野大的情形下，府會衝突

嚴重，動輒提出覆議，覆議後又拒不執行，引發各界高度關注。如今行政院與

立法院又因 319 真相調查委員會之覆議案，又重蹈當時陳水扁任職臺北市長時

之覆轍，故其本身即具有相對性的比較價值。 

三、1998年民選第二屆臺北市長選舉，經二次政黨輪替由國民黨馬英九當

選，而第八屆臺北市議會仍是三黨一派不過半，政治生態之複雜不亞於第七屆，

使得府會互動的不確定性更高，而中央政府亦因政黨輪替首度由民進黨陳水扁

擔任總統，並由民進黨組閣，相對的臺北市即變成朝野政黨攻防之重心，市政

府的任何施政措施都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因此根據比較研究中的「同中求異」

與「異中求同」，將這些覆議案的起因及解決方式作一適當的歸類，期以建構地

方覆議制度的模式。本研究遂以臺北市議會第六屆、第七屆、第八屆的府會覆

議制度作為比較。 

民主政治的基礎在地方自治，隨著國內政治轉型與政黨政治之發展，以及

地方政治之實際運作，地方府會關係更加呈現不穩定之狀態，不但時有爭執且

有日益嚴重之勢。目前相關地方政治的法令，係以地方制度法為主，再搭配其

他相關配套法令。而臺北市議會職權當中有關覆議制度的相關規定，雖然在地

方自治法規中有明確的規範，但是和覆議制度有關的問題卻不是簡單幾條法規

就能說明清楚的。目前以憲法上所規定的覆議制度為焦點的研究不在少數，如

1992 年唐申蓉所撰的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覆議制之研究」，1995

年陳炎昇所撰的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論文「從覆議制度論我國行政與

立法之關係」，林信雄所撰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論文「我國行政院移

請覆議案之處理研究——兼論遷臺後之覆議個案分析」，及 1998 年楊富雄所撰

的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論文「我國憲法覆議制度之理論與實施」等。 

上述這些研究多只著重於中央的覆議制度及法令條文上的探討，換句話說

較偏重於憲政制度法制面上的研究，至於有關地方議會覆議制度的相關議題及

論述，如行使動機、覆議的效力及其影響層面則較少作一完整的闡述，但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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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地方議會職權的效力有著絕對的影響。因為如果法令上所規定的職權發揮

不出實際的效力或法令未明文規定，則這些職權勢必形同虛設，進而被誤用甚

至會擴張解釋，就如同第七屆臺北市議會在 1997年時，一口氣否決了臺北市政

府所提出的九項覆議案，而臺北市政府對於市議會有關廢娼案給予兩年緩衝期

的決議不予執行外，對其他八項覆議案，則視個案採取不同的方法因應。再加

上上述這些有關覆議制度論文的研究均是在 1999 年地方制度法公布實施前所

做的研究，對於臺灣快速變遷的社會及蓬勃發展的政治，以致於整個政治生態、

社會環境都和以往有著顯著的差異。 

基於上述認知，筆者深覺有必要對於地方議會職權運作，尤其是臺北市的

覆議制度，作一整體性的深入研究和探討。 

貳、研究目的 

本文主要研究的目的，在藉由地方議會職權運作—以臺北市覆議制度為

例，來強化地方議會覆議制度之功能，希冀能有以下之成果和發展： 

一、從法制面闡述我國現行地方覆議制度的法治基礎，並分析覆議制度對

地方府會互動的權限及其相關研究，藉以找出地方覆議制度對地方府會關係的

影響及其因果關係。 

二、針對地方制度法法制化前後的地方議會覆議制度，來探討臺北市政府

與臺北市議會之間的府會關係是否運行順暢，是否符合人民對府會角色以及功

能之期待。 

三、探討評析不同階段的臺北市政府與臺北市議會其覆議案提出的時機、

原因和次數，以及覆議案成功與否之因素。並根據上述因素，歸納找出臺北市

府會之間對覆議案之提出及覆議成功與否的模式。同時針對問題提出建議及改

善之道，以供中央及地方議會參考運作。 

四、觀察分析臺北市議會第六、七、八屆覆議案對議事運作、府會和諧及

市政政策的影響，進而檢視現行的地方制度法及相關法令的周延性以及進一步

建構法制內涵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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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壹、研究範圍  

欲探討地方議會覆議制度，須從憲法、法律及地方相關法令等制度的運作來

分析現行體制的問題。本文有關地方議會職權有關覆議制度運作之比較，主要是

在研究地方府會之覆議案在法律建構面上的關係，並就現實問題加以比較，研擬

出解決府會因覆議案產生爭議的機制。 

一、時間範圍 
研究的時間範圍方面，係以 1990 年 10月黃大洲擔任末代官派臺北市市長開

始，歷經 1994 年 7月直轄市自治法及 1999 年 1月地方制度法公布施行後至馬英

九 2002 年 12月連任第三任民選之臺北市市長為止。重點則是以臺北市市政府與

市議會職權行使的相互關係，以及第一、二任民選市長陳水扁與馬英九在擔任臺

北市長時期所提出之覆議案，對府會之間的爭議衝突所造成的影響為研究主軸。 

二、對象範圍 

此研究可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的係以地方制度法制化之前的臺北市議會覆

議制度為主，主要是以第六屆臺北市議會的覆議案作分析研究。第二部分則係探

討地方制度法制化之後的臺北市議會覆議制度，其中又可分為直轄市自治法時期

及地方制度法時期兩個階段，亦即以第七屆臺北市議會和第八屆臺北市議會的覆

議案作一比較研究。尤其是第七、八屆的臺北市議會，由於憲法及其增修條文的

規定，導致地方自治團體的首長與議會各自向選民負責。換言之，地方行政首長

與地方議事機關均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各自向選民負責。再加上該兩任之臺北

市長均係經政黨輪替後始當選，府會雙方基於憲法增修條文和地方自治相關法

律、命令之規定，相互行使職權，必然會產生互動與影響。這又牽涉到政治層面，

尤其是人的因素，也就是陳水扁、馬英九兩位前後任市長的個人風格，導致覆議

制度本身所引發整體的衝突和成本。因此本研究乃係以有關地方自治法制化的相

關問題及府會之間因覆議案引發政治的爭議為研究對象。由於筆者長期任職於臺

北市議會，因此對於資料蒐集、深度訪談及實地觀察上均有地利之便，也更能深

入、適時、完整的研析第一手資訊。故本研究之結果與建議，可因地制宜提供各

級地方政府及地方議會，作為爾後府會互動及修法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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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架構 

我國的地方自治係依據權力分立的原理所設計之政治制度，基本上是建構

在相互制衡的體制上，臺北市政府與臺北市議會是立於平等的地位，各自擁有

民意基礎並各自向選民負責，基於府會權力分立之法定職權，市議會對市政府

進行權力監督，市政府則對市議會行使權利制衡，兩者基於法定職權相互牽制

以保持政治權利平衡，任何一方均無權凌駕另一方。 

本研究係以直轄市自治法及地方制度法等法制規範為架構，來探析我國地

方政府組織體系有關覆議制度引發之爭議，希望透過上述相關法規所規範府會

關係作一比較分析，並就設計不周延之處加以解析，提出修正建議作為修法之

參考，期以建立良好的地方府會互動關係，進而建構未來制度變革之模式。因

此除了既有的文獻分析之外，並蒐集臺北市政府因覆議案產生之府會爭議衝突

事件，進行分析探討，但因覆議案件林林總總，因此乃將覆議案分類為法規審

議爭議案件與預算審議爭議案件，另外陳水扁市長時期之廢公娼案與馬英九市

長時期差點造成府會風暴之北基垃圾合作案，亦納入本研究探討範圍。 

本研究流程如圖 1-1及研究架構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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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臺北市覆議制度運作之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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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壹、研究方法 

目前對於地方自治之相關研究，包括地方議會之府會關係或以此為主要內

容之研究，大都以靜態的文獻分析及法制研究為主。而本文主要是在探究地方

議會的覆議制度所建構之關係及其所產生府會衝突之制度面解決方法，因此本

研究考量研究之目的、範圍，並盼能提高研究的實用性與價值性，因此擬以文

獻分析、深度訪談及參與觀察等三種方式來從事本研究之相關運作，並分別從

憲法、臺北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直轄市自治法、地方制度法及其

他相關法規命令之規範，以及府會之間實際運作規範進行比較分析。茲將三種

方法加以論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是一種傳統的研究方法，利用既有的相關文獻來針對研究主題加

以探討，以從中發掘出以往研究所未探討的議題、研究時所面臨的的困難等。

本研究主要是蒐集整理各種和研究主題相關的研究報告、學術論文、專門著作、

期刊、報章雜誌、現有之相關法令規章、立法院公報及臺北市議會公報、議事

錄等文獻資料，進行系統性分析、歸納整理及比較，並與實務加以論證，從中

發掘可能潛在的問題，以其對本研究之議題得到基本的瞭解，進而運用於本研

究中。 

二、深度訪談法 

此一方法通常以非結構性的訪談方式為之，非結構的訪談提供研究者機

會，能夠從消息提供者的個人經驗為基礎，作更深入的探究，以發現新的線索，

開展問題的新面向，並獲得正確的解釋（譚士林，2003：27）。本研究擬輔以深

度訪談方式，針對研究主題擬定訪談大綱，親自訪談受訪者，對象包括臺北市

政府前副市長、法規會主管、臺北市議會正副議長、議員、議事主管人員及媒

體記者等，經由與受訪者之間有目的的交談，擷取實際府會爭議案例的解決及

建議，以及對某項事物的意見及想法，並從他們那裡獲得研究者無法體會的實

際經驗，或問卷調查所無法探知的影響因素。希冀能對本研究有更深層的看法，

以補文獻分析法之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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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與觀察法 

    所謂的「參與觀察法」，它是一種實地觀察(field observation)或直接觀察

(direct observation)，研究者為了對一個團體有所謂的科學了解，而在那個團體

內建立和維持多面向的長期性關係，以利研究的過程。本方法可以觀察到實地

現象或行為的發生，並得到不能訪問或不便訪問對象的資料，也可以觀察到不

願接受訪問者的資料。之所以採取此方法的原因在於，研究對象是臺北市議會，

而研究者本身亦在臺北市議會任職，基於現職身份之便利，可以從容的在議會

實地參與觀察與研究主題相關的第一手資訊，盼能有助於本研究之深度訪談不

足部分，以提高訪談所得資料之可信度。 

貳、研究限制 
本文之研究限制主要在於： 

一、方法上的限制 
有關地方議會覆議制度之運作研究，在基本上除從文獻探討與深度訪談

外，尚須進行量化的問卷調查。但受限於時間上的限制及本身所學有限，本文

僅引用現有之文獻研究資料進行分析探討，再輔以議會覆議案件相關資料之整

理，以增加其深度與廣度，唯難免有缺漏或錯誤之處。此外在深度訪談過程中，

受限於行政倫理及層級節制，受訪者對於實務經驗縱能暢所欲言，亦難免有所

保留，無法正面回應，尤其是對於高敏感度政治性；另限於時間因素，受訪群

體不夠普遍多元化，致受訪人員之代表性較為欠缺。 

二、研究對象之限制 
由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僅為臺北市議會之覆議制度，因此是否能夠推論至

其他的地方自治團體亦不無疑義，而其覆議制度之法源又因中央法令或其他法

規與地方而有不同。另外地方議會的覆議案，常因政黨派系、意識型態、利益

糾葛、個人恩怨、行事風格等因素影響，導致府會之間產生許多不必要之衝突

及爭議，亦可能受限於個人主觀的認知而有失客觀偏頗，因此對於分析檢視覆

議案部分之探討，不免尚有盲點存在。 

三、蒐集資料的限制 

過去覆議制度之比較研究、論述均偏重於中央府院間——行政院與立法

院，甚少針對地方府會之間的覆議制度進行探討研究，且地方府會間的覆議案

件亦不甚多。即使是國外相關議題的文獻資料，也是有偏中央而輕地方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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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地方議會的相關參考資料較不易蒐尋取得。故在無法取得大量資料的限縮

前提下，本研究僅能管窺一隅，恐有見樹不見林的疏漏與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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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覆議制度之起源與演進 

壹、覆議制度之起源 
覆議制度乃是行政部門希冀立法部門再加考慮認同其所提送議會議案之制

度，亦即行政機關對於立法機關所通過的議案不表同意，而將原案移請立法機

關再度斟酌之作為，它是政府部門以他律之方式促使議會反省之制度，是所謂

之覆議權，或稱否決權1（veto power）。換句話說，覆議乃是行政機關對立法機

關所通過之法案，認為有窒礙難行時，得在法定期間內送請立法機關再為審議

表決之制度，這與由議會議員從內部以自律方式促使議會自我反省之制度，即

復議制度兩者截然不同。復議（Reconsider）與覆議（Veto）均可將業已議決之

議案，重行審議是否維持原決議之作為，惟其發動主體有所不同，前者由議事

機關成員提出，後者則由行政機關提出。 

按復議為議事機關內部議決提議案的程序，並不涉及到行政部門，即議員

對於已經通過的決議，如因情事變遷或發現有新資料，認有補救之必要，可以

依法定的程序要求重新加以討論再行決定。而覆議則通稱為行政否決權

（Executive Veto Power），是行政機關對於立法機關通過的法案認為有窒礙難行

時，可依照法定的規定和程序，移請立法機關覆議，覆議時立法機關需有法定

出席人數的三分之二方得維持原案，否則原案即為否決（羅傳賢，2002：623）。

事實上復議為立法部門內部之立法救濟程序，而覆議乃是行政部門對立法部門

之外來的立法救濟程序，覆議則含有權力制衡運用之作用，其覆議結果之成敗

可能發生責任的問題，至於復議則不會有此種情況發生。覆議案之提出，通常

容易引發府會之緊張與政黨間之對立，需慎重處理。 

依我國憲法第 72條的規定，立法院通過法案後，應移送總統及行政院而進

入憲法的程序。亦即總統應於規定的時間內簽署公布之而成為法律，或者依憲

法第 57條第 2款及第 3款的規定辦理：「立法院對於行政院之重要政策不贊同

時，得以決議移請行政院變更之。行政院對於立法院之決議，得經總統之核可，

                                                 
1 否決權一詞發源於羅馬，當時羅馬帝國參議院為貴族院，其所通過之法案對平民不利。所以

評議法院為保障平民利益，往往對參議院的議案予以否決，以示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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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請立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立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行政院院

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

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行政院十日內，

移請立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立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案，行政院院長

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因此行政院移請立法院之覆議案，立法院如欲維持

原決議，需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贊成；但依 1997 年第四次修憲憲法增修條文

第 3條第 2項第 2款之規定，則需有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贊成。 

覆議制度發源於英國，按英國國會中的眾議院在十四世紀之前，本無制定

法律之權，它只能訴請英王去制定各種法律。到十五世紀時，演變成國會將具

備好的法律程式向英王提出，以使其成為法律。因此，英王亦僅對國會所提的

法案表示同意或拒絕，自己並不去另議法條（羅志淵，1985：129）。而在此一

階段便發展成一種「絕對否決」（absolute veto）的制度，即英王拒絕某一法案

時，該法案即被打消。惟隨著內閣制之興起，英王不再有實際之權力，自西元

1707 年以後英王已不復行使該項權力2（羅傳賢，2002：623）。 

英王之所以不行使否決權 3，是因為英國在十八世紀中葉已施行責任內閣

制。在責任內閣制之下，有三種因素使否決權趨於無用： 

一、執政黨在眾議院中擁有多數議席，而法案大都係由政府提出，眾議院

所制定通過之法案，必為政府所需要的法律，故自無否決之必要。 

二、眾議院倘有政府不需要或難於執行的法案，政府可運用其多數黨的優

勢地位，在眾議院討論過程中予以打消，故眾議院不會制定政府不需要的法律。 

三、倘眾議院通過政府不需要的法律或難於執行的法律，即表示政府在眾

議院已失去多數黨地位，不但不能控制眾議院，亦不復為眾議院所信任。因此，

在此種情形下，不是內閣總辭就是解散眾議院以訴諸選民。此時英王運用否決

權已無濟於事，亦不能挽救政府的危局。 

反觀美國係總統制之國家，其行政權與立法權嚴格分立且相互制衡，總統

掌控行政權並直接對人民負責。故為防止立法機關制定出窒礙難行或與總統政

                                                 
2 16世紀時英國王室權力極重，國王對國會所議決之法案每多否決，王室對否決權的行使有絕

對權威，議案一經英王否決國會即不能再覆議。但自 17世紀中葉以後，英王即未再使用否決

權。 
3 英王否決權並未因久不行使而歸於喪失，因為英憲有一根本原則，即英王權力不能因為他久

不行使就算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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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目標不合之法律，乃有覆議權之制度（周萬來，2000：174）。雖然否決權不

復見於英國，但卻隨英國的移民發展於北美殖民地，當時殖民地的總督對當地

議會制定的法案得行使否決權，且英王對於殖民地議會的法案也時常行使否決

權。事實上美國於 1776 年獨立時對英王所握有的絕對否決權並不全然贊同，而

各州議會又形同立法專制，故為防止行政獨裁與立法專制，乃於制憲時設計了

行政否決權。依其行使的方式可分為二種：一為直接否決權4（direct veto），又

稱要求覆議權。二為口袋否決權5(pocket veto)，又稱間接否決權或擱置否決權。

然美國總統對法案之否決，應對全案否決，不能如同各州州長一樣，施行分項

否決6（item veto）。故總統行使否決權時，雖然是行政權對立法權的一種對抗

的宣示，也是衝突的邀請，難免會造成政局的緊張。在美國歷史上，否決權之

行使不僅是憲政常態，有些總統更把行使否決權當成家常便飯，因此往往成為

總統對抗國會之利器。其中羅斯福總統在其任期內（1933 年至 1945 年），使用

372次一般否決權、263次口袋否決權，合計 635次否決權（Roger H. Davidson，

1985：294），平均每一年行使 65次。 

覆議制度之採行，主要是唯恐立法機關的立法權過於膨脹、草率或濫用，

因此賦予元首或行政機關得行使交還覆議權，以對抗立法機關的專斷立法權。

從憲政制度的分權設計觀點來看，否決權與覆議權具有保護自我權力以及防止

過度集權的權力制衡功能。然而元首與行政機關行使否決權時具有以下優點（曾

濟群，1988：433）： 

一、可以平衡行政與立法的權力，行政機關行使此項否決權係屬一種自衛

的武器，俾以對不當立法予以制裁。 

二、可以防止立法機關因濫用權力或假公濟私的貪墨行為，制定粗忽或窒

礙難行的法律。 

                                                 
4依憲法規定，國會兩院通過之立法案，須經送達總統簽署後始能生效。如總統對該項立法案

礙難同意，即於送達至總統簽字日起十天內（星期日不計）將該案隨同批駁咨文一併「退還」

至受理原案之議院。任何法案一經總統「退回覆議」，即構成所謂的行政否決權。國會如堅持

原意，仍可以三分之二的多數將總統的否決權推翻，使原案仍歸有效。由此可見，總統只要

有三分之一加一的議員支持，即可否決原通過之法案。 
5總統於收到該項法案十日中，遇國會休會，而總統因反對該案不予簽署，該案雖未退回國會

覆議，卻因總統消極抵制坐視不理，形同將該法案放在口袋，該法案即不能變為法律而自動

喪失效力，此種口袋否決的情形，常被議員運用為逃避得罪選民的擋箭牌。但如總統於收到

該項法案十日內雖未簽署，而國會並未休會，則該法案依憲法規定即自動生效成為法律。 
6分項否決（Item veto）又稱部分否決（Partial veto），它大部分是正面的權力，分項否決權係

允許總統將法案中的一部份刪除，廢除其中某些規定，這等於是正面的重寫該項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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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政機關首長運用否決權除了影響國會立法外，進而可以指導立法機

關的立法行為，因此具有間接參與立法之功能。 

貳、覆議制度的演進 
有關覆議制度的演進方面可以從三個面向來探討： 

一、總統制與內閣制 
（一）在總統制（Presidential System）下，基於三權分立（separation of 

powers）的原則，總統(行政首長)與國會（議員）均分別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均具有直接的民意基礎，各自向人民負責，彼此間存有監督制衡的關係。總統

所領導的行政部門並不向國會負責，亦無向國會提出法案的權力，即行政部門

原則上無法參與或主導國會的立法程序。由於國會制定的法案並非來自政府，

故身為行政首長的國家元首對於國會移請公布的法案得行使否決權（羅志淵，

1993：171）。並藉由覆議制度，行政部門至少可在國會通過法律後表現與國會

不同的意志，要求國會再次審議，以求補救。 

如果總統與國會分別屬不同政黨，一旦因對抗出現政治僵局，府會之間將

很難化解，政府運作也會因之陷於癱瘓。即使在民主政治相當成熟的美國，亦

曾出現白宮與國會對立的僵局，導致許多政府機關被迫暫時關門，亦顯示出總

統制也並未具有化解政治僵局的機制。但因總統擁有否決權，且國會對總統否

決法案之覆議門檻又過高，故只要總統積極爭取國會議員之支持，即使所屬政

黨不是國會多數黨，仍然可以有效的推動政務（周育仁，2000：12）。 

總統制國家以美國為代表，因為總統與國會分別由人民直接選舉，不管國

會的多數是來自那一黨，均由總統自行組織政府，其成員來自社會各界，包括

商界、學界、民間團體、黨務部門、甚至國會議員。而總統既是國家元首(head 

of state)又是政府首長（head of government），不僅是握有實際決策權，也是代

表國家的象徵領袖。雖然國會代表選民監督總統施政，但總統卻不對國會負責。

如果國會對總統施政不滿，無權要求總統去職，相對著若總統對國會不滿，也

無權解散國會。因此在總統制下，主要是國會對總統的監督制衡，以避免總統

濫權。然總統的任期固定，只有在選舉失利或者是被彈劾，才有可能讓他下臺。 

（二）在內閣制（Parliamentary System）下，先由人民選出國會議員，而

內閣通常係由由國會多數黨或多數聯盟組成，向國會負責，閣揆由多數黨黨魁

出任。如果內閣失去國會支持，即面臨被倒閣的命運。惟如果閣揆自認民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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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其政策，也有權解散國會，直接訴諸選民決定其政策是否得當。在內閣制國

家，政府閣員皆是國會議員出身，不管是首相或總理、閣員，唯一參政的途徑

便是成為國會議員。如果國會由兩大黨控制，例如英國，其政治運作十分穩定，

不易出現倒閣。但如小黨林立，無政黨席次過半，就必須組聯合政府，以致經

常出現倒閣，使政治處於不穩定狀態。在內閣制國家，行政權的行使係基於國

會的賦予與信任。國會議員是主體，代表主權在民與民意政治的展現，因此內

閣制國家係以「議會至上」（Superior of Parliament）為原則。至於總理（或

首相）的解散權，則是旨在解決國會擅權與行政僵局，並不影響以議會為主體

的政治運作模式（周育仁，2000：12）。 

內閣制的國家元首是虛位，由首相或總理所領導之內閣集體決策、集體負

責。內閣制國家的內閣必須向國會負責，向國會提出施政報告，接受國會質詢，

為政策辯護。國會可以行使倒閣權，倒閣後內閣必須總辭，並得解散國會交由

人民重新選舉。覆議制度雖然起源於英國，但是目前內閣制的國家多半沒有覆

議制度的規定，國會制定的法案大都出自內閣方面，且是以元首對於國會移請

公布的法案，故不必行使否決權，而是藉由質詢權和倒閣權、解散權的運用，

解決內閣與國會之歧見。 

二、權力分立與權力融合 
（一）權力分立（separation of powers）是立憲國家統治機構的基本原理，

以防止國家濫用權力，保障個人自由為目的。歐美先進國家莫不遵奉權力分立

原理，以立法、行政及司法三權的分立作基礎，建立穩固踏實的統治體系。總

統制強調權力的嚴格分立，司法權的獨立行使，總統與政務官均不能兼任國會

議員。而行政權由總統負責，立法權則由國會運作，二者之間無協同的制度設

計，並分別將權力的正當性植基於民意之上，是其特色。例如：美國、菲律賓

及多數的拉丁美洲國家等均屬之。 

基於權力分立的原則，總統制之總統與國會分別由人民直接選舉，總統負

責執行法律，國會負責立法。總統不能出席國會報告施政方針，也不能接受質

詢，而國會不能倒閣，總統也無法解散國會，但每年得提出國情咨文。國會對

於總統與行政部門的監督包括：法律案與預算案都須經國會三讀通過，對總統

有彈劾權，對行政部門有調查權，對總統提名之政府官員、駐外大使、法官有

同意權、對條約有批准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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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權力融合乃內閣制之特徵，因行政首長（閣揆）乃經由民選國會

同意而產生，採權力融合(fusion of powers)理念的中央政府體制，其閣揆與政務

官均需由國會議員兼任。亦即內閣（閣揆及政務官之執政團隊）通常係由國會

多數黨或多數聯盟組成之，並向民選的國會負責，需接受國會的質詢甚或倒閣

的政府體制。例如：英國、德國、日本、加拿大等國即屬之。 

內閣制基於權力的融合，行政與立法基本上是一體的。先由人民選出國會

議員，再由國會的多數黨組閣，人民並不直接選舉閣揆。     

至於內閣制與總統制之差異，係在於行政立法的互動關係、制衡機制，以

及行政首長的產生方式，還有影響執政權力更迭的選舉有所不同。茲分述如下： 

1.就行政立法的互動關係而言，內閣制者因為權力融合的關係，通常會

要求閣揆、政務官需由國會議員兼任；不同於此，總統制者因為權力

分立的關係，總統、政務官均不能兼任國會議員。 

2.就行政立法的制衡機制來說，內閣制的武器對等方式表現在「倒閣」

與「解散國會」的制度設計上，而非僅有「質詢」與「答詢」的責任

政治表現；與此不同的是，總統制並無「質詢」與「答詢」的設計，

亦無「倒閣」與「解散國會」的機制，取而代之的是「覆議」與「覆

議審議」制度。 

3.就行政首長的產生方式立論，內閣制者行政首長係由民選國會同意產

生，同時復為國會多數黨或多數聯盟的領袖；至於，國家元首產生方

式在所不論，重點是國家元首與行政首長係兩個不同的政府職位，而

毫無實權可言。相反的，總統制者行政首長就是國家元首，係民選產

生，無論其為直接民選或間接民選方式產生之。 

4.內閣制者影響執政權力更迭、決定政黨執政或在野的選舉乃國會選

舉；不同於此，總統制者，國會選舉只是影響政黨為多數黨或少數黨

之別而已，卻不是在決定執政黨、在野黨的分別。影響執政權力更迭

的選舉係總統選舉；也就是說，贏得總統選舉的政黨就是執政黨，但

不代表其在國會必為多數黨。 

三、我國目前政府體制 
覆議制度為我國憲法上重要的制度，對於行政院與立法院之關係，具有相

當重要的作用，俾以雙方溝通意見反覆商討（曾濟群，1988：459）。我國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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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度，雖富有內閣制的意味，但亦有總統制的影子。事實上內閣制的重心

在議會，內閣的開始或結束是由議會作主導，內閣如得不到議會的支持，透過

不信任投票而下臺，或宣布解散國會，一起接受選民考驗。總統制的重心在總

統，國務卿及各部首長由總統任命，對總統負責，行政首長與國會議員分別獨

立產生，國會負立法之責，總統負執行之責。總統對國會之立法雖可行使覆議

權，但覆議失敗，總統不能解散國會，而國會對總統亦無不信任之權。 

我國係採五權分立而非兩院制，立法院係我國單一立法機關，為防止或減

少立法的粗疏草率，因而有採行覆議制度之必要，此外依憲法第 27條第 2項規

定，現行國民大會尚未行使創制、複決兩權以監督立法權，無法防止立法機關

之怠忽或錯誤立法。又依憲法第 57條之規定，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但對立法

院無抗衡的權力，故憲法賦予行政院在經總統之核可，得行使覆議權以對抗立

法權。復依憲法第 75條明訂立法委員不得兼任官吏，因此立法委員不得兼任行

政院院長、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政務委員等。顯見我國制度與內閣制不盡相

同，因此內閣與議會之間的意見較難溝通，導致立法院所通過之法案，未必盡

能合乎行政院的需要。故憲法規定，行政院對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

條約案等，如認為窒礙難行時，得經總統之核可，而行使覆議權以資補救。 

從行政立法互動來看，美國總統制乃謹守權力分立原則，其具行政首長身

分之國家元首並不對國會負責，而係對選民負責；英國內閣制則採行政權對立

法權負責的設計，其行政首長非國家元首，而係內閣總理；法國雙首長制則係

融合權力分立（總統制）與權力融合（內閣制）的混合設計，總統雖向選民負

責，但內閣總理則必須取決於國會的信任方得施展行政權。我國於 1997 年憲法

增修後，取消立法院對行政院院長之同意權，同時增訂立法院對行政院提出不

信任案及總統解散國會權，進而確定以雙首長制為基本架構之中央政府體制。

在雙首長制的精神下，行政院院長雖由總統任命，但是行政院院長仍對立法院

負責，負責的形式更加上不信任投票及覆議門檻的降低。然雙首長制有時繫乎

於總統行憲、守憲決心的人治基礎，很難避免高度的不確定性與不穩定性。雖

然它與法國雙首長制7的情況類似，但在整個時空背景、政黨政治文化的操控變

                                                 
7 法國密特朗總統擁有絕對多數民意支持，在面對新國會過半數的右派聯盟時，仍然由右派聯

盟領袖組閣，形成左右共制的先例。法國第五共和的制度係當總統與國會多數黨同黨時，制

度偏向總統制，總理行政權受制於總統；不同黨時，則由於總統根據憲法擁有國防、外交專

屬權，制度會換軌為雙首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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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下，整個臺灣的中央政府體制，除了反映執政黨想朝向總統制修憲的企圖外，

部分學者與政界人士亦認為，總統既已民選就應具有行政實權，從而憲法也應

該朝向總統制修正。 

然政府體制貴在明確，政黨輪替前我國政府體制多屬總統制，一般民眾、

學者專家及許多政治人物均認為總統民選後，應實至名歸具有實權，是以未來

政府體制如調整修改為內閣制，讓民選總統淪為虛位元首，恐不符國人之期盼。

但若往總統制方向修正，想以總統制來化解現行制度下的行政立法衝突對立的

僵局，不但未必合適且無助緩和，因為在我國藍綠對立如此嚴重的情況下，總

統制不但無助於緩解現有僵局，甚至可能會造成比現行制度下之情況更為嚴重

（周育仁，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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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法日各國政府的覆議制度 

民主國家的政府體制大體上可以分為二種，就是總統制與內閣制。另外一

九八五年起的法國第五共和所採用的雙首長制，近年來亦受到大家的重視。事

實上總統制與內閣制二者間之差異，在於政府領袖選舉的方式。總統制國家的

總統係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具強大的民意基礎，不但是國家的元首也是具有

實權的行政首長，其權力分立極為嚴格，總統並不對議會負責，不因議會之不

信任而辭職，總統亦無解散議會之權，總統與議會直接對選民負責。而內閣制

國家的內閣首相（或閣揆）是由國會大選中獲勝的政黨黨魁來擔任，國家的行

政實權在於閣揆，元首乃虛位狀態，並由內閣執行「意思決定」之制度，此種

合議體制可分為「帝室內閣制」與「議會內閣制」，明治憲法之內閣屬帝室內閣

制，亦稱官僚內閣制，現行日本國憲法則採議會內閣制，行政權已由天皇轉移

內閣。而法國的第五共和雙首長制，是行政權由兩個行政首長分享，總統由人

民選出，向人民負責；總理由總統任命，向國會負責。然而實際經驗告訴我們，

同樣的民主理念在各國的實施方式也不一樣，就算實施總統制或者內閣制的國

家，其憲法制度也會隨著各國國情不同而有所差異，蓋議會內閣制係「內閣存

續之基礎置於議會之支持，對議會負其責任之政治體治」，而美國所實施之總統

制則係「行政部門與議會並無制衡關係」（林金莖，1993：181）。更何況有關各

國否決權（我國亦稱覆議權）之運作與施行，亦受到主客觀環境的轉移及消長

而有不同，故本節僅就適合我國借鏡之美國（總統制）、日本（內閣制）、法國

（雙首長制）等之覆議制度作一說明介紹。 

壹、美國的覆議制度 
總統制為美國所創立，其總統與國會議員同為美國公民直接選舉所產生，

二者各有其職權範圍，個別獨立行使職權。總統負責行政，國會負責立法，是

一種行政與立法分權而制衡的政治制度。總統有行政權，但受國會立法及司法

體制的節制；國會行使立法權，但受總統覆議權與法院司法審核權的節制。因

此，總統與國會之間如有摩擦，可運用覆議的否決權，來反制國會所通過的法

案，因為覆議權是總統行政權牽制國會立法權的設計。例如總統對於國會所通

過之法案，如認為窒礙難行，或根本沒有必要，可依憲法規定退請國會覆議。

但如國會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支持原議案，則法案及成為法律。這就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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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總統之否決，然總統並不因之而下臺，國會亦無權要求總統下台。相反的，

總統如能透過政黨之關係，在國會兩院其中一院掌握三分之一加一以上議員之

支持，就可以否決國會兩院依多數決通過的法案，唯此時總統亦無權解散國會

（苗永序，1996：119）。 

一、行政否決權行使方式 

依據美國聯邦憲法 8規定，美國總統執行其領導立法任務的重要手段，是

有效利用憲法所賦予的行政否決權（Executive veto）。而總統行使行政否決權

有二種方式： 

（一）國會所通過的法案，倘總統認為違背其政策時，可連同不同的意見，

送還原提案之議院，稱之為有意見的否決（陸潤康，1993：149）。 

（二）總統既不簽署，也不在 10天以內送還原提案之議院，而逕予擱置，

然在國會送達法案的 10天之內國會已經休會，總統沒有交還覆議的機

會，則該法案不能成為法律，此種方式的否決稱之為口袋否決（Pocket 

veto）。由於國會無機會重議此案，因此有絕對否決的性質，任何人都

無法挽救。 

事實上總統對於國會有三種決議是不能行使否決權的，第一是有關休會

（Adjourn）的決議案，其次是共同決議案（Concurrent Resolution），第三是有

關憲法修正案（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曾濟群，1988：431）。蓋因前二

者係有關國會內部職權之行使或屬於國會內部之管理，自無須總統之干預，亦

非總統行使覆議權之對象，而第三種則依美國憲法第五條之規定，已經由兩院

議員三分之二所通過而送請各州州議會批准，均毋需送請總統簽署，總統自無

行使否決權的機會9。在過去，一般大都認為憲法所賦予總統的否決權，是一種

                                                 
8 美國聯邦憲法第一條第七項：「凡眾議院或參議院所通過之法案，應於成為法律前，咨送總

統。總統如核可該法案，應即及簽署之，否則應附同異議書，交還提出該項法案之議院，該

願應將該向異議書詳載於議事錄，然後進行覆議。如經覆議後，該院議員有三分之二人數同

意通過該項法案，應即將該法案及異議書送交其他一院，該院亦應加以覆議，如經該院議員

三分之二人數之認可時，該項法案即成為法律。但遇前項情形時，兩院之表決應以口頭贊成

與反對之人數定之，贊成或反對該項法案之議員姓名應登記於各該院之議事錄。如法案於送

達總統後十日內（星期日除外）未經總統退還，即視為總統簽署，該向法案應成為法律。惟

國會應休會至該項法案不獲交還時，該項法案不得成為法律。 
凡必須經參議院及眾議院同意之命令或決議或表決，（休會之問題除外）應咨送總統。該項命

令或決議或表決於發生效力前，應經總統批准，如總統不批准，應依照與法案有關之規則與

限制，由參議院及眾議院三分之二人數再通過之。」 
9美國聯邦憲法第五條：「國會遇兩院議員三分之二人數認為必要時，應提出本憲法之修正案，

或因各州三分之二州議會之州議會請求，召集會議以提修正案。以上兩種情形中之任何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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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的權力，是用以否定違背其政策的法律。但此一觀念已漸被導正，總統對

於否決的法案，可以利用新聞媒體的報導，來暢述其反對的理由或希望修改的

理由，訴諸選民的支持，壓迫國會就範，使國會無法輕而易舉的否定總統的否

決。在此情形下，國會不敢隨便通過違反總統政策的法案，而總統的否決權當

然也發生了積極的立法作用。 

一般而言，美國總統行使否決權，主要是視法案的性質而決定其態度作

為。第一類法案為屬於稅收或撥款的法案（Tax bills or Appropriation bill），總

統不致行使否決權，蓋因美國總統不能行使分項否決權（Item veto），但有整案

否決權（Package veto），可拒絕全部法案的權力。因此對前述法案如欲交還覆

議則為整案交還覆議，不能於案中挑選某一條或某一項覆議，所以議員每於此

類財稅法案中均挾帶有利於己的修正案。因此總統與國會常玩捉迷藏遊戲，國

會可以用修正一項總統不會否決的法案，來使另一本來不會被簽署的法案獲得

通過。第二類法案則大多為一些議員為討好選區選民，而提出並經國會通過的

法案，估計每年有近百件，由於此類法案大多與地方的私人利益有關，如果總

統有意見而提交國會覆議，勢必會被否決。第三類法案則係與退役軍人、農業

及勞工有關的法案，總統對此類法案如欲行使否決權，必須特別慎重考量，因

為容易引起總統與國會之間的爭執，國會甚至可能加以反否決成功，使總統的

聲望大跌，在國會中的影響力減弱。（曾濟群，1988：432） 

二、行使否決權之目的 

綜觀美國總統行使否決權，主要有以下幾個面向指標： 

（一）可以平衡行政權與立法權。由於立法機關為了支配行政機關，往往運

用其立法權，來控制政府組織之財政、預算等，因此總統可運用覆議否決權來

反制國會所通過的法案，並藉以平衡國會相關權力的行使，所以總統的覆議權

不但具有權力平衡的作用且係屬憲法所賦予的自衛武器（曾濟群，1988：434）。 

（二）可以防止立法機關制定粗忽或窒礙難行的法律。美國憲法之所以給予

總統否決權，並非因為總統比國會議員高明，而係因總統負執行之責，國會負

立法之責，唯恐國會所議之法有違國情或輕率、疏忽不適宜而無法執行，故為

謀補救於萬一，憲法乃授予總統此一特權。 

                                                                                                                                               
修正案，經各州四分之三之州議會或經各州四分之三之會議批准時，即認為本憲法之一部而

發生效力，至採用何種批准之方法，由國會提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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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統運用覆議權除了影響國會之立法外，進而指導國會的立法行為。

由於國會在立法時難免有主觀或欠周詳之處，因此通過的法案於送請總統簽署

時，總統可行使覆議權否決該法案，但總統可於事先對國會正在討論或行將通

過之法案，予以明示或暗示該項法案不宜制定或某些要點必須予以修正，甚至

表明反對該法案如國會通過將予以否決等警告，以便國會有所警惕。一般而言，

美國的民意與輿論常支持總統的立場，因此國會在討論重要法案時，均會顧慮

到總統而不敢隨便通過違反總統政策的法案，故國會在立法時無形中會受到總

統的影響。由此可知，否決權不僅僅是消極的否決法案，更證明具有積極的立

法性質，在制訂法律的過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陸潤康，1993：150）。 

由上可知，總統擁有憲法賦予的否決權，一方面可以嚇阻國會制定違背憲

法、民意或有利某一黨之私之法律或決議。另一方面也可防止國會亂將總統之

建議，弄成面目全非或窒礙難行之法案或決議。因此美國總統行使覆議權之意

義與價值，實遠較其實際運用之表現為重要。 

此外，美國覆議制度還有一項較為特別的，就是除了總統可以行使否決權

外，從聯邦憲法、州憲法、到都市憲章的制度都有訂定行政首長的否決權。美

國總統行使否決全是依據憲法第 1條第 7項的規定為之，雖然憲法並無明文規

定總統不能行使分項否決權，但從美國總統行使覆議權的歷史來看，並無行使

分項否決的事實，因而形成總統不得行使分項否決的制度10（Elowitz，1993：

112）。但是美國各州州長卻擁有分項否決的權力，且大多用於經費案中（羅志

淵，1993：179）。事實上在「分項覆議權法」公布前，全美國已有 43州之州長

擁有個別條文之覆議權。 

在州政府中，州長是一州的最高行政首長，州長由人民選舉產生。在立法

方面州長有三種職權： 

（一）召集州議會舉行特別會議，以討論特別法案。 

（二）向州議會致送咨文（Message），以提起立法注意事項。 

（三）對於州議會通過移請簽署公布的法案行使公布權。如認為有窒礙難行者，

可行使否決權（Veto，與我國之覆議權類似）（薄慶玖，2003：208）。 

                                                 
10 雖然美國總統一直要求國會考慮給予分項否決的權力，但是國會不太可能這樣做，因為總

統擁有分項否決權，則總統立法權力將會大增，進而使用分項否決權向其友好示惠或懲罰其

政敵，導致行政與立法兩者的權力失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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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國各市政府的組織體制中，市長制是美國歷史最悠久的一種市政

制度，它與我國的市制頗為相似，市議會為地方立法或決策機關，除極少數採

兩院制外，大都採用一院制。市長為一市之行政首長，由市民票選產生。美國

市長之職權頗似聯邦總統或州長，在立法上，他有向市議會提供立法意見之權，

就如同總統向國會提出咨文一樣。其次，市長對市議會通過之法案，得行使否

決權，市議會非得出席議員三分之二多數維持原決議，不得重行通過。其三，

市長有權召集市議會特別會議，以討論臨時發生而重要的議案（薄慶玖，2003：

222）。 

貳、法國的覆議制度 
覆議制度通常均係在總統制下的國家所採用，然而在某些內閣制和半總統

制（又稱雙首長制）的國家也有採行覆議制度。法國在第三、四共和時期，其

憲政制度是實行內閣制。換句話說，政府對國會負責，國會可將政府倒閣，政

府是由國會多數聯盟組成，總理亦由多數黨或聯盟推舉產生，因此所有的政府

均係聯合政府。而自第五共和以來，隨著總統直選產生並朝向綜攬大權的趨勢

發展，多黨的現象及內閣制的原則並未改變，幾乎所有的政府仍是多黨的聯合

政府。然而第五共和與之前共和體最大的差異在於，第五共和憲法11賦予總統

一個非常重要的憲政地位，甚至將其視為行政權的中樞，這與第三、第四共和

時期時，總理為行政首長，總統一職只具象徵意義的規定迥然不同（徐正戎，

2002：65）。現就法國行使覆議制度的歷史和現況作一說明： 

一、法國第三共和 
法國在第三共和時代憲法係採行內閣制，但賦予總統行使覆議的權力。依

據 1875 年的公權組織法第 7條規定：「國會通過法案後，即送交總統公布，總

統應於一個月內公布之，但國會認為緊急時，應於 3日內公布之。總統如不贊

同該法案時，得交還國會覆議。覆議時，如經議員過半數維持原案，總統應即

公布，而成為法律。」事實上在第三共和時代，總統未曾行使過覆議權。因為

國會既然能以出席議員過半數之同意通過該項法案，而在總統不贊成該法案，

交還國會覆議時，則國會仍會以出席議員過半數之同意維持原案，這又有何難

                                                 
11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總共有十六章八十九條，其中第二章「總統」係第 5至 19條，專門論述

總統及其相關規定的多達十五條，這與只有四個條文的第三章「政府」，以及十個條文的第四

「國會」之間的差異，在憲政意涵上自然不言而喻。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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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涂懷瑩，1991：3） 

二、法國第四共和 
法國第四共和憲法仍採行內閣制，且採行覆議制度。該憲法第 36條規定：

「總統公布法律，應於國會所通過之法律送達後，10日內為之。如眾議院認為

緊急時，此項期間應縮短為 5日。在規定之公布期間內，總統得敘明理由，咨

請兩院覆議，兩院不得拒絕。總統於本憲法所規定之時間內不公布時，由眾議

院議長公布之。」在 1947 年 9月 2日，當時法國總統鄔里歐（M. Virncen Aurial）

曾咨請國會覆議法案，創下了法國鮮有的案例（洪力生，1962：318）。 

三、法國第五共和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賦予總統很多的權力，總統是一位擁有實權的元首，

然在異於總統制和內閣制的半總統制或稱雙首長制之下，仍然採行覆議制度。

依據憲法第 10條12的規定，對於經國會審議而且通過的法案，總統可以有以下

兩種反應：第一是應在國會將法案送達政府後，在 15日之內依法公布之，此乃

總統公布法案的權限，係規定在本條的第 1項；其次，相反的就必須要求國會

就法案的全部或一部重新審議，此時國會不得拒絕，這就是所謂總統的「覆議

權」，本條第 2項有明文規定。因此若是總統對於國會通過的法案有異議並向國

會提出覆議時，還須總理副署方生效力（徐正戎，2002：241）。 

但在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下，無論是在以總統綜攬大權的架構（總統與總

理、國會多數黨或聯盟皆屬同一陣營）或是在「左右共治」下的機制（總統與

國會多數、總理不屬同一陣營）（張台麟，2001：4），總理自可依責任政治的精

神，就總統提出覆議的要求決定是否副署。依憲政體制來看，在雙首長制下總

統與總理、國會多數黨同一陣營時期，總理拒絕副署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

總統行使法案覆議權的次數屈指可數。因為在國會等待審議的法案，不可能事

先沒有經過部長會議的議決，或是得到總統的首肯，更不應該出現國會通過不

為總統所贊成的法案之情事；惟在左右共治期間，因總統與總理兩人政治立場

相左，上述情形倒是無法避免，但仍沒有出現總統要求覆議法案的事例，顯示

出總理副署權的箝制效果13，使總統無法藉由覆議權的行使而拖延法案的生效。 

                                                 
12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十條：「共和國總統對於國會通過之法案，於送達政府後十五日內公布
之。在此期限內，總統得就該法案之全部或部分條文要求國會覆議，國會不得拒絕。」 
13 法國憲法委員會 1985 年 8月 23日之決議亦指出總統覆議權之行使不得以延緩法案生效為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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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總統對於提出覆議遭到國會否決的結果於事前亦有相當認知，因為

此一覆議法案的程序及方式與審議一般法案完全相同，因而促使總統寧可採取

其他憲政手段與總理及國會對抗，也不願打一場不可能獲勝的戰事。所以在左

右共治時期的總統，若一旦決定就某法案提出覆議，絕非在尋求國會殿堂上的

正義，而是在向全國民眾傳達其反對或批判法案、政府以及國會的立場，其所

爭取的應該不只是法案的撤銷，而是尋求下一次選戰的勝利（徐正戎，2002：

244）。 

法國從 1958 年迄今，在非左右共治時期，發生過兩次覆議14（李鳳玉，

2001：39），這兩次覆議都先經過總理副署，總統才行使覆議權，而這兩次覆議

引發不少爭議（姚志剛，1994：134），但是和府會對抗並無關連。法國總統之

所以能夠行使否決權，是因為他與國會多數聯盟屬同一陣營，假使總統與國會

不是同一陣營，則總統權力的運作都必須回歸到憲法的原貌。因此在左右共治

時期，如果總統要動用覆議權，必須先經由總理副署，但由於總統不能單獨任

免總理，其能作主決定的空間最小，必須尊重國會多數黨的意見，再加上總統

欲否決的是政府與國會通過的法案，因此總理不可能願意配合，所以在左右共

治時期未曾發生覆議，故基本上法國總統的覆議權屬於形式上的權力。而法國

憲法第 10條第 2項所提及有關總統有權將國會所通過的法案提請覆議之規定，

其主要用意乃在於一方面避免文字上可能發生的錯誤；另一方面總統也可以監

督是否有違憲或不合法令的地方（張台麟，1995：62）。 

然國會在覆議時，只需以普通多數通過且經再度議決，則不論總統之意思

如何，均可成為法律。因為再議只需再度以普通多數通過，故實際上，總統之

否決並無多大作用，因此，此項否決迄今未使用（林秋水，2001：223）。 

參、日本的覆議制度 
由於日本政治體制，係議會內閣制並採國會兩院制，經過參眾兩院議決之

法案即為正式法律，內閣並不具有意義之權，即內閣對國會決議無覆議權。然

                                                 
14 一次是發生在 1983 年 6月，國會通過政府所提舉辦世界博覽會的法案，但政府後來改變主

意放棄舉辦，於是密特朗總統以經總理副署之總統令要求國會覆議。最後送請覆議的法律從

未被排上國會議程，因為政府與國會合謀，將它永久擱置，顯示這次覆議被用來掩飾政府的

朝令夕改，並非因為行政權與立法權相對抗而發生。另一次覆議是發生在 1985 年 8月憲法委
員會宣告一個條款違憲，密特朗總統將修改過的條款送請覆議，顯然這次覆議也不是行政權

與立法權相對抗的結果。所以雖然這兩次覆議都發生在非左右共治時期，但都與行政權及立

法權相對抗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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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明治憲法時代，立法權屬於天皇大權，帝國議會僅予協贊（憲法第 5條）
15，所有法律均應經過帝國議會協贊（憲法第 37條），又憲法第 6條規定：「天

皇裁可法律，並命令公布及執行。」（裁可即批准之意）參眾兩院對於法律案之

協贊權限相同，不分優劣。法律案經議會議決後，送由天皇親署及鈐蓋御璽，

並經國務大臣副署，批准手續便告完成。即法律因議會之議決而確定其內容，

由於天皇之批准而賦予效力。裁可權當然包含不裁可權在內，而且不必附上理

由，具有絕對否決權性質。只是在明治憲法尚未發生不裁可之實例，與其他君

主國家同，因君主不負實際責任，而由大臣負責。 

但在新憲法（日本國憲法）下，天皇只有象徵之地位，只能行使若干國事

行為，無過問國政之權能。憲法第三條規定：天皇對於法律僅係公佈而已，此

乃作為國事行為之一而已，既無裁可權，又無否決權，即法案經兩院議決，便

成為法律，公布之後再施行，因係基於內閣之建議與承認，其責任仍應由內閣

負責。凡需兩院議決之法律案，若有做最後之議決時，由該院之議長，將應公

布之法案經由內閣上奏（國會法第 65條第 1項），天皇需在上奏之日起 30日內

公布（國會法第 66條），且均需由主管之國務大臣署名及內閣大臣之連署（憲

法第 74條）（林秋水，2001：224）。 

另外，日本政府於昭和 22 年（西元 1947 年）頒布地方自治法，並於翌年

元月一日施行，其中較為特別的是，地方議會對地方行政機關首長為不信任之

議決，而首長不於法定其內解散議會則應辭職，此乃具有責任內閣的意義。但

相對的，地方行政機關對於議會制訂的法案有異議時，得於法定期間內要求議

會覆議，顯然是在責任內閣制之下，又夾雜總統制的制衡辦法。 

事實上，地方自治法賦予地方首長之再議權僅屬原則上之例外，而地方首

長送請議會覆議時，縱使僅對自治條例其中一部條文覆議，但須以全部自治條

例草案送議會覆議。由於地方首長覆議權係屬例外之制度，依地方自治法規定，

下列五種情形得提起覆議： 

一、自治條例或預算相關決議之覆議（地方自治法第 176條第 1至 3項）：

依第 176條（首長對議會之議決及選舉之權限—交付再議權等）其第 1項即表

                                                 
15 明治憲法第五條規定：「天皇依帝國議會之協助行使立法權」；第五十五條規定：「國務各大

臣輔助天皇並對其負責」；第五十七條規定：「司法權以天皇之名義，依法律由裁判所行使之」。

由此可知行政、立法、司法三權均屬於天皇並由天皇行使，無論帝國議會、裁判所或國務大

臣，其權源都來自天皇，其行為不過是輔助天皇而對其負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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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對於普通地方公共團體議會就條例之制訂或改廢或對於有關預算案所做之

議決有異議時，各該普通地方公共團體首長，除本法令有規定者外，得自接到

送達之日起 10日內，敘述理由交還覆議。而第 2、3項則分別就覆議之效力、

覆議之人數作一規定，如第 2項「依前項規定經議會覆議仍維持原議時，該項

議決確定。」，第 3項「對於前項規定之議決，應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 

二、議會逾越權限或決議及選舉違法（同條第 4至 7項）：第 4項（係屬覆

議之原因）「認為普通地方公共團體議會之議決或選舉有逾越其權限或違反法令

或會議規則時，各該普通地方公共團體首長，應敘述理由交還覆議或要求重

選。」，第 5項「依前項規定經議會議決或選舉後仍認為有逾越其權限或違反法

令或會議規則時，得自該議決或選舉之日起 21日內，都道府縣知事得向總務大

臣，市町村長得向都道府縣知事，申請審查。」，第 6項「遇有前項規定之申請

時，總務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經審查結果，認為議會之議決或選舉逾越其權

限或違反法令或會議規則時，得裁定撤銷該議決或選舉。」第 7項「不服前項

之裁定時，普通地方公共團體之議會或首長，得自裁定之日起 60日內，向法院

提出訴訟。」。 

三、對於無法執行之收入與支出決議之覆議（同法第 177 條第 1 項）：第

177 條（首長對於關於收入、支出議決之權限—交付再議權、原案執行權等）

第 1項亦規定，對於普通地方公共團體議會有關收入或支出之議決，認為窒礙

難行時，各該普通地方公共團體首長，應敘述理由交還覆議。 

四、義務性經費削減情形之覆議（同條第 2項第 1款）：議會對於依法令負

擔之經費、根據法律之規定依各該行政機關之職權下達命令之經費及其他屬於

普通地方公共團體義務之經費作成刪除或刪減之議決時，對於其經費及所附帶

之收入，認為窒礙難行時，各該普通地方公共團體首長，應敘述理由交還覆議。 

五、緊急災害費用、傳染病防治費用等重要經費被削減時之覆議（同條第

2項第 2款）：因應非常災害；因非常災害之應急或復原之設備所需之經費或為

預防傳染病所需之經費，遭議會作成刪除或刪減之議決時，對於其經費及所附

帶之收入，認為窒礙難行時，各該普通地方公共團體首長，應敘述理由交還覆

議。（蔡茂寅，2002：44）。 

依地方制度法第 176條相關行政實例解釋，地方首長送請議會覆議之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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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例及預算案時，需全部法案移送。惟議會議決之對象僅限於首長表示異議之

條文，蓋覆議之目的並非針對議會最初審議之草案予以再度議決之意，且經議

會通過之決議將產生一定執行之效果。覆議係首長於執行上窒礙難行而否決該

通過之決議，對於被首長否決之決議條文，在執行上不產生任何效果，其他通

過決議之條文即無覆議之必要。另外送請覆議之法案，必須在執行前為之，主

要係因一個決議一旦被覆議，該決議之效果將喪失，故既然首長對於決議之一

部分有異議，而無法僅針對該部分提起覆議時，若執行上方便者先予執行，然

後窒礙難行部分連同已執行完畢者全部送請覆議，則該已執行部分之適法性將

可能喪失，因此當然不容許此情況發生。 

綜合言之，有關覆議權之行使，各國憲法雖各有規定，然其內容卻不盡相

同。美國憲法規定總統於法律案通過議會後 10天內，可退回議會，請其覆議，

覆議時，如參眾兩院各有三分之二的多數維持原案，原法案即成為法律，總統

不得拒絕公布，否則原法案便歸消減。法國則覆議法案的程序及方式與審議一

般法案時完全相同。前已論述，美國乃行三權分立之制，行政機關對於國會所

通過的法律案，事前並無參加表決及參加意見的機會，因而對國會三讀通過之

法案，總統若認為窒礙難行，可退回國會再議，此種要求覆議權的規定，即是

制衡原則之一。但是凡經要求覆議的法律案，既須經議會各有三分之二的多數

主張維持原案，始獲成為法律，此種三分之二的高門檻設計是為了防止國會濫

權。然若是行政機關的反抗，得到一院三分之一以上的支持，便可發生效力。

換句話說，行政機關得倚賴國會極少數的支持，以貫徹其主張。 

而美國各州對於州議會行使的否決權與聯邦總統所行使的，大體相似。申

言之，州議會通過議決後，即送達州長，州長有 3日至 10日之考慮時間（各州

憲法屬訂定之覆議期限不同）。州長如果同意簽字即成為法律；假如過了一定的

期間而不會採取任何行動，那麼，它也變成法律；假如州長否決了法案，那就

須退還州議會覆議。覆議的方法，各州也不一致。有的州規定須有州議會各院

「全體」議員的三分之二贊成維持原案才可以推翻州長的否決權；也有許多州

規定有「出席」議員的三分之二贊成原案即可推翻州長的否決權，但有一州，

只要出席委員的大多數即可推翻州長的否決案。而否決權的提起方式，是採用

「分項否決權」，允許州長可以否決任何法案的某一部分（陳炎昇，1996：75-76）。 

至於日本地方政府之行政首長與議會議員均直接民選產生屬權力分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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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本地方首長與議會的關係，基本上採首長制，而非議會內閣制。彼此之

間獨立行使職權，但有若干制衡的機制存在。先從首長一方言之： 

一、一般否決權──對於議會有關條例的制定改廢、預算的決議，首長有

異議時，得於法定期間內要求議會覆議。惟經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議決維持

原案時，首長必須接受。 

二、特別否決權──議會的決議或選舉違法時，首長應交付再議或重新選

舉。其次，就議會一方言之，議會對首長有不信任議決權。惟因須有議員三分

之二出席，出席議員四分之三同意，故不信任案不易通過。相對於議會的不信

任議決權，首長有解散議會權可資對抗。首長若不解散議會，或解散後再召集

的議會仍為不信任議決（議員三分之二出席，出席議員過半數同意）時，首長

應解職（許志雄，1992：30-31），此乃有責任內閣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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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相關研究文獻的回顧 

我國地方自治之發展雖已有五十餘年之歷史，唯在檢視我國覆議制度的文

獻當中，發現國內在探討覆議制度的議題上並不多見，而且覆議的個案亦不多，

其研究之主體及相關之論述主張大多以中央之行政機關與立法機關為主，甚少

論及地方，尤其是地方的覆議制度與覆議案的探討更付之闕如。 

制度的成功來自成長，而非移植。一樣米、百樣人，各個機關往往因其組

織與文化之差異，而呈現不同之面貌。因此，本研究希望從傳統理論基礎、制

度的論述及運作，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覆議制度的相關文獻資料蒐集，來作一

有系統之分析與整合，以進一步的瞭解目前中央與地方在實施覆議制度時所產

生的問題與看法，並找出可資借鏡的解決方案。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研究

僅就自 1991 年起蒐集到以覆議制度為題之相關學術期刊及碩博士論文作一整

理回顧。大致可分成兩部分： 

壹、有關探討中央覆議制度的運作及其研究 
     覆議制度的理論基礎，係依照孟德斯鳩的三權分立主張而來，權力分立

與制衡是覆議制度的基本觀念。就我國立法程序的角度分析，部分期刊論文討

論之焦點，大多集中於中央的立法過程中，以及覆議制度的定位與運作，使覆

議制的運用成為溝通行政與立法機關意見的重要方法。而從三權分立與制衡的

理論來看，因為行政機關與立法機關的關係是相互分立與牽制的，故覆議制度

的採行，一方面可防止或減少立法機關制訂粗率草率或窒礙難行的法律，另一

方面可使行政機關有抗衡立法機關的權力。茲就相關文獻分述如下： 

一、唐申蓉（1993）在其「覆議制之研究」之論文，主要係就我國覆議制之

法制面及覆議制之實際運作作一探討與分析，他認為憲法本文第 57條第 2、30

兩款所規定的覆議制度，是定位我國為內閣制或總統制的焦點，然就憲法條文

規定的「權」「責」來判斷，我國應是責任內閣制，總統應為虛位元首，行政院

才是真正決定國家政務的中心，若修憲走向總統直選，則總統職權和應付之責

任在憲法中要調整，否則總統與行政院長的權責關係便會混淆不清。 

二、陳炎昇（1996）所發表之「從覆議制度論我國行政與立法之關係」論

文中，認為以覆議制度取代信任制度雖可避免倒閣頻繁，但難以落實國會監督，

而缺乏國會解散權，行政部門只能被動的接受法案，無法主動貫徹施政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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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從實際運作來看現行覆議制度的相關規定不合理，施行起來有困難，因此必

須釐清我國的憲政體制，讓行政與立法兩院的關係得以正常運作。 

三、林信雄（1998）「我國行政院移請覆議案處理之研究—兼論遷臺後之覆

議個案分析」一文，係從個案分析的角度來剖析覆議制度的運作，經由理論面、

制度面、實務面的探討覆議制度在我國憲政上的角色與功能，同時對於憲法增

修條文中有關覆議制度的規定，包括覆議數額由三分之一改為二分之一、行政

院院長對覆議結果之辭職的規定不復存在、新增立法院對行政院院長提出不信

任案，以及行政院院長得建議總統解散立法院等，認為對我國未來憲政發展方

向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四、楊富雄(1999)之「我國憲法覆議制度之理論與實施」碩士論文，先就

中美法等國之覆議制度的精神與內涵作一制度比較分析，並藉由個案及所衍生

出的一些憲政慣例加以探討，做為我國覆議制度之借鏡，同時從政治面向來剖

析修憲前後行政院與立法院處理覆議案時所採取的態度與立場，此外對於憲法

增修前後與總統直選後，總統覆議核可權與行政院長的副署權之間，究為實權

或虛權做詳細的研析。 

五、周萬來（2000）所發表之「析述立法院議案之復議與覆議」，係以法制

面來探析立法院對覆議權行使的情形，並就現行規範，說明復議與覆議之提出

要件及處理程序，並透過案例之剖析建立型態，提供建構理論之基礎及議事運

作之模式，值得大家研究參考。 

六、蔡宗珍（2002）撰寫之「覆議制度之運作問題」，係以第四屆立法院在

任期結束前三讀通過財政收支劃分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並行文請求總統依法公

布。而新任行政院長認為該案窒礙難行，欲提請新開議的第五屆立法院覆議，

以致衍生出跨屆法案的覆議問題，其覆議程序應如何進行？涉及重要的民主政

治原則，全文學理與實務並重，見解獨到值得吾人加以探究。 

七、羅傳賢（2004）「法律制定案覆議憲政法理分析—以公民投票法乙案為

例」及林水波（2004）「公投覆議與制度反省」二篇文章，均係以立法院成功否

決了行政院針對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提出的覆議案為由提出論述，由於該項覆

議案引發許多爭議，且具有相當之分析性，因此針對覆議制度的特質及規定加

以解析，再就九七修憲對覆議制度的修改所導致的制度質變問題，以及立法院

職權行使法作一探討，並藉由制度屬性的解剖，覆議理由的論述及對制度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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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反省，勾勒設計出周全穩定的覆議制度，讓行政與立法雙方均能接受，避免

憲政爭議共創府會和諧。 

貳、地方議會對覆議案之處理 
    早期的地方覆議制度完全係依照地方自治綱要及直轄市自治法之規定辦

理，地方行政機關在預算審議過程中常滋生爭議，因而有對地方政府覆議權行

使之探討。如尤重道（1994）所發表之「從房屋稅抗稅風波談地方議會決議無

效與覆議諸問題」，係以房屋稅課徵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並就府會之間議事程序

所觸及的覆議、函覆及決議無效等問題，與現行地方自治法規對於覆議之規定

是否有不合理之處，予以分析研究。從台灣省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台灣

省各縣市議會組織規程、台灣省議會組織規程等地方相關法令，就實務上與法

理上來檢視分析現行規定有無相抵觸的問題，並針對制度結構面提出修正法令

規定之建議，以解決爭論不休的窘境。 

    蘇永欽（1998）在「臺北市政府不接受議會覆議結果的憲法問題」一文

中，以法制面研究著手，藉由娼妓管理規範與執行的權限問題，來探討憲法上

的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以及市政府與議會間以「覆議」方式處理政策衝突

之意義與效果。同時針對地方自治覆議制的異同、市長有沒有實質審查權、覆

議後可否再拒絕發布、大法官可否做事前審查等爭議，從中央的憲法到地方制

度法及各機關組織職權之相關法條加以詮釋比較，對府會在爾後覆議案件之實

際運作上有相當大的助益。 

而地方制度法於 1999 年 1月 25日公布施行，地方自治相關業務逐漸為各

界重視，且地方自治立法之各項法制日趨重要，而地方的覆議制度係依據地方

制度法第 39條之規定而來。舉凡地方行政機關對立法機關之議決案包括法規、

預算、自治條例等如認為窒礙難行，可敘明理由送請地方立法機關覆議。同時

藉由地方覆議案的行使，來探討覆議之後所衍生的相關爭議，俾作為爾後修改

地方制度法之參考。如蔡志方（2002）「地方議會職權行使法制之研究」一文中，

針對覆議案之處理及相關規定作一闡釋，同時指出對於覆議案之提出，基於人

性之弱點，通常容易引發府會之緊張與政黨間之對立，故在執行上不可不慎，

另外對於地方議會覆議案在提出及表決時亦提出許多相關意見，包括覆議案之

表決門檻、覆議範圍、覆議成功後之效果及程序問題等，頗具有啟發及參考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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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林明潭（2004）「地方立法機關預算審議之研究」碩士論文，其研究

架構係從地方制度法中有關地方立法機關預算審議時財源分配之議事運作切

入，文中對於地方預算覆議時之覆議程序、覆議之期程限制、覆議次數規定及

覆議之門檻等做實務上探討。而楊建基（2005）「地方議會議案審議制度之研究—

以臺北市議會為例」碩士論文，亦就臺北市議會對覆議案之處理提出探討，其

中對於覆議案之程序、審查、表決、休會期間覆議案之處理作一說明，同時針

對臺北市議會覆議案之個案作一分析，並從議會立法權的行使、議案審議的機

制設計與運作、審議的過程，來檢視實務運作之缺失並對現況提出評析，兼具

有理論之深度，對地方制度有許多啟發，值得相關人士參考。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有關我國覆議制度的相關文獻相當匱乏，行憲後的覆議

案迄今僅有十16件（不含地方），相較美國實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在 1997 年修

憲之後，相關的論述更是寥寥可數，近年由於國會改革與政治民主化的推動，

使得國會政治生態全面性變更，覆議制度日益重要，相關研究隨之蓬勃，然多

數文獻均係以覆議制度之個案為論述重點。而地方制度法自 1999 年公布施行以

來，有關地方的覆議案亦付之闕如，只有 2002 年「高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例覆

議案」及 2004 年「宜蘭縣非都市土地建蔽率、容積率獎勵自治條例覆議案」等

少數一、二案，而專門針對地方議會覆議案作探討之相關研究論述亦不多見。

是以，本研究將深入實務面，以臺北市議會覆議制度之運作為題作一探討，以

彌補此研究面向之不足。 

                                                 
16 依據立法院的資料，行憲以來，曾經出現的覆議案，計有「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

委員會條例覆議案」、「公民投票法覆議案」、「財政收支劃分法覆議案」、「漢翔覆議案」、「核

四覆議案」、「立法院組織法覆議案」、「勞基法覆議案」、「兵役施行法覆議案」、「臨時財產稅

條例覆議案」、「省政府組織法覆議案」等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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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的覆議制度 

第一節 我國覆議制度的起源 

覆議制度乃是現代民主法制國家所規定行政機關與立法機關相互關係的

重要政治制度，各國憲法多有明文規定，我國亦然。我國現行憲法是根據 1946

年的＜政協草案＞而制定，當初行政立法兩院之間的衝突就是藉由覆議制度來

互相抗衡。然而覆議制度在我國早已出現，從民國成立以來，許多憲法或憲法

草案 17也採用了覆議的相關規定（謝瑞智，1991：510-612）。事實上＜政協草

案＞是現行中華民國憲法的前身，欲了解現行憲法 57條覆議制度之來源，＜政

協草案＞的制定過程與發展是最主要的關鍵。＜政協草案＞的全名是＜政治協

商會議18對五五憲草修正案草案＞。 

如第二章所述覆議制度源發於英國，成熟於美國，而為何會出現在我國的

五權憲法之中，在國父的遺教之中，並沒有發現憲法第 57條第 2款與第 3款的

根據，按董翔飛的說法，憲法第 57條的文字，是根據五五憲草第 56條：「行政

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政務委員若干人，由總統任免之。」第 57條：「行

政院設各部各委員會，分掌行政職權。」第 58條：「行政院各部部長、各委員

會委員長，由總統於政務委員中任命之。」及第 59條：「行政院院長、副院長、

各部部長、各委員會委員長各對總統負其責任。」等規定演變而來。而其後憲

法中規定行政院與立法院的關係時，之所以與五五憲草相去甚遠的原因即在於

政治協商會議的因素（馬起華，1983：345）。 

政治協商會議的原則，原來傾向於英國內閣制的模式即：「行政院對立法院

負責，立法院對行政院全體不信任時，行政院長或辭職，或提請總統解散立法

院」，但是上述原則與五五憲草的精神相去甚遠，國民黨在經過多次的考量下決

議：「立法院對行政院不應有同意權與不信任權，行政院亦不應有提請解散立法

院之權」，最後再經過各黨派代表協商結果，「保留立法院對行政院長的同意權，

                                                 
17 包括臨時政府組織大綱第 14條、中華民國臨時約法第 23條、天壇憲草第 92條、袁世凱約
法第 34條、曹錕憲法第 105條、憲法草案第 34條、第 41條及第 42條、五五憲草第 70條等，
都有採用覆議之規定。 
18 政治協商會議在民國 35 年 1月 10日召開，決定組織憲草審議委員會，就五五憲草內容提
出多項修正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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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取消立法院之不信任權與行政院之解散權」。這也就是憲法第 57條的由來（董

翔飛，1979：304-306）。 

關於憲法第 57條之演變，除受了政治協商會議的影響之外，當時立法院長

孫科的發言亦是非常重要的，他說：「⋯⋯第五章行政，這一部分修改的比較重

要，計有兩大修正，一是行政院長的任命，須經過立法院同意，一是行政院依

照某種規定對立法院負責，也就是說立法院變成一個最高的決策機關。因為立

法與政策是離不開的。如行政院要發動某一新政策，一定要經過立法院的同意，

才能夠去執行，假使立法院不贊同，可請行政院變更，行政院也仍可經過總統

之核可，移請立法院覆議，若移交立法院覆議，有立法委員三分之二人數維持

原案時，行政院應接受立法院的決議，行政院不執行此項決議時，行政院長即

須辭職。」「立法院可以自動制定法律案，這種法律通過後，如行政院長認為窒

礙難行時，可經總統核交立法院覆議。覆議經立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案時，

行政院只有接受或辭職。」「為什麼有這種規定，為的是要免去總統與立法院間

發生直接的衝突。在五五憲草內，行政院長是不對立法院負責的，同時總統亦

不對立法院負責。」「⋯⋯很多人懷疑這樣修正，是不是行政院變成責任內閣制，

立法院變成英國或者法國的議會呢？根據憲法條文意義來講，行政院長是有條

件的對立法院負責，還不能稱責任內閣。因為完全的責任內閣制，行政院各部

會首長是應由議員來充當的，在英國及過去的法國都是這樣，議會裡面隨時可

以舉行不信任投票，不信任投票通過，內閣要全體辭職。我們現在的草案（指

現行憲法）規定沒有不信任的投票，行政院長及行政院各部會首長，非但不以

立法委員來充當，而且立法委員亦不得兼任官吏，所以這一點與內閣制是有很

大的區別，同時行政院仍受總統指揮，也可以說這個制度是一種修正的總統制。」

從上述孫科先生的說明中，吾人以可以清楚的看出，我國憲法第 57條的輪廓及

當中行政院與立法院的相互關係（楊富雄，1999: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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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央的覆議制度 

我國於 1997進行第四次修憲時，雖然在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款修訂「憲

法第 57條之規定，停止適用」。但是論及我國中央的覆議制度，仍不得不對憲

法原文第 57條作一探討，憲法原文第 57條第 2款規定：「立法院對於行政院之

重要政策不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行政院變更之。行政院對於立法院之決議，

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立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立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

原決議，行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第 3款：「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

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

決議案送達行政院 10日內，移請立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立法委員三分

之二維持原案，行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因此針對前述條文之規定，就覆議案的提出原因、提出範圍、提出方式、

核可權、門檻問題與覆議案的時限問題作一分項說明： 

壹、覆議案的提出原因 

行政院提起覆議的原因有二： 

一、行政院不同意立法院變更行政院之重要政策時。 

二、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窒礙難行時。 

憲法第 57條第 2款規定：立法院對於行政院之重要政策不贊同時，得以決

議移請行政院變更之，而行政院對於立法院之決議，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立

法院覆議。(如圖 3-1) 

在過去黨國一體下，立法院要求行政院變更重要政策被認為是茲體事大，

因此不易成功。不過在政黨生態改變下，這項條文被援用的機會大增，只要爭

議性高的議題，在野黨便能結合少數執政黨立委，主動逼迫行政部門接受變更

案或提出覆議案。 

學者亦有對憲法第 57條第 2款立法院決議變更行政院重要政策部分，有無

必要列入，有不同的看法，因為重要政策在未形成具體的法案，或表現在其他

形式的議案前，立法院即要求行政院變更，對行政決策的形成不無干預之嫌。

因為行政決策與執行有時極難截然劃分，每視客觀的環境彈性的改變，所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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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行政院部門有更大的裁量權（曾濟群，1992，11-13）。 

依照上述觀點，第 2款的「重要政策」應不包含立法院已經三讀通過的政

策案。不過立法院卻出現推翻已經三讀通過且行政院正在執行的政策，在民國

85 年 5月 24日立法院援引憲法第 75條第 2款的規定，通過了「立刻廢止所有

核能電廠興建計畫案」。行政院認為未經立院三讀的政策，才有變更的空間，但

核四案的預算是立法院所通過，是否能再翻案，值得商榷，若是不藉釋憲的機

會釐清，以後類似高鐵、北二高等重大的公共工程建設，都有可能在執行後再

被翻案，立法院動輒推翻已經通過的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恐將永無寧日，

因此一方面向大法官會議提出釋憲案，另外行政院也同時提出覆議，採取雙管

齊下方式進行，以免因釋憲的時效問題延誤覆議案的提出。當時的行政院長連

戰曾以書面報告方式就「核四覆議案」向立法院提出說明，其表示憲法第 57

條規定立法院得以決議移請行政院變更立法院不贊同的重要政策，應是指該項

政策在制訂為法案之前。一旦立法院通過某項法案後，應不可另以決議方式變

更。否則各項重要政務之推動執行，均處於隨時變更之不定狀態，如此亦導致

政策成敗無所歸屬，責任政治難以建立，有違各司其職之制衡原理 19。這也是

行政院第一次根據憲法第 57條第 2款所提出的覆議案。 

根據憲法第 57條第 3款規定，發生覆議的第二個時機，是在行政院對於立

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窒礙難行時 (如圖 3-2) 。所謂窒礙難

行是指： 

一、行政院對該決議之執行能力或行政技術上有所不逮者。 

二、立法院決議不符行政院的施政理念或其內容條文文字上有爭議。 

三、立法院決議內容與憲法抵觸、超越或與其他法律有衝突、矛盾者。 

此外，憲法第 57條第 2款和第 3款程序上有所不同，主要在於行政院移請

關於重要政策之覆議無時間上的限制，而覆議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則應於

該決議送達行政院 10日內為之；且後者須有「窒礙難行」之情形。而相同的是

(一)即均須經總統之核可，(二)覆議時立法院均須有出席立法委員三分之二方得

維持原案，(三)如原案或原決議經維持，行政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然而「重要政策」的認定問題，爭議頗大，假若行政院與立法院對於重要 

                                                 
19參閱聯合報，民 85.10.16，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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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對於行政院之重要政策不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行政院變更之

（憲法原條文第 57條第 2款）。 

立法委員提出之法律案及對於行政院重要政策不贊同請予變更之提

案，應有十五人以上之連署（立法院議事規則第 10條）。 

 

 

行政院對於立法院之決議，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立法院覆議。 

 

 

行政院依憲法第 57 條移請立法院覆議案，應由立法院全院委員會就

是否維持原決議或原案予以審查。審查時，邀請行政院院長到會說明

（立法院議事規則第 62條）。 

 

 

全院委員會於審查後，提出院會，就維持原決議或原案以無記名投票

表決（立法院議事規則第 63條）。 

 

 

覆議結果，如經出席立法委

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行

政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

職。  

 

覆議結果，如未達出席立法

委員三分之二，即不維持原

決議或原案，原決議或原案

撤銷。 

 

圖 3-1 憲法原條文第 57條第 2款覆議程序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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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法律案通過後，移送總統及行政院，總統應於收到後 10

日內公佈之，但總統得依照本憲法第 57條之規定辦理（憲法第

72條）。 

 

 

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窒

礙難行。 

 

 

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行政院 10日內，移請立法院

覆議。 

 
 

由立法院全院委員會就是否維持原決議或原案予以審查。審查

時，邀請行政院院長到會說明。（立法院議事規則第 62條） 

 
 

全院委員會於審查後，提出院會，就維持原決議或原案以無記名

投票表決。（立法院議事規則第 63條） 

 
 

覆議結果，如經出席立法委

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行

政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

辭職。 

 

覆議結果，如未達出席立法

委員三分之二，即不維持原

決議或原案，原決議或原案

撤銷。 

 

圖 3-2 憲法原條文第 57條第 3款覆議程序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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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認知不同，又易引發爭端，加上「民主政治之下，行政機關的政策須先

編制為法律，而重要政策又那有不需要金錢，即能實行。如是，則第 2款之重 

要政策實已包括於第 3款之法律案與預算案之中，沒有重複規定之必要。」且

「法律案及預算案既已提出，立法院可以利用修改權，何必直接移請行政院變

更其重要政策；如未提出，立法院不應預先表示不贊同之意。」（薩孟武，1990，

231-232）。 

此外，就憲法原文第 57條推敲之，第 2款的主動權掌握在立法院的手中，

使得立法院動輒得以決議方式要求行政院變更重要政策，此項規定與美、法各

國的規定又有所不同，按理覆議權的行使應是行政機關對於立法機關所通過的

法案，認為窒礙難行時所提起，主動權應該在行政機關而非立法機關。並且修

憲之後，增修條文引進了「不信任案」與「解散國會」的配套設計，較之原憲

法第 57條要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的意義更為貼近，則覆議制度存在的意義已經

打消一半，故從制度的角度觀之，刪除憲法原文第 57條第 2款的規定，實是避

免條文解釋與運用困難的明確方式。 

而且從覆議制度的實施面觀之，核四覆議案時，即曾因為行政院與立法院

對於「重要政策」的認知問題，發生衝突。行政院認為核四案已經經過立法院

審議通過，且預算都已編列，並正在執行中。申言之，該「重要政策」已獲立

法院背書，而立法院對自己背書之「重要政策」復行決議其變更，則不啻推翻

自己的決議，立法不免有些草率，立法院怎麼可以將正在進行的國家政策變更，

導致國家預算無謂的浪費。立法院則認為，立法院為代表多數選民的民意機關，

行政院長不具民意基礎，故站在代表多數選民的立場，當然有權提出多數選民

反對的「重要政策」。且核四預算一編數年，上一任立法委員是否有權為下一任

立法委員作預算決定，亦引發在野黨立委的強烈不滿 20。最後該案即由大法官

會議解釋與行政院覆議成功下落幕。儘管，該案已經結束，但就上述所引發的

爭議觀之，刪除憲法原文第 57條第 2款，是解決問題的開始。 

不過，就代表民意與「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增修條文第 3條）的角度觀

之(如圖 3-3)，立法院實有權要求行政院改變重要政策，但是其前提是我國的中

央政治制度為內閣制，內閣的存廢與否在於國會的支持與否。倘若我國中央政

治制度為內閣制，則有無採用覆議制度之必要亦值得斟酌，蓋覆議制度係總統

                                                 
20參閱聯合報，民 85.5.26，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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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的產物。然憲法增修之後，總統由公民直選產生，其所挾的民意基礎，較

之立法院所代表的多數民意，實不惶多讓。故由整體憲政發展的角度觀之，我

國覆議制度的發展，仍有一段路要走。 

貳、覆議案的範圍 

憲法第 57條第 3款規定：「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

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行政院 10日內，

移請立法院覆議。⋯⋯」此款移請覆議之對象，僅明列法律案、預算案、條約

案，而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則未含括在內，然則行政院所可據

以移請覆議者，是否僅以上列三種法案為限。換言之，上列規定為例示規定？

抑或列舉規定？學者之見解不一： 

有謂：「⋯⋯宜解為例示規定，及行政院對於立法院議決之戒嚴案、大赦案、

宣戰案、媾和案等，如認為窒礙難行時，亦得依據本款規定，移請覆議。蓋吾

人以為五權憲法下之覆議制度，與三權憲法不同，非在消極的，予行政機關以

抵抗立法機關之權，而在積極的溝通行政立法兩院意見，審慎國務之進行，以

發揮五權憲法分工合作之精神。」⋯⋯「再者，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

和案等，對國家利害之大，不在法律預算條約案之下，故須經過立法院之議決，

立法院亦有權就行政院提出之原案，加以修正變更，則於行政院認為窒礙難行

時，自應就本款規定擴之解釋，發揮五權憲法之精神。」（林紀東，1992：

233-234）。 

持列舉規定者如薩孟武認為：「吾國憲法及法律多於列舉規定之下，喜再加

以『及其他重要事項』字句（例如憲法第 58條第 2項、第 63條21）。殊不知列

舉者謂其職權只限於列舉事項，例示者謂其職權除有『除外』規定之外，乃及

於一切事項。」⋯⋯「現在本款既無『及其他重要事項』七字，所以認為行政

院所得移請覆議得乃限於第三款所列舉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三種。」⋯⋯

「尤有進者，戒嚴有戒嚴法可循，大赦有赦免法可循，宣戰乃發生於國家危急

存亡之時，媾和雖然均以條約之形式為之，但又與普通條約不同，  

                                                 
21 憲法第 58條第 2項之規定，行政院應行提出於立法院之法案，為法律案、預算案、戒嚴案、

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等七種事項。第 63條規定立法院有議決這些法案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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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法律案通過後，移送總統及行政院，總統應於收到後 10 日內

公布之（憲法第 72條）。 

 

 

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之全部或一部，如

認為窒礙難行。（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 32條） 

 

 

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行政院 10日內，移請立法院覆議。 

 

 

立法院於收到覆議案 15 日內，召開全院委員會就是否維持原決議或

原案予以審查。審查時，邀請行政院長到會說明（立法院議事規則第

62條）。全院委員會審查後，提出院會，就維持原決議或原案以無記

名投票表決（立法院議事規則第 63條）。如為休會期間，立法院應於

7日內自行集會，並於開議 15日內作成決議。（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

35條） 

 

 

覆議案逾期未議

決者，原決議失

效。 

 

 

 

 

覆議結果，如經

全體立法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維持

原案，行政院院

長應即接受該決

議。 

 

覆議結果，如未

達全體立法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維

持原案，原決議

失效。 

  

 

圖 3-3 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第 2款覆議程序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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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條約有影響國家財政者，有變更國家法律者，有關於人民權利義務者，非

依立法院批准，不得締結。」⋯⋯⋯「媾和條約之締結乃緊接於戰爭結束之後，

只唯行政當局方會知道對方之形勢及我方之處境，依雙方國情，定下媾和條約。

所以立法院對此，法律上固然可以修改，事實上只有表示贊同或否決。」這樣，

立法院對於上述四種議案，自不得修改，亦沒有窒礙難行之事（薩孟武，1990，

232）。 

筆者以為，拉丁法諺有謂：「省略規定之事項，應認為有意省略」，以及「明

示規定其一者，應認為有意排除其他」似乎較適合解釋我國憲法第 57 條第 2

款的規定。上述兩方之言，筆者以為若參閱覆議制度之淵源，與其權力的假設

設計，再參酌我國憲法史上有關覆議之規定，憲法第 57條第 3款的規定，行政

院對於覆議權之行使範圍，應係僅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與條約案

行使覆議權。 

參、覆議案的提出 

對於覆議提出之方式，由一般實施覆議制度的國家來看，計有兩種，一種

是僅能就整個法案送請議會覆議。另一種是可對法案實施部分條文覆議。 

我國覆議制度，行政院如交回立法院覆議，為全案交回覆議抑或部分條文

交回覆議，憲法第 57條並無明文規定，主張全案否決者認為，憲法第 57條，

行政院覆議案為立法院出席委員三分之二維持時，行政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

辭職，此項規定之最大用意，就是要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故本條之所謂覆議

是全案應否「維持」的覆議，而非法案中部分條文應否「修改」的覆議。再者，

因為是全案覆議，所以憲法僅規定維持原案的條件，無須說到不能獲致維持原

案條件以後的辦法。蓋不能維持就是打消，別無任何修改或折衷的問題可以討

論，有的只是另提新案而已。按曾濟群的說法，覆議案必具有重要政策性，為

行政立法兩方之爭執焦點，倘不獲致解決可以促成行政院長辭職的嚴重後果，

亦即行政立法兩院所爭的是該案的基本精神，而非法案中的枝節問題，如屬法

案中的枝節問題，毋庸請總統核可，更不用去爭（曾濟群，1974：29）。 

我國憲法 57 條第 3 款沒有明文規定，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所決議之法律案

等，可否僅將該法案的部分交還覆議，而美國憲法第 1條第 7項第 2款也沒有

明文規定。但是，依美國聯邦的慣例，總統必須批准而公布法案的全部或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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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全部交還覆議，而不能僅將法案的部份交還覆議。即總統對國會之議決案，

要就全盤接受，不要就全盤否決（he must accept or reject a bill in its entirety）22。

由於美國總統不能對法案行使分項否決權，故議員往往於法案中夾入一些對自

己有利的修正案，是以總統於簽署法案時必須忍受這些「討厭的項目」

（obnoxious individual items），因為如果他拒絕簽署，則勢必只有將全案交由國

會覆議一途，如此即會延遲行政部門所需款項的供應，此種法案又以「撥款法

案」（Appropriation Bills）中最多。為此有人主張美國總統有權行使分項否決，

如此即可剔除議員為迎合選民要求的撥款立法（elminate pork-barrel legislation）

以減少浪費。反對人士認為，如總統可以行使分項否決權，則總統的立法權因

而擴大，總統可以運用此項權力示惠於其朋友，而懲罰其政敵，使行政立法兩

權失其平衡。且總統有預算提出權，若可對國會通過之預算案遂行分項覆議，

則國會對國家財政之控制將失其權力（楊富雄，1999：49）。而依法國第五共和

憲法第 10條：「共和國總統，應於國會最後通過之法律送還政府後 15日內公布

之。在公布期間內，總統得要求國會覆議該項法律，或其中某項條文，國會不

得拒絕之。」 
至於我國行政院可否行使分項否決權，在民國 88 年 1月 12日制定立法院職權

行使法之前並無規定。惟就立法院處理覆議案之實例觀之，行政院是可行使該

分項覆議權。因此在制定立法院職權行使法時，即依慣例於第 32條規定，行政

院得就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之全部或一部，經總統核可後，

移請立法院覆議（周萬來，2000：181） 

。因此在行政院過去所提的覆議案例，其中除了「徵收臨時財產稅」與「核

四覆議案」為全案覆議外，其它如「省政組織法第四條」、「兵役執行法第十四

條」、「勞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立法院組織法第十八條」與「漢翔公司設置

條例第九條」都是條文覆議。而自 2000 年總統大選民進黨執政以後，亦有三件

覆議案，其中「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八條」、「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

會條例」為全案覆議，「公民投票法」是部分條文覆議。是故由我國行政院移請

覆議案之實例，行政院以全案覆議固可，以部分條文覆議亦可。(如表 3-1) 

                                                 
22 Robert, K, Carr, American Democra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Y: Marver A. Bernstein, 
(1976: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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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行憲以來中央政府歷次覆議案一覽表 

 
法案名稱 臨時財產 

稅條例案 
省政府 
組織法 
第 4條 

兵役施行法

第 14條 
勞動基準法

第 84條 
立法院 
組織法 
第 18條

核四案 漢翔公司

設置條例

第 9條 

原提案機關 立法院 行政院 行政院 立法院 立法院 立法院 行政院 

法源依據 憲法第57條 
第 3項 

憲法第57條
第 3項 

憲法第57條
第 3項 

憲法第57條
第 3項 

憲法第57條 
第 3項 

憲法第57條 
第 2項 

憲法增修條

文第 3條第
2項第 2款

提出覆議時間 37.11.09 37.11.27 43.08.17 79.10.17 82.01.28 85.06.12 86.06.12 

覆議範圍 法律案 法律案 法律案 法律案 法律案 重大政策 法律案 

覆議原因 臨時財產稅

條例，窒礙

難行。 

省政府委員

人數自15人
改為11人，
窒礙難行。

立法院通過

之兵役執行

法第14條，
窒礙難行。

公務員兼具

勞工身分，

窒礙難行。

第3項，立法
院擁有調閱

權的規定，

窒礙難行。 

立法院決議

「立刻廢止

所有核能電

廠 興 建 計

劃」，窒礙難

行。 

約聘僱人

員，發給補

償金，會導

致未來公營

事業民營化

的連鎖效

應，窒礙難

行。 

覆議方式 全案覆議 條文覆議 條文覆議 條文覆議 條文覆議 全案覆議 條文覆議

總統 蔣中正 蔣中正 蔣中正 李登輝 李登輝 李登輝 李登輝 

總統核可與否    核可 核可 核可 核可 

行政院長 翁文璟/孫科 孫科 愈鴻鈞 郝伯村 郝伯村/連戰 連戰 連戰 

執政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立法院長 孫科 童冠賢 張道藩 梁肅戎 劉松藩 劉松藩 劉松藩 

立法委員 
屆期 第 1屆 第 1屆 第 1屆 第 1屆 第 2屆 第 3屆 第 3屆 

立法院 
政黨比例 

國 
無 

總合773 

國 
無 

總合773

國 
無 

總合773

國 
民20 
無12 
總合773

國102 
民52 
新6 
無1 

總合161

國85 
民54 
新21 
無4 

總合164 

國 85 
民 54 
新 21 
無 4 

總合 164

立法院會期 
第2會期第
18次會議 

第2會期第
18次會議 

第14會期第
17次會議 

第86會期第
11次會議 

第2會期第
1次會議 

第1會期 臨時會 

票 
數 

出席 
贊成 
反對 

  
156 
37 
119 

197 
25 

168 
 

114 
0 

83 
 

覆議結果 懸案 懸案 
行政院覆

議成功。

行政院覆

議成功。

行政院撤回

覆議案。 
行政院覆議

成功。 

立法院流

會，原決議

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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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名稱 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8條

及第 16條之 1條文 
公民投票法 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

調查特別委員會條例

原提案機關 行政院 行政院 行政院 

法源依據 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
第 2項第 2款 

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
第 2項第 2款 

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
第 2項第 2款 

提出覆議時間 91.02.06 92.12.12 93.09.02 

覆議範圍 法律案 法律案 法律案 

覆議原因 財劃分修正後，缺乏配
套措施，造成中央與地

方 經 常 收 支 嚴 重 失

衡，窒礙難行。 

公投法部份條文有甚

多規定重複牴觸，嚴重

違反直接民主與權力

分立，窒礙難行。 

三一九特別條例創設

真調會，其組成及職權

行使，嚴重侵犯行政、

司法及監察權，明顯違

反憲法權力分立，法律

明確性及正當法律程

序原則，窒礙難行。 

覆議方式 全案覆議 部份條文覆議 全案覆議 

總統 陳水扁 陳水扁 陳水扁 

總統核可與否 核可 核可 核可 

行政院長 游錫堃 游錫堃 游錫堃 

執政黨 民進黨 民進黨 民進黨 

立法院長 王金平 王金平 王金平 

立法委員 
屆期 第 5屆 第 5屆 第 5屆 

立法院 
政黨比例 

民89 無 9 
國68 新 1 
親45 台聯13 
總合225 

民87 無盟10 
國66 無 2 
親45 新 1 
台聯12 
總合223 

民80 無盟11 
國66 無 3 
親44 新 1 
台聯12 
總合217 

立法院會期 第 1會期第 1次會議 第 4會期第 16次會議 第 6會期第 1次會議

票 
數 

出席 
贊成 
反對 

213 
109 
103 

214 
118 
95 

114 
114 

0 

覆議結果 行政院覆議成功 
行政院覆議失敗，仍維

持原決議。 
行政院覆議失敗，仍維

持原決議。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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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覆議案的核可 

我國憲法制定之時，有些代表們認為我國的中央政治制度並非完全的內閣

制，行政院長是有條件的代替總統對立法院負責，因此遂有引進總統制下覆議

制度的設計，使得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故於設計憲法第 57條時，以行政院長

代替總統對立法院負責，使得總統不必直接面對立法院的監督，而須「總統核

可」的文字，實隱含了總統的覆議核可權非表面上的國家元首權的意義。但是

若從整部憲法的精神觀之，行政院為國家最高的行政機關（憲法第 53條），總

統公布法律，發布命令均需行政院長副署（憲法第 37條）等，則總統的覆議核

可權又應當視為虛權方合憲法精神，於此即形成了一個憲政上的弔詭。原來在

五五憲草規定下，行政院長乃為總統的幕僚長，總統才是國家的元首兼行政首

長，但是政治協商會議的因素又使得原來總統為國家行政首長的設計發生變

更，總統變成了內閣制國家中的「虛位元首」，而行政院長反倒成為國家的行政

首長負實際政務之責。此項變更使得原來五五憲草架構下的權力關係完全改

觀，但囿於政治現實的考量國民黨遂只好「部分」妥協的接受政治協商會議原

則，於此即埋下日後我國中央政制為總統制或內閣制爭論的導火線（楊富雄，

2000：239-242）。 

雖然憲法的精神傾向於說明總統的覆議核可權為消極的與被動的虛權，但

是觀之我國行憲以來中國國民黨的主席均為我國總統與「強人政治」23以黨領

政的憲政背景（任德厚，1992：6），則總統的覆議核可權不僅為實權；而行政

院長幾乎就是總統於政務上的幕僚長。政治民主化之前，總統的覆議核可權為

實權乃國家社會普遍的認知，沒有人去懷疑，亦沒有人會挑戰。 

然國會的改革運動促使憲法既有的內閣制條文復甦，而總統直選的運動則

是將現實既有的權力運作實況予以入憲，兩種政治民主化的運動使得覆議制度

發生變化。原來行政院領導立法院的情況逐漸發生變化，取而代之的是對行政

院長不具民意基礎的質疑，因此具民意支持的總統此時即可發揮關鍵性的功能

為行政院所提的覆議案給予「核可」，使得覆議制度下行政權對抗立法權的機

制，能夠具有合理的權力制衡精神。因此或可解釋，為何在立法院已有要求行

                                                 
23 所謂「強人政治」即是領袖行使強勢領導，在威權的社會環境之下，做出威權的政治領導

與分配，有很重的使命感與支配慾。在台灣灣光復初期社會、政局動盪不安的情形下，才造

就了「亂世出英雄」式的強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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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撤回「漢翔覆議案」的壓力下 24，行政院依然主張立法院召開臨時會以處

理之，主要係獲得直選總統的支持，自然也是原因之一。於此必須說明的是，

並不是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第 2款的規定本身使得總統覆議核可權成為

實權，而是政黨政治的運作與總統直選的「多數民意」使得總統的覆議核可權

成為行政院長移請覆議案的關鍵性因素。 

原來憲法的設計，總統覆議核可權的角色為「消極的」、「被動的」，但是由

於我國行憲以來國民黨的「一黨獨大」與總統透過「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

強化其職權的結果，使得總統的覆議核可權成為實質的權力。而憲法增修與總

統直選之後，更於「憲法上」與「民意上」強化了總統覆議核可權的「積極」

功能，使得其凌駕於行政院長的副署權之上。但是以上均是以國民黨主政的情

形所推出的結果，假若將來發生立法院多數聯盟支持的行政院長與總統分屬不

同政治勢力時，鑑之法國第五共和的史實，則總統的覆議核可權可能被架空，

只能發揮拖延法案通過的消極效果。由此觀之，儘管覆議制度僅為單純處理行

政權與立法權有關政策上的歧異，但推到最後政黨的政治勢力才是決定總統覆

議核可權究為實權或虛權的最後依據。 

伍、覆議案的審議表決 
我國憲法的覆議制度，較接近於總統制的精神，而之所以採取三分之二的

高門檻，主要的理由恐怕是為了行政院內閣的穩定吧﹗但是在九七修憲時，憲

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第 2款：「⋯覆議時，如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決議維持原案⋯」，筆者認為此項為覆議制度最大的變革。蓋我國憲法增修之

後，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監察院成為「準司法機關」，原來憲法所規

定的權力架構發生全面性的改變，因此原來憲法 57條所規定的覆議制度亦不得

有所變更。 

原來憲法第 57條規定的覆議人數「出席三分之二」的規定，亦同樣擺蕩在

內閣制與總統制的方向之間。因為若從憲法第四次增修之後，立法院獲得「不

                                                 
24 民國 86 年 6月 12日，行政院會議決議針對，立法院 5月 23日院會通過之「漢翔公司設置
條例第九條」，提請立法院覆議。7月 21日，李登輝總統公布我國憲法第四次增修條文，其中

關於覆議制度有相當大的變革。由於「漢翔覆議案」發生於修憲前後，關於使用新憲法或舊

憲法的規定學界有相當的討論，最後達成「程序從新」的結論，意即使用憲法增修條文的規

定。憲法增修之前，總統透過黨組織的運作，使得其覆議核可權成為實權；而總統直選之後，

執政黨的總統不僅可以透過黨組織的運作「主動的」介入覆議案；且由於其直選之後所挾的

多數民意支持為行政院長「背書」，使得總統覆議核可權發揮「積極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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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案」權與總統可以「解散立法院」的條文觀之，似乎又往內閣制的方向多

一些靠近，故原來從總統制理論下規定的「出席三分之二」即發生爭議，因為

立法院可以以「全體二分之一」以上的人數，要求行政院長辭職（不信任案），

遂此何須再以困難的「出席三分之二」反否決行政院的政策。故原來的覆議條

文有修改的必要，因而才有 1997 年第四次修憲時將覆議門檻修改為「全體二分

之一」（如表 3-2）。 

 

表 3-2  中、美、法三國覆議制度之比較 
 

國家 
 
項目 

中華民國 美國 法國（第五共和） 

主動權 行政院（總統有核可權） 總統 
總統（需經總理副

署） 

退回時間 10天內 10天內 15天內 

國會維持原

案或原決議

之數額 

三分之二（憲法本文） 
二分之一（增修條文） 

三分之二 
未規定 
（一般而言只要過

半數即可） 

結果 

原案（原決議）否決或維

持原案並公布，如果公

布，行政院院長應即接受

該決議或辭議（憲法本文）

應即接受該決議（增修條

文） 

原案（原決議）否決

或維持原案並公布 
原案（原決議）否決

或維持原案並公布 

規定之憲法

條文 

憲法本文 
第 5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
款 
憲法增修條文 
第 3條第 2項第 2款 

美國聯邦憲法 
第 1條第 7項第 2款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

第 10條 

 
註：憲法增修條文係 86 年第四次修憲時修正通過。 

資料來源：張世賢，比較政府概要。臺北：中華民國公共行政學會，1994：87。 

 

一、就憲法原文的規定而言，我國行政院為最高的行政機關，擁有法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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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權（憲法第 58條），與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第 57條）等條文觀之，原來即

傾向內閣制的權力設計，遂此行政院如何以「三分之二」的「不公平」規定，

要求立法院覆議窒礙難行的法案與重大政策，因為行政院既對立法院負責，從

權力設計的角度觀之，行政院可以提案，且實際上多數的國家重大法案多由行

政院提出，若立法院以「二分之一」的多數反對這些提案，行政院卻可以「三

分之一」的少數，使得這些提案通過，於此根本違背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的權

力設計，且法案既由行政院提出，何來窒礙難行的情事發生呢？故現階段的修

改，應是為避免憲法增修後中央政制權力結構變化後運用上的困擾。因為若不

這樣修改其所引發的爭議將會更大。 

二、雖然增修條文將覆議門檻改為「全體二分之一」，使得其責任政治的色

彩趨於明顯，但畢竟給予行政兩次通過法案的機會，卻也有違責任政治的精神。

參考法國的覆議制度，其覆議門檻與一般法案相同，故使得覆議制度趨於無用，

所以此項覆議門檻的修改，是否會與法國覆議制度一般，則不諭可明。 

三、就行政院與立法院的關係角度分析，由於覆議門檻與不信任案門檻相

同，使得原來覆議案可能僅為單純的政治爭議變成複雜的政治衝突（不信任

案），因為就立法院的立場而言，同樣的門檻要行政院長接受原決議，不如令行

政院改組，更能符合責任政治的精神。 

四、從制衡的原則觀之，因為立法院提案通過，行政機關才能行使否決之

權，若行政機關既能提案又能否決，對於窒礙難行的法案，則行政機關即提修

正案即可，何須干冒政治的風險提覆議案呢？故只要行政院能夠提案的機制仍

然存在，則覆議制度的運作必發生障礙。 

覆議制度仍為我國憲法上的重要規定，若將之刪除是否適當仍有待定論，

但就現階段的憲政制度而言，只要行政院仍然對立法院負責，且行政院能夠提

案，則覆議制度的運作仍會有困難。且我國現階段中央政治制度仍然擺蕩在內

閣制與總統制之間，因此就目前覆議門檻「全體二分之一」的規定，恐怕仍是

暫時性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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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覆議案的時限問題 

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第 2款，多加了：「立法院對於行政院移請覆議

案，應於送達 15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立法院應於 7日內自行集會，

並於開議 15日內作成決議」等文字。其作用大抵因為，覆議案的發生，乃行政

院與立法院，對於法案的見解產生重大歧異。因此，增修條文增列「於 15日內

作成決議」等規定，實乃因為覆議案問題關係重大，刻不容緩，若延宕則國家

政策搖擺不定，對國家社會是禍不是福。因此本項修正甚為有理。 

原來憲法即因為無此項規定，因此於民國 81 年討論「立法院組織法第十八

條」覆議案時，即因為行政院覆議案提出之後，國會改選、行政院改組，差一

點引發「由前一任行政院長提出的覆議案，卻要下一任的行政院長負責」的情

事發生25。且我國過去立法院對法案的處理方式採取「會期繼續原則」，若此則

上述情形不可避免。因此將立法院覆議的時限，規定為「15日之內」則能有效

避免上述情事。不過，上述修改雖然解決了一個問題，但亦接著產生了另一個

問題，即是新憲法取消了立法院「行政院長同意權」的設計使得總統提名行政

院長不須經過立法院的同意，因此如果行政院於內閣改組之前提覆議案，而總

統馬上於 15日內提新的行政院長，則仍然無法避免「由前一任行政院長提出的

覆議案，卻要下一任的行政院長負責」的情事發生，只是其機率較為降低。 

從制度面與實施面觀之，增修條文將覆議制度增加「時限」（15 日）與休

會（7日內集會，15日內決議）和「逾期未議決，原決議無效」的規定，一方

面能有效避免「會期繼續原則」適用上的有關爭議，另一方面更能抑制各式各

樣的議事的杯葛。因此大大的箝制立法機關的主動性，相對的給予行政機關有

一充分和緩的處理方式。另外亦可使國家重大政策，得以早日確定釐清，同時

亦不失為一制衡的方法（如表 3-3）。 

                                                 
25參閱中國時報，民 82.7.24，2版 

52 



 

 
 

 
表 3-3 我國中央覆議制度之相關內容的比較表 

相異點 時
期 

覆議案之

行使範圍

規定所在

的條文 

相同點 

原因的不同 處理期限的

不同 
表決額數與

結果的不同 

立法院對

於行政院

之重要政

策不贊同

時，得以

決議移請

行政院變

更之。 

憲法本文

第 57條第
2款 

因重要政策 無期間限制 如經出席立

法委員三分

之二維持原

決議，行政院

長應即接受

該決議或辭

職。 

憲
法
條
文 

行政院對

於立法院

決議之法

律案、預

算案、條

約案如認

為有窒礙

難行時。

憲法本文

第 57條第
3款 

因法律案、預

算案、條約案

之決議 

須於該決議

送達行政院

10 日內，移
請立法院覆

議。 

如經出席立

法委員三分

之二維持原

案，行政院長

應即接受該

決議或辭職 

民
國
八
十
六
年
第
四
次
條
憲
後
之
增
修
條
文 

行政院對

於立法院

決議之法

律案、預

算案、條

約案如認

為有窒礙

難行時。

民國 86 年

公布之憲

法增修條

文第 2 項
第 2款 

一、皆由行

政院向立法

院 主 動 提

出。 
二、須先經

行政院院會

決議後，始

得移請立法

院覆議。 
三、得經總

統之核可。

因法律案、預

算案、條約案

之決議 

一、須於 10
日內移請覆

議。 
二、立法院

在 會 期 期

間，應於覆

議案送達 15
日內作成決

議。 
三、休會期

間，應於 7
日內自行集

會，並於開

議 15日內作
成決議。逾

期 未 議 決

者，原決議

失效。 

如經全體立

法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決

議 維 持 原

案，行政院長

應即接受該

決議。 

 
資料來源：參閱蘇嘉宏，增修中華民國憲法要義。臺北：東華書局，199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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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覆議案行使之情形 

覆議權是憲法賦予行政院之自衛武器，為維護憲政體制，落實責任政治，

行政院如認為立法院所通過之議案，有違其政策目標或窒礙難行，則應行使此

項權力。截至 2004 年 9月 14日為止，依據立法院的資料，行憲以來行政院向

立法院總共提出十件覆議案（如表 3-1），分別為「臨時財產稅條例覆議案」、「省

政府組織法第四條覆議案」、「兵役施行法第十四條覆議案」、「勞動基準法第八

十四條覆議案」、「立法院組織法第十八條覆議案」、「核四覆議案」、「漢翔公司

設置條例第九條覆議案」、「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八條及第十六條之一覆議案」、「公

民投票法覆議案」、「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例覆議案」等。 

在上開覆議案中，僅一件係立法院對行政院所提重要政策不贊同案之覆

議，即核四覆議案，惟此類覆議案已停止適用，係因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業已

凍結憲法第 57條規定之故，至於其他九件則屬法律案之覆議。理論上，立法院

對行政院所提之覆議案，進行審議之結果，僅限於維持原決議、原決議不予維

持（含逾期未決議者）等兩大類。惟實務上，立法院對行政院所提之覆議案進

行審議之結果，尚有其他型態。如「臨時財產稅條例覆議案」、「省政府組織法

第四條覆議案」等二案，因政局突變，情勢已非而成為懸案（周萬來，2000：

184）。 

至於「兵役施行法第十四條覆議案」、「勞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覆議案」等

二案，則係因贊成維持原決議者均未達憲法所定三分之二人數，以致原決議不

予維持；「核四覆議案」則依憲法第 57條第 2款之規定，移請立法院覆議，結

果因贊成維持原決議者未達憲法所定三分之二人數，以致原決議不予維持；而

「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八條及第十六條之一覆議案」則係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

第 2項第 2款之規定，移請立法院覆議案，立法院作成決議：「原決議不予維持」。

另外，「漢翔公司設置條例第九條覆議案」，因出席委員未足法定人數導致流會，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本案無法議決（逾期未決議者），原

決議失效。 

此外，「公民投票法覆議案」、「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例覆

議案」二案，均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移請立法院覆議，結

果贊成維持原決議者超過憲法所定二分之一人數，立法院即作成「維持原決議」

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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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立法院組織法第十八條覆議案」，係依憲法第 57條第 3款之規定移請

立法院覆議。但因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業已作成，故行政院即主

動撤回該覆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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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地方的覆議制度 

我國地方政府原本分為省、縣、鄉鎮三級。直轄市與省列入同一級，省轄

市與縣列入同一級，縣轄市與鄉、鎮列入同一級。各級地方政府組織皆採權力

分立制，即設置省（市）、縣（市）議會及鄉（鎮、縣轄市）民代表會以行使立

法權；設置省（市）、縣（市）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以行使行政權，二

者地位平等，各司其事，互不統屬。不過民國 86 年 7月第三屆國民大會通過憲

法增修條文第九條後，省雖仍設有省政府及省諮議會，但省已非地方自治團體。

地方制度法第 2條且明文界定「省政府為行政院派出機關」，是以「省」這一級

雖仍存在，但已成為所謂的「虛級」。 

因此現行地方自治團體之組織，基本上是採用首長議會制──分權與制衡

之制度。在此種制度之下，為調節議會和行政機關之間意見之對立，乃設置覆

議制度，以解決爭議（許新枝，1992：153）。 

所謂覆議，乃執行機關對於議會所通過的議案認為窒礙難行，要求議會重

行審議。目的在打銷執行機關認為無法實施的決議案。所以覆議雖亦可視為立

法程序中的一環，但卻不能視為議會自己的事。因此有許多學者認為，覆議權

實為行政機關首長立法性的職權。 

依「地方制度法」第 39條規定：「直轄市政府對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6款及第 10款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行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直轄市政府 30

日內，就窒礙難行部分敘明理由送請直轄市議會覆議。第 8款及第 9款之議決

案，如執行有困難時，應敘明理由函復直轄市議會。 

縣（市）政府對第 36條第 1款至第 6款及第 10款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

難行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縣（市）政府 30日內，就窒礙難行部分敘明理由送

請縣（市）議會覆議。第 8款及第 9款之議決案，如執行有困難時，應敘明理

由函復縣（市）議會。 

鄉（鎮、市）公所對第 37條第 1款至第 6款及第 10款之議決案，如認為

窒礙難行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鄉（鎮、市）公所 30日內，就窒礙難行部分敘

明理由送請鄉（鎮、市）民代表會覆議。第 8款及第 9款之議決案，如執行有

困難時，應敘明理由函復鄉（鎮、市）民代表會。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對於直轄市政府、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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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移送之覆議會，應於送達 15日內作成決議。如

為休會期間，應於 7日內召集臨時會，並於開議 3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

未議決者，原決議時失效。覆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代表三分之二維持原議決

案，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應即接受該決議。但有第

40條第 5項或第 43條第 1項至第 3項規定之情事者，不在此限。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預算案之覆議案，如原決議失效，直轄市

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應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原提案重行議決，並不得再為相同之決議，各該行政機關亦

不得再提覆議。」 

由上開規定，可知在台灣地區各級地方政府對各該級地方議會所通過的決

議案，如認為「窒礙難行」，可送回各該級地方議會覆議。 

茲就地方行政機關覆議案之提出原因、提出範圍、提出方式、處理過程分

別述之： 

一、覆議案之提出原因 
由上舉地方制度法的規定看，提出覆議案的原因，乃係因各級議會送請各

該級政府執行的決議案「窒礙難行」，但是窒礙難行之內涵為何？關於此，並無

明文規定，其運用不但完全繫之於各級政府，甚至於視各級政府之「高興」或

「好惡」而定（薄慶玖，2003：335）。 

二、覆議案之提出範圍 
由地方制度法第 39條規定看，並非各級地方議會所通過之各種議決案，皆

須於各該地方政府認為窒礙難行時，送請各該議會覆議。應送請覆議的，僅限

於第 35條、36條、37條的第 1項第 1款至第 6款及第 10款，也就是各該政府

的地方法規（規章或規約）、預算、特別稅課、臨時稅課及附加稅課（鄉鎮縣轄

市僅限於臨時稅課）、各該政府財產之處分、各該政府之組織自治條例及所屬事

業機構自治條例、各該政府之提案、決算之審核報告（決算報告）以及其他依

法律、上級法規、規章而提出之議案等八項。這些事項，可以說絕大部份都是

由各該政府提出的。至於議員提案、人民請願案（即第 8款及第 9款之議決案），

各該政府如執行有困難，只需敘明理由，函復各該議會即可。蓋此類議決案，

多屬「建議」性質，對行政部門無拘束力。 

三、覆議案之提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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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議案的提出方式有分項覆議和全案覆議兩種。地方各級議會所實施的，

在原則上係採分項覆議的方式，不過必要時各級政府亦可將全案送請覆議，對

於議會所通過要求政府辦理某項事務者，尤多採取此法。這兩種提出方式在八

十八年地方制度法實施前，各級地方政府都曾行使過。 

唯地方制度法第 39條的規定，應係分項覆議，因為該案說得非常清楚，直

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對各該地方議會所通過之議決案，

如認為窒礙難行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各該政府 30日內，「就窒礙難行部分」

敘明理由送請各該議會覆議。很顯然的，送請覆議者，僅為各該政府認為「窒

礙難行部分」，並無「窒礙難行」之其他部分，則毋須送請覆議。送請覆議者，

既然只是全案的一部分，當然應屬分項覆議。 

四、覆議案之處理 
過去在省縣自治法未公布施行前，各級政府對各該級議會通過的議決案如

認為窒礙難行，固得送請各該議會覆議，但這種覆議權，除省政府外各級政府

不能逕自為之，尚須經過一定程序。即必須在期限內（縣市為決議案送達縣市

政府 25日內，鄉鎮縣轄市為 20日內）送請上級政府「核可」，經上級政府「核

可」後，才能送到各該議會覆議。 

因此在直轄市自治法與省縣自治法完成立法後（83 年 7 月 7 日），已經取

消各級地方政府行使覆議權需要上級政府「核可」之規定。而地方制度法亦無

這種「核可」的制度。（如表 3-4） 

然而地方制度法對於各級地方議會處理覆議案尚有時間上的限制，即必須

於送達 15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應於 7日內召集臨時會，並於開議 3

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 

一般來說，各級議會在接到各該政府所提之覆議案後，尚須審查。依「臺

北市議會事規則」第 60條規定：「對市政府送請覆議案得於一讀會邀請市長列

席說明。」「對市政府送請覆議案，應於一讀會後逕付二讀會；二讀會應就是否

維持原議決案作大體討論後即以無記名表決之，如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同意

者，即維持原議決案，如同意票數未達出席議員三分之二者，即不維持原議決

案。」「不維持原議決案時，得就原案重為討論；但不得作覆議前相同之決議；

如係法規案，得交付委員會審查。」縣市議會與鄉鎮縣轄市民代表會處理覆議

案的程序與臺北市議會類似，只不過其審查機關為各審查委員會（或審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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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席會而已。 

議案經過上述程序處理後，即移送各級政府公布、執行。不過依地方制度

法第 26條第 4項規定：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鄉（鎮、市）規約經各該

地方議會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

政府核定後發布；其餘除法律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應報

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行政院備查；縣（市）規章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

關備查；鄉（鎮、市）規約發布後，應報縣政府備查，經備查後立法程序才算

完備。 

 

表 3-4中、美、日三國地方覆議制度之比較 

國家 
 
項目 

中華民國 美國 日本 

主動權 

直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 
（1994.7 之前省政府、直

轄市政府） 

州長、市長 
普通地方公共團體

首長 

退回時間 30天內 
3至 10天內 
（依各州之規定）*

10天內 

議會維持原

案或原決議

之數額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規定之法律 
地方制度法第 39條 
第 1、2、3項 

美國各州憲法或州

制定之一部覆議相

關法令 

日本地方自治法 
第 176條 
第 177條 

結果 
原決議（原案）失效或維

持原議決 
  

 
註 1：*各州之覆議期限係經由 http://www.50states.com/得知。（2005.04.01下載） 

1994.7.7 直轄市自治法與省縣自治法完成立法後，已經取消各級地方政府行使

覆議權需要上級政府「核可」之規定。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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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地方行政首長對於議會依法覆議再通過的議決案，如仍不能接受，只

有執行，而沒有辭職的規定，為何不採取憲法第 57條辭職之規定呢？江繼五認

為地方政府的覆議權雖然是仿照憲法第 57 條行政院與立法院之關係之規定而

制定，所不同者，即行政院之覆議案，「如經出席立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案，

行政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案或辭職」，而對縣市長即無「辭職」之規定。原因是

行政院長的產生，係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故行政院長應對立法院

負責，對立法院之議決案，經覆議仍維持原案，如不能接受時，行政院長自應

辭職。縣市長卻不同，縣市長與縣市議員，同為民選，同對選民負責，故本條

僅規定「應即接受」（江繼五，1992：322）。然在民國 86 年第四次修憲時，在

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中已對第 57條有關行政院長辭職之相關規定，停止適用。

並於第 3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覆議時，如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決議維

持原案，行政院院長應即接受決議。」因此已無行政院院辭職問題，而這與否

決權的原義也相合，也比較符合美國總統制的精神。 

地方政府的體制，也類似中央政府的總總制、內閣制、委員制的型式；因

此地方行政機關和立法機關的衝突的解決也同樣採用覆議或倒閣與解散議會的

方式，甚至兩種方式混合使用。 

我國地方政府體制皆採權力分立而較為傾向總統制的設計，即地方行政首

長與各級議會民意代表均分別由人民選舉產生，二者各司其職，各有其民意正

當性，並無地方政府向地方議會負責之相互關係，與內閣制行政、立法一體的

設計大相逕庭。此外地方行政首長僅因司法刑責確定與監察院彈劾而去職，議

員無法以不信任案之倒閣權而使地方首長下臺，地方首長亦無解散議會之權

力，此和中央行政院、立法院間之關係不同。但是一般總統制國家，總統除了

每年向國會提出國情諮文之外，不必赴國會備詢，行政官員也祗到國會聽證，

國會議員沒有質詢權。然而我國地方議會擁有質詢權，包括地方政府首長與其

一級機關首長，須到地方議會接受備詢及預算審查，雖然不能倒閣，畢竟也有

內閣制監督政府之意味，這是明顯不同的地方。 

綜而言之，一個制度的建立與成功，來自學習成長，而非移植。然個別機

關，每每因其組織與文化差異而呈現不同之生態，尤其是我國國會組織生態的

複雜性，更非地方議會足以比擬。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以臺北市議會議員

素質水準之高，堪稱地方議會之龍頭，素以小立院自稱，每屆立委改選，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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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優秀之市議員當選立委，而地方議會在各種制度研擬的過程中，通常會將立

法院列為學習的對象。本研究所探討的臺北市議會覆議制度，即是依循中央所

制訂法律規範來進行，同時參酌立法院議事相關規定來執行，而立法院所訂定

之法律相關條文及制度精神，亦係參考英、美、法、日等國相關法律制度，這

些歐美先進國家國會的覆議制度，實施多年早已制度化足看借鏡。縱因憲政體

制、歷史文化與政黨結構之差異，然其不論政黨政治、民主素養及制度健全，

均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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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北市覆議制度之沿革 
研究制度之理論中，有所謂「路徑－依賴」（path-dependence）現象，它所

指涉之內涵為一套制度之改變所以容易預視，是因為制度之歷史有軌跡可循，

換言之，政治體系之變遷是否切實發生，端賴所發生之事年而定，制度在根本

上作變遷，則甚為稀有。（謝政達譯，Albert Weale著，2001：14）。 

因此，本章乃就臺北市覆議制度之沿革作─制度上探討，以研讀及分析文

獻之方法，以地方自治法制化之前的臺北市，直轄市自治法時期臺北市及地方

制度法時期臺北市三個時期，作為研究階段，將不同政治組織環境，予以適度

經驗性之歸納（empirical generation），以利於本研究第五章以臺北市議會覆議

案的分析進行研究時，根據制度上經驗作為修正之參考以及後繼制度面之改進。 

臺北市於 1967 年 7月 1日改制為直轄市，依自然形勢及臺北市水源需要，

以淡水河、新店溪為界，將臺北市原有轄區及臺北縣之士林、北投、內湖、南

港、木柵、景美等六鄉鎮一併劃為臺北直轄市之行政區域，全市總面積擴大為

二七二點一四平方公里。 

臺北市改制為直轄市後，市長直接由行政院長任命。1994 年 7月直轄市自

治法通過實施，同年 12 月 3 日舉行第七屆議員及第一屆民選市長選舉，1998

年 12月 5日舉行第八屆市議員及市長選舉，2002 年 12月 7日舉行第九屆市議

員及市長選舉。目前全市人口現已超過二百六十餘萬人。（參閱表 4-1：臺北市

行政與立法機關歷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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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臺北市行政與立法機關歷史沿革（1967-2002） 

 
行政機關 立法機關 年  

代 重要事紀 
名稱 首長產生方式 名稱 議員產生方式

1967.7.
1 

臺北市改制 
為直轄市 臺北市政府

行政院長任命
（第一任） 

臺北市議會 
(第一屆) 

民選(70)* 
   (48) 

1987 解除戒嚴 

1989  臺北市政府
(官派第九任) 末代官派市長

臺北市議會 
（第六屆） 民選(51) 

1994.7 直轄市自治 
法通過 

臺北市政府
(民選第一任)

市民直選第一屆
(民進黨陳水扁)

臺北市議會 
（第七屆） 民選(52) 

1997.7 精省 

1998  臺北市政府
(民選第二任)

市民直選第二屆
(國民黨馬英九)

臺北市議會 
(第八屆) 民選(52) 

1999.1. 地方制度法實施 

2002  臺北市政府
(民選第三任)

市民直選第三屆
(國民黨馬英九)

臺北市議會 
(第九屆) 民選(52) 

 
附註一：*臨時市議會（1967.7.1~1969.12.25）議員員額：70人。 

         第一屆(1969.12.25~1973.12.25) 議員員額：48人。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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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地方自治法制化前之臺北市覆議制度 

行政院於 1967.6.22 頒布臺北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以為臺北市

政府及市議會設置之依據，該綱要第 1條規定：臺北市各級組織及地方自治在

直轄市自治法律未公布前，依本綱要之規定實施之。為此，臺北市於 1967.7.1

改制為直轄市，並將近郊原臺北縣管轄之內湖、南港、木柵、景美、士林、北

投等六鄉鎮正式併入版圖。臺北市改制為直轄市後，直屬於行政院，受行政院

的指揮監督，和省屬於同一級。迄 1994.7於直轄市自治法公布，至直轄市長改

為市民直選為止，本時期直轄市議會計有六屆，含臨時市議會在內共計 27 年 6

個月（參閱附表 4-2臺北市議會組織及議長、副議長變遷一覽表）。隨後行政院

復頒「高雄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做為高雄市政府及市議會設置之

依據，高雄市遂亦於 1979.7.1改制為直轄市。行政院之所以採用此種方式，是

因為當時直轄市自治法尚未公布，因此該二市依自治綱要規定，均設市議會與

市政府分別為該市之立法機關及行政機關。而事實上行政院所頒布這兩個自治

綱要，論者有謂這時期有實施地方自治之名，而無實施地方自治之實。因為在

這兩個綱要中，不僅未列舉「自治事項」，市長亦非由市民直接選舉產生而係官

派。因此一綱要所訂定的臺北市政府組織規程第 2條亦明文規定：「臺北市政府

直轄行政院，受行政院指揮監督。」顯然當時的直轄市是行政體而非地方自治

團體（薄慶玖，2003：263）。 

另值得一提的，行政院於 1990 年 6月修正臺北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

綱要和臺北市議會組織規程，增列臺北市議會「行使市長任用同意權」的職權。

由於臺北市改制為直轄市後，市長都是由行政院派任，毫無民意基礎；但是經

由市議會行使同意權之後，則市長就具有間接的民意基礎，且需更確切的向市

議會負責，此項權力可視為市長民選之前的過渡權力（蔡相廷，1990：107）。 

「臺北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時期的覆議制度相關規範，以第

11條市議會之職權及第 30條議會議決案之效果為主（如圖 4-1），茲列述於後： 

第十一條規定：「市議會之職權如左：一、議決有關人民權利義務之市單行法規。

二、議決市預算及審議市決算之審核報告。三、議決市財產之處分。四、議決

市屬事業機構組織規程。五、議決市政府提議事項。六、議決市議會提議事項。

七、接受人民請願。八、行使市長任用同意權。九、其他依法律賦予之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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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會議決前項第 1款單行法規，除由市政府依法律應報請行政院核定者外，

應函由市政府轉報行政院備案。行政院對於報請備案之決議，認為內容有不當

者，得退還市政府於 30日內依第 30條之規定程序辦理。市議會對於第 1項第

2 款所定市預算不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其審議市決算審核報告時，得邀請駐

市審計人員列席說明，如發現錯誤時，並得通知審計機關再予審查。」 

第三十條規定：「市政府對市議會之議決案應予執行。對第 11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5款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行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市政府 30日內

附具理由，送請市議會覆議，覆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案，市

政府應即接受。對第 11條第 1項第 6款至第 8款之議決案，如執行有困難時，

得附具理由函復市議會。」 

依前開之規定，臺北市政府對於臺北市議會所做之決議，只要未依照第十

一條市議會之職權相關規定議決時，一旦市政府執行有困難時，通常只要附具

理由函覆市議會即可。但事實不然，也許是當時在地方自治綱要時期，府會之

間的關係比較密切，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之下，市政府對於法律之規

範及程序之落實並不嚴謹，再加上當時的官派市長黃大洲本身的人格特質，導

致市議會在審議預算時，作了很多但書或附帶決議甚至建議案，市政府都照單

全收，最後發現無法實施時，只好提出覆議尋求解決。導致在第六屆市議會黃

大洲市長主政市府時期，竟然高達有 19件之覆議案，有關該 19件覆議案之結

果分析將在第五章加以說明。現僅就當時臺北市議會在第六屆第三次定期大會

審議臺北市政府八十一年度地方總預算時，秘書處的動員計畫室和視察室的業

務經費被市議會刪除一案，衍生出地方自治之相關問題作一說明。 

依現行「台北市議會組織規程」規定，市議會的職權包括議決市預算之權，

但依「台北市政府組織規程」和「台北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中規

定，市府的組織由行政院另定，市府組織、人員要變更時也要經行政院同意，

致使議會有議決市府預算之權，而無權變更市府的組織方式。因此臺北市議會

在 1991 年 5 月，民進黨籍議員周柏雅堅持將臺北市政府秘書處的動員計畫室

和視察室兩單位業務預算刪除，藉由合法的執行議會的預算審查權，間接「改

變」市府的業務優先次序，進而達到間接改變市府組織的結果，突顯目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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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臺北市議會組織及議長、副議長變遷一覽表 

 
屆別  任期 起迄日期 議員人數 議長 副議長 備考 

市參 
議會 
時期 

 四年 
七個月 

35.4.15~ 
39.11.29 

26 
（女:1） 周延壽

林金臻 
潘渠源 

副議長其後改選由潘

渠源先生繼任 

第一屆 二年 39.11.29~ 
42.1.16 

50 
（女：5） 黃啟瑞 張祥傳  

第二屆 二年 42.1.16~ 
44.1.16 

57 
（女：5） 黃啟瑞 張瑞傳  

第三屆 三年 44.1.16~ 
47.2.21 

66 
（女：7） 張祥傳 王飛龍  

第四屆 三年 47.2.21~ 
50.2.21 

77 
（女：8） 張祥傳 周財源  

第五屆 三年 50.2.21~ 
53.2.21 

62 
（女：6） 張祥傳 周財源  

省 
轄 
市 
市 
議 
會 
時 
期 

第六屆 三年 
四個月 

53.2.21~ 
56.7.1 

60 
（女：6） 張祥傳 陳少輝 56.7.1 臺北市改制為

直轄市 

臨時 
市議會 

二年 
六個月 

56.7.1~ 
58.12.25 

70 
（女：7） 張祥傳 陳少輝 內政部加聘 

第一屆 四年 58.12.25~ 
62.12.25 

48 
（女：7） 林挺生 張建邦 （直轄市第一屆） 

第二屆 四年 62.12.25~ 
66.12.25 

49 
（女：7） 林挺生 張建邦  

第三屆 四年 66.12.25~ 
70.12.25 

51 
（女：8） 林挺生 張建邦  

第四屆 四年 70.12.25~ 
74.12.25 

51 
（女：7） 張建邦 陳健治  

第五屆 四年 74.12.25~ 
78.12.25 

51 
（女：9）

張建邦

陳健治

陳健治 
郭石吉 

78.6.1 張議長榮任交
通部長經改選陳健治

先生為議長，郭石吉

先生為副議長。 

第六屆 五年 78.12.25~ 
83.12.25 

51 
（女：10） 陳健治 陳烱松 內政部加聘一年 

第七屆 四年 83.12.25~ 
87.12.25 

52 
（女：12） 陳健治 吳碧珠 市長由市民直選（第

一任） 

第八屆 四年 87.12.25~ 
91.12.25 

52 
（女：17） 吳碧珠 費鴻泰 88.1地方制度法施行

直 
轄 
市 
市 
議 
會 
時 
期 

第九屆 四年 91.12.25~ 
 

52 
（女：17） 吳碧珠 李 新  

資料來源：臺北市議會網站 http://www.tcc.gov.tw/（2005.03.11下載），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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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臺北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之覆議程序圖 

市議會將三讀通過之議決案函送市政府執行 

(臺北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第二十九條) 

 

市政府對市單行法規、市決算之審核報告、 

市 財產之處分、市屬事業機構組織規程、 

市政府提議事項等議決案，認為窒礙難行。 

(臺北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第三十條) 

 

市政府於議決案送達三十日內附具理由，送請市議會

覆議。 

（臺北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第三十條） 

 

市議會收到市政府覆議案應召開全體委員會，就是否維持原議決案予以審

查；審查時，得邀請市長列席說明。(臺北市議會議事規則第六十七條) 

審查後應將審查意見連同覆議案提出大會；大會就是否維持原議決案以無記

名投票或表決器表決。(臺北市議會議事規則第六十八條) 

 

 

 

 

 

 

 

 

覆議決果：出席議員三分之

二維持原議決案，市政府應

即接受。 

覆議結果：同意票數未達出

席議員三分之二，即不維持

原議決案，得就原提案重為

討論，但不得作為覆議前相

同之決議。 

註：此一臺北市議會議事規則係於 1987.9.17 第五屆第四次大會第三次會議修正

通過。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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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法未制定前，現行府會組織關係的死角26。 

由於該兩單位預算遭市議會刪除，並附但書要求相關承辦人員三個月內調

到其他單位。因此市政府以動員、視察兩單位都是行政院核定編制的單位，目

前行政院並未作修正或變更，加上兩單位的業務仍持續運作中為由，希望市議

會能將兩單位的業務經費恢復，乃依規定將這兩個案於 80、07、11 府主一字

第 80047435 號函送議會覆議，要求議會恢復兩單位預算。後經臺北市議會於

81、02、13以議程字第 1152號函覆，同意市政府之覆議而不維持原決議27。 

由於刪減預算引發市政府單位可能變相被裁撤掉之爭議，因此臺北市議會

當時通過一項建議案，要求未來市議會能夠議決市政府及各級機關之組織規

程，市政府只要新設單位即應送往市議會議決。但內政部認為市政府組織規程

係屬行政權範圍，不應由市議會議決，因此回絕了這項擴權案。事實上根據臺

北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第 11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市議會有權議決

市屬事業機構組織規程，例如市銀行等即屬於「市屬事業機構」，但市政府及各

級機關之組織規程不在此限。而臺北市政府及各級機關之組織係屬行政權範

圍，市政府依法報請行政院核定即可。 依現行法令，市議會不應議決市政府所

屬機關，除非修改相關法令。但是內政部指出，未來直轄市自治法通過後，臺

北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必須廢除，因此現在沒有修法的必要28。 

                                                 
26參閱聯合報，民 81.1.23，14版 
27 參閱臺北市議會議事錄 6屆 12冊 3145頁 
28參閱自由時報，民 81.2.18，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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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直轄市自治法時期之臺北市覆議制度 

我國自 1947.12.25 行憲後，地方制度一直未能與中央同步法制化，究其原

因主要為憲法規定實施省縣自治之程序過於繁複不易達成，致行憲後未能立即

實施自治，僅能以行政命令—「臺灣省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1950.4.24），

作為臺灣省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之法源「依據」。 

依照憲法第 118條規定制定「直轄市之自治，以法律定之」，即可辦理臺北

市、高雄市二直轄市市長之民選，但囿於省縣自治通則未經立法，省無從依憲

法 112 條實施自治，至延宕地方自治法制化時程。至 1992 年修憲時，因應各

界法制化要求，並簡化地方自治實施程序，所以特別在增修條文第 17條（嗣於

1994 年修憲時，調整為第 8條）將省縣地方立法機關，省縣議會議員產生方法

以及省縣地方政府組織明定之。1994 年立法院依據上開憲法增修條文，制定「省

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將地方自治法制化，省長及直轄市市長才能由

民眾直接選舉產生。 

1994.7.29 總統公布「直轄市自治法」，續依該法規定推動地方自治，並民

選市長。該法第 1條第 2項規定：「直轄市之自治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律。」因此全國各直轄市均依「直轄市自治法」施行地方自治，由

於此法之公布，臺北市所屬機關的運作才有了一個明確和穩固的法源依據，而

臺北市市民才得以民選選舉市長、市議員，進而真正實施地方自治。（參閱附表

4-3臺北市歷任市長變遷一覽表） 

直轄市自治法中與覆議制度有關的規範，主要是在第 17條：「市政府對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6 款及第 10 款之議決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應於

該議決案送達市政府 30日內敘明理由送請市議會覆議，覆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三

分之二維持原決議案，市政府應即接受（如圖 4-2）。第 8款及第 9款之議決案，

如執行有困難時，應敘明理由函覆市議會。」，而第 15條則規定：「市議會之職

權如下：一、議決市法規。二、議決市預算。三、議決市特別稅課、臨時稅課

及附加稅課。四、議決市財產之處分。五、議決市政府組織規程及市屬事業機

構之組織規程。六、議決市政府提案事項。七、審議市決算之審核報告。八、

議決市議員提案事項。九、接受人民請願。十、其他依法律或中央法規賦予之

職權。市議會議決前項第一款之法規，除法律另有規定者外，應函由市政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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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臺北市歷任市長變遷一覽表 

 
時  期 任    次 姓    名 任          期 政  黨 產生方式 備  考

省轄市 第 一 任 黃 朝 琴 34.11.01~35.02.28 國民黨 官  派  

時期 第 二 任 游 彌 堅 35.03.01~39.02.05 國民黨 官  派  

 第 三 任 吳 三 連 39.02.06~39.11 國民黨 官  派  

 第 四 任 項 昌 權 39.11~40.01.31 國民黨 代  理  

 第 五 任 吳 三 連 40.02.01~43.06.01 無 民  選 首任民選 

 第 六 任 高 玉 樹 43.06.02~46.06.01 無 民  選  

 第 七 任 黃 啟 瑞 46.06.02~49.06 國民黨 民  選  

 第 八 任 黃 啟 瑞 49.06~50.08 國民黨 民  選 因案停職 

 第 九 任 周 百 鍊 50.08~52.12.14 國民黨 代  理  

 第 十 任 黃 啟 瑞 50.12.15~53.06.01 國民黨 復  職  

 第十一任 高 玉 樹 53.06.02~56.03.20 無 民  選  

官派直 第 一 任 高 玉 樹 56.07.01~61.06.10 無 派  任 臺北市改制
直轄市 

轄市長 第 二 任 張 豐 緒 61.06.10~65.06.11 國民黨 派  任  

時期 第 三 任 林 洋 港 65.06.11~67.06.09 國民黨 派  任  

 第 四 任 李 登 輝 67.06.09~70.12.04 國民黨 派  任  

 第 五 任 邵 恩 新 70.12.04~71.04.19 國民黨 派  任  

 第 六 任 楊 金 欉 71.04.19~74.05.30 國民黨 派  任  

 第 七 任 許 水 德 74.05.30~77.07.25 國民黨 派  任  

 第 八 任 吳 伯 雄 77.07.25~79.06.02 國民黨 派  任  

 第 九 任 黃 大 洲 79.10.15~83.12.25 國民黨 派  任  

民選直 第 一 任 陳 水 扁 83.12.25~87.12.24 民進黨 市民直選  

轄市長 第 二 任 馬 英 九 87.12.25~91.12.24 國民黨 市民直選  

時期 第 三 任 馬 英 九 91.12.25~ 國民黨 市民直選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網站 http://www.tcg.gov.tw/（2005.03.11下載） 

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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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直轄市自治法之覆議程序圖 

市 議 會將三讀通過之議決案函送市政府執行 

 

市政府對市法規、市預算、市特別稅課臨時稅課及附

加稅課、市財產之處分、市政府組織規程及市屬事業

機構之組織規程、市政府提案事項、其他依法律或中

央法規賦予之職權等議決案，認為窒礙難行。 

(直轄市自治法第十七條) 

 

市政府於議決案送達三十日內敘明理由送請市議會覆

議 

(直轄市自治法第十七條) 

 

市議會收到市政府覆議案應召開全體委員會，就是否

維持原議決案予以審查；審查時得邀請市長列席說

明。(臺北市議會議事規則第六十三條第一項) 

審查後，應將審查意見連同覆議案提出大會；大會就

是否維持原議決案以無記名投票或表決器表決。 

(臺北市議會議事規則第六十三條第二項) 

 

 

 

 

 

 

 

覆議結果：出席議員三分之

二維持原議決案，市政府應

即接受。 

出

持

為

相

註：此一臺北市議會議事規則係於 1995.3.17、3

第三次會議修正通過。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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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議結果：同意票數未達

席議員三分之二，即不維

原議決案，得就原提案重

討論，但不得作為覆議前

同之決議。 
.20 第七屆第一次大會第二次、



 

 
 

 
中央主管機關轉行政院備查，但備查時不得逕行修正。」因此直轄市自治法整

套架構仍沿襲其前身「臺北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第 11條與 30條

的規定，只有少部分細節有差異。 

    如該自治綱要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議決有關人民權利義務之市單行法

規」，如果按照條文之規定是有疑義的，換句話說若無關人民權利義務的市單行

法規即可不經市議會議決。然而何種法規與人民有關或無關之認定由誰解釋？

在組織規程中並無明文規定。不過由於市單行法規多由市政府提出，是以市政

府認為有關人民權利義務者，即送市議會審議，認為無關人民權利義務者，即

自行制訂，這樣等於解釋權掌握在市政府手上，會經常引起爭議。而這「議決

有關人民權利義務之市單行法規」這項規定，一直到 1994 年直轄市自治法公布

後在第 15條第 1項第 1款才修正為「議決市法規」，使得所有的市法規不論與

人民權利義務有關或無關，都要經由市議會來議決（李明倫，1999：41）。畢竟

政府的設置是在為人民服務，所以政府的任何施政行為與措施都應該與人民的

權利義務有關。如果任由行政機關去作解釋，他們都可以解釋為係屬行政措施，

用以規避市議會之監督。所以直轄市自治法和地方制度法後來都規定只要是市

法規，都要經由市議會議決，如此才可發揮議會監督制衡及防弊的力量，以維

護廣大市民的權力。 

    依據直轄市自治法規定，市議會有議決市法規，以及議決市政府組織規程

及市屬事業機構之組織規程的職權。換句話說，市議會對於市單行法規，無論

涉及市民權利義務與否，對於市政府組織法制等均有全權之立法權，，而此為

過去市議會之職權所未見者，這也正說明了地方議會之立法權更具完整性，而

行政權之定位則回復正常狀態，以利府會關係之對等和相互制衡（紀俊臣，

1996：69）。 

    綜合而言，直轄市自治法的公佈施行，對於我國的直轄市自治來說可謂是

一大突破，這和以往適用自治綱要的時期有很大的不同。這些改變不但使得直

轄市的自治權增加了，而且符合地方自治的精神，是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大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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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地方制度法時期之臺北市覆議制度 

因應整個政治大環境的轉變和地方政府層級的變動，1997.7.18國民大會通

過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進行精省。繼而，行政院於 1998.12 將地方制度法草案

暨同時廢止「省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的議案送交立法院審議，並獲

立法院通過後，在 1999.1.25 由總統公布施行。地方制度法的規定和省縣自治

法的規定有很大的不同，主要是地方制度法把省政府定位為行政院的派出機

關，而非以往的地方自治團體，當然省也就非公法人。至於直轄市自治法的部

分則變動不大，而在地方制度法公佈施行後，其相關的法規未制（訂）定和修

正前，有關直轄市自治法及其他現行法規不牴處地方制度法的部分仍然繼續適

用。 

而關於市議會的職權，地方制度法第 35條之規定如下：一、議決直轄市法

規。二、議決直轄市預算。三、議決直轄市特別稅課、臨時稅課及附加稅課。

四、議決直轄市財產之處分。五、議決直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例及所屬事業機

構組織自治條例。六、議決直轄市政府提案事項。七、審議直轄市決算之審核

報告。八、議決直轄市議員提案事項。九、接受人民請願。十、其他依法律賦

予之職權。這和直轄市自治法所規定的市議會職權差別不大，除了直轄市自治

法第 15條第 1項第 10款原規定是「其他依法律或中央法規賦予之職權」改成

為「其他依法律賦予之職權」及第 5款中的「組織規程」改成為「自治條例」

外，其他的都完全相同。  

至於「地方制度法」牽涉到覆議制有關的條文，計有第 32條、第 35條、

第 39條、第 40條及第 43條等五條（如圖 4-3），茲分別略述於後： 

第 32條第 1項規定：「自治條例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後，函送該地方行政

機關，地方行政機關收到後，除法律另有規定，或依第 39條規定提起覆議、第

43 條規定報請上級政府予以函告無效或聲請司法院解釋者外，應於 30 日內公

布。」 

    第 39條第 1項規定：「直轄市政府對第 35條第 1款至第 6款及第 10款之

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行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直轄市政府 30日內，就窒礙難

行部分敘明理由送請直轄市議會覆議。第 8款及第 9款之議決案，如執行有困

難時，應敘明理由函復直轄市議會。」第 4項復規定：「直轄市議會對於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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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地方制度法之覆議程序圖 

直轄市議會將三讀通過之議決案函送直轄市政府執行 

 

直轄市政府對直轄市法規、直轄市預算、直轄市特別稅課臨時稅課及

附加稅課、直轄市財產之處分、直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例及所屬事業

機構組織自治條例、直轄市政府提案事項、其他依法律賦予之職權等

議決案，認為窒礙難行。(地方制度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 

 

市政府於議決案送達三十日內，就窒礙難行部分敘明理由送

請直轄市議會覆議。(地制度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 

 

大會期間 

於覆議案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

(地方制度法第三十九條第四項)

 休會期間 

應於七日內召集臨時會，開議三日

內作成決議。 

(地方制度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 

 

對市政府送請覆議案，得於一讀會邀請市長列席說明。 

(臺北市議事規則第六十條第一項) 

二讀會應就是否維持原議決案作大體討論後即以無記名表決。 

(臺北市議事規則第六十條第二項) 

 

覆議逾期未議

決者，原決議

失效。 

 覆議結果：出席議

員三分之二維持原

議決案，直轄市政

府應即接受該決

議。 

 覆議結果：同意票數未達出席議

員三分之二，即不維持原議決

案，原決議失效。得就原提案重

新議決，並不得再為相同之決

議，直轄市政府亦不得再提覆議。

註：此一臺北市議會議事規則係於 2002.10.25 第八屆第二十八次臨時大會第七

次會議修正通過。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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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移送之覆議案，應於送達 15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應於 7日內召

集臨時會，並於開議 3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 

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案，直轄市政府應即接受該決議。但

有第 40條第 5項或第 43條第 1項至第 3項規定之情事者不在此限。」之所以

有此例外規定，係因第 40條第 5項規定：「直轄市總預算案經覆議後，仍維持

原決議時，或依前條第 5項重行議決時，如對歲入、歲出之議決違反相關法律、

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規定或逾越權限，或對維持政府施政所必須之經費、法律

規定應負擔之經費及上年度已確定數額之繼續經費之刪除已造成窒礙難行時，

準用前項之規定。」即報請行政院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於一個月內決定之；

逾期未決定者，由行政院逕為決定。 

至於第 43條第 1項規定：「直轄市議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律或基於

法律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議決委辦事項與憲法、法律、中央法令牴觸者無

效。」既然直轄市議會之決議違背相關法律或越權，或者係應繼續之經費且經

協商或由行政院逕為決定，市政府自可不接受市議會之不合理或不合法之決議

（薄慶玖，2003： 290-291）。而第 39條第 5項則規定：「直轄市預算案之覆議

案,如原決議失效，直轄市議會應就直轄市政府原提案重新議決，並不得再為相

同之決議，直轄市亦不得再提覆議。」。 

綜上所述，地方制度法有關覆議程序的規定，一般均認為獨厚地方行政機

關，而不利於地方立法機關，有矮化地方議會之虞。例如第 39條規定：針對議

決案是否提覆議，地方行政機關有 30日的考慮期限，而地方議會必須於 15日

內做成決定，如為休會期間，應於 7日內召集臨時會，並於開議 3日內做成決

議。此外，行政機關之提案是可以覆議之事項，但是有關議員提案之決議，則

屬非可覆議之事項，容易引起地方議會的異議。再者，地方制度法規定覆議案

的門檻僅需出席議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覆議案即不通過，而地方議會法定

出席人數最低為全體議員總額減出缺席人數的二分之一，其出席之三分之二贊

成維持原決議，亦即最低只要有全體議員的三分之一維持原決議，覆議案就不

通過，顯然違反覆議權是「行政否決權」之本質。另外，地方制度法僅規定地

方行政機關對於「預算案」之覆議不可「再覆議」，但是對於「法案」之覆議可

否提出「再覆議」，地方制度法則沒有明確規定（關中，2002：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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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北市議會對覆議案之處理 

    從前述三節可知，臺北市的地方自治隨自治法源的不同，各有水火同源不

離其宗的覆議規範。本節分從覆議案之程序、審查、表決及處理期限等四個面

向，三種不同時期的規範內涵，將臺北市議會對覆議案之處理歸納如下述： 

壹、覆議案之程序 

一、在地方自治法制化前的臺北市議會時期之覆議案，主要是依照臺北市

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1967.6.22 公布施行，2001.6.13 廢止）所規定

之程序進行，該綱要第 30條規定：「市政府對市議會之議決案應予執行。對第

11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5款之議決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應於該議決案送達

市政府 30日內附具理由，送請市議會覆議，覆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維持

原議決案，市政府應即接受。對第 11條第 1項第款至第 8款之議決案，如執行

有困難時，得附具理由函覆市議會。」。 

二、在直轄市自治法時期的臺北市議會之覆議案，則係依據直轄市自治法

（1994.7.29公布施行，1999.4.14廢止）所規定之程序進行，該法第 17規定：

「市政府對第 15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6款及第 10款之議決案，如認為有窒礙

難行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市政府 30日內敘明理送請市議會覆議，覆議時如有

出席議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案，市政府應即接受。第 8款及第 9款之議決案，

如執行有困難時，應敘明理由函覆市議會。」。 

三、在地方制度法時期的臺北市議會之覆議案，則依地方制度法（1999.1.25

公布施行）第 39條第一項規定：直轄市政府對第 35條第 1款至第 6款及第 10

款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行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直轄市政府 30日內，就窒

礙難行部分敘明理由送請直轄市議會覆議。第 8款及第 9款之議決案，如執行

有困難時，應敘明理由函復直轄市議會；又第 4項前段規定：直轄市議會、縣

（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對於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

市）公所移送之覆議案，應於送達 15日內作成決議。 

綜上，在覆議程序方面，除了前述三個不同時期法律條文所規定市議員職

權有關市決算之審核報告、市議員提案及人民請願案外，其餘議決案市政府如

認為窒礙難行時，即可依規定送請市議會覆議。(參閱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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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我國地方覆議制度之相關內容比較表 

 
相異點 項目 

法 
規 
名 
稱

公    布 
 

施行日期 

規定所在
 

之 條 文

覆議權之 
 

行使範圍 
相 同 點 

處理期限 
的 不 同 

條文內容
的 不 同

自
治
綱
要 

1967.6.22 第 30條 市政府對市議會
議決之市單行法
規、市決算之審
核報告、市財產
之處分、市屬事
業機構組織規
程、市政府提議
事項等議決案，
認為窒礙難行。

一、議決案送
達市政府 30
日內敘明理
由送請市議
會覆議。 
二、出席議員
三分之二維
持原議決，直
轄市政府應
即接受該決
議。 

無期間限
制 

無差異 

直
轄
市
自
治
法 

1994.7.29 第 17條 市政府對市議會
議決之市法規、
市預算、市特別
稅課臨時稅課及
附加稅課、市財
產之處分、市政
府組織規程及市
屬事業機構之組
織規程、市政府
提案事項、其他
依法律或中央法
規賦予之職權等
議決案，認為窒
礙難行。 

 無期間限
制 

無差異 

地
方
制
度
法 

1999.1.25 第 39條 直轄市政府對直
轄市議會議決之
直轄市法規、直
轄市預算、直轄
市特別稅課臨時
稅課及附加稅
課、直轄市財產
之處分、直轄市
政府組織自治條
例及所屬事業機
構組織自治條
例、直轄市政府
提案事項、其他
依法律賦予以職
權等議決案，認
為窒礙難行。 

 一、開會期
間於覆議
案送達 15
日內作成
決議。 
二、休會期
間應於 7
日內召集
臨時會，開
議 3 日內
作 成 決
議。 

增 列 直 轄
市 預 算 案
之 覆 議
案，如原決
議失效，直
轄 市 議 會
應 就 直 轄
市 政 府 原
提 案 重 新
議決，並不
得 再 為 相
同 之 決
議，直轄市
政 府 亦 不
得 再 提 覆
議。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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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覆議案之審查 

一、地方自治法制化前的臺北市議會覆議案之審查，依臺北市議會事規則

（1987.9.17第 5屆第 4次大會第 3次會議修正通過）第 67條第 1項規定：對 

市政府送請覆議案，應召開全體委員會，就是否維持原議決案予以審查；審查

時，得邀請市長列席說明。第 68條第 1項前段規定：全體委員會審查後，應將

審查意見連同覆議案提出大會；大會就是否維持原議決案以無記名投票或表決

器表決之。 

二、在直轄市自治法時期的臺北市議會覆議案之審查，則依臺北市議會事

規則（1995.3.17、3.20第 7屆第 1次定期大會第 2次、第 3次會議修正通過）

第 63條第 1項規定：對市政府送請覆議案，應召開全體委員會，就是否維持原

議決案予以審查；審查時得邀請市長列席說明。第 63條第 2項前段規定：全體

委員會審查後，應將審查意見連同覆議案提出大會；大會就是否維持原議決案

以無記名投票或表決器表決之。 

三、在地方制度法時期的臺北市議會覆議案之審查，則依臺北市議會事規

則（2002.10.25 第 8 屆第 28 次臨時大會第 7 次會議修正通過）第 60 條（覆議

案之審查）第 1項規定：對市政府送請覆議案，得於一讀會邀請市長列席說明。

第 2項前段規定：對市政府送請覆議案，應於一讀會後逕付二讀；二讀會應就

是否維持原議決案作大體討論後即以無記名表決之。 

參、覆議案之表決 

有關覆議案之表決，無論在任何時期之臺北市議會議事規則均作如下相同

之規定：如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同意者，即維持原議決案，如同意同票數未達

出席議員三分之二者，即不維持原議決案。不維持原議決案時，得就原案重為

討論；但不得作覆議前相同之決議；如係法規案，得交付委員會審查。而地方

制度法第 39條第 4項後段亦規定：覆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代表三分之二維持

原議決案，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應即接受該決議。

但有第 40條第 5項或第 43條第 1項至第 3項規定之情事者，不在此限（如圖

4-4）。 

肆、覆議案之處理期限 

有關覆議案處理的期限問題，無論在臺北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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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立法機關 

市議會議決案 

一般提案： 

二讀 

法規、預算案：

三讀 

地方行政機關 

市政府 
同意

執行 
一般提案 

法規、預算案 

不同意 

函請市議會覆議 覆議失敗 

維持原決議 

覆議成功 

原決議失效 

市政府 

覆議案處理期限

重新議決 

（不得再為相同之決

市政府 

大會期間 

15 日內決議 

休會期間 

7 日內召集臨時會開

議，3 日內決議

(30 日內)

(不得再提覆議) 

預算案 法律案 一般提案

二、三

讀會 

重新付委

二、三讀會 

二讀會

不同意  同意 

行政院： 

預算案——報請行政院、內政部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解決。 

法律案——自治條例與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牴

觸，報行政院函告無效。 

一般提案——議決自治事項、委辦事項與憲法、法律或基於法

律授權之法規牴觸，報行政院函告無效。 

司法解釋： 

議決事項與憲法、法律、中央法規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

請司法院解釋之。 

不接受 接受 

公布 

圖 4-４：覆議流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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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或是直轄市自治法實施期間，均未做明文規定，亦無任何期間限制，導致

在第 7屆臺北市議會時期，能將覆議案擱置，俟有利時機再行提出，致使由議

長陳健治率領之國民黨議員及部分民進黨議員故意缺席下，接連否決了陳水扁

市長所提出的「九大覆議案」（此部分將在第五章詳細說明）。因此才在地方制

度法中增訂覆議處理期限之規定，以防止類似事件再度發生。依地方法制度第

39條第 4項規定：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對於直

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移送之覆議案，應於送達 15日內

做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應於 7日內召集臨時會，並於開議 3日內作成決議。

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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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臺北市議會覆議案的分析 
自從 1987 年 7月國民黨宣布解嚴及 1988 年解除報禁與開放黨禁後，台灣

社會展現了無比的活力與多元化的成果，示威、遊行、罷工、抗爭屢見不鮮，

言論市場自由開放，新政黨的數目也與日遽增（新黨於 1993 年成立、親民黨於

2000 年成立、台灣團結聯盟逾 2001 年成立），台灣的民主在此階段確實是逐漸

起飛（葛永光，1996：67）。為此，1967 年 6 月行政院頒布臺北市各級組織及

實施地方自治綱要以為臺北市政府及市議會設置之依據，臺北市政府即依照綱

要實施地方自治，市長一職由行政院派任，市議員則由民選產生，但以不符合

社會期待。隨著 1994 年 7月省縣自治法和直轄市自治法的公布施行，使我國地

方自治法制化的一大躍進。在臺北市第一屆民選市長及第七屆市議員選舉中，

在野的民進黨取得了首都市長的寶座，議會也首度形成國民黨、民進黨及新黨

三黨不過半的議會生態，這是我國政治發展史上的一大突破。然在第二屆民選

市長及第八屆市議員選舉中，隨即又被國民黨奪回市長寶座，而議會仍舊維持

三黨不過半的生態。從 1967 年臺北市改制後，於 1969 年成立的第一屆臺北市

會到 2002 年 12月 25日成立的第九屆臺北市議會，這之中政黨議員席次產生顯

著的變化（見表 5-1）。議會的政黨生態由過去國民黨一黨獨大，演變成今日的

四黨不過半，對於市議會的職權運作，無可避免的會造成一定程度的衝擊，這

可由歷年來覆議制度的多寡見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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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臺北市議會第一屆至第九屆議員政黨席次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親民黨 無黨籍 

第一屆市議會 44    4* 

第二屆市議會 45    4* 

第三屆市議會 43    8* 

第四屆市議會 38    13* 

第五屆市議會 38    13* 

第六屆市議會 37 14    

第七屆市議會 22 18 11  1 

第八屆市議會 23 19 9  1 

第九屆市議會 20 17 5 8 2 

附註一：*所指之無黨籍包括過去的黨外人士在內。 

附註二：第七屆無黨籍議員為陳玉梅，以無黨籍名義參選，當選後加入國

民黨。 

附註三：第八屆無黨籍議員為龐建國，以無黨籍名義參選，當選後再回到

新黨。 

附註四：第九屆原先有二位無黨籍議員，後因秦儷舫加入國民黨，故只剩

一位無黨籍議員。 

附註五：第九屆 52位議員中，因新黨費鴻泰、民進黨王世堅、徐國勇三人

當選第六屆立法委員，故自第五次會期開始只剩 49位議員。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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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覆議案的背景 

根據表 5-2 臺北市議會覆議案統計分析可以發現，從第一屆至第九屆當

中，以第六屆 19案最多，其次為第七屆計有 8案（其中有一案係審議八十七年

度地方總預算，內含刪減教育局台北市立大學規費、環境保護局廢棄物清理費、

環境保護局垃圾清除處理手續費、交通局委託研究案及其他設備等四個覆議

案），何以這兩屆之覆議案最多，而後又突然減少，其原因何在？值得吾人探討

研究。畢竟覆議本身在議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職權，而市政府對覆議案的提出也

必須非常審慎，其決議的形成也要很成熟。 

另由表 4-1 臺北市行政與立法機關歷史沿革可以發現，在第六屆市議會會

期期間，恰好是第九任官派市長黃大洲主政時期，黃大洲也是國民黨末代官派

市長，當時議長為國民黨籍陳健治。緊接著直轄市自治法通過市長改為市民直

選，由民進黨提名之陳水扁當選第一任民選市長，而當時第七屆臺北市議會仍

由國民黨之陳健治連任議長。而到了第八屆臺北市議會由國民黨之吳碧珠擔任

議長，此時陳水扁市長連任失利，改由國民黨提名之馬英九當選第二任民選市

長。而這第六、七、八屆的臺北市議會的三個時期，恰好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一、地方自治法制化之前的臺北市議會，即末代官派市長黃大洲時期。二、直

轄市自治法時期的臺北市議會，即第一任民選市長陳水扁時期。三、地方制度

法時期的臺北市議會，即第二任民選市長馬英九時期。這也是本研究所欲探討

臺北市議會覆議制度的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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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臺北市議會覆議案統計分析（第一屆～第九屆） 

委員會別/ 
屆    次 

合計 民政 
財政 

（財建）
教育 

建設 
（交通）

警衛 工務 法規 
其他 
（地總）

第 一 屆 2 0 2 0 0 0 0 0 0

第 二 屆 2＊ 0 0 0 1 0 1 1 0

第 三 屆 5＊ 0 0 0 2 0 0 4 0

第 四 屆 3＊ 0 1 0 0 1 1 2 0

第 五 屆 2 0 0 0 1 0 0 1 0

第 六 屆 19 6 0 2 3 1 3 3 1

第 七 屆 8＊ 1 0 2 2 2 2 0 0

第 八 屆 3 1 0 0 0 0 2 0 0

第 九 屆 0 0 0 0 0 0 0 0 0
 

附註一：第九屆統計自 91.12.25起 94.1.22止。 

附註二：第六屆之前計有民政、財政、教育、建設、警衛、工務、法規等

委員會，第六屆開始將財政、建設二委員會合併成財政建設委員

會，簡稱財建委員會，同時另外成立一個交通委員會。 

附註三：在第六屆之覆議案中，有一案係分類屬於地方總預算（簡稱地總），

因不屬於任何委員會，故列為其他。 

附註四：＊代表該屆某一覆議案分屬二個或二個以上委員會，故會在相關

委員會出現同一筆記錄，唯實際合計之案件數不變。 

資料來源：臺北市議會議事資訊系統，作者自行整理。 

 84



 

 
 

 
壹、地方自治法制化之前的臺北市議會 

由於第六屆臺北市議會時期，歷經吳伯雄（1989.12.25~1990.06.02）、黃大

洲（1990.10.15~1994.12.25）二任市長29，當時的臺北市政府被外界嘲諷行政效

率奇差無比，整個末稍神經都失靈，市府整部機器與制度都有問題30。而當時

之府會關係亦不佳，府會之間糾紛頻傳，從議會對市長真除、秘書長人選、教

育局長陳漢強不信任案乃至民政局長王月鏡與張玲議員推打事件，導致臺北市

議會制衡的角色逐日變質，少數民代也有自我膨脹現象，府會關係嚴重惡化。

不可諱言，市長黃大洲與吳伯雄相較，黃大洲處於一種較被動的弱勢地位；相

對的市議會則處於攻擊、權力高張時期31，議員為了爭取主導態勢，動作不斷。

再加上黃大洲當時為末代官派市長，在作為上受限甚多，又是學者出身性格拘

謹，被譏評為過於優柔寡斷不夠強硬，以致於在其任內，竟然出現十九件覆議

案，創臺北市議會以來最高紀錄。 

事實上，在 1994 年 7月公布之省縣自治法和直轄市自治法通過實施地方首

長民選前，最後一任官派臺北市市長黃大洲及臺北市政府所面對之第六屆臺北

市議會，在生態上仍為一致政府（Unified Government）情形，執政之國民黨在

議會仍是多數黨，府會既為同一政黨領導，府會關係較為單純，雖亦有預算至

最後一刻始獲得通過情形，但主要擱置原因在於與國民黨議員之理念不同，對

於府會關係尚無甚大威脅窒礙（郭祥瑞，2004：124-125）。然下列受訪者無論

是議員、行政官員或媒體，對此事亦有不同之解讀。 

當時國民黨是絕對多數，他還是可以主導一切，以行政機關的立場，把覆

議案丟出來，反正有黨政運作、黨政配合，應該還是可以按行政機關的意思朝

這個方向去做。議會有時候的決議並不是真的深思熟慮，行政機關認為有再改

善的空間時，他就提，而且他絕對多數，他有恃無恐。而且黨政溝通順暢，當

時有以黨領政的意味，那種情況之下，比較不會有特別顧慮，覆議案累積起來

就比較多了。（A4 議員） 

在當時，有些議案在審議過程考慮的因素沒有那麼周詳，事先沒有充分的

溝通，是因為那時候預算審查或議案很多，首長認為反正一黨獨大，事先也沒

                                                 
29 吳伯雄於 79 年 6月調升行政院政務委員，黃大洲以秘書長一職代理市長工作，至 79 年 10
月奉行政院指派並經議會同意，出任臺北市市長。 
30參閱中國時報，民 80.10.17，14版 
31參閱自立晚報，民 79.11.05，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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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到大會盡量的溝通化解，照說議會開議前都會先行召開小組會議，跟黨團的

議員充分溝通，確認哪些議案應該通過或者不應該通過，才不會發生經過議會

大會決議之後，必須要提出覆議案的情形，當然也有可能是議員個人因素所導

致。（B2 市府官員） 

黃大洲市長時代，因為面臨著民選市長的壓力，所以他必須在政策各方面

要有所表現。因此他認為短期內、比較不容易達成的政策，議會已經有了議決

，他願意以一種覆議的方式，重行讓市政府來推動自己政策的時候，有比較容

易達成的希望，所以他願意採取覆議案的方式。因為我剛才講過覆議案本身在

法令的設計上，行政單位就是比較有利的保護。所以他比較願意採取覆議的方

式，當然這也可能是因素之一。也許在他的政策上真的有很多窒礙難行的地方

，所以可能他的覆議案會比較多一點。這也可能和市長本身也有關係，另外面

臨民選的壓力，政績很重要。（C1 議會行政人員） 

我的看法是當初黨團溝通的問題，議會所做但書的部分，像以前楊炯明議

員不管什麼都做但書，當初市政府對議會的但書沒有仔細研究，給他但書就但

書，等送到市政府才發覺窒礙難行，恐怕是這個原因。對於但書為什麼這麼多，

恐怕是市政府對於議會的議事運作不盡熟練，但書會那麼多，他們認為做了沒

有關係，後來發覺窒礙難行，就提出覆議了。另外，市府忽視議會議事運作對

但書影響後續的執行，在審查預算的時候，沒有做相當充分的說明也有關係。（C3

議會行政人員） 

以前市政府跟議員的關係比較密切，有比較多利益上的往來。其實議會以

前對黃大洲不好，議員有時候會不爽，為了私人利益或恩怨，叫市長六點半來

做專案報告。那時候市長是官派的，黃大洲很不情願，但因為議員非常生氣，

議長壓不住，只好叫黃大洲來。以前的市長很沒有尊嚴，所以他認為很多事情

針對他，他就一直提覆議。黨部的影響力在第 5 屆議會時最大，後來就沒有那

麼大了。有時候這跟首長的個性有關，他認為我們做得那麼好，議員又要予取

予求。我們知道在議會審查時，常常一位議員可以主導全場，大家為了和諧，

先讓你過，我再來翻案，否則一直拖下去。雖然黃大洲時代有這麼多覆議案，

但經過政黨協商時，市府如果要覆議，就要拿東西跟他換。覆議案最後還是解

決掉了，只是給你難看一下而已。（D1 媒體記者） 

貳、直轄市自治法時期的臺北市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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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7.29總統公布「直轄市自治法」，隨後於當年 12月舉行首屆直轄市民

選市長之選舉。由民進黨提名之陳水扁擊敗中國國民黨推選出之現任市長黃大

洲和新黨提名之趙少康以及無黨籍之紀榮治，以 43.6%得票率當選民選第一屆

臺北市市長。惟同時改選之第七屆市議會卻以三黨不過半之結果組成，執政之

民進黨黨籍議員在議會只居於少數黨，府會間呈現學理上所謂之「少數政府」

（Minority Government）、「分立政府」(Divided Government)情形，執政黨在議

會席次未過半。陳水扁市長為展現其與官派時期不同之施政格調與政治活力，

亟欲擺脫「舊政府」時期與議會間政黨政治之痼疾，故很多政策在行政部門決

策後即亟求執行，惟未顧及現實面「少數政府」現況，疏於知會各黨派議員溝

通，以致多次遭議會多數之在野黨要求專案報告或刪砍預算，同時又拒絕備詢，

甚至發動群眾至議會陳請抗爭32，使府會關係陷入谷底。在陳水扁的各項施政

中，府會關係是最差的，因為陳水扁善於利用民意營造凸顯議會無能，經常強

調市府想做事卻作不了，完全是議會在摯肘，讓議會暴跳如雷。當時（第七屆）

的市議會，民進黨擁有 18席，如果自第五屆市議會時，民進黨成立時算起，民

進黨議員在市議會從擁有 10席，到第六屆的 14席及第七屆的 18席，可說是有

成長，但議會生態和過去完全不同。過去不管怎麼說市政府的預算議會多數議

員還是會支持，陳水扁上任後，關鍵性的預算鮮少不被砍的體無完膚或全面鍛

羽而歸，這主要是和他的風格及議員心態有關（董智森，1998：205-207）。受

訪者B2亦持同樣看法： 

至於陳水扁市長時代，之所以有那麼多的覆議案，除了政黨因素外，還有

與首長的個性有關。（B2 市府官員） 

但受訪者 A4則有不同的意見： 

陳水扁當市長的時候真的被國、新兩黨打壓，所以他會有反彈，因為他受

到很大的擠壓，整個泛藍的決議他無法接受，所以他提出覆議案。（A4 議員） 

  議會決議的事項，市政府如不接受，依規定必須提出覆議案，覆議案的理

由是「窒礙難行」。依「直轄市自治法」第 17條規定：「市政府應在議會送達公

文的 30天內，提出覆議，覆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案，市政府

                                                 
32 陳水扁市長於第七屆第八次大會市政總質詢時，以參與競選連任選舉活動為由請假一個

月，避開總質詢議程。另外又運用群眾（民意）藉以壓迫市議會通過市政府版之法案和預算，

如發放敬老年金及瓦斯車補助。 

 87



 

 
 

 
應即接受」，議會有 52席，民進黨的 18席正好是國、新兩黨聯手不到三分之二，

所以陳水扁勢必佔贏面，但證諸後來的結果，陳水扁是輸了。在 1997 年 8月初

市議會為了「自肥案」風波遭到前所未有的輿論批判，當時市政府為撇清責任

而使出「將計就計」等言論與作法，使府會關係跌到谷底。也使法案及預算案

的審查遭到池魚之殃。政如同受訪者 C4、B2及 A1所言： 

就第七屆來講因為市長是民進黨籍，但卻是少數黨，府會關係非常的緊

張，所提出覆議的案子都是相當重大的案子，很多都送到中央函告無效，甚至

要送到大法官會議解釋。這是覆議案在地方議會中最緊張的一段時間。(C4 議

會行政人員) 

當然政黨的因素對覆議案有絕對的影響，但是如果執政黨未過半的話，府

會之間可能會非常緊張，會有不同的結果。再加上個人的恩怨，如民進黨的林

瑞圖在第七屆議會時，他一直與陳水扁不和，老是在唱反調，像老人津貼的案

子極力反對發放；再加上周柏雅用自己的觀念、思維來處理覆議案，導致陳水

扁所提出的覆議案遭議會否決而未能通過。（B2 市府官員） 

至於陳水扁市長時代所提之九大覆議案，在當天係一次表決，在當時並不

違法，到了地方制度法就修改成在 15 天內一定要審查，休會時間是 7 天，這樣

對於市政府是比較有利。但是九大覆議案也可以突顯陳水扁的那個時候確實是

很「鴨霸」。另外所謂「九大覆議案」是後來報紙寫的名稱，其實議會並沒有九

大覆議案這個名稱。且有些事項也不一定要以覆議的方式，依直轄市自治法第

30 條規定請行政院或相關單位宣告這個決議違法，應該也可以走這條路。所以

當初陳水扁不上道是放棄以解釋的方式，照理講你如果認為議會是違法的話，

應該請行政院直接宣告議會的決議是無效，這樣會比較好。結果你放棄適用那

一條，先向議會提出覆議，打算覆議贏了就要贏，輸了再提出請示。這個感覺

上就不好。(A1 議員) 

因此於 1997 年 12 月 17 日在持續低盪的府會關係下，議會接連否決市府

所提的大覆議案，創下覆議遭否決且數目驚人的紀錄。（九大覆議案的結果將在

下節再來探討分析）。據受訪之 A7 表示： 

為什麼第七屆陳水扁市長時候有那麼多覆議案，主要是政治的角力。因為

是第一屆的民選市長，而且在整個政治立場完全不同。那時候雖然議會是三黨

不過半，市政府方面是屬於民進黨，而議會方面真正能控制議會的，大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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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藍的議員。所以在政治立場方面，就有點角力的作用。有這種角力作用存在

的時候，議會無論是在審議預算或法案時會特別加以限制，才造成覆議案的產

生。而第七屆則是政治角力因素比較多，你可以參考陳水扁部分的議案，大部

分都是維持原決議。(A7 議員) 

在陳水扁擔任市長的第七屆市議會期間，按表 5-2看來只又有八件覆議

案，而外界媒體卻報導為九大覆議案，事實上陳水扁所提出之覆議案共計有 11

件之多，其中案號 426及 512 兩件，分別是在第四次定期大會第 32次會議中遭

「退回」及第五次定期大會第 11次會議中以「不維持原決議，照案通過」。（見

表 5-3）其餘六件均係於第六次定期大會第 19次會議中以「維持原議決案」接

連否決市府所提之覆議案，這六件覆議案中有一件是預算案案號為 623，裡面

包含四個覆議案，合計起來共 9件，因此才會有外界所稱的九大覆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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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陳水扁市長主政市府時期相關覆議案（第七屆） 

類  別： 教育 工務 警衛 

案  號： 426；相關系統號：24759 512；相關系統號：24951 635；相關系統號：25124

案  由： 有關 貴會第七屆第十

七次臨時大會第四次會

議（7 月 30 日）三讀決

議全數刪除臺北廣播電

台八十六年度預算原列

八○、八八七、二一五

元乙案，經研議實有窒

礙難行之處。依直轄市

自治法第十七條規定，

移請 貴會覆議。並在

本覆議案未經 貴會審

議確定前，為維持臺北

廣播電台之正常運作，

本府擬援用 貴會六月

五日通過之補救辦法辦

理，請 查照。 

貴會審議通過之「臺北市

中山十四、十五號公園新

建工程特別預算」，其中

歲入第十二款第一項第

一目及歲出第七款第一

項第四目、第五目經檢討

窒礙難行，敬請 覆議見

復。 

為覆議 貴會訂定審議

通過之「臺北市公娼管理

辦法」乙案，敬請 提會

再予審議。 

提 案 者： 臺北市政府 臺北市政府 臺北市政府 

來文文號： 
85/09/13 85府新秘 
字第85065972號 

86/02/25 府主一 
字第 8601308200號 

86/11/29  86府警行 
字第 8609063900號 

收文日期： 85/09/14 86/02/26 86/12/01 

審查日期： 
審查意見： 

 
86/05/30 
提二讀會。 

86/12/17 

議決會次 
85/12/10 第07屆第04次
定期大會第32次會議 

86/05/30  第 07 屆第 05
次定期大會第 11次會議

86/12/17  第 07屆第 06
次定期大會第19次會議

議 決 文： 退回。 
不維持原決議，照案通
過。 維持原議決案。 

發文文號： 
85/12/13 85議程 字 
第9829號 

86/06/19  86議工 
字第 7868號 

86/12/18  86議法字 
第 14043號 

執行情形： 存參 已完成 無法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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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民政 交通 交通 

案  號： 306；相關系統號：24614 501；相關系統號：24869 502；相關系統號：24870

案  由： 為覆議「臺北市道路名牌

暨門牌編釘辦法」第二條

修正條文乙案，敬請審

議。 

為覆議修正「臺北市妨害

交通車輛處理辦法」第八

條條文乙案，敬請審議。

為覆議修正「臺北市大眾

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規則」

第三條條文乙案，敬請審

議。 

提 案 者： 臺北市政府 臺北市政府 臺北市政府 

來文文號： 
85/02/23  85府法一字 
第006138號 

85/01/07  85府法一字第
85089795號 

86/01/07  85府法一 
字第 85089999號 

收文日期： 85/02/23 86/01/07 86/01/07 

審查日期： 86/12/17 86/12/17 86/12/17 

議決會次 
86/12/17  第07屆第06次
定期大會第19次會議 

86/12/17 第07屆第06次
定期大會第19次會議 

86/12/17  第 07屆第 06
次定期大會第19次會議

議 決 文： 維持原議決案。 維持原議決案。 維持原議決案。 

發文文號： 
86/12/18  86議決法 
字第14044號 

86/12/18  86議法 
字第 14045號 

86/12/18  86議法 
字第 14046號 

執行情形： 已完成 無法執行 無法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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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工務 教育  警衛  

案  號： 509；相關系統號：24891 623；相關系統號：25065  

案  由： 為覆議修正「臺北市舉辦

公共工程對合法建築及

農作改良物拆遷補償暨

違章建築處理辦法」第三

十七條條文乙案，敬請

審議。 

貴會審議通過之本市八

十七年度地方總預算，其

中刪減教育局臺北大學

規劃學、環境保護局廢棄

物清理費、環境保護局垃

圾清除處理手續費、交通

局委託研究案及其他設

備等四案經檢討窒礙難

行，敬請 覆議賜復。

 

提 案 者： 臺北市政府 臺北市政府  

來文文號： 
86/02/14  86府法二 
字第8600445400號 

86/09/15  86府主一 
字第8607238600號 

 

收文日期： 86/02/14 86/09/15  

審查日期： 86/12/17 86/12/17  

議決會次 
86/12/17  第07屆第06次
定期大會第19次會議 

86/12/17  第07屆第06次
定期大會第19次會議 

 

議 決 文： 維持原議決案。 維持原議決案。  

發文文號： 
86/12/18  86議法 
字第14042號 

86/12/18  86議教 
字第14048號 

 

執行情形： 無法執行 無法執行  

資料來源：臺北市議會議事資訊系統，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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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制度法時期的臺北市議會 

1998.12.4 行政院為因應憲法增修條文第 9條地方制度之變革，並配合政府

再造之規劃，規範地方組織體系和運作關係，釐清中央和地方權限，參酌「省

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之地方自治制度，制定「地方制度法」，經立法

院第三屆第六會期第十四次會議三讀通過，並於 1999.1.25公布施行。（薄慶玖，

2003:264）。1998 年 12月，舉行臺北市第二屆直選市長與第八屆市議員選舉，

國民黨提名之馬英九擊敗爭取連任之民進黨籍陳水扁33，當選臺北市第二任民

選市長，而同時改選之第八屆市議會亦仍由國民黨籍議員取得 23席相對多數，

和理念相同之新黨 10席結盟，府會生態又回到一致政府情形。馬市府團隊記取

陳前市長因溝通不佳而受議會摯肘之不當經驗，再加上無陳水扁少數政府之困

境，大體言之，府會關係尚佳34。因此，當時在第八屆市議會時期僅有三件覆

議案，而該三件覆議案並非馬英九市長任內所提出，而係第六屆市議會期間黃

大洲市長任內提出覆議，第八屆市議會才完成議決。受訪之A1 表示： 

馬英九市長時期有三件覆議案，一個是八十三年度地方總預算案，一個是

第六屆第七次大會的但書，還有一個是三十號公園東西向快速道路，到第八屆

才結案！這些其實都與馬市長無關，馬市長主要是為了解決那些事情，才提出

來覆議，所以也比較沒有爭議。(A1 議員) 

而第三屆臺北市市長直選，馬英九以高票連任成功，進而帶動國民黨籍市

議員候選人聲勢。因此，在第九屆市議會，民進黨席次成為 17席（較上屆少 2

席），新黨亦從上屆的 10席滑落只剩 5席（一方面萎縮，另一方面轉向親民黨），

親民黨則從國、新兩黨分裂自立門戶取得 8席，致使國民黨雖有 22席，但仍須

和親民黨合作以穩定執政優勢，因此形式上仍可稱為一致政府。但因選舉期間

之恩怨，再加上四黨一派，政治複雜度甚高。由於市長直選後議會呈現多黨競

爭局面，國民黨雖然在席次上佔有優勢，但並未過半以致無法操縱議場優勢。

而在各政黨均未過半席次情形下，政黨間合縱連橫之鬥爭策略，亦成為臺北市

政府得否順利推展政務之因素（郭祥瑞，2004：61）。 

第二節   覆議案之結果分析 
                                                 
33參選者尚有新黨候選人王建煊。 
34 部分局處首長，如新聞處長金溥聰、文化局長龍應臺、勞工局長鄭村祺等之作風，曾為部

分在野之民進黨議員質疑杯葛，但均尚為個體事件，不足影響整體府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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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節之論述，我們可以發現覆議案之多寡，可以說是受到議會政治生態

演變之影響，在市長直選前，議會政治運作與府會關係因社會單純及行政權獨

大，且事物並未如現今政府之複雜。1987 年解嚴後，言論尺度雖較為開放，而

且其他黨籍人士也陸續當選議員，議事稍見反對之聲，但由於國民黨仍佔有絕

對多數（參閱表 5-2），故議會政治雖有起色卻仍無太大作用。為此，第六屆黃

大洲市長時期有 19件覆議案（見表 5-4），但都能平和解決。然而市長直選後，

議會生態大變，由於第七屆市議會選舉係依據直轄市自治法規定，與第一屆民

選市長選舉於 1994.12.3同時舉行，分為六選區，共選出 52名議員（增加原住

民議員一名），任期四年，其中國民黨 23席，民進黨 18席，新黨 11席，議會

首次形成三黨不過半情勢（見表 5-1）。民進黨雖由陳水扁當選第一屆民選市長，

取得臺北市的執政權，但在議會卻淪為少數黨，復因陳水扁對議會之態度倨傲，

府會之間關係惡劣陷入低潮，因而有九大覆議案遭議會否決之情形發生。而第

八屆市議員選舉與第二屆民選臺北市長同時改選，市長由國民黨提名之馬英九

擊敗欲尋求連任之民進黨籍市長陳水扁，市議會則形成國民黨 23席，民進黨

19席，新黨 9席，無黨籍 1席的政治生態。在國民黨與新黨政策結盟之下，仍

能保持議席總數過半數之優勢。因此其覆議案僅三件，還是第六屆議會所留下

來的舊案。茲將這三屆市議會之覆議案作一研究分析： 

壹、第六屆臺北市議會（黃大洲市長時期） 
19件覆議案（詳如表 5-4）中，第五、六、七、九筆覆議案，當時係由臺

北市政府代理市長黃大洲，於 79 年 7月 5日以市議會審議民政局及各區公所編

列之八十年度預算所作之但書及附帶意見，因有窒礙難行部分而分別以（79）

府民二字第 79039655、79039658號及（79）府民三字第 79039656、79039657

號函請市議會覆議，隨後復於 79 年 7月 13日以（79）府民二字第 79041285

號函請市議會同意撤回該四項覆議案，其撤回理由請參閱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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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黃大洲市長主政市府時期相關覆議案（第六屆） 

類  別： 交通（第一筆） 交通（第二筆） 交通（第三筆） 

案  號： 002；相關系統號：22834 相關系統號：23099 607；相關系統號：23537

案  由： 為貴會第六屆第二次定

期大會議決『為請貴會同

意內湖延伸線路線部分

修正及先行動支第三期

工程特別預算原編列木

柵延伸線（內湖延伸線）

預算，辦理內湖延伸線系

統工程統包及拆遷補償

工作』案（以下簡稱本

案），函請覆議。 

貴會審議永福、福和等

省、市共管收費橋樑八十

年度歲入、出追加預算時

所作但書有關自八十年

七月起不再徵收乙節，因

事實需要，擬自七月起仍

繼續徵收過橋費，復請查

照。 

貴會審議「臺北都會區大

眾捷運系統建設計劃第

一、二、三期工程特別預

算工務行政暨準備金」但

書第四條及第七條執行

確有困難，函請貴會覆

議，詳如說明，請察照。

提 案 者： 捷運工程局 財政局 捷運工程局 

來文文號： 
80/01/22  80府捷一 
字第 79909號 

80/03/07  80 府財一交
四字第 14880號 

81/07/28  81府捷四 
字第 52988號 

收文日期： 80/01/22 80/03/08 81/07/28 

撤回文號：  
80/06/18  80府財一 
字第 80040381號 

 

議決會次： 
80/04/26  第06屆第03次
定期大會第07次會議 

80/06/18  第 06屆 
82/07/02 第06屆第30次
臨時大會第02次會議 

議 決 文： 一、同意。二、有關木柵
延伸線（內湖延伸線）之
特別預算應以第一、二、
三期全線共同衡量，並核
實支列。三、內湖延伸線
末端之路線應配合台肥
公司南港廠之都市計畫
變更，如能經台肥土地避
免行經南港路，以免妨礙
地方發展。 

同意撤回。 照案通過 

發文文號： 
80/04/30  80議交 
字第 3192號 

80/06/27  80議程 
字第 4523號 

82/07/08  82議交 
字第 7185號 

議 事 錄： 
執行情形： 

06屆12冊2421頁 
存參 

 
存參 

 
存參 

95 



 

 
 

 
  
 

類  別： 民政（第四筆） 民政（第五筆） 民政（第六筆） 

案  號： 相關系統號：22511   相關系統號：22524   相關系統號：22525 

案  由： 貴會第六屆第二次臨時

大會審議本府八十年度

地方總預算所作綜合決

議第十三項後段；「市府

人事處 (二 )及市府所屬

各單位之人 (二 )相關經

費，自下年度起，均不得

再行編列預算。」乙案，

經通盤檢討後，確屬窒礙

難行，擬請貴會惠予覆

議，敬請察照。 

本府民政局及本市各區

公所編列地方自治行政

業務里民大會預算，經貴

會審議八十年度臺北市

地方總預算案，審議結果

僅各保留一元，致推行里

民大會工作窒礙難行，經

檢討如說明，敬請同意原

案辦理覆議。 

為本府民政局編列之八

十年度全國孝行獎表揚

預算新台幣八七一、五○

○元一案，敬請同意辦

理。 

提 案 者： 人事處 民政局 民政局 

來文文號： 
79/07/04  79府人(二) 
字第 039195號 

79/07/05  79府民二 
字第 039658號 

79/07/05  79府民三 
字第 039656號 

收文日期： 79/07/04 79/07/06 79/07/06 

撤回文號：  
79/07/13  79府民二 
字第 79041285號 

79/07/13  79府民二 
字第 79041285號 

議決會次： 79/07/04  第06屆 79/07/06  第 06屆 79/07/20  第06屆 

議 決 文： 市府撤回 同意撤回 同意撤回 

發文文號：  
79/07/20  79議會 
字第 3789號 

79/07/20  79議會 
字第 3789號 

執行情形： 存參 存參 存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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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民政（第七筆） 民政（第八筆） 民政（第九筆） 

案  號：    相關系統號：22526     相關系統號：22527     相關系統號：22528

案  由： 本市各區公所八十年度

鄰里工程，經貴會於審議

各區公所預算附帶意

見：「各區公所之鄰里工

程均應委託養工處發

包」，因窒礙難行，經提

本府第五六八次市政會

議審查通過，茲申述原因

敬請同意原案辦理。 

為國民大會秘書處租用

本市中山堂房屋，未能如

期歸還，本府現已依法向

法院提起訴訟，敬請貴會

惠予同意該所動支八十

年度歲出預算，以利公務

運作及員工薪資支付，敬

請審議。 

貴會第六屆第一次大會

民政審查小組審議臺北

市文獻委員會八十年度

預算所提但書（第一條）

經檢討如說明，敬請同意

辦理。 

提 案 者： 民政局 民政局 民政局 

來文文號： 
79/07/05  79府民二 
字第 039655號 

79/07/05  79府民三 
字第 039659號 

79/07/05  79府民二 
字第 039657號 

收文日期： 79/07/06 79/07/06 79/07/06 

審查日期：    

撤回文號： 
79/07/13  79府民二 
字第 79041285號 

80/01/19  第 06屆 79/07/13  79府民二 
字第 79041285號 

議決會次： 79/07/20  第06屆  79/07/6  第06屆 

議決文： 同意撤回 
同意撤回，並改由議員提

案通過。 
同意撤回 

發文文號： 
79/07/20  79議會 
字第 3789號 

80/01/19  80議程 
字第 3634號 

79/07/20  79議會 
字第 3789號 

執行情形： 存參 存參 存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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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教育（第十筆） 教育（第十一筆） 警衛（第十二筆） 

案  號：     相關系統號：22523 608；相關系統號：23535 3115相關系統號：23846

案  由： 為教育部無法於八十會

計年度接辦本市體專，該

校原為貴會刪除之經費

預算，敬請覆議恢復，請

鑒察。 

貴會審查本府教育局八

十二會計年度社會教育

預算時，議決增列但書部

分，因窒礙難行，請惠予

覆議，請查照。 

有關貴會審議八十三年

度本市地方總預算時，刪

除本府衛生局所編列本

市各醫療院所興建工程

之特殊醫療設施系統工

程預算乙案，請惠予覆

議，請查照。 

提 案 者： 教育局 教育局 衛生局 

來文文號： 
79/07/05  79府教一 
字第039663號 

81/07/16  81府教四 
字第 49637號 

82/07/17  82 府衛三字
第 54357號 

收文日期： 79/07/06 81/07/16 82/07/17 

審查日期：    

議決會次：  
82/07/02第 06屆第 30次
臨時大會第 02次會議 

82/09/23  第 06屆第 31
次臨時大會第01次會議

撤回日期： 
80/01/18  第 06 屆第 16
次臨時大會 

  

議 決 文： 市府撤回 三讀通過 退回 

發文文號： 
80/01/18  80議程 
字第 3640號 

82/07/07  82議教 
字第 7148號 

82/09/29  82議程 
字第 8801號 

執行情形： 存參 存參 存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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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工務（第十三筆） 工務（第十四筆） 工務（第十五筆） 

案  號： 609；相關系統號：23534 610；相關系統號：23173 4101相關系統號：24156

案  由： 貴會審議八十二年度本

市地方總預算有關工務

局建築管理處違建拆除

預算審查意見之但書，本

府自應全力執行，惟尚有

窒難行部分，詳如說明，

敬請覆議。 

有關貴會審查本府 82 年

度「臺北市區鐵路地下化

隧道東延松山案工程」配

合款二五億四、二三九萬

三、○○○元所列附帶意

見，請惠予覆議同意動

支，以利該工程持續順利

進行，敬請查照。 

貴會審議本府八十四年

度總預算，有關工務局部

門華中河濱公園委託民

間管理維護乙案但書，本

府已依貴會但書意旨妥

善處理，至囑本府撤銷委

託經營管理乙節，實礙難

執行，敬請惠予覆議。

提 案 者： 工務局 工務局 工務局 

來文文號： 
81/07/15  81府工建 
字第 49161號 

81/08/03  81府工新 
字第 54936號 

83/07/07  83府工公 
字第 40592號 

收文日期： 81/07/15 81/08/03 83/07/07 

審查意見：    

議決會次： 
81/09/10  第06屆第06次
定期大會 

82/07/02  第 06 屆第 30
次臨時大會第 02次會議

83/07/11 第06屆第42次
臨時大會第01次會議 

議 決 文： 
經黨團協商不提大會，予

以擱置。 

一、同意動支十五億元。
二、其餘配合款及前年度
凍結之配合款，均需俟台
灣省政府撥還台北車站
新生地予本市及地下化
隧道工程中央確定將延
伸至南港後，始得動支。
三、以上議決經三讀通
過。 

退回，照本會原決議辦

理。 

發文文號：  
82/07/02  82議工 
字第 7132號 

83/08/26  83議工 
字第 5085號 

執行情形： 存參 存參 存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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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法規（第十六筆） 法規（第十七筆） 法規（第十八筆） 

案  號：     相關系統號：20561      相關系統號：11413 611；相關系統號：20561

案  由： 為覆議「臺北市獎勵投資

興建公共設施辦法」修正

草案乙案，敬請審議。

為覆議「臺北市專案建設

資金籌措辦法」乙案，敬

請審議。 

為覆議臺北市獎勵投資

興建公共設施辦法乙

案，敬請審議。 

提 案 者： 法規委員會 法規委員會 法規委員會 

來文文號： 
76/08/19  76府法二 
字第 180542號 

80/05/23  80府法二 
字第 028309號 

81/06/12  81 府法二字
第 33096號 

收文日期： 76/08/20 80/05/24 81/06/12 

審查日期： 76/12/09   

 
審查意見： 

不同意市府所送覆議
案，仍維持本會原修正條
文。 

  
提三讀會。 

議決會次 
81/01/30  第06屆第17次
臨時大會第04次會議 

81/01/30  第 06 屆第 17
次臨時大會第 04次會議

82/07/05  第 06屆第 30
次臨時大會第03次會議

議 決 文： 三讀通過。 三讀通過。 三讀通過。 

發文文號： 
81/02/11  81議法 
字第4048號 

81/02/07  81議法 
字第 1003號 

82/07/09  82議法 
字第 7265號 

議 事 錄： 06屆17冊3675頁 06屆 17冊 3675頁  

執行情形： 存參 存參 存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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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地總（第十九筆）   

案  號： 408；相關系統號：23173   

案  由： 貴會審議通過之本市八十

一年度地方總預算，其中

刪減秘書處動員計畫與視

察業務以及限制工務局動

支分擔鐵路地下化東延松

山專案與建築物造價調查

分析等四案預算，經檢討

窒礙難行，敬請覆議見復。

  

提 案 者： 主計處   

來文文號： 
80/07/11  80府主一 
字第 47435號 

  

收文日期： 80/07/12   

審查日期：    

撤回日期:    

議決會次： 81/01/30  第 06屆第 17次
臨時大會第 04次會議   

議 決 文： 除第三案（即鐵路地下化
東延松山案工程配合款
案）暫擱外，餘均經覆議
不維持原議決，並三讀通
過。鐵路地下化東延松山
案工程配合款本會第六屆
第廿一次臨時大會第三次
會議議決：「同意動支半數
即一、二○三、九四二、
五○○元。但其餘半數配
合款及八十二年度配合
款，應俟鐵路地下化延伸
至南港計畫送會同意後始
得動支。」（發文字號
81.07.06議工字第六三三
六號） 

  

發文文號： 
81/02/13  81議程字 
第1152號   

議 事 錄： 
執行情形： 

06屆17冊3675頁 
存參   

資料來源：臺北市議會議事資訊系統，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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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台北市政府撤回覆議案一覽表（第六屆） 
 

筆  數 案         由 發文日期文號 撤回理由 備 註

第二筆 貴會審議永福、福和等省、

市共管收費橋樑八十年度

歲入、出追加預算時所作但

書有關自八十年七月起不

再徵收乙節，因事實需要，

擬自七月起仍繼續徵收過

橋費，復請查照。 

八十年三月七

日（80）府財

一、交四字 

第 80014880號

茲因八十一年度有

關永福、福和等

省、市共管橋樑歲

入、出預算案業經

貴會審議通過，已

無窒礙難行之處，

故擬請貴會同意本

府將該案撤回。 

 

第五筆 本府民政局及各區公所編

列地方自治行政業務里民

大會預算，經貴會審議八十

年 度臺北市地方總預算

案，審議結果僅各保留一

元，致推行里民大會工作窒

礙難行，敬請同意原案辦

理。 

七十九年七月

五日（79）府

民二字 

第 79039658號

本府民政局擬遵照

貴會決議對里民大

會之估能力提出具

體改善辦法函請審

議。 

 

第六筆 為本府民政局編列之八十

年度全國孝行獎表揚預算

新台幣八七一、五○○元一

案，敬請同意辦理。 

七十九年七月

五日（79）府

民三字 

第 79039656號

另行研究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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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筆 本市各區公所八十年度鄰

里工程，經  貴會於審議各

區公所預算附帶意見「各區

公所之鄰里工程均應委託

養工處發包」，因窒礙難

行，茲申述原因，敬請同意

原案辦理。 

七十九年七月

五日（79）府

民二字 

第 79039655號

本府業經於七十九

年七月四日以 79府

民二字第七九０三

八六六九號函請貴

會仍請准由區公所

自行發包，以爭取

時效在案，無須再

請覆議。 

 

第九筆 貴會審查本市文獻委員會

八十年度預算但書「有關文

獻會『行政管理』項下所編

列之人事費，應俟兩位不適

人員與其他單位之學有專

長互調始得動支該二員人

事費」經檢討歐研究員對本

職工作尚能勝任唯為尊重

貴會意見，現已積極延攬學

有專長者與該員互調，另陶

研究員距退休時間甚短，屆

時當物色學有專長者擔

任，敬請同意辦理。 

七十九年七月

五日（79）府

民三字 

第 79039657號

本府業經於七十九

年七月五日以 79府

民三字第七九０三

九五五六號函請貴

會惠予動支該項人

事費，以爭取時效

在案，無須再請覆

議。 

 

資料來源：臺北市議會議事資訊系統，作者自行整理。 

而臺北市議會亦於 79 年 7月 20日以（79）、7、20議（會）字第 3789號

函覆臺北市政府同意其撤回該四項覆議案。當時臺北市政府發函向市議會要求

撤回覆議案時，從各項資料顯示，議會並未經過大會討論議決同意，僅由承辦

單位接獲市政府來函，並以一紙簽呈經議長批示即同意市政府撤回，在程序上

不無暇疵。又當時直轄市自治法尚未制定，仍處於地方自治綱要時期，對於相

關法令及程序的落實並沒有那麼嚴謹，再加上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市

議會僅能做為民主制度或地方自治之裝飾品，淪為市政府之橡皮圖章，是名符

其實的府會一家。因此雖然議會在審查預算時下了許多但書和附帶決議，而市

政府也因窒礙難行提出很多覆議案，但是這些覆議案不是覆議成功三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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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另以他案提出而撤回原覆議案方式處理，很少有遭退回的。 

    另外，第二筆覆議案亦係議會在審議八十年度歲入、出追加預算時所作但

書，市政府認為窒礙難行而於覆議法定期間 30日內，以 80 年 3月 7日（80）

府財一、交四字第 80014880號函提請覆議，復於三個月後(80 年 6月 18日（80）

府財一字第 80040381號函)向市議會請求撤回該覆議案，而市議會同樣未經過

大會討論議決，僅由承辦單位以簽呈方式經議長批示後，即於 80 年 6月 27日

以（80）、6、27議（程）字第 4523號函覆臺北市政府同意其撤回該覆議案。（見

表 5-5） 

貳、第七屆臺北市議會（陳水扁市長時期） 
    陳水扁市長主政市府時期之覆議案（詳如表 5-6），以 1997.07.30 議會自肥

案為分界點，在此之前分別在第四次、第五次定期大會中各有一次覆議案，一

退回一通過。但因為自肥案發生後，臺北市府會關係跌至冰點，導致在第六次

定期大會中出現九個覆議案，且均遭議會否決。如同受訪之 A1 及 C4 所言： 

在第七屆陳水扁市長時期，陸續送來幾個覆議案，議會若立即表決一定會

輸，因此乾脆等到最後有利的時機一次表決，程序上說起來他們比較吃虧，我

們是以取巧方式處理，所以後來地方制度法改成這樣子我也贊成，遊戲規則弄

得比較公平，大家心服口服。但是陳水扁並未遵照遊戲規則，我覺得此風不可

長。因此如果地方制度法要修改，建議要再加上「有無違法」不得做為覆議的

理由。（A1 議員） 

第七屆覆議案市府並未接受覆議結果，按理如果牽涉到法律爭議的話，最

後可以由司法院來解釋。覆議在爭執的過程中，後面還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

釋，應該可以解決，照理現在大法官解釋下來，應該都會遵守。但這幾個案子

到後面市府都沒有送到大法官會議解釋。(C4 議會行政人員) 

茲將十一項覆議案陳述分析如下： 

一、有關全數刪除臺北廣播電台八十六年度預算之覆議案（市政府於

85.09.13 提出），市政府曾於 85.10.23 催促議會儘速審議該覆議案，直到 85.12.10

議會才在第 7 屆第 4 次大會第 32 次會議中，表決通過請市政府動支第二預備

金，支付臺北電台四月底以前的人事、水電及一般經常費，至於市政府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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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議案則予以退回35。 

二、臺北市中山十四、十五號公園攤商救濟金覆議案，當初市政府在送到

議會時曾引起議會不滿，認為陳水扁鴨霸抹黑議會。蓋因原本十四、十五號公

園預算在一讀會後，工務審查會已經通過攤商救濟金九千萬元，而將攤棚設置

費五千八百萬元予以刪除，後因攤商陳請要攤棚不要救濟金，市政府表示只要

議會同意就會配合到底，議會因而再度政黨協商同意所請。但因故無法設置攤

棚 36，市府隨後又提出覆議要求恢復已刪除的九千萬元，因而激怒當時議長陳

健治，後經林晉章、楊鎮雄兩位當地議員共同協調運作，才覆議成功，這是陳

水扁主政以來首次覆議成功的案子37。 

三、1997.12.17 議會接連否決市府所提的九項覆議案（即編號三至編號十

一），在這九項覆議案中市府只接受了三案，包括將總統府前「介壽路」改名為

「凱達格蘭大道」因而引發爭議所修訂的「臺北市道路名牌暨門牌編釘辦法」、

八十七年度總預算案中之教育局台北大學規劃費、交通局委託研究案及其他設

備費用。其餘六案市府全部函請中央宣告無效。這六案中，市府僅有一案勝訴，

該案係議會為確保地方自治權力，修訂「臺北市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規則」，

堅決要求捷運票價需送議會審議，但因交通部認為此決議已明顯抵觸「大眾捷

運法」第 29條有關票價由地方主管機關核定的規定，因此決定對議會之決議不

予核定。至於，因被認為垃圾費收費項目超收而爭議三年，並遭刪減的環保局

廢棄物清理費、垃圾清除處理手續費等二案，以及因廢娼後公娼抗爭又由議會

另立新法給予緩衝二年規定的「臺北市公娼管理辦法」案，相關的中央主管機

關都認為並未抵觸中央法規，亦未如市政府所請，函告議會的決議無效38。最

後，有關「臺北市舉辦公共工程對合法建築及農作改良物拆遷補償暨違章建築

處理辦法」一案，因內政部迄未做出明確解釋，故尚未結案；馬英九上任後，

遂以 88.10.13 臺北市政府府工三字第 8806498801 號函頒訂「臺北市舉辦公共

                                                 
35 由於臺北電台員工領不到十二月份的薪資，連續十天到議會陳請並張貼大字報，部分議員

於心不忍，經市政府派主計長姚秋旺與新聞處長羅文嘉到議會溝通，再經三黨冗長協商，臺

北電台薪資案中有共識。 
36市府原安排十四、十五號公園攤商在新生北路二段高架橋下橋孔設置攤棚，但引起當地民眾

反對，隨後市場管理處以基於交通及安全理由不同意攤商在該地設臨時攤棚，於是又將責任

推回給議會，提出覆議要求將已刪除之救濟金恢復。  
37參閱青年日報，民 86.05.31，12版、中央日報，民 86.05.31，14版及台灣時報，民 86.02.18，
14版 
38參閱自由時報，民 88.01.24，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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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對合法建築及農作改良物拆遷補償暨違章建築處理安置應行注意事項」作

為權宜的因應方案。 

 

表 5-6 陳水扁市長主政市府時期覆議案處理及執行情形（第七屆） 
 

編號 案          由 市府處理及執行情形 備  註 

一 有關 貴會第七屆第十七次臨時

大會第四次會議（七月三十日）三

讀決議全數刪除臺北廣播電台八

十六年度預算乙案，經研議實有窒

礙難行之處。依直轄市自治法第十

七條規定，移請 貴會覆議。 

一、市政府於以85府新秘 

字第 85065972 號函提請覆議。 

二、市政府復於 85.10.23 以 85 府

新秘字第 850767592 號函請議會

儘速審議覆議案。 

經議會於第七

屆第四次大會

第三十二次會

議（85.12.10）
議 決 ：「 退

回」。 

二 貴會審議通過之「臺北市中山十

四、十五號公園新建工程特別預

算」，其中歲入第十二款第一項第

一目及歲出第七款第一項第四

目、第五目經檢討窒礙難行，敬請

覆議見復。 

市政府於 86.02.25 以府主一字第

8601308200號函提請覆議 

議會於第七屆

第五次定期大

會第十一次會

議（86.05.30）
議決：「不維持

原決議，照案

通過。」  

三 為覆議 貴會訂定審議通過之「臺

北市公娼管理辦法」乙案，敬請

提會再予審議。 

「臺北市公娼管理辦法」議會維

持公娼緩廢二年的決議。市政府

函請中央宣告無效，內政部

87.07.27函轉送法務部解釋，認

為議會決議與中央法規並無牴

觸，因此陳水扁主政之市府未再

處理。 

直到馬英九市

長於 87.12.25
上 任 ， 並 在

88.01.25 正式
公告公娼緩廢

二年。 

四 為覆議「臺北市道路名牌暨門牌編

釘辦法」第二條修正條文乙案，敬

請審議。 

「臺北市道路名牌暨門牌編訂

辦法」第二條修正條文，議會仍

要求既有道路更名須送議會審

議，陳水扁主政之市府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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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為覆議修正「臺北市妨害交通車輛

處理辦法」第八條條文乙案，敬請

審議。（「臺北市妨害交通車輛處理

辦法」第八條修正條文，議會明訂

拖吊移置費為一千元且追溯至

85.10.01辦理退費，日後若欲調整

須先送議會審議。） 

函請中央宣告無效，交通部

87.02.13回函認市府未說明牴觸

何條中央法規，歉難轉報行政院

處理或聲請司法院解釋，陳水扁

主政之市府未再處理。馬英九市

長 87.12.25上任，並於 88.01.19

公告。 

馬英九主政之

市 府 於

88.01.19 以府
法 一 字 第

8800521300號
函交通部轉行

政院備查，副

本送市議會。

六 為覆議修正「臺北市大眾捷運系統

旅客運送規則」第三條條文乙案，

敬請審議。（議會修訂「臺北市大

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規則」第三條

條文，堅決要求捷運票價需送議會

審議。） 

函請中央宣告無效，交通部並於

87.07.22 以交路八十七字第

033518 號函覆，認為此決議已

明顯牴觸「大眾捷運法」第二十

九條，係有關票價由地方主管機

關核定的規定，因此決定對議會

決議不予核定。 

唯一遭中央

宣告議會決

議無效者 

七 刪減教育局「臺北大學規劃費」 陳水扁主政之市府接受 

 

八 刪減交通局委託研究案及其他設

備經費 

陳水扁主政之市府接受  

九 刪減環保局廢棄物清理費。（刪除

部分收費項目） 

函請中央宣告無效，環保署

87.05.22解釋認為市府應依議會

議決執行，議會隨後要求停徵

88 年度垃圾費，環保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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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          由 市 府 執 行 情 形 備  註 

十 刪減環保局垃圾清除處理手續

費。（垃圾費隨水費徵收手續費）

函請中央宣告無效，環保署

87.05.22解釋認為議會相關歲入
歲出審議結果矛盾，要求府會協

調；議會隨後停徵 88 年度垃圾

費。環保局接受，原代繳而得領

手續費的水處亦接受。 

 

十一 為覆議修正「臺北市舉辦公共工

程對合法建築及農作改良物拆

遷補償暨違章建築處理辦法」第

三十七條條文乙案，敬請 審

議。（「臺北市舉辦公共工程對合

法建築及農作改良物拆遷補暨

違章建築處理辦法」第三十七條

修正條文，規定公共工程遷移既

有住戶時，應「先建後拆」。）

函請中央宣告無效，內政部

87.08.17回文，對市府說明及條

文內容互相矛盾，有諸多質疑；

市府 87.09.04再補充說明，內政

部目前尚無明確解釋。 

為權宜計，

市府另行以

88.10.13 臺
北市政府府

工 三 字 第

8806498801
號 函 訂 頒

「臺北市舉

辦公共工程

對合法建築

及農作改良

物拆遷補暨

違章建築處

理安置應行

注意事項」

以為因應。

 
資料來源：臺北市議會議事資訊系統，作者自行理。 

參、第八屆臺北市議會（馬英九市長時期） 
    馬英九市長於 1998.12.25上任以來，其本人及市府團隊記取上屆陳水扁市

長府會不和的教訓，一上任即採取低姿態力求府會和諧。唯在 2000.04.12馬英

九以「時間不夠，資料準備不及」為由，首度拒絕前往議會作專案報告，導致

議員抨擊，並引發府會關係的緊張。使得一向尋求府會和諧的馬團隊，第一次

出現藐視議會決議的行為，還好馬英九以其慣有的柔軟身段不發表任何評論，

並透過市政府首長向黨籍議員溝通道歉，議會的不滿始逐漸平息。大體言之，

府會關係尚佳。因此，當時在第八屆市議會時期僅有三件覆議案，且並非馬英

九市長任內所提出，而係第六屆市議會期間黃大洲市長任內留下來之覆議案（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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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由於擱置長達五、六年，當時所設定的條件很多早已事過境遷，甚至

早就不存在，不但很多新議員不知道，就是老議員也不見得有印象，因此才於

88.03.24第 8屆第 1次定期大會第 5次會議中提出來清理。 

    如 3116與 3117 兩案，均係 1993 年提出覆議的老案子，以 3116案而言，

根據議會但書意見「明年度家戶接管數應達到五萬戶，否則人事費預算不得編

列」，事實上人事費用早就執行多年，並未受但書影響，實在是有所矛盾，因此

議會乃照案通過，不維持原決議。而 3117案也是如此，議會所作但書：「本市

民生社區中心財產管理單位應歸屬市政府財政局，不得委託其他單位代管。」

與臺北市市有財產管理規則之規定在執行上有落差，且民生社區中心有好幾個

單位進駐使用，亦無法歸屬財政局管理，後經市政府民政局長林正修說明後，

就照案通過，不維持原決議。至於 1013案因台北市政府於 88.02.04以府工公

字第 8800632900號來函撤回，理由是東西向快速道路業已通車且本公園工程已

於 86 年 9月 30日執行拆除完畢，並已闢建開放供公眾使用，因此議會同意市

政府撤回 1013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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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馬英九市長主政市府時期相關覆議案（第八屆） 
 

類  別： 民政 工務 工務 

案  號： 3117；相關系統號：23843 3116；相關系統號：23842 1013；相關系統號：24172

案  由： 貴會審查本府八十三年

度地方總預算民政局歲

出預算會議之審查意見

列有但書：「本市民生社

區中心財產管理單位應

歸屬市府財政局，不得委

託其他單位代管。」乙案

因礙於臺北市市有財產

管理規則之規定有執行

上之困難，爰依貴會組織

規程第三十七條之規

定，提請覆議。 

為申覆貴會第六屆第七

次大會但書意見「明年度

家戶接管數應達到五萬

戶，否則人事費預算不得

編列」乙案，因其所需經

費、人力甚為龐大，確實

窒礙難行，敬請覆議，取

銷但書，以利執行，函請

查照。 

關於本府辦理本市中山

區卅三號公園工程，在東

西向快速道路未完工

前，應暫緩拆除該公園地

上物乙案，惠予覆議，敬

請查照。 

提 案 者： 民政局 工務局 工務局 

來文文號： 
82/07/14  82府民二 
字第52982號 

82/07/09  82府工衛 
字第 51249號 

83/07/20  83府工公 
字第 44746號 

收文日期： 82/07/15 82/07/10 83/07/20 

審查意見： 提大會審議。 提大會審議。 提大會審議。 

議決會次 
88/03/24  第08屆第01次
定期大會第05次會議 

88/03/24  第08屆第01次
定期大會第05次會議 

88/03/24  第 08屆第 01
次定期大會第05次會議

議 決 文： 
不維持原議決，照案通

過。 
不維持原議決，照案通

過。 
同意撤回。（市府八十八

年二月四日來函撤回）

發文文號： 
88/03/29  88議民 
字第0963111111號 

88/03/29  88議工 
字第 0966號 

88/03/29  88議工 
字第 0432號 

議 事 錄： 08屆 r1冊 4072頁 08屆 r1冊 4072頁 08屆 r1冊 4072頁 

執行情形： 存參 存參 存參 
 
資料來源：臺北市議會議事資訊系統，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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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覆議運作的因素 

隨者台灣政治大環境的轉變，影響議會覆議運作的因素亦不同，在威權統

治時代，台灣之立法機關既無力制衡行政機關，又無能制定相關法令，常被譏

評為行政機關之立法局。直到省縣自治法、直轄市自治法公布實施後，才逐漸

落實政黨政治、澄清選舉文化，整個政治生態才漸漸轉變，行政機關與立法機

關才能發揮相互監督與制衡的功能。因此本節擬從內部環境之政治生態、府會

互動、政黨關係、輿論壓力、利益團體、選民壓力及外在環境之地方制度法、

中央與地方府際關係等面向來探討覆議案之運作。 

壹、 內部環境 
    影響覆議制度運作之內部環境計有政治生態、府會互動、政黨關係、輿論

壓力、利益團體、選民壓力等六大因素，茲分述如下： 

一、政治生態 
1949 年國民黨政府遷臺後建立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亦稱現代威權體制，

使政黨領袖得藉操縱黨機器為權柄，分別控制三種社會：民間社會、政治社會、

及統治社會。現代威權體制不同於傳統威權體制，前者有一強固的傘柄（一黨），

而後者或是欠缺，或非常脆弱（胡佛，1998：22）。在此情況下，不管是政治、

經濟或社會都由國民黨所控制，毫無政治民主可言，更沒有所謂的「地方自治」。

完全由國民黨操縱及動員派系，進行一黨的地方選舉，強化對政治社會的控制，

同時將地方政治人物納入威權體制，增強政治的正當性及支持（李明倫，1999：

111-112）。此一階段的臺北市議員雖是由市民選出，且大部分是國民黨籍議員，

但因黨部對黨籍議員有很大的約束力，所以議員本身的自主性不高，無法確切

的反映民意來行使職權。而不管是市政府或市議會國民黨和中央政府都掌握著

相當程度的控制權，且人民的政治參與也受到某種程度的限制，所以臺北市議

會實際上能發揮的立法與監督功能就很有限，在審查預算時頂多只是市政府的

橡皮圖章而已，沒有所謂窒礙難行的議案需要覆議。 

中央政府於 1987 年 7月正式宣告解嚴並取消黨禁後，台灣也慢慢朝著政

治民主的道路邁進。此時的臺北市議會，一些非國民黨籍的議員也愈來愈多，

雖然國民黨籍的議員仍然主導整個議事，但是畢竟會有所節制，且必須在市政

建設與行政效能方面顯現績效，而在議會中議案之討論、表決，以及政黨間之

 111



 

 
 

 
協商互動，亦須更改以往一黨獨大時之心態。因此可以明瞭在 1994 年實施地方

自治市長民選以前，由於戒嚴之種種政治禁忌及國民黨之威權專政，民意代表

僅僅是單純為民服務，而市議會也只作為民主制度或地方自治之裝飾品角色。

事實上自 1987 年解嚴至 1994 年直轄市市長民選前這段期間（臺北市議會第五

屆至第六屆），因無黨籍議員及其他黨派議員開始進入議會殿堂，真正與國民黨

有不同之民意聲音出現。因此就當時之市議員而言，早期為點綴型角色成分為

高，故臺北市議會在第六屆之前甚少因為審議預算、法案而出現市政府窒礙難

行提出覆議案之情事；至於後期之市議員則為政治意識型態之政黨化身（郭祥

瑞，2004：58-66），因此第六屆臺北市議會因政治生態之改變39，再加上國民

黨在議會的掌控漸漸減弱，導致覆議案大幅增加。如同受訪者A2及D1所言： 

黃大洲時代會有那麼多的覆議案，其實反映出一個情形，當時的立法機關

－市議會基本上還是市政府的橡皮圖章，結果市議會在審預算的時候，又不甘

於做橡皮圖章。所以預算案送來，就不再是照本宣科照案通過，而是對預算有

意見。所以有意見的話，就會下很多所謂的但書、附帶決議。所以看到市政府

所提的覆議，其實大部分都是預算中的但書。（A2 議員） 

在民國 83 年的議會，也就是第 6 屆的議會，國民黨都是過半的，國民黨完

全可以控制。但是因為國民黨在利益上或是在交情上，包括一些選舉的恩怨，

譬如同一個選區同黨議員，只要得到市府某些允若或好處，另一方必定不爽並

強力的杯葛。甚至在地方上的案子，因選區選民的壓力找上市府，如果市府同

意一方，另一方必杯葛到底，市府兩邊都不討好。另外，有時候是跟首長的個

性有關，他認為我們做得那麼好，議員又要予取予求。我們知道在議會審查時，

常常一位議員可以主導全場，大家為了和諧，先讓你過，我再來翻案，否則一

直拖下去。雖然黃大洲時代有這麼多覆議案，但經過政黨協商時，市府如果要

覆議，就要拿東西跟他換。覆議案最後還是解決掉了，只是給你難看一下而已。

（D1 媒體記者） 

1994 年 7月省縣自治法、直轄市自治法公布施行後，隨即於當年 12月舉

行民選第一任臺北市市長及第七屆市議員的選舉，由在野的民進黨取得首都市

                                                 
39 最後一任官派臺北市市長黃大洲及臺北市政府所面臨之第六屆臺北市議會，生態上仍為一

致政府情形，府會為同一政黨，府會關係較為單純，雖亦有預算在最後一刻始獲得通過，但

主要擱置原因在於同國民黨議員同志之不同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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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寶座，議會也首度形成國民黨、民進黨及新黨三黨不過半的議會生態，開啟

行政機關首長與立法機關同為代議體制之情形。同時，對原來議會獨攬民意，

依賴學理上所謂「傳送帶理論（transmission belt theory）」使行政機關行政權獲

得正當性之理論基礎，獲得挑戰修正（葉俊榮，2002：404-407）。申言之，議

會政治原理原是依據主權在民與社會契約論將主權透過選舉而授權代議士代表

行使及監督行政機關，地方政府之行政權因為經由議會的預算審查通過，將人

民主權同意行政機關行使行政權之意思輸送（transmit）給行政機關，行政措施

方能與民意及人民主權結合而具備正當性。但市長與市議員均由民意選出後，

和以往地方立法機關之議會監督官派地方行政機關之立場和政治生態已大不

同。因此在第七屆臺北市議會，國民黨雖在席次上仍然佔有優勢，但無法一黨

過半操縱議場，政黨間合縱連橫之競爭策略經常上演運用。因三黨不過半又加

上陳水扁入主市府政，形成所謂之「分裂政府」、「少數政府」的情形（陳敦源、

黃東益，1998：95-96），再加上市府的態度過於強勢，未顧及現實面「少數政

府」現況，不但疏於和各黨派議員溝通且又不尊重議會，導致府會關係惡化，

施政遭議會摯肘，致使覆議案層出不窮。據受訪者 C4表示： 

覆議案對府會之間的關係，其影響就看當時候的市長與議會之間黨派有沒

有超過多數，這點會有不同的影響。比如覆議案在第七屆的時候，短短一、二

年之間就有七、八件，當時候府會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緊張。因為市長是民進黨，

當時民進黨在議會卻是少數黨，所以透過覆議案的提出，造成府會關係非常緊

張。(C4 議會行政人員) 

1999 年 1月 25日地方制度法公布施行，而民選第二任臺北市市長為國民

黨馬英九，第八屆市議會仍舊維持三黨不過半的議會生態，但因國、新兩黨合

作，議會大致仍由國民黨操控，形式上府會生態又回到一致性政府，因此馬英

九的市府團隊記取教訓，不論在施政、預算審議，雖遭議員大肆抨擊，但都能

安然掠過，再加上馬英九的個性溫和，不願跟人家衝突，對議會任何事情都採

解釋、溝通的方法，因此任內沒有窒礙難行的覆議案產生40，大體言之，府會

關係可稱良好。  

二、府會關係 

                                                 
40根據臺北市議會議事資訊系統，第八屆市議會有三件覆議案，但均非馬英九主政之市府所

提，而係黃大洲擔任市長時期所留下之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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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府會關係是指地方立法機關與地方行政機關之互動關係，府會關係良

好，議事順遂進行，可獲致良好之立法績效，行政部門之行政效率亦能提高；

反之，困蹇之府會關係促使立法機關不斷以謾罵、質詢、專案報告、調卷、杯

葛法案、刪減預算等籌碼與方法來監督所謂「高張之行政權」，每每引發府會意

氣之爭，行政機關對立法機關復回報嗤之以鼻之態度，將更惹惱議會對市政府

之惡感，府會惡性循環衝突不斷，不但傷害議會政治功能，最大之受害者乃人

民也。 

在地方首長官派時期，臺北市議會挾其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身份，對行政

機關臺北市政府之預算審查、市政質詢或訂定法規等職權行使，均以「傳送帶

理論」為依據，以監督市政之立場，使市政府獲得行政權行使之合法權源。因

此，在府會互動方面，市議會通常均較市政府之姿態為高，而市政府各機關普

遍對議會及議員亦均甚為尊重，畢竟市政府之預算操之在市議員手中。 

    而市長直選後，民選市長獲得比議員更多之民意基礎，市長延攬政治與行

政菁英進入市政府各機關擔任政務官（首長），各政務官所領導之各機關在延續

民選市長廣大之民意基礎下，一方面恃其學經歷專業背景及所擁有之科層體系

及所轄常任文官等豐富之決策經驗與行政資歷，均不遜於市議會，且可能更甚

於某單一議員，同時對議員本身代表之民意範圍懷疑41，故陳水扁擔任第一任

民選市長之府會關係並不如官派市長時期互動親密良好。 

    另外，市政府普遍冀求立法權能與行政權相互尊重，互以平行對等地位待

之，同時以專業及理性模式為互動準則，故對議員之質詢與交辦請託事項，並

未採取積極配合態度來回應議員之要求。但因市議員有其選民服務績效以及能

否繼續競選連任之壓力，因此在議員多次對市府之要求，而市府之處理與回應

並不能如議員所期待時，則會遭議員批評態度倨傲，進而杯葛該機關預算或法

案。是故，民選市長後之府會關係之所以難以維繫密切，實有上述結構性因素

之轉變。 

立法機關在政策法制化的過程中，雖由主動趨於被動，由積極變為消極。

如果因此妨害法制化的完成，但行政機關可能透過黨政協調，大眾媒體意見反

                                                 
41 陳水扁在臺北市長任內一再強調，他是六十多萬張票選出來的，其民意比議員的幾萬張選

票還高；另前臺北市議會議長陳健治就府會關係曾表示：雖然陳水扁一再強調他是六十多萬

張票選出來的，但是也不能強勢到連民進黨團的意見都不接受，因為只有黨團才會瞭解議會

的生態。參閱自立早報，民 85.12.12，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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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甚至發動利益團體選民訴求，以促成法制化。因此，府會關係並非純然是

政治權力關係，尚有相當作用的社會權力關係。固然府會關係的政治權力運作

途徑，可分為個人的施政質詢（question）與集體的法案審議和預算案審議二種

途徑，前者對行政機關除非以「正式質詢」（interpellation）迫使執政者更替，

否則所產生的決策拘束力有限。後者對行政機關的拘束力，在未經覆議之前是

絕對的。   

其次，在權力分立體制之下，行政機關必須以受監督者之姿態與議會作政

治上之互動，以換取議會支持，進而推行其民選市長所提出之施政理念，贏取

優秀之政績表現，為所屬政黨繼續取得執政機會。因此，民選市長雖有優於議

員之民意支持，卻仍須常常囑咐所屬各機關擔任政務官之首長，必須勤於和議

會聯繫，以及和各專門委員會議員保持良好關係。故在市長直選後之府會關係，

可謂繫諸於市長對議會之態度而定，且各機關首長也必須放軟身段，真心尊重

議會，配合議員保持良性互動之意願，始有良善之效果。 

    因此，行政機關為維護政治形象，愈來愈重視立法機關質詢權的行使、各

項法案的審議及年度預算案的審查。經觀察研析可以發現，立法機關比較重視

預算案的審查，但近十年來，法案的審議已逐漸成為立法機關所重視的職權之

一。由於立法過程是權力價值系統的整合過程，立法者在決策制定時，固然多

以公共利益為考量前提，但有時為取悅特定的選民，為下次選舉連任奠基，往

往調整理性的思維，已容納壓力團體之訴求。故立法機關所承受的政治壓力與

行政官僚系統所來自立法監督的壓力，具有連鎖的反應關係，顯著影響政治的

安定（紀俊臣，1986：117-119）。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臺北市議會於 94 年 5月 4日第 9屆第次定期大會第 6

次會議中審議市府提案第 9213案「有關  貴會審議八十五年度動用第二預備金

，對於本府民政局動支壹仟伍百肆拾伍萬柒仟陸佰伍拾壹元辦理核四市民投票

，審議結果『不同意動支』一案，爰請另為同意動支之決議，請 查照。」，由

於臺北市議會曾於審議八十五年度地方總預算追加（減）預算時所作但書「在

本會未通過本市公民投票法法規之前，市府不得動用公費舉辦任何公民投票項

目，否則本次追加（減）預算不得動支」之決議，而臺北市政府先後八次來函

表示並未違反議會但書均遭議會退回。然此次臺北市政府於 93.11.09府民二字

第 09322097700號函請臺北市議會同意動支，經議會程序委員會於 93.11.26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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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通過合乎程序提一讀會，終於排入大會議程。 

由於市府在 93 年 7月 22日函請行政院解釋，行政院於 93 年 10月 5日函

復市政府，市政府於 10月 6日收到行政院來文。根據覆議案的規定，必須於

30日內為之，但市府卻於 11月 9日來文，依法已超過覆議案的期限。因為依

地方制度法第 35條規定，市議會有議決直轄市預算之職權，市政府如認為市議

會議決之預算窒礙難行，應於 30日內敘明理由送請覆議。本案動支第二預備金

係屬與算案，，市政府對市議會決議認為窒礙難行，而以提案方式送議會請另

為議決之審議，不符上述覆議程序。然市政府卻以一般提案送市議會審議，因

而引發府會之間的程序問題之爭，又夾雜著議會藍綠陣營間的政治、法律之爭

。茲分析如後： 

一、程序面 

本案究係覆議案或市府一般提案，依照地方制度法第 39條規定，直轄市政

府對於第 35條第 1款到第 6款及第 10款的議決案認為窒礙難行時，是要提出

覆議案的。第 1款市法規、第 2款市預算、第 3款直轄市的特別稅課、臨時稅

課、附加稅課、第 4款直轄市的財產處分、第 5款直轄市組織自治條例、第 6

款直轄市政府的提案事項、第 10款其他依法律賦與的職權，這些都是要依照覆

議程序來處理的，另外第 7款直轄市決算的審核報告，這是審計處提出來的審

核報告，第 8款直轄市市議員提案，第 9款人民請願案，只有這三款依照地方

制度法是不須提覆議案的，其他的都要依覆議程序。臺北市議員蔣乃辛在大會

表示42： 

依照地方制度法的規定，市政府的預算案送到議會被否決，市政府覺得窒

礙難行，必須在議會的決議案送到市政府 30 日內向議會提出覆議案，而不需要

去請行政院解釋，更不需要去聽審計處的意見，審計處的意見只能供參考，還

是得按照程序來走。而此案也不是中央委託的委辦事項，幹嘛要報行政院，這

與地方制度法完全不符。況且本案既然是用市府提案送來的，就是屬於第 2 款

的情形，如果不屬於第 2 款，就屬於第 6 款，還是要依照覆議案的程序處理。 

如果今天市政府不循覆議案，而議會接受了，將來市政府還會把議會放在

眼裡嗎？市政府還會重視議會的決議嗎？對市政府有利的就做，對市政府不利

的就以一個報告案送來議會溝通，這是不對的。因此，必須依照地方制度法的

                                                 
42此次會議之相關議員發言記錄係從大會現場錄音中摘錄，尚未記載於議會議事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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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神及條文來處理程序上的問題。 

二、法律面 

市政府於八十五年度動用第二預備金究竟是合法動支抑或違法動支？此

第二預備金的動支審議究竟是屬於決算還是預算？府會之間以及藍綠議員間均

有不同之看法。臺北市政府法規會主委陳清秀在大會中認為： 

本案動支是否合法，有些爭議。行政院曾在 93 年 10 月 5 日來函表示動支

並未違法，當時市議會決議不可以動支去辦理公投，市府並未採納這個決議，

但是並沒有違法。此外假設第二預備金動支違法，且議會事後也不同意，依法

是需要追繳；反之，第二預備金動支合法，只是議會不同意，這時候不用追繳

，只是涉及政治責任的問題。而當時第二預備金已審議通過，現在具體動支之

後的事後審議，我個人是比較傾向這是個決算的審議，因為這是動支的事後審

議，而不是事先的審議，預算的審議是事先的。 

此外，有關當時議會下但書的時間點是下在法定預算審查的時間，還是下

在追加減預算的部分？追加減預算是否包含包含第二預備金？這個但書有沒有

辦法約束原來法定預算中某一個預算項目的執行？市議員田欣對此則認為： 

本案因為是在追加減預算時所下的但書，而法定預算在前一年年底的審查

已經通過了，法定預算的第二預備金當時並沒有下但書，所以這一部分並沒有

違反當時法定預算通過時的議會決議。針對預算法第 70 條，我同意法規會陳主

委的見解，因為這是行政院在執行之後才編具動支數額表，再送請立法院審議

的條文，而非在執行之前就先編列，這是事後審查，怎麼會是預算審查呢？預

算審查至今有事後審查的嗎？所以，這其實接近於決算審查的精神。 

但是蔣乃辛議員認為： 

預算法第 70 條是這樣規定的，各機關有左列情形之一，得經行政院核准動支第

二預備金及其歸屬科目金額之調整，事後由行政院編具動支數額表，送請立法

院審議⋯。依照預算法的規定，這就是預算案，如果是決算案的話，要由審計

處提，而不是由市政府來提，預算法把第二預備金的審議程序寫的清清楚楚，

事後要送到立法院去審議，當然是屬於預算案。 

三、政治面 

本案迄今已逾九年，為什麼臺北市議會要如此堅持，究其原因是議會有鑑

於當時臺北市市長一意孤行，不尊重議會，因此為了要捍衛議會審查預算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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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及立場，堅持要求臺北市政府在動支預備金時要符合民意，尤其是代表民意

的議會所作的決議及意見。林晉章議員在大會上就表示： 

本案的確是在當年的追加減預算下但書，不過，這個但書是我們議會之前

三令五申的決定，令市府不得動用任何公費舉辦核四公投，最後不得已才在追

加減算案加但書。因為我們已經多次表達不得動用公費舉辦公投的意見，議會

的態度很清楚，但市府一意孤行，在這種情形之下，若是我們再放棄第二預備

金的審議權利，就乾脆不要議會了。為什麼我們堅持不讓第二預備金通過?就是

因為我們當年在追加減預算時加了一項條件，就是市府不得動用任何公費舉辦

公民投票項目，今天我們議會只是延續一貫的精神，所以跟決算、追加減預算

沒有絕對的關聯，如果認為議會不能對第二預備金動支數額表修正刪減，那還

需要議會做什麼？今天市府要動用第二預備金，就是要和議會溝通協調。 

陳玉梅議員則強調： 

今天並非要把這個議題泛政治化，也不是把陳前市長拿出來清算鬥爭，更

不是在做意識形態的爭辯，最重要的是在捍衛議會審查預算的基本尊嚴。蔣乃

辛議員、林晉章議員和我同是第七屆的議員，我們當時已非常清楚的表明立場，

要求市政府不得舉辦核四公投，即使第二預備金可以在因應正式臨時需要而動

支，而核四和臺北市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所以當時我們強力要求不得舉辦。

我們不管是面對陳前市長的市政府或是馬英九市長所主政的市政府，抑或是未

來某市長的市政府，一定要捍衛議會審查預算的尊嚴及立場。今天所要探討的

是市政府對於第二預備金、預算的動支，是否符合法理，就事論事，不管今天

市政府是由誰主政，都要尊重議會審查預算的權力。 

最後經議長吳碧珠裁示：本案依地方制度法規定，必須以覆議案的方式處

理，其中牽涉了二個部分，一個是實質內容，一個是程序問題，在處理議事方

面，最重要還是要以程序為第一要務，既然已確立這個議案在法規方面要以覆

議案的方式來做，而且它違背了覆議期限的規定，因此考慮以「退回」的方式

來處理。而周柏雅議員也接受議長的解釋認為臺北市政府已違背程序的規定，

但是卻以本案是重要的提案，應該有過半數的議員在場接受主席的裁決，因而

提出額數問題，導致會議中斷休息，使該案無法立即做成決議。 

綜關本案，從第七屆議會迄今第九屆議會已過一半，仍然無法解決，有如

歹戲拖棚。關鍵原因在於： 

 118



 

 
 

 
一、市府強勢不尊重議會 

陳水扁前市長堅決提出市民投票，因此在動支第二預備金的過程之中，議

會就一再表達反對意見，甚至做成相關決議，但是陳前市長一意孤行，不尊重

議會之決議。依預算法第 70 條，條文的確規定由行政院「事後」編具動支數額

表送請立法院審議，但不要忽略了在辦理市民投票的過程中，議會一再阻止動

用這筆預算，因此，回歸預算法第 70 條，即使有點屬於決算的性質，但是主要

是具有預算審議的精神。事實上臺北市議會早於 87年 2 月 9 日以議財字第 0361

號函請監察院，就臺北市政府違背議會但書違法動支預算，要求全數剔除並予

追回，同時追究相關失職人員之行政責任。經監察院 87年 11 月 20 日（87）院

台業貳字第 870710735 號函復：查內政部為我國地方自治之中央主管機關，其

就業務執掌事項所為之解釋，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有其拘束力。有關「地方立

法機關審查預算時所作之附帶決議，對地方行政機關是否具有約束力？」自應

依內政部 72年 10 月 24 日（72）台內民字第 191398 號函釋規定辦理。 

復查內政部 72年 10 月 24 日（72）台內民字第 191398 號函釋：「省（市）

議會審議省（市）預算案所做之附帶決議、附帶意見或附帶建議，非預算案之

法定決議，惟為增進府會之團結和諧，省（市）政府應儘量予以尊重辦理，如

執行有困難者得附具理由函復省（市）議會。前開附帶決議、附帶意見或附帶

建議，其涉及中央權責者，由省（市）政府報請中央核辦。」。由前述內政部函

釋可知，如果臺北市政府不那麼強勢，在事前能尊重議會之決議，不動支第二

預備金，也就不會產生爭議；若事後亦能按照內政部函釋處理也不會拖延到今

日仍無法結案。 

二、法令規範不明確 

依照預算法第 70 條規定，各機關有左列情形之一，得經行政院核准動支第

二預備金及其歸屬科目金額之調整，事後由行政院編具動支數額表，送請立法

院審議⋯。因此，即使該條條文有點屬於決算的性質，但是主要仍是具有預算

審議的精神。故依照預算法的規定及精神，動支第二預備金應該是預算案。然

而本案之第二預備金當時已審議通過，即預算是事先審議，但第二預備金動支

則係事後審意，因此究竟第二預備金動支審議是決算或預算，預算法因未明確

規範，導致個人看法不一法令解釋各說各話。 

三、作但書附帶決議之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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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由於臺北市議會當時下但書的時間點是在追加減預算時所作的但書，

而法定預算在前一年年底已經審查通過，故顯示法定預算的第二預備金當時並

沒有下但書，就這一部分而言臺北市政府並沒有違反當時法定預算通過時的議

會決議，而行政院在 93 年 10 月 5 日亦來函表示該動支並未違法43。但是就本

案動支是否合法各方仍有爭議，因為當年臺北市議會的確是在追加減預算下但

書，主要是議會之前三令五申要求市政府不得動用任何公費舉辦核四公投，但

市政府一意孤行，動用公費舉辦公投，最後不得已才在追加減算案加但書，故

有其延續連慣性，顯示出這個追加減預算的但書表達了議會強烈的決心。如果

市府當初在動用第二預備金時，先和議會溝通協調，也不會呈現今日的僵局。 

三、政黨關係 
    政黨為政治性團體，本質即為追求執政而成立，黨員菁英因該政黨執政而

有實踐其政治抱負途徑，因此政黨負有提供黨員從政之使命，並因而吸引擁護

黨綱、服膺黨紀之黨員加入，壯大政黨政治勢力。故而，理性問政甚至為執政

黨之施政喝采，必然貶抑自己所屬政黨之聲勢與政績，對擴張政黨政治版圖之

遠景必定不利，故議員問政之際，不同政黨間議員對首長之質詢，每多質疑挑

剔，鮮見稱頌，亦屬可以理會。因此，政黨政治本質造成府會結構上的敵對態

勢，是影響府會關係之隱性因素。 

    何謂政黨？Ranney和 Kendall認為政黨是自主的有組織集團，他從事候選

人的提名及競選，以其最後獲得並施行對政府的人士與政策之控制」。此定義強

調政黨的兩項主要功能，即從事候選人的提名與助選和組織政府（Ranney＆

Kendall，1956，p.85；呂亞力，1997：232-233）。Chambers和 Burnham認為「政

黨乃是具有相當之持久性的社會集合，他追求政府中的權力職位，顯現聯繫政

府的中心領袖與政治領域內（無論中央或地方）的大批追隨者之組織結構，以

產生共同的觀點或（至少）效忠的認同符號」。此定義特別強調共同觀點的重要

性，因政黨成員間不能產生共同的觀點，或是效忠於某些共同認同之符號，此

政黨的內聚力必然不強，該政黨的生存亦會發生問題（葛永光，1996：23；

Chambers & Burnham，1975，p.5）。 

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因為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特性和不可或

                                                 
43 今天的執政的民進黨就是當時民進黨主政的台北市政府團隊，且當時的市長已貴為今日的

總統，當然不會自打嘴巴說當時的自己錯了，勢必找理由為自己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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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要件。民主政治的濫觴是議會的建立，有了議會政治就會有議會團體的出

現，而議會團體就是內造政黨的前身；民主政治的發展最主要是選舉權的逐漸

擴大，當選舉權擴大到全體男性公民時，始有外造政黨的出現。所以現代政黨

是民主政治的產物，但是一旦政黨政治產生之後，又影響到民主政治的運作。

事實上沒有政黨的國家，民主政治是無法運作的（吳文程，1998：1），所以政

黨不管是在國家的政治運作或是議會內部的運作機制上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

色（李明倫，1999：118-119）。在第七屆市議會之前，由於市議會鮮少有涉及

政治性敏感度高的議題44，大都以民生施政的議題為主所以比較沒有什麼政黨

之分，只有是非對錯之分或者選區利益之分。而政黨因素在臺北市府會衝突中，

係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在第七屆市議會（陳水扁任內）議員是三黨不過半，當

時的執政黨——民進黨只佔三分之一席位（34.61％），因此當時為分立政府，

兩個在野黨聯手即可做成與市政府施政計畫不同的決議45。反觀第八屆市議會

（馬英九任內）的臺北市議員中，當時的執政黨——國民黨籍議員幾乎佔了半

數（44.2％），為一致政府，府會之間雖有爭執，但終能化解於無形。 

覆議案本身就是制衡的機制，所以府會互動並不會因覆議案而有影響，府

會互動按照制度來講，如果行政單位認為窒礙難行提出覆議案，基本上不會因

為行政單位提出覆議案而造成府會之間會不友好。如果朝大野小覆議案會通

過，因為行政跟立法都是同一個政黨的狀況，那時候覆議案事先都溝通好；而

行政跟立法不在同一個政黨，覆議案才會產生。因為雙方事先沒辦法溝通，你

是一個政黨，我是一個政黨，你提的政策我為什麼要支持你，我要給你制衡摯

肘嘛！在這個情況下，我做出對你不願意你不想要的結論，你可以對這不想要

的結論提出覆議案，因為覆議案只要三分之一就夠了，雖然他在國會政黨席位

沒有超過半數，只要有三分之一時，這行政單位有制衡的利器，反過來說連三

分之一的席位都沒有的話，那就沒辦法。（A3 議員） 

覆議本質上是行政對立法的否決，是一種不信任的敵對關係。既然是一種

對立的狀態，當然會造成府會關係的惡化。一般來講，如果行政機關可以掌握

立法機關的多數，如果因為偶然的議事運作過程被突襲通過議案的話，他們大

                                                 
44 如第七屆議會的敬老津貼議題和黨的政策有關，雖然議會通過發放，但因市府違反議會但

書，於八十五年度已發放之三十五億元敬老津貼，迄今決算仍未審議通過。 
45 國民黨與新黨於第七屆第六次定期大會第十九次會議中，聯手否決市政府所提之九項覆議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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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會採用由議員復議，或提案修正的方式來解決，很少會透過覆議的機制。

除非府會是不同政黨的左右共治情況下，才有可能用覆議。(C2 議會行政人員) 

但如果是一個政黨對決，或是政黨領導者的意念不同，或是他的情緒做祟，

就有可能使得整個覆議案的結果會呈現不同的狀況。我想這從臺北市第七屆府

會的關係，以及幾個具體的案子可以看得出有這種情況。覆議案會產生不同的

結果，大部分是因為政黨的因素，政黨的對決。有關人情緒恩怨方面，如果議

長與市長是不同黨派，議長會運用他的政治影響力，強力貫澈議會所做決議案

的意志，所以市政府所提的覆議案大半無法成功。（A5 議員） 

議會是由各個政黨的議員所組成的合議制機構，唯有各政黨的議員共同協

商，議會才能順利運作。通常一般民主國家，議會內部均設有黨團，由同黨議

員組成，而黨團內部的組織、幹部產生方式、決策方式，均攸關議會黨團的運

作，除此之外黨團與所屬政黨之間的關係，不但影響黨團本身的自主性，也左

右政黨的權力結構。黨團內部設有幹部，負責將政黨的決議督促黨籍議員支持，

不同政黨的黨團彼此對於議案會進行溝通協商或各自提主張，使人民瞭解各政

黨的基本立場，便於人民選擇（林嘉誠，1991：1-2）。 

黨團是議會中政黨政治運作的核心，議會中黨籍議員不同的意見透過黨團

的整合形成黨團的意見，此時全體黨籍議員都要遵守黨團的決議，在議場或對

外大家口徑都要一致，黨團並有幹部處理黨團內部的運作事宜。而臺北市議會

則係於 1994 年 12月 25日第七屆開始，為因應三黨不過半的生態，設立黨團辦

公室，作為黨團間運作溝通的場域，奠立屬於地方議會運作的非正式協商機制，

迄今已逾九年。以筆者長期在議會的觀察與實際的接觸，由於市議會議員水準

很高，又鮮少有涉及政治性敏感度高的議題46，大都以民生施政的議題為主，

因此政黨對議員行使職權的影響力很小，亦很少干預黨團的運作，通常都給予

黨團一個自主的空間。但是如碰到爭議性的議案，仍然需召開黨團會議取得共

識後，再進行政黨協商，如同受訪者C1所言： 

憑良心講，議員的水準都很高。相關的覆議案，通常都是直接和市政府就

覆議案的實質內容進行討論。如果政黨之間對於某項覆議案有爭執，通常都會

透過政黨協商的方式取得共識。所以政黨協商在我們地方議會來講，臺北市議

                                                 
46 如第七屆議會的敬老津貼議題和黨的政策有關，雖然議會通過發放，但因市府違反議會但

書，於八十五年度已發放之三十五億元敬老津貼，迄今決算仍未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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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做得非常成功。不論涉及政黨、各黨黨派或與市政府之間，有關比較爭議性

的東西，通常都透過協商的方式取得共識。沒有辦法取共識的時候，有爭議的

部分就提到大會去，再開放表決。(C1 議會行政人員) 

另外黨團對於黨籍議員當然是有約束力，唯約束力並不大，因為即使議員

因個人政治因素的考量違反黨團的決議，黨團通常也不太會處分，頂多開黨團

會議時口頭告誡或禁止出席黨團會議，除非是犯嚴重錯誤，黨團才會把議員送

黨部施以停權或開除黨籍處分47，所以黨團和黨團成員之間儘量維持良好的互

動關係。過去國民黨執政時代，由於可以考核議員問政做為未來提名之參考，

黨團及地方黨部均有相當之影響力；唯失去政權後，各級地方黨部及黨團，對

黨籍議員就逐漸喪失掌控能力48。可見在成熟的政黨政治體制下，黨團對於黨

籍議員是有一定的影響力，唯約束力的落實還要觀察政黨的實力消長及黨紀的

貫徹與否。 

四、輿論壓力 
    一般而言，輿論通常是指大眾傳播媒體，包括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平面

媒體有評論專欄，民眾可以利用投書的方式進行意見表達，而電子媒體亦有政

論節目，不少專家學者可以上節目發表意見。甚者，近來更有許多電視節目開

放民眾打電話發表言論，地方政府可以藉由這些管道得知輿論的動向。反之，

無論是府會雙方亦可以藉由輿論的動員對另一方施壓，用輿論當作籌碼，迫使

對方妥協。有時故意將事情訴諸媒體，讓輿論來偏向，同時也讓民眾去瞭解，

藉由民眾的關心，來影響府會雙方改變決定。因此，輿論對於絕大多數的議員

來說都是具有影響力的，只是影響的程度有大小之分。 

    議員和媒體兩者其實是相互需要的，議員希望能常常在媒體上曝光，媒體

也利用議員來把這個新聞議題擴大，此外媒體記者也希望能從議員那裡取得一

些內幕獨家消息來報導，所以兩者之間具有魚幫水水幫魚的相依關係。以市長

民選後的近三屆（七、八、九）臺北市議會而言，各黨的議員無不重視輿論，

更不願開罪媒體得罪記者。尤其是較年輕的政黨，如新黨、親民黨，其支持族

群通常是屬於新生代、中生代、外省族群等，這些支持著對他們的要求和問政

                                                 
47 86.12.17臺北市議會第七屆第六次大會由於民進黨議員周柏雅、林瑞圖倒戈，至使市府所提

支九項覆議案全遭議會否決，民進得團決定將該二人移送黨中央懲處。 
48 ，第八屆及第九屆議會在審查市府總預算時，國民黨籍議員不太在乎黨團的約束力，經常

發出「甲級」動員，但仍有議員不到場，被謔稱為「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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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的表現會比較嚴格。他們會以這些議員有沒有上電視或上報紙來評論有沒

有做事，故媒體對這些議員很重要，因為他們的行政資源沒有國民黨豐富，而

後援服務也沒有民進黨那麼強，他們靠的就是形象和問政，所以需要媒體的空

間很大，而媒體也會用較高的標準來檢驗。唯近年來在選票利益極大化的影響

下，基層的服務及紮根，更為各黨所重視。由於議員希望能增加在媒體上曝光

的機會，所以會使得媒體對於議員個人產生影響之外，媒體本身報導的態度也

會影響到議會職權的運作，因此媒體在報導議會的運作時，如果能夠秉持著客

觀公正的立場，不要加入太多記者個人的主觀意見在裡面，清清楚楚的把問題

呈現在人民面前，相信對於臺北市議會職權行使的發揮是有正面助益的。 

    議員之所以在乎媒體的意見，主要是因為媒體背後所反映的是人民的意

見，而議員又是人民所選出來的，自然就要順著民意。但事實上很多所謂的「民

意」都是經由媒體本身加以塑造，因為人民對於市政問題的資訊都是經由媒體

來獲知，媒體的偏好嚴重的影響「民意」，某些經由媒體反映的民意，不見得是

真正的民意，因為台灣媒體記者本身他的評論和他的報導經常是混在一起。因

此經常是媒體的意見在引導民意，而不是媒體在反映民意，以新聞的立場，兼

顧平衡報導、評論與報導分開運用是必要的。例如第七屆臺北市議會所謂的議

員自肥案，就是媒體的意見在引導民意，甚至評論與報導混在一起，最後議會

在民意與媒體的壓力下以復議的方式退回議員退職酬勞金給與辦法。 

五、利益團體  
    所謂的利益團體(interest group)是指一群人的結合，他們有共同的目標並藉

由彼此的互動來達成其目標。通常這些具有共同利益的一群人，以集體行動維

護會員的利益，或啟發某一特定精神意義為目標。故利益團體所謂的利益，具

有抽象的價值觀念與信仰、具體的行動、共同的興趣嗜好、及實質的金錢及福

利所得等。（方庭諧，1986：368-369）有些學者將利益團體直接定義為政治團

體，如美國學者 Ippolito和 Walker在 1980 年所出版的「政黨、利益團體與公

共政策：美國政治中團體之影響」(Political Parties, Interest Groups and Public 

Policy : Group Influence in American Politics)一書中對於利益團體所下的定義即

是如此（朱志宏、謝復生，1989：6；Ippolito＆Walker,1980：270-271）。Wilson

他將利益團體界定為「和政府不同，但與政府關係密切，其目的在於影響公共

政策的組織」，此一定義著重於研究有組織的團體與政府間的關係，而不問其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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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本質為何，應該比較符合晚進民主國家的發展趨勢（楊泰順，1994：14；

Wilson，1990：1,8；Greenstone，1975：244-245）。至於本節所謂的利益團體

其範圍很廣，不單單只有指政治性的利益團體，尚包括商業性、工會型及公益

性的利益團體在內。事實上利益團體都以各種風貌存在於不同的社會之中，而

遊說又是利益團體用來影響政府決策最主要的方法，西方學者多認為這是民主

政治自然的現象，是公民和政府溝通的方式之一，也是憲法規定之人民請願的

延伸（張世熒，1997：92）。就遊說方法而言。有採直接遊說（direct lobbying）

方法者，利益團體直接向民代表、行政官員，以陳請、請願、邀約請託、提供

資訊或行政協助等方法進行遊說；亦有採間接遊說（indirect lobbying）方法者，

利益團體藉由影響大眾傳播媒體、自行發行刊物、召開座談會等方式來影響民

意、或提供人力金錢參與選舉、甚至以示威遊行等方式，對官員或民意代表施

壓（朱志宏、謝復生，1989：6-7）。 

    利益團體有其所要追求的目標，也許是一種意識型態，進而開始採取行動，

利益團體能否成功達成其目標，相當程度上取決於其將自己的訴求與公眾利益

相結合的能力，他們可以利用各種文宣來影響民意，當然並非所有的嚐試與努

力皆會成功。因為一個利益團體的目的可能會招致另一團體的挑戰，在欲對政

府產生影響力前，端看遊說的對象與政策制定過程中所發出的信息能否產生具

體影響力，而後所產生的後果，則更為複雜麻煩。有句名言：錯誤的政策比貪

污還可怕。有時只因少數人的利益，卻要犧牲掉巨大的社會成本。然是否有杜

絕政治性利益團體的必要，我們可以說無必要，也不可能。只能依賴於利益團

體間的制衡。人民為了保障自己的權益，應睜大眼睛，用選票淘汰不適的人選，

也不宜忽略政治也是“妥協＂的產物。 

    以臺北市議會為例，因為屬於地方議會，審查的議案多以地方民生事務的

議題為主，涉及到的利益並不像中央級的立法院那樣大，所以和利益團體的關

係並沒有像立法院來得那樣密切，但在某種程度上還是會受到利益團體的影

響。尤其是某些特定的專業人士在一些法案或政策，牽涉到他們本身權益的部

分時，會有比較多的聲音，而這對於一般的民眾來說比較不會去關心，因為事

不關己，其實國人還是有這種各掃門前雪的現象，不一定要怪罪這些團體，有

時候他們也要生存，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如第七屆的公娼覆議案，在審議前支

持與反對公娼的團體均到市府與議會陳請，待市府覆議案遭議會否決同時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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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公娼二年緩衝期，而陳水扁卻拒絕立即公布執行，致使公娼自救會及相關婦

女社運團體如影隨形的跟著陳水扁抗議，甚至到市長候選人辯論會場抗議鬧場

49，間接影響到陳水扁市長選舉的選情。 

    事實上在現代民主國家利益團體對民意代表進行遊說，是很正常的現象。

只市議員需遵守兩項原則：第一，不能因此違反社會公平正義或損害到大多數

人民的利益；第二，不能藉此圖利自己。歐美某些民主國家對於利益團體的遊

說行為會訂定相關的遊說法律加以規範，使得遊說活動能夠在公開的範圍和程

序下來進行。而我國不管在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層級都缺少這種法律規範，所以

訂定相關遊說法律規範，使得遊說行為能公開化及制度化，是大家必須努力的

目標和方向。 

六、選民壓力 
    所謂的選民壓力，是指在民意代表選區的選民對於民意代表本身所造成的

壓力。隨著台灣政治民主的發展及教育水準的提昇，人民政治參與的慾望日益

增強，自主意識普遍提高，所以對於民意代表的要求比以往為多，相較過去，

現在的市民一有問題比較會透過民意代表的管道來尋求解決，且會較注意他們

在問政上的表現，而民意代表也比以往更注重市民的意見和需求。 

    現今臺北市有十二個行政區，共劃分為六個選區，每位議員均分別由這六

個選區的市民選出，因此議員會對於該選區的事務比較重視關心，只是每位議

員重視的程度有所不同。而議員所扮演的區域角色有兩種類型：一種是選區傾

向者，這種議員認為自己既然是選區選出來的民意代表，理當應為選區的民眾

謀福利，因此議會內舉凡與其選區利益有關的政策或法案都會努力去爭取，而

對於不利自己選區的政策或法案則會加以排斥或阻撓，也就是說這類議員將選

區的利益置於其他的利益之上；另一種是全市傾向者，這種議員則認為全市的

利益高於一切，但這並表示他們不重視選區的利益，只是說他們將全市的利益

置於選區的利益之上（李麟添，1980，190-191），一旦選區的利益和全市的利

益產生衝突，此時他們可能在某種程度上犧牲掉選區的利益。 

    以臺北市議會為例，當議員面臨到全體臺北市民的利益和其選區的利益發

生衝突時，一定會先考慮到選區選民的意見，因為這牽涉到選票的問題，但是

如果是選區的意見和全市的整體利益比較之下，如不能堅持自己選區的利益的

                                                 
49參閱台灣日報，民 87.12.02，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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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也許就必須作一種迴避，除非說選區的利益是對的，那當然就可以堅持到

底。例如北基垃圾處理合作案，因基隆市政府垃圾焚化廠建廠停工無法即時興

建，天外天掩埋場容量不足無法處理生垃圾掩埋；而臺北市政府則面臨山豬窟

掩埋場使用期限無法與即將興建的第三垃圾衛生掩埋場銜接，及垃圾焚化廠因

實施垃圾隨袋徵收，每天尚有 1200頓焚化餘裕量的設備虛耗。 

對三座焚化廠（內湖、木柵、北投）與山豬窟掩埋場所在地居民而言，北

基垃圾合作案是成本集中利益擴散的鄰避政策。政策造成垃圾車進出廠次增加

的噪音、焚化量增加帶來的戴奧辛與落塵等空氣污染成本，集中由焚化廠周圍

居民承受；而政策產生掩埋場使用壽命延長，不會引發滿街垃圾的利益，則由

臺北市與基隆市居民共享。同時，因山豬窟掩埋場相對延後關場復育，使當地

里民得繼續忍受相關不便。因此受害的一方強力動員，以抵制該政策通過，例

如：內湖國小家長會曾串連關切本案；而受益的多數市民則抱持著搭便車的想

法，相對欠缺動員意願。為此，不論議題的社會重要性，政治人物會較忽視受

益受益者的想法。又本項政策涉及內湖、木柵、北投三焚化廠，牽動過半數的

選區議員。在選區及黨派的雙重壓力下，更使其政策合法化的複雜性倍增。故

臺北市政府與基隆市政府就合作處理垃圾議定的「區域間都市垃圾處理緊急互

助協議書」及執行約定（簡稱北基垃圾處理合作案），基隆市議會雖在 2001 年

6月 15日就已審議通過，並於 2001 年 1月 31日函請臺北市政府建立區域性垃

圾處理互惠支援體系。但臺北市政府於 2001 年 5月 25日將該案提送臺北市議

會第八屆第五次定期大會審議，歷經一讀會數次討論，因在內湖南港、大安文

山、士林北投三大選區民眾及利益團體及議員的強力抗拒下，於 2002 年 1月 6

日遭議會以表決方式退回。經臺北市政府重新討論，於同年月 5日再度提案送

議會審議，歷經一年多的波折，包括議員的選舉換屆、環保局回應選區訴求做

好各項睦鄰回饋措施以及環保局長沈世宏的辭職50，最後終於在 2003 年 7月 4

日臺北市議會第九屆第四次臨時會才審議通過（洪樹林，2004：59-60）。  

事實上當有一項政策不利於選區但是對全體臺北市民有利時，大部分的選

區議員還是會採取強烈的反對態度，因為你是你選區選出來的議員，理所當然

                                                 
502001 年 6月臺北市環保局局長沈世宏與基隆市環保局局長聯袂拜訪遊說臺北市議員，卻擦

槍走火引發爭議，被議員認為是賄賂。2003 年 7月 1日以北基垃圾處理合作案遲未獲議會通

過而請辭，該案於 7月 4日即獲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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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站出來替選民講話，否則下次就不用選了。不過如果抗爭無效，且經過專家

評估的結果一定要這樣做時，大部分的議員為了全市的利益著想及礙於政治現

實還是會予以接受，但相對來說會要求對於選區要有一些回饋措施，如此對選

民才有交代。而當黨團在其成員面臨到類似上述的狀況時，黨團考量到議員的

立場還是會讓他在議場或媒體上表達反對的意見，不過在議案於大會表決時如

果黨團做成贊成決議，此時這些議員必須遵守黨團的決議。 

如果一個議員想連任，不單單只是坐在議會開會，而必須要做好選區的服

務工作，積極建立與選區選民之關係。因為在目前的選舉制度下，一個政黨在

同一選區中往往提名不只一位候選人，而基於政黨之意識型態的差異，政黨之

間有區隔存在，，因此往往競爭最激烈的是同黨的候選人而非他黨的候選人。

因此若要脫穎而出，勢必要凸顯自己與其他同黨候選人不同之處，而不能只仰

賴於政黨的組織運作。早期國民黨候選人只要提名，靠著嚴密之組織與配票就

穩當選；然在政黨競爭日益劇烈及人民自主意識逐漸高漲之際，政黨之提名不

再是當選之保證書，議員就只有以加強對基層的服務來建立個人的選票。況且

在複數選區單記投票法之下，每位候選人只要獲得某一部份選票便可以當選，

而不需要得到選區中大部分選民之支持，因此可以將對基層之耕耘集中在某個

或少數幾個特定地區（黃秀端，1996：29）。 

總之，除非議員不想連任，要不然大多數的議員都會感受到選區選民的壓

力，這是很正常的。其實就市議員和立法委員來比較，以他們的職務性質來說，

市議員是屬於地方型的民意代表，所以應該花更多的時間在選區服務上。至於

平常在市議會問政時，針對各項臺北市的政策和議題，議員如何在選區角色與

全市角色中取得平衡點，更是所有議員所必須面對並妥善處理的課題。此外，

市長也是經過民意的洗禮才脫穎而出，更應該與民眾站在一起，如果市政府違

背民意不尊重市議會的決議，導致府會失和，引發民眾反彈，則連任之路將會

坎坷。就如同受訪者 A5及 A6所言： 

由於第七屆的府會爭議，選民也對市長做出評判，那一次陳水扁沒有連任

成功。（A5 議員） 

你看到第七屆幾個覆議案都跟局部的民眾或特定的民眾有關係，而不是全

體民眾，像公娼案、妨礙交通車輛處罰等都跟民眾有關。（A6 議員） 

貳、 外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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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前述內部環境之六大因素外，尚有外在環境包括地方制度法、中央與

地方府際關係等二項因素亦影響覆議制度之運作。茲分述如下： 

一、地方制度法 
（一）覆議之門檻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有關覆議之門檻為「⋯覆議

時，如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行政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而地方制度法第 39條第 4項規定：「覆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代表三分之二維

持原議決案，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應即接受該決議。」

二者規定不同，以法律位階而言，憲法優於地方制度法，如果不做適度的說明，

一旦地方行政機關與立法機關在碰到覆議表決數時恐有爭議。至於受訪者對地

方制度法覆議門檻是否修改有不同之看法，受訪者 A4、A6、C4持正面看法： 

按道理，如果覆議，爭取三分之一的支持對行政機關比較容易達到，現在

改成二分之一，好像比較尊重立法院，是對立法機關的放鬆。而地方政府現在

還沒有改，是對行政機關比較有利，等於是保障行政機關。憲法增修條文這樣

改，是比較平等一點，一般來講，憲法應優於地方制度法，地方制度法應跟著

修正比較合理。（A4 議員） 

我想這個精神講穿了，就是立法院哪一個政黨要維持三分之二很難，我既

然把這個法案通過，如果行政單位要來覆議，三分之一就能成功，這對於立法

機關相對是不利，所以立法機關也是維持過半數加一就可以，這一套制度對於

兩黨政治是有幫助的。至於地方制度法覆議門檻之規定勢必要修改，將來也應

比照立法院之覆議門檻規定辦理。否則對行政單位來說，我覺得是太便宜行事

了。（A6 議員） 

中央可能是因為立法委員的人數很多，有時候開會上要找到三分之二，可

能不好運作。地方議會將來也可以朝這個方向來修正。過去也有人提議是不是

可以效仿中央修正為二分之一。由於覆議案牽涉到政策的問題，所以出席率會

很高。如果是覆議案的話，都是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很少是二分之一，人

數會比較多。現在二分之一的規定對立法機關很有利，因為立法機關的權限擴

大，只要人數超過一半的多數黨，覆議根本不會成功。（C4 議會行政人員） 

受訪者 A7、D1則有不同見解： 

立法院覆議改成二分之一很可能是人數的問題，因為立法院員額是二二

 129



 

 
 

 
五，議會是五十二席。以二二五的三分之二，和五十二席的三分之二，無論出

席的動員或法律要通過動員的人數也好，當然員額人數越高，要成功的比例或

出席的比例會越低，這是相對性，所以議會還是維持原來的門檻。如果不維持

原來門檻，而只有二分之一的話，很可能萬一有個黨派多於二分之一，就有挾

制權。我覺得在地方議會民意代表的額數越低的話，門檻要訂得越高，地方議

會維持三分之二的門檻，對於整體監督權的行使會比較好一點。（A7 議員） 

現在所有的地方都是依照舊的憲法精神，這一條增修條文實施也沒幾年，

自中華民國憲法成立以後，一直是這樣三分之二。過去地方制度法在制訂時，

完全是依照那個精神，憲法增修條文以後，我們地方沒有隨著去修正，最大的

差別在此。我沒有隨著你修正，但是我依照老的精神，其實老的精神是比較嚴

謹。你要改成二分之一，我看也不容易，因為現在地方行政機關也很強勢，他

為什麼要改成二分之一。且多數地方議會都是國民黨，可是縣市首長藍綠各半，

我綠的怎麼可能讓你牽著鼻子走，不可能嘛！（D1 媒體記者） 

（二）法案之覆議 

地方制度法第 39條第 5項規定，覆議成功後議會對於原提案重行議決並不

得再為相同之決議，市府並不得再提覆議，是否只限於預算案，對於「法案」

之覆議可否提出「再覆議」，是否可運用「明示其一排除其他」，地方制度法則

未明確規範。此外，議會就市府原提案重新議決時，亦未明訂期限，若議會不

處理一旦拖過會期如何處理？地方制度法亦未明確規定。受訪者 A7、B1、C2

及 C3表示： 

地方制度法第 39 條第 5 項規定只有指預算案，其他沒有這個規定。法規案

如果討論後維持原決議的話，老實說也是無解。因為沒有辦法再重新討論，都

已經議決的狀況。因為在地制法裏面沒有規定得那麼細，只有預算案的法律位

階方面，在第 5 項規定可以討論，才回歸到第 43 條的部分。法規案如果是不維

持原決議，就要有修正的動作，也可以討論交付委員會去審查，之後再回到大

會討論；也可以從大會逕行討論。預算案就要符合第 39 條裏面的規定，依第

43 條規範來執行，其他案子就沒辦法。（A7 議員） 

重行決議應該是就原來的提案重行決議，而所有的預算案或是法規案都應

該涵蓋在內，因此應該是例示，而不是列舉的。(B1 市府官員)   

這涉及地制法第 39 條第 5 項究竟是明示其一排除其他的規定，還是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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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示規定？從覆議成功重新討論，較能使行政機關積極推動政策來看，我傾向

主張第 39 條第 5 項是例示性規定，將覆議成功重開討論的適用範圍，擴大到預

算案以外，使覆議的功能擴增。另外，第 39 條第 5 項規定，覆議成立後，不得

再為相同決議。它的原意主要是為了避免程序浪費，所以對於覆議案件不應該

再為相同的決議。但是從高雄市裁撤新聞處的案例，覆議成立，高雄市議會重

新討論後，還是做出裁撤的決議，就會看到很多程序浪費的地方。對於覆議是

不是可以再提覆議？一般法律上有禁反言原則，除非有情事變更，不然應該受

到之前行為的拘束。因此，我建議地制法第 39 條第 5 項能參照臺北市議會議事

規則 60 條第 3 項修正，加列覆議不維持原決議的時候，要重開討論，並不得為

相同結論的規定，才不會產生前面的現象。(C2 議會行政人員) 

我看這一條是針對預算案來說，法律案應包括在內，在法理上是相同適用。

因為覆議案包括法律的覆議，市政府送來的法律案部分條文可以覆議，所以不

限於預算案，其他提案也可相同適用，只要是市政府的提案都可適用。（C3 議

會行政人員） 

二、中央與地方府際關係 
    除了前述因素影響覆議運作外，另有關中央與地方垂直權限之劃分問題，

因事物性質重疊、劃分不夠明確，再加上政治力的介入，亦會間接導致覆議案

之發生。如中央擬立法，但尚未通過，然中央對地方已制訂之自治條例，率爾

排除地方自治的可能性，顯已侵犯到地方立法權限。例如當初臺北市議會 2001

年 11 月通過「臺北市資訊服務業管理自治條例」及俗稱「網咖自治條例」，市

政府在送請行政院核定時，行政院即以業將「資訊休閒業管理條例」草案送請

立法院審議等為由，函覆臺北市「請照本院有關單位意見再加研酌」，給臺北市

政府碰個軟釘子，後經臺北市府會共同努力，補充相關意見再送請核定，行政

院仍於 2002年 4 月要求臺北市「需遵照行政院指示辦理」
51。 

從臺北市政府將上開自治條例送請行政院核定至行政院「准予核定」，光

公文往返就已近半年，當初臺北市議會希望儘速通過該條例，而臺北市政府亦

全力配合努力爭取，行政院才會核准。假使府會不合政黨對立，再加上行政院

刻意阻擾，就會形成像宜蘭縣政府、縣議會有關非都市土地建蔽率、容積率爭

議之覆議案。議會認為建蔽率及容積率的限制攸關民眾權益，應以自治條例訂

                                                 
51 臺北市政府商業管理處提供資料來源。 

 131



 

 
 

 
之，並函請內政部解釋，內政部函覆，非都市土地建蔽率、容積率公告及調整

屬中央委辦事項，非屬地方自治權責，議會無權制定自治條例，因而引發宜蘭

縣議會不滿，認為剝奪地方立法權。誠如受訪者 C2 表示： 

現行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第 1 項授權內政部訂定非都市土地管制規則，且內

政部在非都市土地管制規則第 9 條第 1 項本文又指明「下列非都市土地建蔽率

及容積率不得超過下列規定。但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得視實際需要酌予調降，

並報請內政部備查」。由於備查是知悉、知道的意思，因此，內政部雖然授權

縣市政府斟酌地方實際需要，自主調降非都市土地建蔽率及容積率，但從法位

階來看，區域計畫法顯然並未將分區管制權賦予地方。然而，這是中央立法的

一貫態度，如果從分區管制本來就含有因地制宜的意涵，讓地方政府能針對個

別條件發展不同的地方特色來說，分區管制權的性質，實在不應該全部劃歸中

央。換句話說，在中央全國國土規劃的框架下，應允許地方有因地制宜的空間，

相信這也是內政部訂定非都市土地管制規則第九條第一項規定的緣由。另外，

憲法第 108 條明定，土地法(國土利用)是中央立法並執行，或交由省縣執行的

事項。由於地方在依法執行範圍內，縱然是委辦事項，因仍須動用地方資源辦

理，實在沒有不許地方制定自治條例，接受地方議會嚴謹監督的道理。何況，

中央如果真的不放心，還可以在母法作相對性的限縮。(C2 議會行政人員) 

為此，中央與地方因權限劃分不清及府際關係互動不佳下，常導致中央與

地方政府或同級地方政府間（行政機關與立法機關）之對立。故在我國目前政

治民主素養不足及政黨政治發展未臻成熟，政治力量凌駕一切的生態，有關權

限爭議之解決，若未加入政治考量，將難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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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法律雖是規範人類行為的準繩，然而「徒法不足以自行」，良善法令建制，

固有助於地方府會間兩造職權的行使，及化解部分政治紛爭與對立。但相對地

良善法制若無吾人理性的對待並共同去信守及維護，則機制實效將沒能充分落

實發揮，充其量僅是聊備一格，恐無實益。我國臺灣地區歷經五十餘年地方自

治的施行過程，由 1950 年行政命令自治綱要時期，演進至 1994 年合憲化後的

省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施行自治階段，以至於 1999 年因應精省政策之地方

制度法的公布，不僅開啟我國地方自治新的里程碑並賦有歷史任務及時代使

命，對於推展我國地方自治及架構地方自治藍圖而言，堪稱任重而道遠。惟由

於該法制定過程較為匆促，使原本內政部版的條文經過立法院政治協商之增

減，將原本單純的法律條文，注入政治上的妥協，導致許多條文的規定不盡理

想與完備。以致地方制度法之施行，未能解決長久以來中央與地方間權限之爭

議，反而隨著日漸頻繁之政黨輪替，中央與地方常分屬不同政黨執政，而演變

兩者間之衝突，火線上升。 

在實施的過程中，由於地方快速發展與自主意識的普遍提高，使地方各項

事務常處於不斷增加與變動的狀態中，因此更深化了地方府會之間本就相當複

雜的互動關係體系。 

臺北市議會是臺北市的地方民意及立法機關，其職權的行使，以針對臺北

市的相關公共事務為主。雖然說市政業務施行的良窳和市政府有絕對密切的關

係，但是臺北市議會在其中所扮演監督制衡的角色，也是我們所不容忽視，甚

至在地方制度法施行之後，確立了地方立法機關的功能與角色，其影響力是不

容置疑的。 

本研究係以研究臺北市議會覆議制度運作為軸心，論述與中央垂直互動之

關係以及與地方行政機關水平互動之關係，藉此希冀就覆議制度之運作探討，

能對中央與地方或地方相互間之衝突，而得到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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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發現 

綜合本研究前述覆議制度之描述、覆議案案例分析及覆議運作的情形，本

研究就現行運作情況提出下列幾點發現，指出當前覆議制度的問題所在，作為

未來提出改善建議可供參酌的標的，從而漸進提昇議會議事的效率，改善府會

之關係。 

臺、地方府會權責與執行之檢討 

地方政府對議會決議案之執行是民主政治也是議會政治的重要環節，而地

方議會是一個坐而論政的機關，其所通過的議決，有待地方政府確實去執行，

如果地方政府可以不照著地方議會的決議去執行或者根本不執行，地方議會雖

有充分的職權也枉然。故在實務的運作下尚有以下待檢討需改進之處如下： 

一、府會間的立法執行問題 
在府會互動方面，經常出現的政治僵局，是由於地方民選首長與民意機關

多數代表，分屬不同派系與政黨，因此常發生議會杯葛情事，尤其將預算審查

作為對抗籌碼。基於此，為避免府會對立影響地方行政，直轄市政府如認為直

轄市議會通過的議案窒礙難行，依地方制度法第 39條規定：「直轄市政府對第

35 條第 1 款至第 6 款及第 10 款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行時，應於該議決案

送達直轄市政府 30日內，就窒礙難行部分敘明理由送請直轄市議會覆議。第 8

款及第 9款之議決案，如執行有困難時，應敘明理由函覆直轄市議會。」，而同

法第四項規定：「直轄市議會對於直轄市政府移送之覆議案，應於送達 15日內

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應於 7日內召集臨時會，並於開議 3日內作成決議。

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代表三分之二維

持原議決案，直轄市政府應即接受該決議。但有第 40 條第 5 項或第 43 條第 1

項至第 3項規定之情事者，不在此限。」由這兩條規定可知，直轄市議會所通

過之決議，在不違反憲法、法律、法律授權之命令等規範前提下（地方制度法

第 30、31條），對直轄市政府原則上具有相當拘束力，惟其決議效力仍有待地

方政府之執行。 

一般地方政府對於議會之決議案如認為窒礙難行時，通常並非以提起覆議

為優先考慮，而是以不予執行、拖延執行或虛應了事來反制議會。陳水扁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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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市長任內，在 1997 年間送請臺北市議會之九大覆議案，均遭臺北市議會

維持原議決。其中以「臺北市娼妓管理辦法」覆議案最具爭議亦是喧騰最久。

以臺北市府會為權力高度分立之體制，均不免有行政部門和立法部門意見相左

的情形發生。因此必須藉由某種機制以解決雙方的衝突歧見，而覆議權即為化

解此僵局的制度設計，所以當某政策議題遭府會拉距於「覆議－否決」之間時，

即表示府會已進入某種程度的對抗階段中，故該政策議題自然亦具有高度的衝

突性。是故覆議案將引發黨對黨的互動模式當然也就不足為奇。廢娼政策在府

會進入「覆議－否決」的階段後，政黨介入政策發展過程中，如約束黨籍議員

的政策立場、動員黨籍議員出席投票等。如此覆議案被否決後，地方政府若不

接受，有關罰責亦無明確規範，當然導致府會更多衝突發生。 

二、府際間權責劃分的問題 

另地方制度法第 38條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

公所，對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之議決案應予執

行，如延不執行或執行不當，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

表會得請其說明理由，必要時得報請行政院、內政部、縣政府邀集各有關機關

協商解決之。」當地方政府對議會之決議案未予執行或執行不當時，地方議會

得報請上級機關邀集有關機關協商解決之。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有關機關是否

屬於公正、中立之專責機構，且該規定並未顯示其調處之法律效力，使此一制

度形同具文。更何況我國並未如日本、德國採取向（行政）法院提起「機關訴

訟」 52之模式（高永光，2001：6-7）。雖然此一條文規定我國地方府會爭議可

以由上級自治監督機關出面調處解決，其立法原意甚佳，惟缺點在於（趙永茂，

1998：159）： 

(一)所謂「說明理由」，係指到議會說明或提出書面說明即可，並未加以明

                                                 
52 關於機關訴訟，日本行政事件訴訟法第六條規定：「本法稱機關訴訟者，謂國或公共團體之

機關相互間，就有關權限之存否或其行使發生紛爭而提起之訴訟。」按行政機關原非權利義

務主體，機關相互間有關權限之爭執亦得由上級機關解決，惟為確保機關適法行使其權限，

或為解決中央機關與地方自治機關相互間之爭執，亦有必要由司法機關依法定程序以中立第

三者立場，加以審理。此所以日本行政事件訴訟法第四十二條規定，機關訴訟於有法律規定

之情形，以法律所明定者為限，始得提起。德國行政法院法尚無明文規定機關爭訟，惟法院

受理機關爭訟，旨在解決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機關與國家機關間之爭議，或同一機關內的權

限爭議，前者稱機關間爭訟，後者稱機關內爭訟。此類訴訟常涉及機關權限上之政治爭議，

經由法院裁判將政治爭議法律化，故具有客觀確認法律秩序之功能。至於我國行政訴訟法就

機關訴訟則未設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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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二)如果市長及單位主管到議會說明，議員可否提出質詢，亦未明確規定。 

(三)如果地方政府已說明議會決議窒礙難行之處，而延遲執行或有意敷

衍，議會尚能如何處理？ 

(四)即使地方議會報請上級監督機關邀集各有關機關調處，其之法律效力

如何並未明白規定，其能否對於地方政府產生拘束力或迫使議會取消決議？ 

上級政府介入固然能收迅速確實之效，尤其就難以解決而又有急迫性之案

件（例如預算案之審議），但手段不得過於激烈，否則有害地方自治之發展。換

言之，上級監督機關之介入，必須係於緊迫要件之下，而且必須經由諮詢、協

商之過程，另外，手段原則上必須循序漸進（黃錦堂，1999：12）。 

上述問題如未能進一步釐清，則此一條文非但未能解決府會爭執，反而可

能造成府會間更大的衝突風波。 

貳、地方府會權力制衡的問題 

一、地方自治團體之運作傾向「強首長弱議會制」 
1999 年地方制度法的完成，不但賦予地方議會有豐富的立法權，更擴大了

地方政府職權，使地方政府首長具有完整的人事行政權；有助於加速地方自治

之落實，塑建真正分權化、參與化之國家，就地方立法的位階體系，做了較具

體的建構。 

而依此規劃之地方自治組織，如直轄市、縣市議會與直轄市、縣市政府均

為地方公法人之代表機關，亦即地方議會之性質為地方公法人之意思表示機

關，而地方政府之性質則為地方公法人之意思執行機關。兩者係平行而對等關

係，分掌立法與行政之權，彼此權力分立相互制衡。在各司其職之下，府會關

係所構築而成之地方政府體制即是權力分立制之型態，市長與市議員均由市民

直接選舉產生，市政府與市議會立於平等地位，分權制衡並分別對選民負責；

而行政首長須向同級議會負責，定期向議會報告施政，接受議員質詢，有覆議

之權，但不得解散議會，議會有立法權及預算審議權，卻無不信任投票權、人

事同意權，此種模式較接近「總統制」或「首長制」的模式。同時因為市長直

選產生，其所組織之施政團隊民意基礎比市議員廣大，原來議會「民意代表」

之專屬權受到嚴重挑戰，再因市府不斷推出「參與式民主機制」，如市長與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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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區政說明會及市府與民間合辦之公民會議或論壇 53，加上行政程序法之民

主程序強制實施，議會「民意代表」機關之地位動搖，故就法言法，兩者地位

平等，但實際運作則傾向「強首長弱議會制」組織設計。 

二、行政權優於立法權 

根據相關文獻及受訪者意見，認為地方制度法所規定的行政權優越於立法

權，蓋地方立法機關與行政首長對立時，地方制度法第 39條雖明確規範有關覆

議權的行使方式，但檢視其規定內容時常無法立即解決對立，反而有時會造成

地方政務推動之困難。首先係有關地方民意機關決議的效力問題，地方行政機

關對於地方制度法第 35條第 8、9款有關民意代表提案事項及人民請願案件，

僅需敘明理由函復地方民意機關，不須提出覆議即可拒絕執行，造成一旦地方

行政機關不願執行該二款議決案時，地方行政機關只須隨便向地方民意機關說

明個理由就可以否定掉地方民意機關集體做成的議決。因此，地方民意機關決

議的拘束力與強制力，有不被尊重之虞；相對於地方行政機關之提案是可覆議

之事項，但是地方民意機關對於民意代表之提案之決議，則非可覆議之事項，

均曾引起地方民意機關的異議。 

其次，地方制度法有關覆議程序的規定，一般認為獨厚地方行政機關，不

利於地方議會，有矮化地方議會之虞。覆議提出的期限及議決期限為例，地方

制度法第 39條規定，地方行政機關覆議提出的期限為 30日，而地方民意機關

議決覆議的期限卻為 15日，且若在休會期間，應在 7日內召開臨時會，並於 3

日內作成決議，若覆議案逾期仍未議決者，則原決議失效。上述規定似有獨厚

地方行政機關，而不利於地方民意機關，顯然有矮化地方議會之虞及違反行政、

立法權力分立之平行對等機制原則。故單從覆議提出與議決的期限觀之，顯見

地方府會權力的不平等。宜研究修法改正，方能強化立法機關監督職權之行使。 

第三，上級自治監督機關所為之函釋有偏頗於行政權之虞，因為上級自治

監督機關亦為行政機關，故行政函釋過度朝行政優越方向傾斜。 

                                                 
53 馬英九市長自 1998 年年底新上任，即宣布繼續辦理「與民有約」活動，直接和民眾面對面

溝通，主動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同時增辦區政說明會開放區民參與，增闢公民發聲管道，

積極聽取基層意見，凝聚居民共識，有效推展市政建設宏觀解決整體問題，自 1999 年至 2005
年 5月底為止，共計辦理 44場次區政說明會。此外並於 2005 年 6月初結合民間企業舉行「社

會福利公益論壇」，結合民間及政府資源有效分工，解決資源合理分配問題。同時市政府亦決

定在 2005 年下半年舉辦大型公民會議，讓基層民眾能夠直接參與市府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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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地方立法權相關問題 

一、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劃分 

我國實施憲政以來，中央與地方權之劃分，向來以事務性質為劃分之標準。

然因事務性質重疊者多且劃分不夠明確，又加上政治力之介入導致前後執政黨

對事務性質劃分之認定標準有所不同，常會發生昨是今非之情形。再加上中央

與地方因非屬不同執政黨時爭議之聲四起，愈加深兩者劃分之困難。如，宜蘭

縣政府、縣議會有關非都市土地建蔽率、容積率爭議案，雖然縣政認為窒礙難

行，最後覆議成功。惟議會認為建蔽率及容積率的限制攸關民眾權益，應以自

治條例訂之，縣府以公告方式調降，有無違反地方制度法規定，法律效力讓人

質疑。因此函請內政部解釋，內政部函覆，非都市土地建蔽率、容積率公告及

調整屬中央委辦事項，非屬地方自治權責，議會無權制定自治條例。而宜蘭縣

議會認為內政部剝奪議會立法權利，已在收集相關法律及研擬之對策不排除提

案請大法官解釋。 

二、地方立法機關對委辦事項之議決權 

地方立法機關對於委辦事項究否有無議決權，有不同意見。惟本文認為，

地方立法行為乃係「行政權之延伸」，且地方制度法第 43條規定：「地方立法機

關議決委辦事項⋯」顯然承認地方立法機關有委辦事項的議決權。惟實務上，

地方行政機關並無將委辦事項送至地方立法機關審議，間接限縮了地方立法機

關立法權之範圍。且有些委辦事項又涉及人民之權利義務或須地方負擔預算（例

健保補助款），若不送至立法機關審議，對人民權利之保障恐有欠缺。另外，為

恐中央假藉大量委辦事項之名，而行侵害地方立法權之實。如前述宜蘭縣政府、

縣議會有關都市土地建蔽率、容積率爭議，內政部視為中央委辦事項，但縣政

府以一紙公文草率辦理，並未將該委辦事項送至議會審議剝奪了議會立法權。 

肆、地方制度法相關疑義 

一、覆議案表決數之門檻問題 

現行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有關覆議之門檻為「覆議時，

如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行政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而地方制度法第 39條第 4項規定：「覆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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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原議決案，直轄市政府應即接受該決議。」二者規定顯然不同，究係是我

國中央與地方覆議制度之性質與運作原理不同？抑或地方制度法未及時修正？

以法律位階而言，憲法優於地方制度法，如果不做一適度的解釋。爾後，一旦

地方行政機關與立法機關在碰到覆議表決數時恐有爭議。 

二、預算、法規案之覆議 

地方制度法第 39條第 4項係對一般提案之覆議規定，同法第 5項則係對預

算案之覆議規定。然地方制度法第 39條第 5項規定，覆議成功後議會對於原提

案重行議決並不得再為相同之決議，市府亦不得再提覆議，是否只限於預算案，

對於「法案」之覆議可否提出「再覆議」，到底是「列舉」明示其一排除其他，

抑或「例示」，地方制度法又沒有明確規範。此外，法案覆議成功後，議會就市

府原提案重新議決，並不得再為相同之決議，因為並未明訂期限，若議會擱置

不做新的決議，亦不再繼續討論與表決，一旦拖過會期如何處理？地方制度法

亦未明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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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覆議制度乃是地方首長對於議會之議決案，如認為有逾越權限或違反法令

或認為有窒礙難行時，得於接到該決議案之一定日期內，敘明理由，交還議會

覆議。其目的是在打消行政機關認為無法實施的決議案，故覆議權實為行政首

長立法性的職權；尤當首長一但不能掌握議會的多數時，覆議制度可說是成為

制衡議會的重要機制（孫惠生，2000：69）。然面對著陳水扁當選第一任民選臺

北市長，而同時改選之第七屆市議會卻是三黨不過半之議會生態，執政之民進

黨黨籍員在議會只居於少數黨，府會間呈現學理上所謂之「少數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分立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府會關係失和，法案擱置與

預算杯葛成為常態，導致覆議案件層出不窮，而爭議四起。因此本文擬藉對地

方覆議制度之運作研究心得，希冀能對地方覆議權之行便能有明確的規範。制

度固然會影響行為，但制度終究是理性自利用以降低互動成本所建構的合作機

制，當制度的框限性牽動均衡的條件時，制度的變遷自然隨之而來。因此期盼

今後覆議制度的運作能益臻成熟、順暢議事，讓覆議制度真正成為府會議事的

重要機制。先將具體建議，臚陳於下： 

壹、制度面的建議 

一、增列制衡機制 

府會制度關係並非對立關係，而是彼此調和、制衡，以共同創造住民的福

祉。但我國目前地方府會關係，或受到利益衝突的影響，常形成嚴重的對立狀

態。以覆議制度而言，常常形成嚴重的僵局，而地方行政首長亦不宜因議會審

議覆議案的結果維持原案而選擇辭職，因此宜引入公民投票制度或創制複決制

度，以訴諸全民公決的方式來解決府會爭議的難題，以調和及制衡地方派系、

黑金等不當介入公共事務決策，並避免付出府會相爭的重大政治代價成本。 

二、引入國外制度 
府會的制衡機制，除仍維持現行「總預算審議之怠惰條款」外，對於日本

所獨有「解散議會權」（dissolution of council）及「不信任投票權」（vote of want 

of confidence）等強勢政府機制，將是可考量納入地方制度法再設計的重要內

容。或者參考引進日本、德國所採取向（行政）法院提起「機關訴訟」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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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爭議、上下級地方政府間或同級地方政府間之爭

議，都由行政法庭裁判，在制度設計上可考慮在行政法院內設立自治法庭，專

門處理府際間爭議之案件，將政治爭議法律化。 

三、訂定相關罰則 

對於覆議結果，法律上並未明確規範如地方行政首長仍堅拒不予履行之解

決辦法，建議修法將拘束條文納入規定，對於覆議駁回後，堅不履行之首長施

以一定的行政罰，促使地方立法機關作成的覆議案決議對地方行政機關具有強

制拘束力，以維府會之和諧。 

四、武器對等原則 

地方制度法第 39條覆議制度之規定：「直轄市政府對於直轄市議會之決議

案認有窒礙難行者，應於 30日之內敘明理由送請直轄市議會覆議，直轄市議會

應於覆議案送達 15日作出決議；休會期間則應於 7日召集臨時會，並於開議 3

日內作成決議。」此條文內容，除顯有違地方府會平行對等原則外，對於事理

也實欠公允。蓋對於覆議案之提出顯然地方府會間對於議決案的決定有不同的

見解方向，且地方重大法案之決定，議員理應有足夠時間協商、討論、審議，

以便審慎研析。基此宜應修改覆議的程序與時間限制規定，以讓地方立法機關

同地方行政機關有對等的充裕時間處理覆議案，以維行政、立法兩權平行對等

地位，方屬合理。故建議在地方制度法秉持「權責制衡原則」下，對於覆議提

出的期限及議決的期限，應予以對等的時間限制，方才使地方府會武器對等。 

五、法規、預算之覆議 

地方制度法第 39條第 5項之規定，直轄市預算案之覆議案，如原決議失效

，議會應就直轄市原提案重行議決，並不得再為相同之決議，各該行政機關亦

不得再提覆議，主要在避免因預算案一再覆議而拖延時效，影響市政之推動，

以減少所付出之政治成本與社會成本。但對法規案之覆議地方制度法則未提及

，為避免行政機關提出「法規案」覆議案經地方議會否決後，又一再提出覆議

案，造成法規案生效與否的不確定性，而且影響府會關係，故建議地方制度法

應明確規範法規案不得再覆議之規定。 

六、議員提案之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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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議會議決通過之議員提案，可區分為「一般議案」和「法案」，前者僅具

有建議性，可依地方制度法第 39條規定，地方行政機關如執行有困難時，應敘

明理由函覆地方議會。至於後者，基於議會和行政機關處於對等地位，應視為

可覆議之事項，地方行政機關如認為窒礙難行時，就窒礙難行部分敘明理由送

請地方議會覆議。 

七、覆議門檻之訂定 

以立法院而言，普通法律案通過只須立法委員出席二分之一以上的同意為

之即可，與覆議制度規定須「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的規定略有不同，蓋覆

議案發生於國家政策不定之時，自需要全體立法委員「審慎」評量決定為之，

故「全體」的規定與該條文第 2項第 3款「不信任案」的規定一樣，均需「全

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的人數通過，以為慎重。不過就實際情況而言，「全

體二分之一」與「出席二分之一」之間其人數差距其實不大，因為覆議案的發

生必在重大爭議的法案之上，故各黨團必定會全力動員，使得實際出席的人數

與全體立委的人數趨於相當。為此，其是否隱含使覆議制度「無意義」呢？因

為立法院既可以「出席二分之一」的人數修改行政院的提案，何須再以「全體

二分之一」的人數對行政院的覆議案維持原決議呢？雖然提覆議案的決定權在

行政院手中，但通過與否卻在立法院手中，立法院既然能以「出席二分之一」

的人數通過該項法案，若須再以「全體二分之一」的人數覆議行政院的提案，

其實難度不高。 

再者對於地方制度法規定覆議案僅需出席議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覆議

案即不通過，而地方議會法定出席人數最低為全體議員總額減出缺席人數的二

分之一，其出席之三分之二贊成維持原決議，亦即最低只要有全體議員的三分

之一維持原決議，覆議案就不通過，顯然維持原決議的門檻過低，明顯違反覆

議權是「行政否決權」之本質。再加上就法律位階而言，憲法優於地方制度法，

因此建議修改地方制度法之覆議門檻比照憲法辦理，較為適宜。 

八、中央與地方權限明文列舉 

由於中央於地方事務性質重疊不易劃分，導致中央與地方爭議不斷，故可

參考美國聯邦憲法對聯邦的事權採列舉式，清楚界定美聯邦政府事權，僅規定

聯邦政府之專屬管轄權，其均為各州之權限，此外並分別列舉聯邦與各州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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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使權限，因此不至發生重疊及模糊不清權限之弊。因此建議修改憲法及地方

制度法相關條文，明文列舉中央之權限，而將剩餘之權限全部劃歸地方。如此

中央與地方權限即可涇渭分明，不至有糾纏不清現象。 

八、委辦事項應有議決權 

地方制度法第 43條雖承認地方立法機關有委辦事項的議決權，但因不夠明

確，致使地方行政機關並無將委辦事項送至地方機關審議之情事，間接限縮地

方立法機關之立法權。因此應修改地方制度法明訂地方立法機關對於委辦事項

應有議決權，尤其是與人民權利義務相關，或須負擔預算之委辦事項。 

貳、研究展望 

民主為現代的重要思潮，議事則是實現民主的工具之一，二者的關係是相

互依存，不可分離。臺北市議會是臺北市的地方民意及立法機關，其職權的行

使，以針對臺北市的相關公共事務為主。雖然說市政業務施行的良窳和市政府

有絕對密切的關係，但是臺北市議會在其中所扮演監督制衡的角色，也是我們

所不容忽視，甚至在地方制度法施行之後，確立了地方立法機關的功能與角色，

其影響力是不容置疑的。但卻由於台灣地方政治的畸型發展，府會爭議仍層出

不窮，其間所存在之問題並不僅祗限於法制建構方面的缺失問題，大部分是人

為的政治因素所引起的府會爭議，尤其是臺北市議會從第七屆開始迄今，均面

臨著三黨不過半，（甚至四黨不過半）的政治生態。 

就學理的角度來看，「三黨不過半」應可避免一黨獨控公共政策的決策過

程，考驗三黨如何在互信、互重的政策協商辦論過程中，異中求同的達成共識，

以成熟的政黨政治運作謀求人民最大的福利；遺憾的是，如今的臺北市議會卻

為「三黨不過半」做了不良示範，三黨間的合縱連橫、爾虞我詐，以致分合無

常，經常使議場內瀰漫詭譎的氣氛。各政黨間為了政黨的私利，以及各自不同

的立場，不在公共政策上進行辯論，而是在政治意識形態上進行抗爭，這時三

黨不過半對政黨政治的發展便形成負面的影響。 

雖然行政機關可以靠三分之一的議員來否決無法接受的法案，但是卻無法

使議會通過行政機關需要的法案，因此覆議只能解決行政機關一時的難題，行

政機關還是要靠二分之一以上的議員支持，才能使施政順暢，否則議會若遲不

通過法律案，則地方首長的覆議權也無用武之地。如果經常要被迫提出覆議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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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這就顯示地方首長的地位不穩定。因此府會之間就必須維持良好的

互動關係，若雙方僵持不下，溝通與妥協、公開的政策辯論才是解決之道。因

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和議會處不好的政府，會有大的作為。 

而地方政府如果缺少了議會的監督制衡，施政就容易閉門造車，會變得比

較獨裁，久而久之就會養成一些官員自大、自以為是的心態，決策就容易和民

意與社會現實脫節，即使施政出了問題或瑕疵也毫不自知，如此一來往往會損

害到廣大住民的利益。然地方立法機關之良窳與否，與地方議員之素質有很大

的關聯。既然，地方制度法賦予地方立法機關有立法之權限，議員應多充實基

本的專業法律素養，站在人民的立場為思考，幫人民代言，展現代議士之本質

與風範。 

故本研究之目的，即希冀地方行政機關及地方立法機關能本其職權，各司

其職，不使地方行政機關行政權獨大，也不讓地方立法機關成為背書工具之橡

皮圖章，但也不希望地方立法機關立法權無限擴張，而侵害到行政機關之權限。 

如今臺北市議會仍舊面臨多黨不過半的政治生態，為了避免和過去犯同樣

的錯誤，除了前述問題必須透過中央和地方修法來解決外，基本上還是需要全

體市民及媒體的配合，共同發揮監督議員和市府的力量，使得市議會和市政府

兩者都能夠在最有「效率」及「效力」的機制下來運作，如此才是我們全體臺

北市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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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訪談大綱 
 
    為利論文寫作，增加內容深度及廣度，本論文訪談的對象為議會之議員、

議會職員、市府官員、聯絡員、媒體記者等為主軸，希望從不同的面向、角度，

來看地方議會覆議制度運作之影響及未來可供改進的方向。希望能打擾 25-30

分鐘的時間作一下深度訪談： 

我的論文題目是「台北市議會覆議制度之運作」 

指導老師：席代麟博士 

訪談題目 

一、覆議制度（veto）在地方議會有無存在的價值？其正當性如何？ 

二、就地方政府而言，覆議案件對府會之間的互動有無影響？能否增加監督制

衡的效果？ 

三、法案之覆議範圍是否需對全案提出？抑或僅對某一條文之某項或某款或某

目提出？ 

四、覆議案一旦覆議成功，其不維持原案後之程序應如何進行？究係是回復到

市府之原提案，抑或原決議失效仍須經大會重新討論。 

五、續前問題，如覆議成功後原決議失效而需重新討論表決時，是否應進行法

案之讀會程序？或是指須全案一次表決而不必經讀會程序？ 

六、地方制度法第 39 條第 5 項規定，覆議成功後議會對於原提案重行議決並不

得為相同決議，市府不得再提覆議，是否只限於預算案？是否有其他適

用？所謂不得為相同決議是為何意？該如何解讀？ 

七、台北市議會之覆議案，是否會因政黨、地方利益或個人恩怨等因素，而有

不同的結果？ 

八、您覺得台北市議會針對覆議案所為之決議若為「維持原決議」，市府貫徹程

度如何？ 

九、您對宜蘭縣議會放寬非都市土地容積率建蔽率的覆議案，有何看法？ 

 

若蒙應允請會告訪談時間，以便屆時親至承教（聯絡電話：27297708轉 802） 

                                              臺北市議會  王子忠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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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訪談結果整理大要 

自 2005 年 4月 11日起至 2005 年 5月 9日為止，總共有十四位受訪對象分

別接受筆者親自訪談，以下是於訪談過程中經由錄音並由筆者自己所整理出來

的內容大要。為了尊重受訪者的意見及保護受訪當事人本身之權益，受訪對象

的姓名在此不予公開。而受訪對象編號 A1-A7為台北市議員，B1-B2為台北市

政府人員，C1-C4為台北市議會行政人員，D1為媒體記者。 

 

訪談記錄（一） 

受訪者：A1 

訪談日期：2005.4.11 

一、據議會資料顯示，第六屆市議會黃大洲時代的覆議案有 19 件，第七屆市議

會陳水扁市長有 8 件，第八屆市議會馬英九市長有 3 件，為什麼第六、七

屆的時候會有那麼多覆議案？這個原因是在那裏？ 

有關黃大洲時代的覆議案，當時民進黨是在野黨會比較大聲，而國民黨是

等於占過半。在他們大聲的情形之下，為了怕影響其他的案子，讓他們就對了

，不要在這裏和他們有所爭議。這是我猜測的情形。如果為了這些事情和他們

爭議，會因小失大。不如把這個地方就讓給他們了。假使要表決，我們也不會

輸，但就是在這裏不表決，就先放手給他們，先兼顧其他的部分，其他的部分

兼顧到後，再回頭表決，最後再來算總帳。這個是迂迴戰術，在這裏不和他們

正面衝突，犧牲這個部分去救別項，所以簡單講，過半數的好處在這裏，可以

掌控這些情形。不只是過半數，還要超過三分之二。且當時是秦茂松在擔任書

記長，他的頭腦是很厲害。民進黨要求了什麼事項，結果民進黨都以為是他們

贏。他們那個時候刪預算，一定要刪減多少百分比。秦茂松於黨團協商時答應

，數字就先出來，就請主計處去調整預算。結果都刪減到看起來數字很大，刪

得很爽快，刪的是無關緊要預算；就是刪到不夠的，反正依法還是補足。刪了

老半天，只是刪高興。例如依中央的法令規定，要有多少比例的預算，他讓你

刪減這些預算，不足的話，反正還是要補足。 

    至於陳水扁市長時代所提之九大覆議案，在當天係一次表決，在當時並不

違法，到了地方制度法就修改成在 15天內一定要審查，休會時間是 7天，這樣

對於市政府是比較有利。但是九大覆議案也可以突顯陳水扁的那個時候確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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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鴨霸」。另外所謂「九大覆議案」是後來報紙寫的名稱，其實議會並沒有九

大覆議案這個名稱。且有些事項也不一定要以覆議的方式，依直轄市自治法第

30條規定請行政院或相關單位宣告這個決議違法，應該也可以走這條路。所以

當初陳水扁不上道是放棄以解釋的方式，照理講你如果認為議會是違法的話，

應該請行政院直接宣告議會的決議是無效，這樣會比較好。結果你放棄適用那

一條，先向議會提出覆議，打算覆議贏了就要贏，輸了再提出請示。這個感覺

上就不好。 

而馬英九市長時期有三件覆議案，一個是 83 年度地方總預算案，一個是第

六屆第七次大會的但書，還有一個是三十號公園東西向快速道路，到第八屆才

結案！這些其實都與馬市長無關，馬市長主要是為了解決那些事情，才提出來

覆議，所以也比較沒有爭議。 

二、覆議制度在地方議會到底有沒有存在的價值？它的正當性如何？ 

我覺得這個制度設計得不錯。一般覆議有兩種，一個是「覆議」，另一個是

「復議」。復議的啟動是由議員來啟動，覆議是由政府啟動。 

三、就地方政府而言，覆議對府會之間的互動有無影響？會不會增加監督制衡

的效果？ 

新的地方制度法對於期限的一些限制，雖然限制了一點民意代表的權力，

但我覺得這個遊戲規則是公平的。所以地方制度法規定在多少時間內必須要提

出來，是比較公平的規定。站在立法機關的立場，針對覆議案件當然是可以監

督。但是我要補充前面一下，我認為覆議的時候，不應該去提議會的決議是違

法的，我覺得將來相關條文要規定清楚。我認為議會的決議有沒有違法，這不

是覆議的範圍。這應該依法由有相關權責的有關單位來宣告違法，也就是說不

能以違法的理由來申請覆議。所以要覆議應該是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就「當」

與「不當」的情形之下，有窒礙難行的地方來提出覆議。 

四、對法案之覆議範圍是否需對全案提出？或僅對某一條文之某項或某款、某

目提出？ 

像公娼的問題是全案，其他的個案我們是修一條條文，他就那一條來覆議

也是全案。所以我覺得陳水扁那個時代提的覆議，應該也是全案的覆議。但是

如果就法條來講的話，預算案全案有這麼大，像十四、十五號公園的個案，它

裏面只是一個小部分，所以只針對這個小部分來提覆議，其他的部分也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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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所以是可以就一部分覆議。也就是說全部的法案，可以只針對其中一個

條文覆議，這是我的主張。雖然我們從法案來看，前目為止幾乎都是全案提出

覆議。我是認為可以部分條文提出覆議。 

五、覆議案一旦覆議成功，其不維持原決議後之程序應如何進行？究係回復到

市府之原提案，或原決議失效仍須經大會重新討論。 

覆議案一旦覆議成功等於決議案不見了，通常議員的臨時提案就不必提覆

議案，市府說明就可以了，所以能夠提出覆議一定是市府的提案。而市府的提

案一定有案子在，現在議會決議被覆議推翻掉，等於就沒有決議案，所以沒有

決議案就回復到原點，但還有這個案子，唯並不表示市府的這個案子通過。但

是回復市府的案子、未決議的情況，以市府的案子為基礎再進行討論。所以結

論出來的東西，不一定是他的案子；但是不能與原決議相同。 

六、覆議成功後原決議失效而需重新討論表決，應否進行法案的讀會，還是全

案一次表決而不必經讀會程序？ 

在這個情形之下，應該由大會做決定。大會可以進行二、三讀，或大會可

以決議再付委。但這個又卡到一個問題，是不是要在規定的期限內做決議，如

果沒有在期限內作決議還是市政府贏。 

七、第 39 條第 5 項規定，覆議成功後議會對於原提案重行議決並不得為相同決

議，市府不得再提覆議，是否只限於預算案？ 

我覺得統統適用，而且當然不得再提。三十天的時間也不太可以再提，再

重提一個新案就對了。我認為是不得再提，包括法律案。解套的方式如果有違

法就宣告為無效去解決。我覺得只要針對「當」與「不當」去處理。違法與否

要由那一條去處理。「當」與「不當」已經表決通過了，一次就好，不要再有第

二次。縱然有所「不當」經過表決為「當」，這也是要認了，民主制度就是這樣

子。 

八、臺北市議會覆議案，是否會因政黨、地方利益或個人恩怨等因素，而有不

同的結果？ 

我認為正常來講都不會，但是這個要看主政者的心態。我個人的看法還是

要強調，違法的就是歸違法這條路去處理，剩下就完全去走民主機制，那個政

黨強就是誰的，行政機關就是要遵照，沒有第二句話，這就是民主機制的精神

。但是我們不能表決它係「違法」、「合法」，要由那邊去宣告。那邊宣告也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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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對於宣告的結果，我們也可以不服，最後要走上大法官會議解釋，這對

於大家都很公平。行政院宣告議會違法，議會可以不服，可以依照地方制度法

第 30條的程序處理。在第七屆陳水扁市長時期，陸續送來幾個覆議案，議會若

立即表決一定會輸，因此乾脆等到最後有利的時機一次表決，程序上說起來他

們比較吃虧，我們是以取巧方式處理，所以後來地方制度法改成這樣子我也贊

成，遊戲規則弄得比較公平，大家心服口服。但是陳水扁雖並未遵照遊戲規則

，我覺得此風不可長。因此如果地方制度法要修改，建議要再加上「有無違法

」不得做為覆議的理由。議會怎麼會不知道自己有無違法，也許是故意要做違

法的決議也說不定。就像當時審議勞工局那筆九十多億元的健保補助費，我就

主張要刪掉。我知道刪掉是違法，我只是要凸顯那個條例是違憲。我們先將經

費刪掉，然後由行政院來宣告我們違法。確實，我們也承認違法，我就是要利

用這個機會凸顯那個條例是違憲。是條例先無效，而我們也承認決議違法，所

以這種事情不能提覆議案。 

 

訪談記錄（二） 

受訪者：A2 

訪談日期：2005.4.13 

一、第七屆陳水扁時代，當時的覆議案有八個，在之前第六屆黃大洲時代覆議

案竟然有十九件，議會當時也是國民黨占多數，既然同樣都是國民黨，為

什麼會有那麼多的覆議案？ 

黃大洲時代會有那麼多的覆議案，其實反映出一個情形，當時的立法機關

－市議會基本上還是市政府的橡皮圖章，結果市議會在審預算的時候，又不甘

於做橡皮圖章。所以預算案送來，就不再是照本宣科照案通過，而是對預算有

意見。所以有意見的話，就會下很多所謂的但書、附帶決議。所以看到市政府

所提的覆議，其實大部分都是預算中的但書。 

這個就歸結於：第一個，早期的覆議案這麼多，反映出立法機關一直被行

政機關認為是橡皮圖章、背書者，還是行政權大於立法權。所以審議完成的議

案，不論是預算案或法案，市政府認為不合意的時候，就送回去覆議。另外一

個，則是反映立法權已經逐漸開始抬頭，民意代表越來越清楚自己的職權，因

為他是民選的，有選民的壓力，對於民意必須要有積極、正面、快速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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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會反映在他的議會職權行使上，好比審查預算和法案。送來的東西明明

就是不合民間想法，議員就下但書，開始做限制，對行政權開始做約束。明顯

反映出民意機關不再甘於做橡皮圖章，民意開始抬頭了。覆議案多寡，我認為

是可以反映出來當時的狀況。 

覆議案照正常的情形而言，不應該隨意為之。因為今天討論的是在地方機

關，比較不會感覺到政治衝突。在中央就看得很清楚，覆議案提出來是一種政

治對決，是行政和立法的對決！因為立法機關已經做出了議決，所代表的是民

意，而行政機關認為窒礙難行，沒辦法接受議決，要求立法機關重新再做討論

。這就容易造成很大的政治衝突，往往讓行政首長扛起最後覆議成敗之責。 

可是修憲之後，覆議制度被修成讓行政機關更草率，覆議成敗都無所謂了

。第一次和立法機關角力輸了，所以就有了立法機關的議決；可是行政機關覺

得議決不適合，以窒礙難行等理由不願意接受，又送到立法機關進行第二次角

力。第二次角力即使輸了，也無所謂，修憲之後變成行政機關越來越像痞子，

責任政治根本被摧毀。像美國，覆議制度行之有年，可是他們不敢隨便覆議，

是很謹慎的。我國早期憲法規定覆議失敗要不然就接受，不然就辭職。現在有

點像是在玩遊戲，玩輸了沒關係，那就下次再來。搞到後來，國家最高行政首

長，痞子都可以做了！ 

二、覆議制度（veto）在地方議會有無存在的價值？其正當性如何？ 

    覆議制度在地方和中央有差別，中央還有一個責任政治被彰顯的不信任案

或解散國會，地方機關就沒有了。覆議成功也就成功，失敗也就失敗了，好像

什麼也沒發生似的。所以這種制度在地方上來講，就比較不容易彰顯責任政治

的精神。但是覆議制度當然還是有需要，其實世間事很多是瞬息萬變，就像法

律有個法諺：法律從制定之日起開始落伍。一個法律在被制定好之前，其實早

就有很長一段時間的醞釀期，且在民間反覆討論，形成一定的壓力後，行政機

關或立法機關始制定草案，然後再做辯論，之後成為正式的法案。其實該法律

所規範的事務早就發生。覆議制度的存在，就是讓立法與行政部門間保留「應

變」的能力，隨時修正因落伍資訊所做出來的決策。 

三、地方政府而言，覆議案件對府會之間的互動有無影響？能否增加監督制衡

的效果？ 

   覆議制度本身對於監督制衡及府會互動的功能，基本上還是有的，但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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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這二個機關對於覆議制度本身是否尊重。這個制度的設計本來也就是要解決

府會之間可能產生的衝突，所以它當然有正面的意義。但一旦覆議制度被濫用

，就會嚴重衝突府會關係及破壞監督制衡的機制。因為，議會的議決經常被行

政部門送回覆議，府會的心結只會越結越深，結果恐怕是全民皆輸。 

四、法案之覆議範圍是否需對全案提出？抑或僅對某一條文之某項或某款或某

目提出？ 

覆議制度當時建立的時候，是國外的法例。覆議制度的本身並無限制必須

要全案覆議。覆議制度本身是對於法案、預算案的議決，認為窒礙難行。法案

通常有很多條，在立法過程中有些部分議會沒有異議，有些則被修正，而行政

部門只對部分條文有意見，在這種情形下，如果要全案覆議的話，我認為代價

太大。因為全案覆議成功的話就歸零，歸零以後就得重新再來。如果法案的大

部分沒有爭議，只針對爭議的部分提起覆議，我認為比較符合立法成本，除非

行政部門要求全案覆議。。 

五、覆議案一旦覆議成功，其不維持原決議後之程序應如何進行？究係是回復

到市府之原提案，抑或原決議失效仍須經大會重新討論？ 

覆議有可能討論到程序覆議及實體覆議。實體覆議是針對條文，因為一般法案

都是完成二讀、三讀。如果覆議成功就回到二讀或三讀原來的程序，實體覆議

還是回到當時被做成最後決議的部分。我的看法是應該要包括程序覆議，其實

程序上也應該回頭到原點去。覆議如果成功的話，應該是回到原提案的原點，

再從那個原點走完正常的程序，這比較合理。而不是像現在有些說法，覆議假

設是二讀完成，覆議之後就回到二讀原點，而不是回到一讀原來的提案，這有

些疑義。覆議案是原決議被廢除掉，而且不得做同樣的決議。所以如果不回到

初始議決的讀會程序，而是回到二讀的話，第一個、是越權，因為除逕付二讀

案外，通常都需先經委員會審議。；第二個、是二讀的議案，其實就是被修正

的那個案，它並不是原提案。所以就回不到原提案所在的位置，所以我認為還

是應該回到原點去，從那個原提案發動處再重新來過。 

六、您對宜蘭縣議會放寬非都市土地容積率建蔽率的覆議案，有何看法？ 

本案因額數不足流會，讓它自動覆議成功，成功了以後，又回到議員提案

的原點。原議決消失，不表示原案消失，所以照理講，不能說因為是議員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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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覆議成功後，連議員的提案都全部打消掉，因為他們的法律基礎相同，

只是提案機關不同而已，走的讀會程序亦都相同。而原決議失效，並不是原提

案消失，決議和提案的所在位置不同。它的位置是指決議的過程，先有提案才

有議決，議決如果失效，它就回到原點，回到原點即是原提案。覆議案的限制

是不得再做原「決議」，同樣的決議不能做。可是在這個時候，發動機關的議員

可提修正案，這就不是原決議了。如果又通過了，那是合法。 

七、覆議成功後原決議失效而需重新討論表決時，是否應進行法案之讀會程序？

或是指須全案一次表決而不必經讀會程序？ 

覆議案本身的表決，那是很清楚，現場討論完了就表決。表決完後，確定

覆議成功與否。覆議成功，就是原決議失效，就回到原點去。所以照理講，覆

議成功完以後，就回到原案的原點去了，它還是要繼續走完法定的程序。回到

原點的意思是要重新再做討論，而且還限制不能做原決議。如果不做原決議的

情形之下，不討論怎麼可能？所以應該還是要經過讀會程序。按照議事規則，

大會如果共同的決議是可以逕付二讀，那當然沒有問題。因為大會是最高權力

機構，議會的內規是以大會的決議為最高。所以有動議暫停一部分議事規則，

在民權初步裏面有提到。所以要逕付二讀，本來在程序上是可以接受的。  

八、台北市議會之覆議案，是否會因政黨、地方利益或個人恩怨等因素，而有

不同的結果？  

覆議案本身的政治性比較高，因為簡單講是議會做出的決議，而這個決議

基本上在當時還是多數決。它確實是一個滿複雜的內涵，不是那麼簡單。是不

是有這些因素，我並不排除。覆議案的發生，基本上都是屬於相對多數決。在

相對多數決的情形之下，應該會比較超越類似黨派或個人利益（除非是一黨獨

大之外，還要是超大黨）。因為覆議案通常是三分之二為最小的門檻，所以在這

種情形之下的多數決，應該會比較超越政黨利益和個人利益。即使是地方性利

益，也不容易主導覆議案。因為地區性的利益有時也僅是局部利益，和其他選

區的利益不見得是相容的。所以應該說不能完全排除這些因素，但事實上最後

要通過多數決意思，勢必較會超越政黨、地區或個人的利益。 

九、法案之覆議範圍是否需對全案提出？抑或僅對某一條文之某項或某款或某

目提出？ 

由於覆議案成立後不能做原決議，假設是整條覆議進行討論，馬上就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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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邏輯，好比這一條有三項，其中的第三項我們認為窒礙難行，第一、二項

沒有意見，可是整條提出覆議，就不能做原決議，表示明明是第三項我們希望

對提案人做修正覆議，一、二項我認為可行沒有要求做修正，可是整條提覆議

案時，同時第一、二項也面臨做修正，這一修正之後，可能修到為了第三項覆

議成功，變成第一、二項也要覆議做修正（因為不能做原決議），提案人又覺得

你們修正之後更置礙難行，那就覆議不完了，在邏輯上應該很清楚，在窒礙難

行那部分提覆議，就不會牽涉到將來整條覆議以後因不能做原決議，明明是第

三項窒礙難行，第一、二項不需要動，卻被迫作修正而更形複雜。還是應針對

需要覆議部分做覆議，覆議成功之後就該部分做討論及議決，比較合乎邏輯。 

 

訪談記錄（三） 

受訪者：A3 

訪談日期：2005.4.14 

一、覆議制度是行政立法機關的問題，以目前來講，在地方議會有沒有存在的

價值與其正當性如何？ 

覆議制度是行政立法之間的制衡，基本上只要是行政跟立法之間的關係，

除非是內閣制，內閣制就不要處理這問題，但一般總統制國家都有覆議案子出

來，但不分中央還是地方，不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議會，只要是行政

立法之間的關係，覆議案都是行政權制衡立法權的一個機制。基本上，地方議

會大部分偏向總統制，碰到覆議的時候，行政機關提出覆議，議會維持原決議，

你就要尊重。行政機關如果不遵守，就會變成政治政問題。像美國總統他有覆

議權，可是他不做話你也是沒辦法，但到最後會變成政治風暴，到最後自己負

起政治責任。 

另外，覆議制度主要是怕立法單位擴權，行政單位有一個制衡的機制，如

果沒有的話，立法機關愛怎麼做就怎麼做，那不就變成一個問題嗎？行政單位

提覆議案的問題，立法單位重新做思考。覆議案完全是給行政單位一個機制，

不是針對立法權，是針對行政權。 

二、就地方政府而言，覆議案件對府會之間的互動有無影響？能否增加監督制

衡的效果？ 

覆議案本身就是制衡的機制，所以府會互動並不會因覆議案而有影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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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互動按照制度來講，如果行政單位認為置礙難行提出覆議案，基本上不會因

為行政單位提出覆議案而造成府會之間會不友好。如果朝大野小覆議案會通

過，因為行政跟立法都是同一個政黨的狀況，那時候覆議案事先都溝通好；而

行政跟立法不在同一個政黨，覆議案才會產生。因為雙方事先沒辦法溝通，你

是一個政黨，我是一個政黨，你提的政策我為什麼要支持你，我要給你制衡摯

肘嘛！在這個情況下，我做出對你不願意你不想要的結論，你可以對這不想要

的結論提出覆議案，因為覆議案只要三分之一就夠了，雖然他在國會政黨席位

沒有超過半數，只要有三分之一時，這行政單位有制衡的利器，反過來說連三

分之一的席位都沒有的話，那就沒辦法。 

三、第七屆陳水扁時代，剛好是民選第一屆的時候，當時的覆議案有八個，在

之前第六屆黃大洲末代官派市長的時候覆議案有十九件，議會當時是國民

黨占多數，既然同樣都是國民黨，為什麼會有那麼多的覆議案？ 

基本上，行政單位跟立法單位在編預算之前有沒有先做溝通，如果沒有溝

通，立法有立法的意見，比如有些涉及到選區的意見，有些涉及到整體性的意

見，在議會同仁跟同仁之間，當然站在議會的立場，如果行政單位有不同的意

見提出覆議案，在過去黃大洲市長時代有那麼多覆議案，還是照市政的府的方

式來通過。另外，黃大洲市長在編預算時根本還沒有想到自己的選舉，因為那

時候他根本不想選，是李登輝要他選的，黃大洲不考慮選舉，議員會考慮到選

舉，當然議員做出對議員選舉有益的，可是對市政府來講也許是置礙難行，所

以他提覆議案。 

可是陳水扁市長時代，他明明知道這覆議案一定不會成功，就是要突顯這

案子，讓民眾知道立法單位無理，政治責任在議會身上，議會應負責任，不是

我阿扁負責任。 

四、對法案之覆議範圍是否需對全案提出？抑或僅對某一條文之某項或某款或

某目提出？ 

照說應該可以部分覆議，我是覺得並不需要對全條提出，我可以對其中一

條條文有意見提出，好比預算一樣，我是針對某一筆預算，不是整個預算案，

所以我是覺得可以針對某條文、某一款、某一項提出。 

五、地方制度法第 39 條第 5 項規定，覆議成功後議會對於原提案重行議決並不

得為相同決議，市府不得再提覆議，是否只限於預算案？是否有其他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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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不得為相同決議是為何意？該如何解讀？ 

如覆議案經表決，未超過三分之二即不維持原決議，原決議案撤銷並做適

當的決議。依照議會議事規則第六十條，並沒有限制法規案或預算案。地制法

對於沒有規定的，當然可以自己訂，我認為沒有違背地制法，因為地制法沒有

規定，所以比照預算案的方式來處理。 

六、如果覆議成功後原決議失效而需重新討論表決時，這後面的程序如何進行？

是否應進行法案之讀會程序？或是指須全案一次表決而不必經讀會程序？ 

    照常理，應該是回原程序上處理，除非法律有另外規定，如果法律沒有規

定逕行二讀直接討論也可以，或審查會討論也可以，只要大家有共識即可因為

法令沒有規定，沒有規定原來是三讀通過的，我為什麼不能三讀，當然也可以

逕付二讀。 

七、台北市議會之覆議案，是否會因政黨、地方利益或個人恩怨等因素，而有

不同的結果？ 

任何一個案子都會有這樣情況，不只是覆議案，任何案子都可能這樣子。 

八、您覺得台北市議會針對覆議案所為之決議若為「維持原決議」市府貫徹程

度如何？        

應該是貫徹才對，不貫徹就是政治問題，就要靠選民在下次選舉投票時去

解決。在中央下臺是法律責任，解散國會是政治責任。在地方沒有法律責任，

大家從政治責任解決，就是下次改選的時候。 

 

訪談記錄（四） 

受訪者：A4 

訪談日期：2005.4.15 

一、覆議制度（veto）在地方議會有無存在的價值？其正當性如何？ 

在民主政治運作裡，應該是有存在的價值，這是行政、立法之間一個平等

的問題。對立法機關所做的決議，行政機關如果認為有窒礙難行之處，面對法

案跟預算案或具有法律拘束力的案件，行政機關無法執行時，還有一次機會，

可以提出覆議，我想這個設計是有他的價值。 

二、地方政府而言，覆議案件對府會之間的互動有無影響？能否增加監督制衡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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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議案的設計主要在於保障行政機構的行政權，這是他設計的原意，所以

會提出覆議的提案者一定是行政機關。行政機關對立法機關的決議，他決定要

不要提出覆議，之所以這樣設計，是讓行政機關有獨立自主的空間。提出覆議

案就是要求你立法機關再審一次看看，所以這不在於增加制衡，而在於給他有

另外一個行政運作的空間，我想設計上的理念應該是這樣。 

至於會不會影響府會之間的互動？要看案子的性質，或是說有沒有黨派對

立的問題。如果案子含有黨派色彩或是有高度政治性的話，很明顯就會有衝突

。 

三、憲法原規定覆議門檻是出席三分之二，後來憲法增修條文改成全體二分之

一，但地方還是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對行政機關比較有利，為何

要修改成二分之一，會不會造成憲法跟地方制度法有衝突？地方制度法是

不是應跟著修正？ 

覆議制度是要讓行政機關有一個機會，讓他針對窒礙難行的部分提出來，

按道理，如果覆議，爭取三分之一的支持對行政機關比較容易達到，現在改成

二分之一，好像比較尊重立法院，是對立法機關的放鬆，也就是你要叫我再覆

議一次，我不一定要三分之二，再討論一次，還是多數決的話，就要維持原決

議。而地方政府現在還沒有改，是對行政機關比較有利，等於是保障行政機關

。 

憲法增修條文這樣改，是比較平等一點，等於是讓行政機關有多一次請立

法機關討論的機會，立法機關已經決議了，你還要我再一次討論，當然只要有

二分之一就行了。否則立法機關本來二分之一就通過，現在等於要三分之二才

能維持原決議，這樣就不平等了。我想立法理由應該是平等的理念，才會這樣

修改。相對著現在地方政府沒有改，是對行政機關更有保障。一般來講，憲法

應優於地方制度法，地方制度法應跟著修正比較合理。 

四、法案之覆議範圍是否需對全案提出？抑或僅對某一條文之某項或某款或某

目提出？ 

因為預算案太廣，牽涉太多局處，所以我們應該容忍他針對部分提出，這

是勿庸置疑的。可是法案部分，我想針對某個條文提出，形同對整個法案的提

出，這是技術上認定的問題。譬如我對某一個法中的第幾條、第幾款，或是其

中的兩個條文、三個條文有意見，當然不可能是全部條文都有意見。所以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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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上，整個條文送過來時，我對其中第幾條執行上的確有困難，或是你有不同

的意見，希望做修正，我想分為部分或全部，已經不是什麼大問題了，這只是

一個形式上的問題。如果行政機關的覆議案是針對那幾條提出覆議，立法機關

就應針對那幾條，其他都不能動，所以只針對提出的那幾條做處理。 

如果立法機關在修法過程中認為其他條文也需修正的話，你有修法的權利

，你另外提案再修法。法案通過後，你隨時可以提案修法。行政機關之所以要

送法案來，目的是要取得施政上法源的依據。除非有法理、邏輯相關的，才有

自然變動的問題，否則沒有再去擴大重審的問題。 

五、覆議案一旦覆議成功，其不維持原決議後之程序應如何進行？究係是回復

到市府之原提案，抑或原決議失效仍須經大會重新討論？ 

覆議成功即不維持原決議，就要回到行政機關原來的提案，希望你再討論

一次。所謂覆議案成功，就是原決議失效，原決議失效就是重新再討論，案本

應該還是行政機關這個本，你只是依照這個本再去討論，至於要做什麼樣的決

議，只是限制再做原來的決議。送來的覆議案不論是法案或是預算案，一定是

針對那一部分，不可能是全案送請覆議，除非是每一條都刪改，變成一個新的

案子。這裡面可能會有部分維持原決議，部分不維持原決議時要怎麼辦？應該

這麼說，立法機關所通過的案子，你不能執行的那幾條，我針對那幾條回到原

來的條文而已，其他修正過的就修正過了，就不再處理。 

六、續前問題，如覆議成功後原決議失效而需重新討論表決時，是否應進行法

案之讀會程序？或是指須全案一次表決而不必經讀會程序？ 

應該可以簡化成針對這些再討論的條文讀會就好了，不必全案重讀了。譬

如這個法案的第幾條、第幾條因為覆議成功，我們再重新討論，把原案宣讀後

，可能要再付委吧，委員會討論完送二讀時，還是針對有爭議的條文來討論。

根據台北市議會議事規則第六十條規定若是不維持原決議，原案重回討論，但

不得做覆議前相同之決議，如係法規案可以交付委員會，至於預算案也可以交

付相關的委員會來審議。因為付委只是議會內部的一個程序，只是在分工，我

們也可以經由大會逕行表決，不再付委，因為付委之前要大會的同意。一般而

言，是先到委員會討論，再到大會來討論，如果大會要逕行討論，只要有人有

異議，就要進行表決。所以還是可以按照讀會程序來，沒有關係！ 

七、地方制度法第 39 條第 5 項，覆議成功後議會對於原提案重行議決並不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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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決議，市府不得再提覆議，因此覆議成功之後，立法機關如不做新的

決議怎麼辦？ 

我們可以在立法制度上建立所謂定期審議的制度。目前預算案是有，超過

一定時間就自動生效。法案好像沒有這樣子訂，這時候應該併進來。當然這是

非常先進的立法，而且會有爭議，亦即民意機關會不會被綁架一樣，你送案子

來，我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我比較贊成定期審議，定期是看時間訂的合不

合理，民意機關是定期改選的，你就是一個監督機關，一個案子來，你要同意

、要表達意見，你不能永遠不表達。覆議案一旦覆議成功，立法機關不能永遠

擺著不處理，所以定期審議制度可以先從覆議案開始。因為他發生的背景比較

特殊，已經有經過覆議的程序，覆議成功，你又擺著不處理，這是不對的，所

以在這裡可以先處理。 

  至於將來整個法案是不是這樣處理，那角度太多了，覆議案可以這樣處理

，而且理由很正當。如果現在沒有這樣的相關規定，應該趕快補訂，不然就沒

有所謂覆議的意義。覆議案不處理的話，一方面會影響執行，一方面會影響法

案的完整性。預算案通常是有些缺口而已，不會影響整個預算案的推動。可是

法案有幾條沒有過，等於法案沒有通過。所以針對覆議案，覆議成功之後，還

是要定期審議，若沒有定期審議，即按原案通過。 

八、台北市議會之覆議案，是否會因政黨、地方利益或個人恩怨等因素，而有

不同的結果？  

議事運作的程序，背後都有政治的問題，包括政黨，個人利益、地方利益

也是政治，所以理論上、邏輯上都會有不同的結果。 

九、第七屆陳水扁時代，當時的覆議案有八個，在之前第六屆黃大洲時代覆議

案竟然有十九件，議會當時也是國民黨占多數，既然同樣都是國民黨，為

什麼會有那麼多的覆議案？ 

當時國民黨是絕對多數，他還是可以主導一切，以行政機關的立場，把覆

議案丟出來，反正有黨政運作、黨政配合，應該還是可以按行政機關的意思朝

這個方向去做。議會有時候的決議並不是真的深思熟慮，行政機關認為有再改

善的空間時，他就提，而且他絕對多數，他有恃無恐。而且黨政溝通順暢，當

時有以黨領政的意味，那種情況之下，比較不會有特別顧慮，覆議案累積起來

就比較多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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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當市長的時候真的被國、新兩黨打壓，所以他會有反彈，因為他受

到很大的擠壓，整個泛藍的決議他無法接受，所以他提出覆議案。馬英九時代

，基本上還是泛藍過半的多數，他就比較沒有被打壓的情況發生，大概也沒有

必要提吧！ 

十、您覺得台北市議會針對覆議案所為之決議若為「維持原決議」市府貫徹程

度如何？      

我想市府一定要貫徹，若不貫徹他就違法了。換言之，如果是法律案或是

預算案維持原決議，他一定要照單全收去執行，若沒有執行就是所謂責任問題

。政治責任問題、法律責任問題，都可以追究。覆議案部分還有一個規定，立

法機關的決議，行政機關還是沒有辦法接受的話，有所謂的申請大法官解釋。

當然要看是不是屬於該申請中央解釋的，或是屬於有沒有所謂違憲的。對於立

法機關所做的決議如果有違法、違憲的地方，當然可以從申請大法官會議解釋

的方向去處理。 

 

訪談記錄（五） 

受訪者：A5 

訪談日期：2005.4.15 

一、覆議制度（veto）在地方議會有無存在的價值？其正當性如何？ 

覆議制度應該是現代民主政治，也就是在政黨政治裡面運作的常規，你問

有沒有存在的價值，如果就地方議會或地方政府來看的話，覆議制度絕對有存

在的必要。因為在整個議案的討論的過程裡，是不是涉及一些政治因素的角力

，有一些情緒性的做出判斷或決策，應該保留這個覆議制度的存在，才能讓一

個案子的來龍法脈回歸比較常態的討論。所以我個人認為當然有存在的必要。 

二、台北市議會之覆議案，是否會因政黨、地方利益或個人恩怨等因素，而有

不同的結果？  

對！這就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運作，當然會因為政黨、地方利益或是個人因

素而有不同的結果。最具體明顯的例子，就是第七屆議會民進黨籍的陳水扁市

長跟國民黨掌握過半的臺北市議會之間，所產生的一些覆議案的折衝。從這幾

個覆議案可以具體的呈現出，不同黨籍所掌控的市政府，跟不同黨籍過半所掌

控的市議會，有可能因為政黨政治權力的角力，甚至於是個人情緒的恩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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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不同的結果。這在地方議會中常常看到，當然中央的立法院應該也有這種

情況才對。 

  至於地方利益或個人恩怨等因素，以地方利益來講，牽涉的層面還不

至於完全影響整個結果，比較偏某一個區域，或是牽涉的群體並不是那麼大。

但如果是一個政黨對決，或是政黨領導者的意念不同，或是他的情緒做祟，就

有可能使得整個覆議案的結果會呈現不同的狀況。我想這從臺北市第七屆府會

的關係，以及幾個具體的案子可以看得出有這種情況。所以就地方利益來講，

我比較不認為會改變覆議的結果。覆議案會產生不同的結果，大部分是因為政

黨的因素，政黨的對決。有關人情緒恩怨方面，，如果議長與市長是不同黨派

，議長會運用他的政治影響力，強力貫澈議會所做決議案的意志，所以市政府

所提的覆議案大半無法成功。當然同黨籍也有可能，譬如第六屆議會，黃大洲

市長時代跟議會的議長是同黨派，但有覆議成功的案子，也有覆議不成功的案

子。當然這要針對個案去做分析，當初爭吵的個案，到底是怎麼樣的因素占大

宗，譬如當時政黨對立的氣氛很高漲，另外一個黨派對某一個議案很不爽，無

法很理性的去討論。或市政府執意要提出覆議案，市政府和議會有對上的感覺

。因此還是要具體的去分析案子當時的原因、背景如何，有沒有覆議成功，不

同的案子，可能有不同的因由在裡面。 

三、您覺得台北市議會針對覆議案所為之決議若為「維持原決議」市府貫徹程

度如何？      

這要看覆議案的性質，是牽涉到預算或是公共政策，或是市長個人意志的

貫徹，第一種、看市長個人的態度如何，一旦他提出覆議案，被議會否決，維

持原決議，有些市長個性是遵守議會的決議。第二種、市府提出覆議案，被你

否決了，他還是不執行，這就是市長的意志問題。譬如第七屆議會，市長民選

是一個關鍵因素，使得市長的正當性比較強。所以市長民選是否是影響覆議案

衝突的因素之一？我想這是第六屆跟第七屆議會，非常值得探討的一個因素，

當然市長的個性也是一個因素。比較低層次的，也就是這個議案的性質如何，

譬如它是政治性很高的，這個市長非常強烈主張的，他當然要硬幹。譬如有一

些是公共政策的問題，議會既然這樣表達意見，基於整個制度的運作，當然要

去遵守。所以我認為因案而別，還是要看個案的脈絡。基本上我覺即使市長是

民選也應該遵重議會覆議這個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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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為首長、民代兩方都是民選的，雙方利益有衝突不能做決定時，是否可

以訴諸公民複決？或是到此為止，看下一次選舉時，由選民投票決定支持

誰？ 

   市政府如果不尊重市議會的決議，其實議會有很多的管道能夠堵住市政府

的行政作為，只是看議會要不要這樣幹。譬如預算案或是任何提案，要逼迫市

長去遵守，議會有很多手段，我認為行政單位還是應該要尊重議會，只是看議

會的手段有沒有發揮到極致，我不認為市長在這方面有耍賴的空間。決定權還

是在市議會，要不要追究下去，要不要祭出其他的手段，譬如預算案、提案、

法案的審查，如果議會採取杯葛手段，這些都可以逼迫市政府要去遵守議會的

決議。第七屆的府會爭議，選民也對市長做出評判，那一次陳水扁沒有連任成

功。 

五、地方政府而言，覆議案件對府會之間的互動有無影響？能否增加監督制衡

的效果？ 

我認為要視覆議案的性質而定，有的覆議案是照表操課，他認為窒礙難行

就送一個覆議案過來，議會經過一番討論之後，還是維持原決議，可能市政府

就照議會的決定去執行，看有怎麼樣的結果再說，這就不會有什麼政治上的波

動。但是較敏感性的案子，例如牽涉到政黨的提案，屬於政策性的提案，市長

個人施政的意念等，這些如果引起府會的對決，當然對府會的關係影響很大。

從第六屆、第七屆府會的關係來看，顯然對覆議案有很大的影響。 

至於能不能增加監督制衡的效果？我比較不那麼看好，而且我認為跟首長

的個性有很大的關係。我認為牽涉到市議會這一邊，也牽涉到市政府那一邊，

如果議會的功能能夠充分發揮，當然就有很強的監督制衡效果；如果兩邊是同

黨籍的，可能會有檯面下的協商，案子就會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所以監督制

衡的力量就看你怎麼發揮。 

六、覆議案一旦覆議成功，其不維持原決議後之程序應如何進行？究係是回復

到市府之原提案，抑或原決議失效仍須經大會重新討論？ 

覆議案一旦覆議成功，其不維持原決議後之程序應如何進行？其實這是打

爛仗，基本上呈報給中央去決定，這是一個途徑，沒有錯，問題是雙方要接受

啊！必須要有法律制定一個約束力，不然就是政治解決。所謂的政治解決，如

果你不遵守的話，到了議會你就看著辦，你看要不要發揮你的力量。第三種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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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打爛仗，下一次投票時再交給選民決定，判定輸贏。覆議案成功原決議失效

，應該回到原始狀態，再重新討論！ 

七、續前問題，如覆議成功後原決議失效而需重新討論表決時，是否應進行法

案之讀會程序？或是指須全案一次表決而不必經讀會程序？ 

如果議事規範沒有規定，就取決於大會的決定，是要逕付二讀？或是有人

提議到一讀去。前提是議事規範有規定時，當然要遵守之，譬如臺北市的議事

規則有規定，如果有這種情況發生時，應採何種處理方式；如果沒有，應該在

二讀會中直接逕付二讀，或是到一讀會重新再跑一趟，這都要取決於大會的議

決。 

八、地制法訂出來之後，目前只有高雄市裁撤新聞處以及宜蘭縣議會放寬非都

市土地容積率建蔽率這兩個案子有提出覆議案，其他都沒有了，因此覆議

制度在地方制度是否有繼續存在的價值？ 

應該還是要有，因為覆議制度是一種行政否決權。高雄市議會就很不理性

，那個空間裡面，市政府會訴諸於公評輿論的壓力，譬如市政府亂搞或是議會

亂搞的話，在議案討論期間內，最重要的裁判者還是輿論，誰會壓下去，就看

輿論情勢的決定。當然現在比較少去動到這個東西，這又涉到剛才第一點所談

到的因素，市長的個性以及信守法制的程度。 

我個人認為還是有存在的必要，因為在政黨對決之下，如果你亂搞，最大

評判者還是第四權，也就是輿論，還是要交給公評，看看你們到底在吵什麼，

那一邊有道理。 

 

訪談記錄（六） 

受訪者：A6 

訪談日期：2005.4.22 

一、覆議制度（veto）在地方議會有無存在的價值？其正當性如何？ 

我想這是從地方立法權跟行政權的制度來設計，當立法機構所制定不管是

預算案或其他法案，如果讓地方政府窒礙難行的時候，當然他要尋求一個可以

解決的方法，這就是覆議制度當初設立的宗旨，我相信一定有其存在的價值。 

    尤其是當地方議會跟地方政府如果不是屬於同一個黨派的時候，可能就會

發生這樣的事情，或者是行政單位覺得在執行的時候，有窒礙難行的地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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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需要提出覆議，所以在監督與制衡設計角度，容許行政機關提出覆議，讓

他有再一次提出討論的空間，我覺得這種設計是對的。 

二、地方政府而言，覆議案件對府會之間的互動有無影響？能否增加監督制衡

的效果？ 

覆議制度（veto）就是行政否決權，這種否決權的設計，我覺得立法以後

，行政機關覺得窒礙難行時，要提出來，但是不能隨便亂提，如果覆議沒有過

的話，有政治責任。我覺得是需要有討論的空間，不能將我通過的各種法案，

預算案也算是法案，一天到晚來覆議，我想這是不行的。所以當覆議不過時，

是否有政治責任，以前在立法院如果覆議不過的話，是要辭職，要倒閣的。但

是現在的地方政府如果覆議不過的話，首長並未規定要辭職，因為地方首長是

民選，是民選，沒有所謂倒閣辭職的問題，所以這套制度有討論的空間，也有

存在的必要。至於可否用公民複決或用公民投票的方式處理這個問題，一旦公

民複決不過的話，地方首長還是不辭職。因此我覺得在立法院要重新去立法，

如果地方政府的覆議是刻意亂搞的覆議，要是沒有通過，地方民選首長要負擔

什麼政治責任，在這個地方可能是需要重新在立法上思考。 

三、目前立法院的覆議門檻已由出席立委三分之二改為全體立委二分之一，而

地方制度法之有關覆議覆議門檻仍維持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中央與地方之

覆議門檻規定顯然不同，應如何解讀？ 

我想這個精神講穿了，就是立法院哪一個政黨要維持三分之二很難，

我既然把這個法案通過，如果行政單位要來覆議，三分之一就能成功，這對於

立法機關相對是不利，所以立法機關也是維持過半數加一就可以，這一套制度

對於兩黨政治是有幫助的。至於地方制度法覆議門檻之規定勢必要修改，將來

也應比照立法院之覆議門檻規定辦理。否則對行政單位來說，我覺得是太便宜

行事了，我只要控制三分之一加一票，我就可以隨便亂提，對不對？既然我當

時在立法機關是超過半數通過的法律案，如果覆議只要控制三分之一加一票，

就可以覆議成功，這對立法機關在立法的時候較不公平 

四、法案之覆議範圍是否需對全案提出？抑或僅對某一條文之某項或某款或某

目提出？ 

我想都可以，這是看行政機關要怎麼提。所謂全案覆議一定根據某一條文，

這裡面某些部分窒礙難行。我想行政單位跟立法單位如果歧見很多，所有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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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或是預算裡面每一筆預算都覆議，就像你說預算案是一個案，那時候對很

多但書提出來，這只是所有的一部分。預算表決三讀時，不能說五分之四三讀，

另外五分之一沒有三讀，整個是一個案，所以從預算案的角度上來看，不可能

對所有東西提覆議。對法律案也是一樣，議會訂定的法律案，裡面如果有二十

條，我不可能二十條統統制定成讓市政府窒礙難行，若是制定出這樣的法是對

行政單位亂整，也背於民意。 

五、覆議案一旦覆議成功，其不維持原決議後之程序應如何進行？究係是回復

到市府之原提案，抑或原決議失效仍須經大會重新討論？ 

從這條文來看，應該要做一些說明，舉例來說如果地方議會壞的話，覆議

案成功了，我另外再做議決，不得跟以前相同的議決，可是我做的更嚴格，行

政機關就不得再提覆議，也許把問題搞清楚，可以做出更嚴格或是預算更少的

決議，這樣的決議有沒有效？然而之所以覆議是因為滯礙難行才提出來，現在

更是滯礙難行，因此我就要求用協商的呀！由於地方制度法這裡面在細節上沒

有規範那麼嚴，當出現問題有爭議的時候，就應進行政治協商，請行政院或是

上級單位內政部來協商，還是可以由大法官來做解釋。我想當初他的立法精神

應該是如。 

六、台北市議會之覆議案，是否會因政黨、地方利益或個人恩怨等因素，而有

不同的結果？  

當然會夾雜著政黨因素，這要看議會的程序委員會跟主席決定什麼時候開

會。另外，你看到幾個覆議案跟民眾有關係的或對局部的民眾，而不是全體民

眾，像公娼案、妨礙交通車輛處罰都跟民眾有關。 

七、市政府提出之覆議案一旦被否決，市政府不執行，有無其他解決方式？  

從立法院的角度來看，地方民選首長若不配合，如果他違反刑法、憲法等

等，當然你可以從法院角度來做。但是他沒有違背相關刑法或是憲法，目前你

拿他真的沒有辦法。像碰到這種問題，我們是尋求大法官解釋呢？還是重新修

法，像從第七屆陳水扁的角度來看，當時他在議會的所屬政黨席次不到三分之

一，他沒有辦法通過他的覆議案，但是他用拖的方式不去執行，一直到任期結

束，民意機關能怎麼辦？這是在地方制度法也好，直轄市自治法也好，並沒有

明文規定，你對他莫可奈何。不保證以後不會發生類似之情形，就如同真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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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員會的案子？所以說這就是現在法裡面的盲點。 

八、您覺得台北市議會針對覆議案所為之決議若為「維持原決議」市府貫徹程

度如何？      

基本上，市政府針對覆議案所為之決議應該會貫徹，如果市政府用別的技

術上問題去提請中央做解釋，在解釋的空窗期。換另外一種假設，現在台北市

政府如果是民進黨執政，中央也是民進黨，台北市議會屬於藍軍，這時候我們

把覆議案否決，維持原決議，這時候台北市政府就送到中央去解釋，他們用各

種技術上的方法做解釋，可以一直拖一、二年，像這個時候市政府不去貫徹，

該怎麼辦？有沒有時間上的限制？你要做這樣的假設。就像總統只要不犯內亂

外患罪，你拿他沒有辦法，憲法有給他保障。市長是民選的地方首長，當法令

規範沒有那麼嚴格的時候、我們拿他也沒有辦法，他不去執行，而用拖延戰術

，在地方制度法裡面，並沒有這個處分的辦法。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修法。 

 

訪談記錄（七） 

受訪者：A7 

訪談日期：2005.4.25 

一、覆議制度（veto）在地方議會有無存在的價值？其正當性如何？ 

我覺得這是二個立場的問題，並不是存不存在的問題。起碼我們立法機關

不希望有覆議制度部分的存在，站在監督立場不願意，因為畢竟這是我們議決

的東西，我們希望能照監督單位議決事項，由行政機關去執行。但是為什麼會

產生覆議制度，在地制法規定的很清楚，因為行政機關認為有窒礙難行部分，

在三十天內提出覆議，讓行政機關對於議會的議決，有申訴的一個機會。當然

站在我們的立場，我們不願意有這個情形；而在行政機關的立場，雖然議會做

出議決，如果沒有給他們申訴的機會，在行政權有部分行使可能有所困難。所

以就覆議制度有沒有存在的價值，這是一體兩的東西，因為二者立場完全不一

樣，就沒有辦法來判斷是否有正當性或有無存在價值。每個人角度不一樣，所

以認定和看法也完全不同。 

二、地方政府而言，覆議案件對府會之間的互動有無影響？能否增加監督制衡

的效果？ 

事實上有關於覆議制度的部分，我覺得府會關係的互動，影響當然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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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沒有影響到產生很大的對立。除非覆議案是有政治因素方面的影響，所以

府會對立的層面會比較高。大部分覆議制度方面，府會互動只有「緊張」，比較

緊繃，像這種方式處理。如果是牽涉到政治面，當然產生對立的情況也是有。

推翻原決議對議會是自打嘴巴的做法，如果每次覆議都讓他成功的話，對於議

會也沒面子。不能是議會決議的事情，每次都送覆議案來。所以民意機關不喜

歡市府提覆議案，就是不希望自打嘴巴。是在不得已的狀況之下，儘量是不要

提覆議 

三、第七屆陳水扁時代，當時的覆議案有 8 個，在之前第六屆黃大洲時代

覆議案竟然有 19 件，議會當時也是國民黨占多數，既然同樣都是國民黨，為什

麼會有那麼多的覆議案？ 

在第六屆黃大洲時代，因為早期是官派市長，他對議會尊重的程度會比較

大。當初在官派市長時代，我們的監督權是大於行政權。所以在府會方面的互

動，市府是充分的尊重議會。在充分尊重議會情況下，才會產生我們這裏下了

一些但書，他們需要覆議的案子，會產生那麼多，主要原因也是在此。 

  其次，為什麼第七屆陳水扁市長時候，有那麼多覆議案，就是政治的角力

。因為是第一屆的民選市長，而且在整個政治立場完全不同。那時候雖然議會

是三黨不過半，市政府方面是屬於民進黨，議會方面真正能控制議會的，大部

分是泛藍的議員。所以在政治立場方面，就有點角力的作用。有這種角力作用

存在的時候，議會無論是在預算或法案等都會有特別限制，會造成覆議案的產

生。我們變成有二種狀況，在官派市長的時候，大部分都是會站在考慮的立場

。但是不願意有些批判性意味，變成好像是我在袒護國民黨，我是將過去的事

實陳述出來。原則上政治角力會影響覆議的原則。到底地方利益迴避或個人恩

怨部分，根本沒有覆議的部分，大部分都是政治因素為主。而第七屆則是政治

角力因素比較多，你可以參考陳水扁部分的議案，大部分都是維持原決議。到

了馬市長的部分，即是第八屆開始，幾乎都是不維持原議案。 

因此，只要是覆議案的部分，多少都有點政治角力的因素，才會有不同的

結果。所以個人的恩怨和地方利益方面，幾乎都沒有。為什麼會這麼講？當然

整個主題有時候涉及到地方的預算編列，但是大部分都是市長執行的政策面。

既然是市長執行政策面的部分，就是政治角力的部分。每個市長在執行層面，

當然對於政策的執行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所以可能也是這種層面之後，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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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覆議案在馬市長時代幾乎很少提出，大部分都是執行舊有的案子。 

四、法案之覆議範圍是否需對全案提出？抑或僅對某一條文之某項或某款或某

目提出？ 

針對窒礙難行的部分允許就某一個項目提出，在中央立法院，因為他們是

立法機關，所以他們的覆議案都是以法案為主。但是我們的覆議案，法案的部

分很少，大部分是預算案中部分執行項目而已。除了是預算案的部分，就是涉

及到第 39條第 5項的規範，法律的位階高於本會議事規則有關覆議的部分，違

背法律的規定就不可以。所以第 5項就預算案的執行，不可行時回歸到補救條

款等等的部分。才由行政院出面調處，其他案子幾乎都沒有。所以中央和地方

的覆議制度方面還是有所不同。 

五、在增修條文規定，以前覆議門檻是出席之三分之二，現在改成全體二分之

一，但地方還是三分之二，中央跟地方兩套標準，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立法院覆議改成二分之一很可能是人數的問題，因為立法院員額是二二五，議

會是五十二席。以二二五的三分之二，和五十二席的三分之二，無論出席的動

員或法律要通過動員的人數也好，當然員額人數越高，要成功的比例或出席的

比例會越低，這是相對性，所以議會還是維持原來的門檻。如果不維持原來門

檻，而只有二分之一的話，很可能萬一有個黨派多於二分之一，就有挾制權，

整個法案都沒辦法通過。如果變成二分之一的門檻，就相關的法案，例如本會

是好幾黨不過半，只要某二個政黨結合就通過，像現在議會現有 48席，民進黨

有 17席、親民黨 8席，二者加起來有 25席，就過半數了。變成黨派員額的機

率會比較高，對於法案審查的重要性，我覺得在地方議會民意代表的額數越低

的話，門檻要訂得越高。如果是屬於對立的單位，不是同黨派的部分是會做否

決，當然是對行政機關不利。如果是同黨派的部分，就類似不維持原決議，那

就是保護行政機關。那要看政黨的立場是否相同，還有政黨的利益是否相同。

我是覺得地方議會維持三分之二的門檻，對於整體監督權的行使會比較好一點

。事實上我覺得這種門檻的規定，依我個人的看法，覆議案要訂得嚴謹一點。

所以我們在審查作業或法案議決的時候，行政單位就是要對自己的法案，堅持

自己的立場看法來說服民意機關，不要做出類似覆議案方式的發生。提出覆議

的方式，對行政機關也是傷害，對立法機關也是傷害。 

六、覆議案一旦覆議成功，其不維持原決議後之程序應如何進行？究係是回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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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市府之原提案，抑或原決議失效仍須經大會重新討論？ 

   這個就變成一個議案，議案要到大會討論，就必須照程序進行，回歸大會

，以原來議決案來做處理。 

七、續前問題，如覆議成功後原決議失效而需重新討論表決時，是否應進行法

案之讀會程序？或是指須全案一次表決而不必經讀會程序？ 

覆議成功後原決議失效而需重新討論表決時，直接在大會就決議了，決議

看同不同意。至於法規案的部分可以重新付委討論之後，再送大會議決。預算

案直接在大會討論就可以了。 

八、地方制度法第 39 條第 5 項規定，覆議成功後議會對於原提案重行議決並不

得為相同決議，市府不得再提覆議，是否只限於預算案？是否有其他適用？

所謂不得為相同決議是為何意？該如何解讀？ 

地方制度法第 39 條第 5 項規定只有指預算案，其他沒有這個規定。法規案

就是像剛才所說的，如果討論後維持原決議的話，老實說也是無解。因為沒有

辦法再重新討論，都已經議決的狀況。因為在地制法裏面沒有規定得那麼細，

只有預算案的法律位階方面，在第 5項規定可以討論，才回歸到第 43條的部分

。法規案如果是不維持原決議，就要有修正的動作，也可以討論交付委員會去

審查，之後再回到大會討論；也可以從大會逕行討論。法規案可以交付法規會

再重新審查，再送到大會來。預算案就要符合第 39條裏面的規定，依第 43條

規範來執行，其他案子就沒辦法。 

九、您對宜蘭縣議會放寬非都市土地容積率建蔽率的覆議案，有何看法？ 

議員有提案權，而其提議事項是法案，這個法案還是要由行政單位提出相

對的法案送議會審議。所有立法機關議決立法議案，是由行政單位提出立法的

基礎，並不是我們制訂法規。我們對於所送來的法案，有某個條文要互相修改

時，才併案審查送到法規會審議。所以當初他們提出這個案子，基本上是一種

錯誤的做法。因為針對議員的提案，只要說明答覆就好，根本沒有覆議案的存

在。 

十、台北市議會之覆議案，是否會因政黨、地方利益或個人恩怨等因素，而有

不同的結果？ 

覆議案與政黨的關係較密切，尤其中央是利益的糾葛比較多，還有其他議

會有，因為本會沒有政黨建設經費。本會長期以來沒有建設經費，所以我們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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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涉及到地方利益的部分。地方利益大部分是配合到建設經費，所以產生效果

會比較多。 

十一、您覺得台北市議會針對覆議案所為之決議若為「維持原決議」市府貫徹

程度如何？ 

如果是府會關係良好，市府當然會貫徹執行覆議案之決議當然就沒問題；

如果府會關係不好，就是角力戰的問題，政治事項會影響到覆議的結果。所以

可以講以政治的角力，會影響到議會和行政機關覆議的決定。 

十二、覆議成功後如原決議失效，議會應就市府原提案重行議決，並不得為相

同之決議，因為並未明訂期限，若議會擱置不做新的決議，亦不再繼續討

論跟表決，一旦拖過這個期間會怎麼樣？ 

也不是說沒有，一般的民生法案是比較不會，如果是屬於政黨法案或是利

益法案，很可能有這個問題存在。所以要看每個個案而為之，每個個案不同，

結果就不同。這個期限還是要定，因為不得為相同之決議，萬一是以程序來拖

延也不知道。所以未竟事項方面，還是要賦予期限的條款，在多少期限內要完

成整個覆議案。行政機關不得再提覆議，但期限應該在什麼時候完成，起碼應

該要有一個約束力。就像第 39條第 5項的規定，三個月內沒有完成審議，要由

行政院來調處。所以期限還是要列入法規的規範，以免到府會關係對立的時候

，用時間來拖延整個法案的審議。 

 

訪談記錄（八） 

受訪者：B1 

訪談日期：2005.4.14 

一、覆議制度（veto）在地方議會有無存在的價值？其正當性如何？ 

這個制度等於是當府會雙方意見不一致時，能夠有一個制度管道來處理，

所以基本上我很贊同要有覆議制度。地方首長是民選的，他有民意的基礎，議

會更是代表民意，當雙方意見不一致時，就要有一個解決的途徑。參考國外的

立法例，很多國家都有這種立法例，例如日本就有，所以基本上我是滿贊同的

。 

二、第七屆議會陳水扁擔任市長時，覆議被否決後，他既不公布法令，又去請

大法官做解釋，故意不按議會決議行事，要如何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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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那是一個違法、違憲的決議，如果是不違法、不違憲，又不執行，可

能會涉及怠於執行職務的法律責任，或是政治責任的問題。如公娼案遭議會否

決，理論上若是他不執行，議會應該以怠於執行職務到監察院要求彈劾他，法

律規定有義務要做而不做。除非這個決議有違憲，我暫緩處理，去聲請大法官

解釋，但聲請大法官解釋，又會涉及到是不是可以暫緩執行。現在不是有一個

所謂急速處分的制度，所以未來應該是透過急速處分去處理。 

三、地方政府而言，覆議案件對府會之間的互動有無影響？能否增加監督制衡

的效果？ 

   覆議在某種程度上是一個制衡，不一定說是監督。行政權有行政權該受的

尊重，議會的決議我認為有窒礙難行之處，市府再重新行文，議會再重新思考

一遍，這也是對行政權的一個尊重。不會說一決議，市府就要馬上做，縱然是

窒礙難行，都只能照辦，有一個緩衝空間，請大家再重新思考一下。覆議有這

種意義存在，是立法權與行政權之間互動的尊重。 

  可以說是議會做了一個決定，市府覺得有一點困難，議會可否重新考慮，

重新考量一下。當然議會可以本於職權，但行政機關會衡量到底接不接受，所

以我認為這不是監督，因為兩者是平行的。平行的就不能講監督，監督應該是

上對下，既然是平行的，如果用監督來表達，不一定適合，應該是一個制衡。

也不一定說是制衡，而是權限的互相尊重，譬如議會這樣處理，市府認為有窒

礙難行，所以有這樣的意思表達。 

四、法案之覆議範圍是否需對全案提出？抑或僅對某一條文之某項或某款或某

目提出？ 

原則上要一部覆議的話，須一部覆議的條文與其他條文可得分離，且不違

反原來立法政策的完整性，才可以提出來。通常是法案有可分性時，才可以一

部覆議。理論上是要全部覆議，但為顧及它具有可分性，如果有可分性時，容

許一部覆議，應該也是可以的。因此必須要看看事件的性質、條文是否具有獨

立性，是否不違反原來政策的完整性，用這些標準來做衡量。 

當然這些衡量到最後還是要有人來做判斷，所以我們建議修正條文應該是

由議會，這邊講的是立法院，所以由立法院來判斷，到底是否容許他一部覆議

。換句話說，理論上全部覆議當然沒有問題，但只是單獨就某些條款覆議的話

，應該還是要尊重議會，到底他是可分性或是不可分性，尊重議會的衡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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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涉及到立法裁量。 

五、覆議案一旦覆議成功，其不維持原決議後之程序應如何進行？究係是回復

到市府之原提案，抑或原決議失效仍須經大會重新討論？ 

某種程度來講，覆議成功是把原案翻案掉了，應該是重新再議決才對。也

就是原來的議決案不見了，譬如預算送過去，市府覆議，議會的議決案不見，

但是原來的提案還在，還是可以繼續討論。現在問題是大會繼續二讀討論，還

是連一讀的都不見了。我的看法是應該要考慮到行政效能，即以前已經做了，

程序上不影響的部分，不要斧底抽薪，全部都翻盤，應該只針對二讀的部分去

翻案就好了，重新再做決議，不要連一讀，委員會的審查全部都翻案，沒有必

要。我們翻案的只是最後的決議，應該重回大會繼續討論，原來一讀委員會審

查的程序，算已經走完了，現在回歸到好像最高法院撤銷高院的判決，發回更

審，他不會連第一審判決都撤銷，有一點類似這樣的程度。所以說覆議的是打

消那個決議，而不是要打消原來委員會議決的東西，所以程序的標的，一個是

原提案，再來是委員會的議決，再送到大會來。打消掉的是大會的決議，而不

是把前面的都打消掉。即在原來的基礎上，重新討論。除非大會再做個決議，

重新回到委員會討論，否則理論上應該在大會重新審議。 

六、地方制度法第 39 條第 5 項規定，覆議成功後議會對於原提案重行議決並不

得為相同決議，市府不得再提覆議，是否只限於預算案？是否有其他適用

？所謂不得為相同決議是為何意？該如何解讀？ 

重行決議應該是就原來的提案重行決議，另外一個問題是可能要針對委員

會的決議，重行決議，兩者不太一樣。而所有的預算案或是法規案都應該涵蓋

在內，因此應該是例示，而不是列舉的。 

七、續前問題，如覆議成功後原決議失效而需重新討論表決時，是否應進行法

案之讀會程序？或是指須全案一次表決而不必經讀會程序？ 

我才會說二讀、三讀還是要繼續做，應回歸到等待二讀會狀態。因為二讀

重新討論，有了討論結果，三讀才是做文字修正。既然重新討論的內容會不一

樣，文字的修正程序還是有需要的。我是傾向還是要有讀會的程序。 

八、台北市議會之覆議案，是否會因政黨、地方利益或個人恩怨等因素，而有

不同的結果？  

以我個人的經驗、觀察，應該還是會吧！既然是政黨政治，理論上政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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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一致，執政黨議員應該會支持執政黨的政府才對，才符合政黨政治的常規

，除非他們透過政黨內部的協商，然後做一個調整。我覺得以政黨政治的立場

來看是理所當然，你不這樣做，反而是違反政黨政治，因為政黨政治不希望每

一位民意代表是單打獨鬥。政黨代表的是一個目標走向、立場，不同的目標走

向、立場，大家來做一個決定，這時候可能個人就不是那麼重要了。你如果要

突顯個人，就沒有團體，你如果要突顯團體，就沒有個人，這是一體兩面，不

太可能又要個人又要團體，很難得兼，所以我傾向政黨政治的常規應該是如此

。當然有些政黨因為政治運作不是很成熟，這個政黨一盤散沙，大家個自為政

，也都有可能。 

至於地方利益也有可能，像涉及到興建垃圾焚化爐的，選區議員一定要投

反對票，否則他對地方無法交代。所以這地方某種程度是小我的利益跟大我的

利益互相衝突。大我的利益是臺北市一定要有一個焚化爐，小我的利益是不希

望設在我這個區裡面。因為他是由選區的民眾選出來，為了要對民眾有交代，

他只好去投一些迎合地方民眾利益的票。投迎合民眾利益的票，他可能違反整

個大臺北地區的公共利益，但是這也沒有辦法，因為他是選區選出來的，要代

表那個地方利益來講，也無可厚非，而且是人之本性。 

另外，個人恩怨，我想這也有。你在議會一定觀察得到，市府跟那一位議

員有一點恩怨，所以不支持，當然這種恩怨是比較不理性，理論上對公共利益

的事情，不應該公報私仇，應該是公事公辦，私事私辦，公報私仇，變成是公

私混淆。但既然是為人的話，難免有一些情緒，難免有一些非理性的意氣用事

，這都在所難免。 

九、憲法原規定覆議門檻是三分之二，後來憲法增修條文改成二分之一，但地

方還是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對行政機關比較有利，為何要修改成二分之一

，會不會造成憲法跟地方制度法有衝突？地方制度法是不是應跟著修正？ 

我覺得地方議會會這樣規定，某種程度也是比較尊重行政權。當行政機關

有不同意見時，議會要有非常多的多數支持，才能維持原來的案子，否則就要

放棄，放棄也等於議會讓步，那就表示尊重行政權。行政機關的首長希望怎麼

樣，除非議會有絕對多數，否則你只好尊重。 

  我想會尊重行政權，如果找得到法理上依據的話，應該這麼講，因為地方

首長也是民選的，所以他也有民意的基礎。大家選這個首長出來幫我們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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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只是監督而已，如果意見跟首長不同時，儘量尊重首長的意見，因為他也

是民選出來的，就是信任他，才會請他出來做事。會有門檻，某種程度也是在

加強保障民選首長的權限，當然某種程度也是弱化地方民意機關的權限。 

  還有地方性的事務，影響比較不會那麼大，全國性事務影響比較大。全國

性的事務，儘量去尊重民意機關的決定，也有它的道理啊！畢竟行政院長不是

民選的，他是官派的；立法院有民意基礎，代表的是全體國民的意志，所以儘

量尊重國會是有道理的。地方性事務沒有全國性那麼大的事務，再加上地方首

長是民選的，所以儘量尊重，反正尊重，影響也不會很大。你的轄區那麼小，

地方自治也那麼小，大部分都是中央法令規定的，自治的空間很有限，既然有

限就不要干預太多，綁手綁腳。 

所以從事件的本質觀點來看，他會做這樣區分，或說會這麼處理，我覺得

也有幾分道理。事情沒有那麼嚴重啦！既然沒有那麼嚴重，我們就放手讓民選

的首長去做。國家的事情，牽涉到全體同胞的權益，所以要審慎為之，他民意

的基礎要更強一點，這樣國會的民意基礎會強於行政部門，當然這是在目前官

派的情況之下才會這樣。 

 

訪談記錄（九） 

受訪者：B2 

訪談日期：2005.5.9 

一、第七屆陳水扁時代，當時的覆議案有 8 個，在之前第六屆黃大洲時代覆議

案竟然有 19 件，議會當時也是國民黨占多數，既然同樣都是國民黨，為什

麼會有那麼多的覆議案？ 

在當時，有些議案在審議過程考慮的因素沒有那麼周詳，事先沒有充分的

溝通，是因為那時候預算審查或議案很多，首長認為反正一黨獨大，事先也沒

有到大會盡量的溝通化解，照說議會開議前都會先行召開小組會議，跟黨團的

議員充分溝通，確認哪些議案應該通過或者不應該通過，才不會發生經過議會

大會決議之後，必須要提出覆議案的情形，當然也有可能是議員個人因素所導

致。至於陳水扁市長時代，之所以有那麼多的覆議案，除了政黨因素外，還有

與首長的個性有關。 

二、憲法原規定覆議門檻是三分之二，後來憲法增修條文改成二分之一，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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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還是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對行政機關比較有利，地方制度法是不是應跟著

修正？ 

覆議門檻在國會要二分之一通過很難，而三分之一較容易通過就可翻案，

我個人的意見覺得不管怎麼樣，最後門檻如果是三之分一，則是讓執政者佔直

接便宜。覆議是可以多一次機會讓大家好好再討論，希望在最後決定讓整個運

作能對民眾有幫助，因此只要三分之一就可以，目前尚不需要跟著修正。 

三、地方政府而言，覆議案件對府會之間的互動有無影響？能否增加監督

制衡的效果？ 

覆議是政府提出的，是要議會重新審議再考量，從這個角度看比較重要，

能增加對政府的監督與制衡。府會之間的互動，多少會受覆議案的影響而有所

改變。 

四、法案之覆議範圍是否需對全案提出？抑或僅對某一條文之某項或某款或某

目提出？ 

這行政否決是有一點部分修正的意思，但針對法條也許可能針對某一條內

容，但那一條可能是整個法案的精神，有時光是在修這些細微枝節沒有什麼影

響，但有時候在某些招標案裡面其實那是重點，是會影響整個法案。所以既然

可以覆議的話，如僅修一部分條文但涉及到整個精神，就必須要有其它相關配

套的措施，像上一次公娼覆議案，只提二年緩衝的部分。當初覆議時應該是全

盤的，其它的相關配套措施也要一起考量才對。因此，我是比較贊成，覆議範

圍應該是全案，既然這樣一修影響整個根本精神，就應該是全案提出，而不是

挑某個條文。 

五、覆議案一旦覆議成功，其不維持原決議後之程序應如何進行？究係是回復

到市府之原提案，抑或原決議失效仍須經大會重新討論？ 

   議會既然不接受委員會的意見，當然就回到大會。因為市政府對議會決議

不能接受就行使行政否決，如果否決通過就表是對這個決議不能接受，就應該

是回到原來市府的提案，故大會通過行政否決當然還是回覆到原提案。 

六、地方制度法第 39 條第 5 項規定，覆議成功後議會對於原提案重行議決並不

得為相同決議，市府不得再提覆議，是否只限於預算案？包括法案是否適

用？ 

目前只限於預算案，但法規也是可以提覆議，但也是不能做相同決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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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行政否決,就不得做相同的決定，除了預算以外的，在審查時應該另行做適

當的處分，假設議會稍為再修正一下，行政部門沒辦法運作怎麼辦。所以我覺

得協商很重要，協商到府會雙方都能接受，如市府提出的意見議會不能接受，

議會可能就杯葛，這將對市府的衝擊很大，做出來的決議還是無法接受，因此

行政部門最好是要作事前的溝通。 

七、台北市議會之覆議案，是否會因政黨、地方利益或個人恩怨等因素，而有

不同的結果？ 

當然政黨的因素對覆議案有絕對的影響，但是如果執政黨未過半的話，府

會之間可能會非常緊張，會有不同的結果。再加上個人的恩怨，如民進黨的林

瑞圖在第七屆議會時，他一直與陳水扁不和，老是在唱反調，像老人津貼的案

子極力反對發放，再加上周柏雅用自己的觀念、思維來處理覆議案，導致陳水

扁所提出的覆議案遭議會否決而未能通過。 

八、您覺得台北市議會針對覆議案所為之決議若為「維持原決議」市府貫徹程

度如何？ 

以目前機制而言，市府是否貫徹議會覆議案所為之決議，都沒有太大的影

響，因為沒有內閣制辭職下臺或不信任的機制，所以這是一個很奇怪、沒有效

率的制度。像陳市長時代之公娼覆議案，議會已經作決議緩衝二年，但陳市長

就是用拖延的方式不去執行，議會也無可奈何。民主運作就是根據民意之需求

來作，一般而言，議會通過之決議市府應該遵守，政治人物要為制度樹立典範

，讓人懷念，否則在下一次選舉投票時，民眾會用選票作一個抉擇，看誰比較

接近民意。 

 

訪談記錄（十） 

受訪者：C1 

訪談日期：2005.4.11 

一、覆議制度（veto）在地方議會有無存在的價值？其正當性如何？ 

    覆議制度無論是地方議會或中央也好，我認為它存在的正當性非常明確。

這個在行政、立法二個機關之間，一方面是立法部門對行政單位的監督；同樣

的，行政單位對於政策的施行結果，認為監督機關所為的決議，對政策上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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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礙難行，當然就必需有這種覆議制度，來達成行政單位類似救濟的功能。 

二、地方政府而言，覆議案件對府會之間的互動有無影響？能否增加監督制衡

的效果？ 

    地方立法機關和行政機關在覆議制度上，也有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也許

在立法機關對於當時的狀況，因為議會的監督畢竟是一種合議制，在某種政策

或議案、法案上做成決議之後，雖然事後大家認為這個決議，的確會有執行上

的困難時，能夠藉由這樣覆議制度，透過行政單位提出覆議，然後由立法機關

再重新做出議決，這對行政機關、立法機關而言，未嘗不是一種有益的制度。 

以現行的覆議制度而言，雖然覆議案規定如果維持原決議，行政單位就要

執行。無論是地制法來講，或中央也好，以中央為例，行政院送給立法院的覆

議案，如果覆議不成功維持原決議，行政院就要按照覆議的結果來執行。但是

他們不做立法院也拿他們沒有辦法，只能夠提出不信任案，進行倒閣。但是以

臺北市議會來講，地制法或本會議事規則對於市政府不執行要怎麼辦的問題，

統統都沒有規定。議會能不能提不信任案？提不信任案，因為市長是民選，他

也不理你。不像行政院長是總統任命，立法院可以倒閣。就如同第七屆公投案

、老人福利津貼的幾個覆議案，後來市政府還是沒有提出覆議，到現在這些案

子還擱著，這不是法律問題，變成是政治問題。 

三、議案一旦覆議成功，其不維持原決議後之程序應如何進行？究係是回復到

市府之原提案，抑或原決議失效仍須經大會重新討論。 

這就回歸到本會的議事規則，在議事規則第六十條第三項規定得很明確：

不維持原議決時，得就原案重為討論；但不得作覆議前相同之決議；如係法規

案，得交付委員會審查。以這樣的規定就相當的明確，如果覆議成功，就從原

案來討論。原案討論之後，就可以進行重新議決。議決的過程，如果有共識，

就沒有動用到表決；如果沒有共識，當然會做表決，就不需要進行到讀會的程

序。覆議就是已經在二讀，所以沒有回復到重新付委一讀會，只有法規案可以

重新付委。以我個人的經驗，包括所有的覆議案。預算案要經過三讀，通常像

這樣一般的覆議案，不是在二讀就完成，法案當然也是要付委再經過三讀。 

四、臺北市議會之覆議案，是否會因政黨、地方利益或個人恩怨等因素，而有

不同的結果？ 

憑良心講，議員的水準都很高。相關的覆議案，通常都是直接和市政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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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議案的實質內容進行討論。如果政黨之間對於某項覆議案有爭執，通常都會

透過政黨協商的方式取得共識。所以政黨協商在我們地方議會來講，臺北市議

會做得非常成功。不論涉及政黨、各黨黨派或與市政府之間，有關比較爭議性

的東西，通常都透過協商的方式取得共識。所以不會涉及到因為政黨、地方利

益或個人恩怨等因素。因為市政府有窒礙難行，沒有辦法取共識的時候，都會

透過協商的機制，最後大都會取得共識。有爭議的部分就提到大會去，再開放

表決。所以這個不會有涉及到政黨、個人利益或個人恩怨等因素。以第七屆陳

水扁市長時代，一次處理九個覆議案，記得都是不同時間送進來，而且送進來

後都已經失去覆議窒礙難行三十天的時效了，所以後來協商後是同意以提案的

方式一併處理。這應該是行政與立法之間沒有辦法妥協的結果，而不是議會本

身政黨的因素。當時是市政府對議會的不尊重，產生議會多數議員對市政府的

扺制對抗。現在事後平心而論，以那時候的政治氣氛，政黨、個人因素多少都

有一點影響。 

五、第七屆陳水扁時代，剛好是民選第一屆的時候，當時的覆議案有 8 個，在

之前第六屆黃大洲末代官派市長的時候覆議案竟然有 19 件，議會當時也是

國民黨占多數，既然同樣都是國民黨，為什麼會有那麼多的覆議案？反而

之前都只有 2 件、3 件，到黃大洲時代會有 19 件之多？ 

事實上覆議案對於行政單位是比較有利，有一個保護作用。維持原議決要

有三分之二的多數，換言之只要有三分之一，多一個人反對的話，就沒有辦法

維持原議決。所以覆議案覆議成功的機率，是非常的高。因此行政單位認為有

某一項有爭議，整個政策當中縱然是大都可行，其中有一部分不太容易執行的

時候，市政府也願意覆議。一覆議的話，就覆議成功，所以原來窒礙難行的部

分，就可以重新做一種政策上的作為。所以覆議制度，其實對於行政單位是相

當有利，我不敢說是保護傘，至少是法律所給予的保障。所以黃大洲市長時代

，因為面臨著民選市長的壓力，所以他必須在政策各方面要有所表現。因此他

認為短期內、比較不容易達成的政策，議會已經有了議決，他願意以一種覆議

的方式，重行讓市政府來推動自己政策的時候，有比較容易達成的希望，所以

他願意採取覆議案的方式。因為我剛才講過覆議案本身在法令的設計上，行政

單位就是比較有利的保護。所以他比較願意採取覆議的方式，當然這也可能是

因素之一。也許在他的政策上真的有很多窒礙難行的地方，所以可能他的覆議

 185



 

 
 

 
案會比較多一點。這也可能和市長本身也有關係，另外面臨民選的壓力，政績

很重要。 

六、您覺得臺北市議會針對覆議案所為之決議若為「維持原決議」，臺北市政府

貫徹程度如何？若不執行該如何處理？    

    基本上，臺北市政府對於覆議案，均有按照覆議的內容去執行。至於第七

屆市議會的覆議案，陳水扁主政的臺北市政府對於覆議案所做「維持原決議」

則有不同的看法。在中央，行政院院長對於覆議結果維持原決議還不理不睬的

時候，立法院只有提不信任案倒閣。但是在地方議會來講，沒有辦法對市長產

生任何作用，也沒有辦法對他提不信任案，因為他是民選的市長。地制法或議

會內規對這方面也沒有規定，既然市長是民選，而市政府政策沒有辦法得到立

法機關的同意，就只有訴諸全民決定，公民投票也是一種可行的方式。只是公

投法要有明確規定，就是有法源的依據。 

 

訪談記錄（十一） 

受訪者：C2 

訪談日期：2005.4.12 

一、覆議制度（veto）在地方議會有無存在的價值？其正當性如何？ 

覆議是行政機關對立法機關通過的議案，提請立法機關重新思考的一種機

制，在本質上就含有行政否決的意涵。議案可以分成議員提案和行政機關的提

案。依照地制法第三十九條的規定，對於議員提案如果有窒礙難行之處，原則

上只要函復議會就可以。對於行政機關提案或其他的議案，才需要進行覆議。

但是因為議員提案也有可能是市法規案或其他案子，他的範圍就不只是第三十

九條第一項函復而已，還是會有覆議的問題出現。就覆議來講，通常會出現權

力分立制衡的效果，是在左右共治的情況，也就是執政黨和在野黨分立於行政

、立法機關的時候，才會有權力制衡的效果。另外，如果立法機關草率立法，

覆議也有反制的效果。因為相對於由全體市民來進行公民複決來講，覆議成本

算是比較低廉。 

二、地方政府而言，覆議案件對府會之間的互動有無影響？能否增加監督制衡

的效果？ 

覆議本質上是行政對立法的否決，是一種不信任的敵對關係。既然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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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立的狀態，當然會造成府會關係的惡化。一般來講，如果行政機關可以掌握

立法機關的多數，如果因為偶然的議事運作過程被突襲通過議案的話，他們大

部分會採用由議員復議，或提案修正的方式來解決，很少會透過覆議的機制。

除非府會是不同政黨的左右共治情況下，才有可能用覆議。 

三、第七屆陳水扁時代，當時的覆議案有八個，在之前第六屆黃大洲時代覆議

案竟然有 19 件，議會當時也是國民黨占多數，既然同樣都是國民黨，為什

麼會有那麼多的覆議案？ 

主要原因，可能是黃大洲屬威權時代的官派市長，為了突顯議會的民主權

力，對於行政機關提案不滿時，當時的國民黨團較少透過行政體系來壓制議會

，但是對於議會草率通過的議決，造成行政機關窒礙難行時，行政機關總是要

用覆議表態一下，而不會照單全收，尤其是預算案的刪減或但書，會直接影響

政策執行，更要覆議。至於議會在馬英九任內議決的三件覆議案，其實都是以

前黃大洲時代提出覆議的舊案。 

四、法案之覆議範圍是否需對全案提出？抑或僅對某一條文之某項或某款或某

目提出？ 

按照地制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沒有明文要全案或部分條文。但是，立法院

職權行使法第三十二條明定，法律案、預算案和條約案可以一部覆議。按照明

示其一排除其他的原則，就只限於這三種提案才可以一部覆議。我認為覆議的

範圍，應該考量整體性及程序成本。如果是屬於不可分割的議題，牽一髮動全

身，當然要全部覆議，才能整體觀照。另外從程序成本面向，如果是沒有爭議

、無關的範圍，當然不需要提出，以免擦槍走火，只針對有爭議的部分提出覆

議就好。 

五、覆議案一旦覆議成功，其不維持原決議後之程序應如何進行？究係是回復

到市府之原提案，抑或原決議失效仍須經大會重新討論？ 

如果覆議成立，我認為應該是直接回復到原案實質討論的狀態，也就是一

般常說的二讀會。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地制法第三十九條第四項及立

法院職權行使法第三十四條都有規定，覆議成立時，原決議失效。但沒有相關

明文規定原決議失效以後，到底是直接打消原案，還是整個可以重新討論。但

是議會的議事規則第六十條第三項規定，覆議成立時須重新討論，並且不得為

相同的結論。相對於國內一般規定原決議失效，議會的議事規則算是比較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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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從程序成本來看，如果原案是行政機關的提案，當原決議覆議成功時

，如果直接打消原案，變成行政機關原來要做的事情就無疾而終，就算重新提

案來過，仍需面對冗長的一讀會、委員會審議程序，無法達到積極行政的效果

。如果是議員提案，覆議成立打消原案，等於案子從頭到尾都不存在，固然對

行政機關不致產生任何效果；但依照議會的議事規則，即使議員提案要重新討

論，也要等到新的決議出現，才有改變現狀，在此之前，重新討論並不會影響

行政機關的執行現狀。所以我是覺得以原決議失效來講，不管是行政機關的提

案或是議員的提案，只要覆議成功的話，都應該回復到原案的實質討論階段，

就是二讀會狀態較妥。 

六、續前問題，如覆議成功後原決議失效而需重新討論表決時，是否應進行法

案之讀會程序？或是指須全案一次表決而不必經讀會程序？ 

既然是重新討論，就是原案復活，當然回復到二讀實質審查的階段，要重

新討論，有共識就做成議決。如果議案是法規案、預算案，仍然是要再經過三

讀的程序。另外，針對法規案，議會的議事規則第六十條第三項規定，必要時

，可以將法案重新交付委員會審查。因為法規案影響層面深廣，透過法規委員

會的專業分工審查，再送回大會討論，會比較周延。 

七、地方制度法第 39 條第 5 項規定，覆議成功後議會對於原提案重行議決並不

得為相同決議，市府不得再提覆議，是否只限於預算案？是否有其他適用

？所謂不得為相同決議是為何意？該如何解讀？ 

這涉及地制法第三十九條第五項是明示其一排除其他的規定，還是屬於例

示規定？從覆議成功重新討論，較能使行政機關積極推動政策來看，我傾向主

張第三十九條第五項是例示性規定，將覆議成功重開討論的適用範圍，擴大到

預算案以外，使覆議的功能擴增。 

另外，第三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覆議成立後，不得再為相同決議。它的原

意主要是為了避免程序浪費，所以對於覆議案件不應該再為相同的決議。但是

從高雄市裁撤新聞處的案例，覆議成立，高雄市議會重新討論後，還是做出裁

撤的決議，就會看到很多程序浪費的地方。對於覆議是不是可以再提覆議？一

般法律上有禁反言原則，除非有情事變更，不然應該受到之前行為的拘束。因

此，我建議地制法第三十九條第五項能參照議會議事規則六十條第三項修正，

加列覆議不維持原決議的時候，要重開討論，並不得為相同結論的規定，才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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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前面的現象。 

八、台北市議會之覆議案，是否會因政黨、地方利益或個人恩怨等因素，而有

不同的結果？  

議會是合議制機關，凡事都要多數決。在合縱連橫的情況下，理論上應該

有可能發生。但是在實務上，因為我們都是局外人，不太容易觀察到主要的影

響因素是什麼。以第七屆來講，可能是因為政黨的對立，所以八個覆議案全部

都是維持原決議。 

九、您覺得台北市議會針對覆議案所為之決議若為「維持原決議」市府貫徹程

度如何？      

以目前的機制，這完全要看市政府的意向，他們如果接受，當然就沒有問

題；如果不同意接受，我們很明顯的看到，他們以拖待變！等到任期屆滿，重

新訴諸民意。所以針對覆議案的議決，議會要能夠有效的督促市政府去落實，

目前是有點困難。縱然地方政府上面還有中央監督機關可進行適法性監督，但

是覆議後的決議，市政府仍然不接受時，除了司法訴訟以外，只要等待下屆的

選舉，以政治解決，或是連署罷免。 

十、您對宜蘭縣議會放寬非都市土地容積率建蔽率的覆議案，有何看法？ 

宜蘭縣議會以流會方式，從程序面讓原議員提案的決議失效，免除一旦覆

議案成立，在輿論壓力下需自毀立場，做出不維持原決議後，依現行地制法卻

又不得重開討論的困境，但也相對喪失一次爭取地方自治權的機會。根據報載，

內政部主張非都市土地建蔽率、容積率調整，不數縣市土地行政管理範疇，不

是依法應由縣市辦理的事務；對於中央委辦事項，地方議會沒有制定自治條例

的權力。 

現行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授權內政部訂定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且內政

部在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第九條第一項本文又指明「下列非都市土地建蔽率及

容積率不得超過下列規定。但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得視實際需要酌予調降，並

報請內政部備查」。由於備查是知悉、知道的意思，因此，內政部雖然授權縣

市政府斟酌地方實際需要，自主調降非都市土地建蔽率及容積率，但從法位階

來看，區域計畫法顯然並未將分區管制權賦予地方。然而，這是中央立法的一

貫態度，如果從分區管制本來就含有因地制宜的意涵，讓地方政府能針對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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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發展不同的地方特色來說，分區管制權的性質，實在不應該全部劃歸中央。

換句話說，在中央全國國土規劃的框架下，應允許地方有因地制宜的空間，相

信這也是內政部訂定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第九條第一項規定的緣由。另外，憲

法第一百零八條明定，土地法(國土利用)是中央立法並執行，或交由省縣執行

的事項。由於地方在依法執行範圍內，縱然是委辦事項，因仍須動用地方資源

辦理，實在沒有不許地方制定自治條例，接受地方議會嚴謹監督的道理。何況，

中央如果真的不放心，還可以在母法作相對性的限縮。 

 

訪談記錄（十二） 

受訪者：C3 

訪談日期：2005.4.19 

一、覆議制度（veto）在地方議會有無存在的價值？其正當性如何？ 

覆議制度當然有存在的價值，因為覆議對於原決議認為窒礙難行的時候，

當然要申請覆議，不然窒礙難行一方面又不得不遵從；要遵從的時候又沒有辦

法執行，所以有存在的必要。覆議制度是民主制度中存在的價值。既然其有存

在的價值，當然就有正當性。 

二、地方政府而言，覆議案件對府會之間的互動有無影響？能否增加監督制衡

的效果？ 

當送來覆議的時候如為原決議時，能遵守原決議案，當然是良性影響，像

以前台北市陳水扁前市長，他送來覆議維持原決議又不遵守，當然就有不良的

影響，這是看行政機關對於覆議本身制度遵不遵守會影響府會之間的互動。至

於申請大法官解釋，只是府會關係中政治操作的一個模式，跟覆議案本身兩者

不能相提並論。至於行政機關不遵守立法機關覆議之相關決議，到目前為止沒

有設計這一方面的救濟途徑如果市長不遵守覆議制度，那就屬於政治問題，在

行政上不遵守覆議制度，最後就訴諸選民。而民選市長是以選票來決定其去留

，等於是下一次選舉做一個檢驗。如果以公民複決或公民投票方式來解決覆議

問題，在理論上可以探討，在實際上做的時候恐怕會窒礙難行，為什麼？為了

一個覆議案舉行公投，浪費人力、物力，這也是一個比例原則。 

三、法案之覆議範圍是否需對全案提出？抑或僅對某一條文之某項或某款或某

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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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議案可針對某一項、某一條款提出，不必全案提出。譬如說預算案，某

一項目裡面的業務費因窒礙難行提出覆議，其他通過而沒有窒礙難行，就不必

用覆議，否則便有違覆議本身設計理論邏輯，所以可以針對某一條文或某一款

提出覆議。 

四、覆議案一旦覆議成功，其不維持原決議後之程序應如何進行？究係是回復

到市府之原提案，抑或原決議失效仍須經大會重新討論？ 

覆議案覆議成功其原決議失效，譬如市府編了八十萬元，議會刪除三十萬

元，剩下五十萬元，市府說滯礙難行，提出覆議成功，原決議失效就恢復原來

預算。而且要經大會程序重新討論表決譬如法規案、預算案三讀通過，認為滯

礙難行，以剛剛前面的例子來講，刪成三十萬元認為窒礙難行，恢復為八十萬

元，這八十萬元已經在一讀會完了之後，經過委員會審議及二讀、三讀會的程

序，不必再先入標題，再一讀會。因為市政府送來的時候才有讀會的程序，所

以跟讀會的程序無關。以宜蘭縣議會覆議案為例，議員提的法律案跟縣政府提

的覆議案是不相同的，議員提案縣政府如果認為窒礙難行，不必申請覆議，這

跟覆議無關。議員提案的法律案以議會來講是屬於議員提議事項，包括議員的

提案，議會是合議制，你提的法規案還是一樣屬於議員提議，議員提案的時候

，就不要經過覆議的程序。 

所謂覆議案的定義一定要把它釐清，覆議是市政府的提案，議員的提議事

項假設提法律案不是議決直轄市法規，所謂議決直轄市法規是市政府送來的法

規，議員提出的法律案是屬於第三十五條第八款就不必送請覆議。議員提案的

法律案以議會來講是屬於議員提議事項，議會是合議制，所提的法規案還是一

樣屬於議員提議，議員提案的時候，就不要經過覆議的程序。因此就我主觀的

認知，宜蘭縣政府送請的覆議案恐怕在程序上是不對。 

五、地方制度法第 39 條第 5 項規定，覆議成功後議會對於原提案重行議決並不

得為相同決議，市府不得再提覆議，是否只限於預算案？是否有其他適用

？ 

我的看法是適用，因為覆議案包括法律的覆議，你這樣講法律依據何在？

無從依據。市政府送來的法律案部分條文可以覆議，所以不限於預算案，其他

提案也可相同適用，只要是市政府的提案都可適用。事實上預算案的覆議，是

指針對數字上原提案不得為相同決議，預算案是經費，如果決議和以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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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失去覆議的意義。我看這一條是針對預算案來說，法律案是否包括在內，在

法理上是相同適用。雖然僅指出預算案，但是法律案決議那一條窒礙難行需要

修正，你又不改的話，就失去覆議的基本本質。 

六、續前問題，覆議成功後如原決議失效，議會應就市府原提案重行議決，並

不得為相同之決議，因為並未明訂期限，若議會擱置不做新的決議，亦不

再繼續討論跟表決，一旦拖過這個期間會怎麼樣？ 

這可能是立法上的疏漏，因為覆議成功原決議失效，如果覆議成功又不做

決議的時候，因原決議失效，是否恢復原來決議，則有待研究。 

七、台北市議會之覆議案，是否會因政黨、地方利益或個人恩怨等因素，而有

不同的結果？  

覆議案和政黨彼此是有相關啦！因為當初陳水扁廢止公娼提覆議案，那時

國民黨不願意，由於他不遵守覆議的結果，當然和政黨、施政有關。因此與地

方利益、個人恩怨等因素較無關係，主要是跟其施政有關。 

八、第七屆陳水扁時代，當時的覆議案有 8 個，在之前第六屆黃大洲時代覆議

案竟然有 19 件，議會當時也是國民黨占多數，既然同樣都是國民黨，為什

麼會有那麼多的覆議案？ 

我的看法是當初黨團溝通的問題，議會所做但書的部分，像以前楊炯明議

員不管什麼都做但書，當初市政府對議會的但書沒有仔細研究，給他但書就但

書，等送到市政府才發覺窒礙難行，恐怕是這個原因。對於但書為什麼這麼多

，恐怕是市政府對於議會的議事運作不盡熟練，但書會那麼多，他們認為做了

沒有關係，後來發覺窒礙難行，就提出覆議了。另外，市府忽視議會議事運作

對但書影響後續的執行，在審查預算的時候，沒有做相當充分的說明也有關係

。 

 

訪談記錄（十三） 

受訪者：C4 

訪談日期：2005.4.25 

一、覆議制度（veto）在地方議會有無存在的價值？其正當性如何？ 

覆議制度是內閣制的產物，在過去憲法規定如果行政機關提出覆議，立法

院有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的話，行政院長一定要接受，否則就要辭職，就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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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閣的危機。現在憲法增修條文已經做了修正，如果二分之一維持原決議的話

，行政院長要接受。覆議制度對府會關係影響很深遠，所以中央有這個制度，

地方議會也沿襲這個制度，行之多年，所以有其存在的價值。 

二、就地方政府而言，覆議案件對府會之間的互動有無影響？能否增加監督制

衡的效果？ 

覆議案對府會之間的關係，其影響就看當時候的市長與議會之間黨派有沒

有超過多數，這點會有不同的影響。比如覆議案在第七屆的時候，短短一、二

年之間就有七、八件，當時候府會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緊張。因為市長是民進黨

，當時民進黨在議會卻是少數黨，所以透過覆議案的提出，造成府會關係非常

緊張。 

三、第七屆陳水扁時代，當時的覆議案有 8 件，在之前第六屆黃大洲時代覆議

案竟然有 19 件，議會當時也是國民黨占多數，既然同樣都是國民黨，為什

麼會有那麼多的覆議案？ 

第六屆那時候還是官派的市長，他的基礎可能沒有那麼穩固。然後議會在

審查預算的時候，經常做很多但書。執政黨為了讓預算趕快通過，所以就先做

個但書，對議員也有交代。但書做多了，市政府很多就沒辦法執行，所以覆議

案會特別多。但事實上它與第七屆比較的話，雖然覆議案的件數多，但是很多

提出來以後都撤回，或也不是非常重大的覆議案，所以它的「質」與第七屆是

有所差別的。就第七屆來講因為市長是民進黨籍，但卻是少數黨，府會關係非

常的緊張，所提出覆議的案子都是相當重大的案子，很多都送到中央函告無效

，甚至要送到大法官會議解釋。這是覆議案在地方議會中最緊張的一段時間。

第八、第九屆以後國民黨籍市長，議會也是多數黨，所以覆議案相對的減少。 

四、對法案之覆議範圍是否需對全案提出？抑或僅對某一條文之某項或某款或

某目提出？ 

覆議案不一定要針對全案提出，可以針對某一個條文提出覆議。我舉第七

屆大家比較關注的幾個大案子，針對五個議會通過的法規案，市政府提出覆議

。這五個議案其中有四個就是對部分條文，只有公娼管理辦法是針對全案提覆

議，道路門牌是針對第二條提覆議，妨礙交通車輛處理辦法是針對第八條提覆

議，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規則是針對第三條，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辦法針

對第三十七條先建後拆的問題提覆議。所以覆議案是不一定要針對全案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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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覆議案一旦覆議成功，其不維持原決議後之程序應如何進行？究係是回復

到市府之原提案，抑或原決議失效仍須經大會重新討論。 

這在過去也有爭議，本會議事規則就規定得很清楚，如果不維持原決議的

話，就是要重新做討論，然後不得為相同的議決。所謂「覆議成功」，依據現在

地方制度法有二種情況，一個是經過表決，如果三分之二沒有維持原決議的話

，就是所謂的覆議成功。另外一種是覆議案送過來，議會一定要在一定期間內

做議決，如果不做議決的話，視為失效，這個在行政機關而言也算是覆議成功

。在過去正常經過表決，這種不管是預算案、法案都要經過重新討論。 

六、地方制度法第 39 條第 5 項規定，覆議成功後議會對於原提案重行議決並不

得為相同決議，市府不得再提覆議，是否只限於預算案？是否有其他適用？

所謂不得為相同決議是為何意？該如何解讀？ 

所謂覆議成功有二種情況，第 39條第 5項就是專指失效的那個部分。議會

自己做了議決以後，行政機關已經覆議回來，議會在一定期限沒有做，法制上

稱為「怠墮條款」，你在一定期間不去做，讓權利睡著了，等於案子就沒有了，

就不得再重新決議。為什麼第 5項特別規定預算案，法律有個原則叫舉其一、

而排除其他。既然法條提到預算案，才可以有這樣的規定，就是排除掉法案。

法案如果做出了議決，行政機關提出覆議，議會又不執行自己的權利，原議決

就失效了，就沒有所謂不得為相同決議。 

而且第 39條第 5項只限於預算案，因為該條規定在一定期間內沒有做，就

是失效條款。失效條款不包括表決。失效是一定期間內不為表決的話，才是叫

做失效條款，我們講是原決議失效。原決議失效的話，法規就沒有再重為表決

。只有第 39條第 5項特別規定預算案必須要這樣做，因為預算案送過來，覆議

失效以後，預算一毛錢都沒有刪，所以要去討論它。法案的部分，有現行的法

案可以實施，沒有受到影響。 

這裏指預算案原決議失效，當然是「舉其一而排除其他」，因為「覆議成功

」是我們口頭講的，法規裏面沒有這樣規定。只有前面提到原決議失效。要看

第 4項原議決失效，後面寫如原決議失效，法規同一條的話一定要是一貫解釋

。 

七、在增修條文規定，以前覆議門檻是出席之三分之二，現在改成全體二分之

一，但地方還是三分之二，中央跟地方兩套標準，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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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可能是因為立法委員的人數很多，有時候開會上要找到三分之二，可能不

好運作。地方議會將來也可以朝這個方向來修正。過去也有人提議是不是可以

效仿中央修正為二分之一。由於覆議案牽涉到政策的問題，所以出席率會很高

。如果是覆議案的話，都是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很少是二分之一，人數會

比較多。 

現在只要二分之一維持原決議，就一定要接受，所以覆議不易成功。現在二分

之一的規定對立法機關很有利，因為立法機關的權限擴大，只要人數超過一半

的多數黨，覆議根本不會成功。 

八、台北市議會之覆議案，是否會因政黨、地方利益或個人恩怨等因素，而有

不同的結果？ 

覆議案的多寡，是決定於市長和多數黨，如果過半的話，就會比較緩和；

如果執政黨未過半的話，府會之間可能會非常緊張，會有不同的結果。 

九、您覺得台北市議會針對覆議案所為之決議若為「維持原決議」市府貫徹程

度如何？ 

覆議案在第六屆很多後來都撤回，還算是比較緩和。第七屆就非常緊張，

我就法案來講，短短一、二年提了五個覆議案。其中有四個是涵蓋行政機關函

請中央宣告無效，他只有一個接受。貫徹程度是五個覆議案只接受一個，其他

都是向中央再申覆。當然有不同的見解，有些中央是不予核定，有些是轉到行

政院去處理，我們說府會各有輸贏。有些後來就不了了之，因為執政黨又輪替

了。覆議的貫徹和黨派也有絕對的關係。 

第七屆覆議案市府並未接受覆議結果，按理如果牽涉到法律爭議的話，最

後可以由司法院來解釋。覆議在爭執的過程中，後面還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

釋，應該可以解決，照理現在大法官解釋下來，應該都會遵守。但這幾個案子

到後面都沒有送到大法官會議解釋。 

 

訪談記錄（十四） 

受訪者：D1 

訪談日期：2005.4.15 

一、第七屆陳水扁時代，當時的覆議案有 8 件，在之前第六屆黃大洲時代覆議

案竟然有 19 件，議會當時也是國民黨占多數，既然同樣都是國民黨，為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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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會有那麼多的覆議案？ 

以前市政府跟議員的關係比較密切，有比較多利益上的往來。其實議會以

前對黃大洲不好，議員有時候會不爽，為了私人利益或恩怨，叫市長六點半來

做專案報告。那時候市長是官派的，黃大洲很不情願，但因為議員非常生氣，

陳健治壓不住，只好叫黃大洲來，可以搞到這樣。以前的市長很沒有尊嚴，所

以他認為很多事情針對他，他就一直提覆議。黨部的影響力在第 5屆議會時最

大，後來就沒有那麼大了。從阿扁當選那一屆尤其更小，之前國民黨就不太管

得住了。到了第 7屆議會，阿扁當臺北市長，他一直譏笑陳健治，以前的市長

讓議會牽著鼻子走，人事案都是他派的，他認為以前的地下市長就是議長。阿

扁公開嘲笑過陳健治很多次。 

在民國 83 年的議會，也就是第 6屆的議會，國民黨都是過半的，國民黨完

全可以控制。但是因為國民黨在利益上或是在交情上，包括一些選舉的恩怨，

譬如同一個選區同黨議員，只要得到市府某些允若或好處，另一方必定不爽並

強力的杯葛。甚至在地方上的案子，因選區選民的壓力找上市府，如果市府同

意一方，另一方必杯葛到底，市府兩邊都不討好。另外，有時候是跟首長的個

性有關，他認為我們做得那麼好，議員又要予取予求。我們知道在議會審查時

，常常一位議員可以主導全場，大家為了和諧，先讓你過，我再來翻案，否則

一直拖下去。雖然黃大洲時代有這麼多覆議案，但經過政黨協商時，市府如果

要覆議，就要拿東西跟他換。覆議案最後還是解決掉了，只是給你難看一下而

已。 

二、覆議制度（veto）在地方議會有無存在的價值？其正當性如何？ 

民主政治一定要有覆議制度，不管任何地方都要，譬如中央的立法院一定

要有這個制度。其實立法院現在比較吃虧，行政院長不必經過立法院同意權，

他是總統派的，所以在權力上他會比較弱，講話不夠大聲，因為你後面還有一

個老闆。譬如最近馬英九去開行政院會，要維護立法院對行政院有同意權，以

前是因為李登輝為了要凍省，所以他跟民進黨做交換。過去憲法 57條第 2款就

有提出來，如果你提覆議還是失敗的話，是要辭職走路的，倒閣的。現在沒有

，為什麼？因為他背後有一個總統。 

現在的地方制度法跟那時候的直轄市自治法，其中最大的改變，第一點、

他是跟著憲法增修條文在走。第二點、他是跟著陳水扁當臺北市長這四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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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中央的那些東西都做修正了。那時候臺北市派人去開會，內政部沒有想到

阿扁那麼刁鑽，所以把這些一條一條列的很清楚。而民進黨政府不是負責任的

政府，以這一次真調會條例來講，立法院通過，總統公告，你就要做，在大法

官還沒有決議之前就要做，這是全世界皆然，但他就不走這條路。今天你碰到

的不是刁難的政府，而是百分之百違法的政府，但因為臺灣民意高漲，行政權

最高，阿扁不認為他只是總統，他認為他是全國最大的民意代表，因為我是民

意投出來的，他是這麼解釋自己，他鼓動民意，call in節目、媒體就宣傳，總

統是我們選出來的，怎麼可以對他怎麼樣，其實這是一個違法的政府。如果今

天主客異位，國民黨執政的話，國民黨用民進黨這種方式，早就被民進黨包圍

了，你不要想開會，絕對是這樣。 

三、地方政府而言，覆議案件對府會之間的互動有無影響？能否增加監督制衡

的效果？ 

一般來講，政府他不太願意提覆議案，會提覆議案都是事已走向下策了。

在地方議會會提覆議案，一般只有兩種，一個是預算案，一個是法律案。法律

案除了臺北市政府跟立法院，立法院是中央不算，所以只有臺北市，老實講，

其他地方政府沒有人願意提法律案。他們提的法律案很好笑，就是小鼻子、小

眼睛。我們這邊算是自治條例，會提的裡面有很多法案滿不錯的。 

  會提覆議案的第一關，譬如以預算案來講，我對某個項目有意見，其實預

算案一送過來，所有的議員已經發出聲音了，所以你就知道那些人有意見，或

是那個黨團有意見，你就應該去疏導。這是第一關，即一讀通過，到分組審查

時，你就要去疏導。疏導不通，就到了二讀會，可是一般來講，一讀會大概就

搓掉了，到了二讀會，臺北市議會的操作方式就是政黨協商，政黨協商就是要

交換，假如民進黨提出這 10項要刪，國民黨提出這 3項我要刪，新黨提出 2

項要刪，親民黨提出 2項要刪，大家坐下來談，看臺北市政府能退讓那幾點，

所以議會最大的功能就是政黨協商。一讀會就搓掉。以預算案來講，99﹪都沒

有爭議，真正有爭議的就是那幾項，以阿扁時代來講，最有爭議的就是老人年

金 92億元，這個案子市政會議一通過，還沒有送到議會來就有爭議了，所以你

就要開始去疏導。 

  以法律案來講，政府他更有一個方式，他會相對提出一個案子，譬如有議

員提出臺北市市場管理自治規則，市政府馬上提出一個臺北市政府版的市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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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規則，他會先看你的提案。但因為議員自己提案的比例不高，最後還是政府

提出來。如果你提的話，我會參考你的，在裡面做某些部分修正。案子其實很

雷同，然後併案審查，併案審查，我就會把你導向我的案子。 

四、地方制度法第 39 條第 5 項規定，覆議成功後議會對於原提案重行議決並不

得為相同決議，市府不得再提覆議，是否只限於預算案？是否有其他適用

？所謂不得為相同決議是為何意？該如何解讀？ 

這個案子是針對預算案。至於法律案，如果已經覆議失敗了，這個案子就

沒有作用，不管存不存在，都不能重新提。你只能修正，修正就要重新提案，

你要換另外一個文號，重新再來。原提案不能再提，因為你已經覆議失敗了，

怎麼可以再提。否則我永遠提不完，沒事就把過去覆議失敗的案子一直提出來

，法律精神不可能是這樣的。 

過去的直轄市自治法，裡面特別針對預算的部分列出來，即預算碰到什麼

樣的情況，應該要怎麼樣。譬如過去預算 5月 31日沒有提出來，還有一個月時

間，這些全部是因為這樣修正的。我相信這完全是針對預算案，因為那時候引

起最大的爭執就在此。內政部看到陳水扁這麼刁鑽，非得把他訂得很清楚，議

會跟他鬥成這樣，也弄得很清楚，因為會影響到地方的財政跟運作。陳水扁第

一次送來的預算案，議會不是 7月 1日就給他通過了，議會也是一直拖，陳永

德提出一個臨時辦法，同意他先支用多少，把他弄得亂七八糟，阿扁也很火大

。他到內政部開一個修正會議，他也提出來，後來是有一些折衷，但裡面主要

的精神還是針對阿扁那種刁鑽的做法。所以他一定是認為地方的法律案運作沒

有急迫性，但是預算案絕對有急迫性，所以這一點特別針對預算案。 

五、法案之覆議範圍是否需對全案提出？抑或僅對某一條文之某項或某款或某

目提出？ 

這在過去一直很有爭議，我覺得是針對一條。我一個例子，一部法案如果

是整部來講會更複雜，你一定是針對其中某一條有意見，就跟預算案一樣，我

對某一筆錢有意見，整本預算 1700億元，只因為其中那一條我有意見，其他都

不能動支，根本就不符合他的精神，所以絕對不是整套。整個案子絕對是針對

其中一條，跟預算案的精神是一樣的。其他的我都可以做，就是這一條我不能

做；其他的預算我都可以執行，就是這一條我不能執行。如果要整個送過來，

整部不能實施，整個預算不能動支，沒有這樣的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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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律上它的確有問題，去年、前年游錫堃在立法院要提，也有提出來，

好像是為了基隆河整治的條例。如果這一條是整部的精華，當然整部無法實施

，但照這條文的精神，一定只是針對某一條，不應該是針對整部法律或是整部

預算。 

六、覆議案一旦覆議成功，其不維持原決議後之程序應如何進行？究係是回復

到市府之原提案，抑或原決議失效仍須經大會重新討論？ 

回到市府的提案。今天針對的覆議案就是市府原來的提案，如果覆議失敗

，當然是回到市府原來的提案，即已經被踢出市議會回到市政府。你要來的話

，必須再寫一張或我再做某些修正送過來，所以不應該還在議會裡。過去只要

你覆議成功，就全部給你，現在覆議成功的話，原決議就失效要就原提案重新

議決，覆議成功，表示兩個案子都沒有了。原來的案子沒有了，我要重新提案

，重新議決，不得做為相同的決議。重新議決時，期限是多久？地制法沒有訂

期限，像這種沒有規定的，就由議會自己去裁決，我明年再給你審，下會期再

給你審。可以動支的，他准你先動支。但一般會有爭執性那麼大的，都不是連

續性預算，也不是過去經常性的，一定是一個新的科目，新的科目議會才會有

意見，如果是舊的，一般不會有意見。所以這就變成由議會自己裁決，我什麼

時候來審。 

照過去臺北市議會的做法，這筆預算你再送一個實行細則，等本會同意後

始得動支，我再把你卡住一下。因為一般這麼有爭議的，我也不再為難你，我

拖一拖再說。所以臺北市議會最常見的是，等送相關實施細則，待本會同意後

始得動支。這個時間點是一個問題，這個沒有訂。 

七、台北市議會之覆議案，是否會因政黨、地方利益或個人恩怨等因素，而有

不同的結果？  

那是當然！百分之百。 

八、您覺得台北市議會針對覆議案所為之決議若為「維持原決議」市府貫徹程

度如何？      

要看市長，阿扁時候就不會貫徹，馬英九就會貫徹。舉最簡單的例子，臺

北市公娼管理條例，議會把它推翻，阿扁就去想東想西。他先說刑法是禁娼的

，要求內政部解釋，就是跟你拖時間。一直拖，到了行政院會，他又舌戰群眾

。後來內政部又請很多單位來解釋，解釋臺北市再讓公娼做兩年不違法，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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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不做。後來馬英九上任，說我當然反對娼妓，可是法律在這裡，我做！所以

馬英九就做了，差別在這裡。同樣一條法律，兩個人執行不一樣。 

九、現在增修條文規定，以前覆議門檻是出席三分之二，現在改成全體二分之

一，但地方還是三分之二，中央跟地方兩套標準，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地方沒有配合憲法調整，因為憲法是妥協性的，可以說過去比較

嚴謹，後來政黨履次妥協。譬如我剛才提到的，行政院長要立法院同意權，他

過去的精神是比較嚴謹的，因為經過立法院有一套程序。現在沒有，因為我是

政黨考慮，國民黨李登輝不希望我派的蕭萬長還要你們同意，被你們剝一層皮

，答應你們後面要的好處，我不需要這樣。民進黨說好，你幫我們凍省，把宋

楚瑜幹掉，剛好一人要一樣，所以他是一個政黨妥協。跟全世界憲法的精神其

實不是很符合。所以我們現在憲法到底是總統制或內閣制，變的不是很清楚，

照講是總統制，總統是選的，內閣不是選的。原來三分之二是對行政有利，現

在改為二分之一，就是妥協性，你給我立法院更大的空間。雖然我對行政院長

沒有同意權，但是將來我們的門檻更低，只要有多少人就可以了。 

雖然現在行政權高漲，但是立法權也有他的方式，也有獲得一些好處。譬

如你是一個小小的黨團，今天有一個急迫性的案子要談，台聯說我有意見，要

4個月以後才能談，現在立法院每天都在搞這個。有急迫性的案子，怎麼可以

過 4個月以後再談，他要杯葛你，就用這種方式。只要我有意見，4個月以後

再談，要經過 4個月的協商再來表決，協商不成再來表決，現在立法院所有的

案子都卡在這裡。 

現在所有的地方都是依照舊的憲法精神，這一條增修條文實施也沒幾年，

自中華民國憲法成立以後，一直是這樣三分之二。過去地方在編這些，完全是

依照那個精神，憲法增修條文以後，我們地方沒有隨著去修正，最大的差別在

此。我沒有隨著你修正，但是我依照老的精神，其實老的精神是比較嚴謹。你

要改成二分之一，我看也不容易，因為現在地方行政機關也很強勢，他為什麼

要改成二分之一。且多數地方議會都是國民黨，可是縣市首長藍綠各半，我綠

的怎麼可能讓你牽著鼻子走，不可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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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有關覆議之相關法條 

 

一、憲法 

第三十七條(總統公布法令權) 

總統依法公布法律，發布命令，須經行政院院長之副署，或行政院院長及有

關部會首長之副署。 

第四十四條(權限爭議處理權) 

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本憲法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

解決之。 

第五十七條 

行政院依左列規定，對立法院負責： 

一、行政院有向立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立法委員在開會時，有

向行政院院長及行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二、立法院對於行政院之重要政策不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行政院變更之。行

政院對於立法院之決議，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立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

席立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行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三、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

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行政院十日內，移請立法院覆議。覆議時，

如經出席立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案，行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第五十八條(行政院會議) 

行政院設行政院會議，由行政院院長、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不管部會之政

務委員組織之，以院長為主席。 

行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須將應行提出於立法院之法律案、預算案、戒嚴

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其他重要事項，或涉及各部會共同關

係之事項，提出於行政院會議議決之。 

第六十三條(職權) 

立法院有議決法律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

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第七十二條(公布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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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法律案通過後，移送總統及行政院，總統應於收到後十日內公布之，

但總統得依照本憲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辦理 。 

二、憲法增修條文 

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 

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

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行政院十日內，移請立法院覆議。立法院對

於行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立法院應

於七日內自行集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

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行政院院長

應即接受該決議。 

三、立法院職權行使法（91.1.25 修正）  
第三十二條  （覆議）  

行政院得就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之全部或一部，經總統核

可後，移請立法院覆議。  

第三十三條  （覆議案之審查）  

覆議案不經討論，即交全院委員會，就是否維持原決議予以審查。  

全院委員會審查時，得由立法院邀請行政院院長列席說明。  

第三十四條  （覆議案之表決）  

覆議案審查後，應於行政院送達十五日內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如贊成

維持原決議者，超過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即維持原決議；如未達全體立法

委員二分之一，即不維持原決議；逾期未作成決議者，原決議失效。  

第三十五條  （休會期間覆議案之處理）  

立法院休會期間，行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七日內舉行臨時會，並於開

議十五日內，依前二條規定處理之。  

四、立法院議事規則(83.11.10 修正) 

第十條 

立法委員提出之法律案及對於行政院重要政策不贊同請予變更之提案，應有

十五人以上之連署；其他提案，除別有規定外，應有十人以上之連署。連署人

不得發表反對原提案之意見；提案人撤回提案時，應先徵得連署人之同意。 

第十一條 

出席委員提出臨時提案，以具有亟待解決事項為限，並須有十人以上之連署

或附議；其為法律案或對行政院重要政策不贊同請予變更者，應依本規則第十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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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提案，應於報告事項後討論議案前，或當日議案討論截止後宣告散會前

提出之。 

前項提案討論時間，由主席徵得出席委員同意決定之。 

第六十二條 

行政院依憲法第五十七條移請本院覆議案，應由全院委員會就是否維持原決

議或原案予以審查。審查時，邀請行政院院長到會說明。 

第六十三條 

全院委員會審查後，提出院會，就維持原決議或原案以無記名投票表決。如

贊成維持票數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即維持原決議或原案。如未達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即不維持原決議或原案。 

五、臺北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56.6.22 頒布施行） 

第十一條（市議會之職權） 

市議會之職權如左： 

一、 議決有關人民權利義務之市單行法規。 

二、 議決市預算及審議市決算之審核報告。 

三、 議決市財產之處分。 

四、 議決市屬事業機構組織規程。 

五、 議決市政府提議事項。 

六、 議決市議會提議事項。 

七、 接受人民請願。 

八、 行使市長任用同意權。 

九、 其他依法律賦予之職權。 

市議會議決前項第一款單行法規，除由市政府依法律應報請行政院核定者

外，應函由市政府轉報行政院備案。行政院對於報請備案之決議，認為內容有

不當者，得退還市政府於三十日內依第三十條之規定程序辦理。市議會對於第

一項第二款所定市預算不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其審議市決算審核報告時，得

邀請駐市審計人員列席說明，如發現錯誤時，並得通知審計機關再予審查。 

第二十九條（市議會議決案之執行） 

  市議會議決案函送市府執行，市政府如延不執行或執行不當，得請說明理由，

如仍認為不滿意時，得報請行政院核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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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市政府對市議會議決案之接受） 

市政府對市議會之議決案應予執行。對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議決

案，如認為窒礙難行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市政府三十日內附具理由，送請市

議會覆議，覆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案，市政府應即接受。對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六款至第八款之議決案，如執行有困難時，得附具理由函復

市議會。 

六、直轄市自治法（83.7.29 公布施行） 

第十五條 

市議會之職權如下： 

一、 議決市法規。 

二、 議決市預算。 

三、 議決市特別稅課、臨時稅課及附加稅課。 

四、 議決市財產之處分。 

五、 議決市政府組織規程及市屬事業機構之組織規程。 

六、 議決市政府提案事項。 

七、 審議市決算之審核報告。 

八、 議決市議員提案事項。 

九、 接受人民請願。 

十、 其他依法律或中央法規賦予之職權。 

市議會議決前項第一款之法規，除法律另有規定者外，應函由市政府報中央

主管機關轉行政院備查，但備查時不得逕行修正。 

第十六條 

市政府對市議會之議決案應予執行，如延不執行或執行不當，市議會得請其

說明理由，必要時得報請行政院邀集有關機關協商解決之。 

第十七條 

市政府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六款及第十款之議決案，如認為有窒礙

難行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市政府三十日內敘明理送請市議會覆議，覆議時如

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案，市政府應即接受。第八款及第九款之議決

案，如執行有困難時，應敘明理由函覆市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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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方制度法（88.1.25 公布施行） 

第三十二條    （地方行政規則之發布程序與生效條件）  

      自治條例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後，函送各該地方行政機關，地方行政機關收

到後，除法律另有規定，或依第三十九條規定提起覆議、第四十三條規定報請

上級政府予以函告無效或聲請司法院解釋者外，應於三十日內公布。 

自治法規、委辦規則依規定應經其他機關核定者，應於核定文送達各該地方

行政機關三十日內公布或發布。 

自治法規、委辦規則須經上級政府或委辦機關核定者，核定機關應於一個月

內為核定與否之決定；逾期視為核定，由函報機關逕行公布或發布。但因內容

複雜、關係重大，須較長時間之審查，經核定機關具明理由函告延長核定期限

者，不在此限。 

   自治法規、委辦規則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力。但特定有

施行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力。 

第一項及第二項自治法規、委辦規則，地方行政機關未依規定期限公布或發

布者，該自治法規、委辦規則自期限屆滿 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力，並由

地方立法機關代為發布。但經上級政府或委辦機關核定者，由核定機關代為發

布。 

第三十五條    （直轄市議會之職權）  

      直轄市議會之職權如下： 

一、 議決直轄市法規。 

二、 議決直轄市預算。 

三、 議決直轄市特別稅課、臨時稅課及附加稅課。 

四、 議決直轄市財產之處分。 

五、 議決直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例及所屬事業機構組織自治條例。 

六、 議決直轄市政府提案事項。 

七、 審議直轄市決算之審核報告。 

八、 議決直轄市議員提案事項。 

九、 接受人民請願。 

十、 其他依法律賦予之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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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    （應執行議決及執行不當之處理）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對直轄市議會、縣（市）

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之議決案應予執行，如延不執行或執行不當，直

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得請其說明理由，必要時得

報請行政院、內政部、縣政府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解決之。 

第三十九條    （議決案窒礙難行之處理及覆議時限、處理） 

     直轄市政府對第三十五條第一款至第六款及第十款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

行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直轄市政府三十日內，就窒礙難行部分敘明理由送請

直轄市議會覆議。第八款及第九款之議決案，如執行有困難時，應敘明理由函

復直轄市議會。 

      縣（市）政府對第三十六條第一款至第六款及第十款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

難行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縣（市）政府三十日內，就窒礙難行部分敘明理由

送請縣（市）議會覆議。第八款及第九款之議決案，如執行有困難時，應敘明

理由函復縣（市）議會。 

      鄉（鎮、市）公所對第三十七條第一款至第六款及第十款之議決案，如認為

窒礙難行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鄉（鎮、市）公所三十日內，就窒礙難行部分

敘明理由送請鄉（鎮、市）民代表會覆議。第八款及第九款之議決案，如執行

有困難時，應敘明理由函復鄉（鎮、市）民代表會。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對於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所移送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

會期間，應於七日內召集臨時會，並於開議三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

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代表三分之二維持原議決案，直

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應即接受該決議。但有第四十條

第五項或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情事者，不在此限。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預算案之覆議案，如原決議失效，直轄市

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應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原提案重行議決，並不得再為相同之決議，各該行政機關亦

不得再提覆議。 

第四十條    （總預算案） 

      直轄市總預算案，直轄市政府應於會計年度開始三個目前送達直轄市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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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鄉（鎮、市）總預算案，縣（ 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應於會

計年度開始二個月前送達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直轄市議會、

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應於會計年度開始一個月前審議完成，

並於會計年度開始十五日前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

發布之。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對於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所所提預算案不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總預算案，如不能依第一項規定期限審議

完成時，其預算之執行，依下列規定為之： 

一、 收入部分暫依上年度標準及實際發生數，覈實收入。 

二、支出部分： 

（一）、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科目，須俟本年度預算完成審議程序後始得

動支。 

（二）、前目以外之科目得依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或上年度執行數，覈實

動支。 

三、履行其他法定義務之收支。 

四、因應前三款收支調度需要之債務舉借，覈實辦理。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總預算案在年度開始後三個月內未完成審議，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得就原提總預算案未審議完成

部分，報請行政院、內政部、縣政府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於一個月內決定之；

逾期未決定者，由邀集協商之機關逕為決定之。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總預算案經覆議後，仍維持原決議，或依前

條第五項重行議決時，如對歲入、歲出之議決違反相關法律、基於法律授權之

法規規定或逾越權限，或對維持政府施政所必須之經費、法律規定應負擔之經

費及上年度已確定數額之繼續經費之刪除已造成窒礙難行時，準用前項之規定。 

第四十三條    （決議事項無效之情形及處理） 

    直轄市議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議

決委辦事項與憲法、法律、中央法令牴觸者無效。 

縣（市）議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

議決委辦事項與憲法、法律、中央法令牴觸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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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民代表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律、中央法規、縣規章牴觸

者無效；議決委辦事項與憲法、法律、中央法令、縣規章、縣自治規則牴觸者

無效。 

前三項議決事項無效者，除總預算案應依第四十條第五項規定處理外，直轄

市議會議決事項由行政院予以函告；縣（市）議會議決事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

關予以函告；鄉（鎮、市）民代表會議決事項由縣政府予以函告。 

第一項至第三項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律、中央法規、縣規章有無牴觸發

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八、台北市議會議事規則（76.9.17 修正通過） 

第六十七條 

對巿政府送請覆議案，應召開全體委員會，就是否維持原議決案予以審查；

審查時，得邀請市長列席說明。 

市府所送之覆議案如係單行法規，得先交付單行法規審查委員會審查後，連

同審查意見提交全體委員會審查。 

全體委員會由議長召集，並指定該案有關之審查委員會召集人為主席。 

第六十八條 

全體委員會審查後，應將審查意見連同覆議案提出大會；大會就是否維持原

議決案以無記名投票或表決器表決之，如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同意者，即維持

原議決案，如同意票數未達出席議員三分之二者，即不維持原議決案。 

不維持原議決案時，得就原提案重為討論，但不得作為覆議前相同之決議。 

九、台北市議會議事規則（84.3.17 及 3.20 修正通過） 

第六十三條 

對巿政府送請覆議案，應召開全體委員會，就是否維持原議決案予以審查；

審查時，得邀請市長列席說明。 

全體委員會審查後，應將審查意見連同覆議案提出大會；大會就是否維持原

議決案以無記名投票或表決器表決之；如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同意者，即維持

原議決案；如同意票數未達出席議員三分之二者，即不維持原議決案。 

不維持原議決案時，得就原案重為討論，但不得作為覆議前相同之決議。 

十、台北市議會議事規則（91.10.25 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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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十條 （覆議案之審查） 

對巿政府送請覆議案，得於一讀會邀請市長列席說明。 

對巿政府送請覆議案，應於一讀會後逕付二讀；二讀會應就是否維持原議決

案作大體討論後即以無記名表決之，如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同意者，即維持原

議決案，如同意票數未達出席議員三分之二者，即不維持原議決案。 

不維持原議決案時，得就原案重為討論；但不得作覆議前相同之決議；如係

法規案，得交付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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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有關覆議之參考規定 
 
一、五五憲草 

第五十六條 

行政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政務委員若干人，由總統任免之。 

第五十八條 

行政院設各部部長，各委員會委員長，由總統於政務委員中任免之。 

行政院設院長、副院長，得兼任前項部長、或委員長。 

第五十九條 

行政院設院長、副院長，政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委員長，各對總統

負其責任。 

第七十條 

總統對於立法院之議決案，得於公布或執行前，提出復議。立法院對於前項

提交復議之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維持原案時，總統應即公布

施行之，但對於法律案條約案，得提請國民大會複決之。 

二、美國聯邦憲法 

第一條第七款規定 

徵稅法案應由眾議院提出，但一如其他法案，參議院得以修正案提出建議或

表示贊同。 

凡通過於眾議院及參議院之立法案，應於成為法律前，遞呈於合眾國總統，總

統如批准該項法案，即應簽署之，否則退還之，但退還時應附異議書，發交提

出該項法案之議院。該院應將該項異議書詳載於議事錄，然後進行覆議

（Reconsider）。如經覆議後，該院議員三分之二人數同意於通過該項法案，即

應以之連同前項異議書送交其他一院，該院亦應加以覆議。如經該議院三分之

二之人數之認可，該項法案即成為法律。但遇前項情形時，兩院之表決應以口

頭贊成與反對之人數定之，贊成與反對該項法案之議員姓名應登記於各該院之

議事錄。如法案於呈遞總統十日內（星期天除外）未經總統退還，即視為經總

統簽署，該項法案定為法律，惟國會因休會使該項法案不獲退還時，不在此限，

遇有此項情形時，該項法案不得成為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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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必須經參議院及眾議院同意之命令或決議或表決，（惟關於休會之問題除

外）應呈遞於合眾國總統。該項命令或決議或表決於發生效力時，應經總統批

准，如總統不批准，應依照所定關於法案之規則與限制，由參議院及眾議院議

員三分之二人數再通過之。 

三、法蘭西第五共和國憲法 

第十條 

共和國總統應於確定通過之法案送達政府後十五日內頒佈之。在此期限屆滿

之前，他得要求國曾就該法案或其中部份條款，予以覆議。此覆議不得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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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臺北市議會議事規則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十月二十五日第八屆第二十八次臨時大會第七次會議修正通

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臺北巿議會組織自治條例第十六條訂定之。 

第二條    臺北市議會（以下簡稱本會）會議除本會組織自治條例另有規定外，

依本規則行之，本規則未規定者，依會議規範之規定。 

第三條    本會之開會、停會、散會由主席宣告之。 

第四條  本會於每次定期大會開議前，舉行預備會議以抽籤排定議員席次，

並報告各委員會參加議員暨選舉各該委員會召集人。 

第五條  出席議員及列席人員應分別在簽到簿簽名。 

第六條  議員因事不能出席會議時，應通知議事組列入會議紀錄。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其議案與主席有關者主席應行迴避。 

第八條  本會開會時秘書長應列席，並配置職員辦理會議事務。 

      第二章  提案 

第九條 議案之提出依下列規定： 

一、議員提案，應有議員三人以上之附署；如為三人以上共同提出者，

得不經附署；但巿法規之提案，應有議員總額五分之一以上之附署，且

均應於分組審查十五日前提出。 

二、市政府提案，應經巿政會議通過，並於下列時間前以府函提出；但

經大會同意之緊急提案不在此限： 

　 定期大會之提案，應於分組審查十五日前提出。 

　 臨時大會之提案，應於開會十日前提出。 

第十條  巿法規案之提出，應擬具條文並附理由書，其修正時亦同。 

       未依前項規定提出者，程序委員會應予退回補正。 

第十一條   議員臨時提案，以具有時限亟待解決事項為限，並須有三人以上

之附署始能成立。除有關會議程序之動議外應先經程序委員會審查通

過後，於下列時間向  大會提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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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報告事項後，討論提案前。 

二、依照議事日程，議畢各案後，宣告散會前。 

            前項提案，應否提前討論或俟議事日程所列各案議畢始付討論或

列入下次會議討論，由主席徵得出席議員過半數同意決定之。 

第十二條  人民請願事項，經審查後，得成為議案，其處理辦法另定之。 

第十三條  議案之提案人、附署人或附議人不得發表反對原案之意見。 

      提案討論前，提案人全部或一部分得撤回之；但須徵得其餘提案人及

附署人之同意。 

            議案經主席宣付討論後，提案人如欲撤回除依前項規定外，並須

由主席徵詢在場全體議員無異議後行之。 

       提案經修正者，不得撤回。 

第十四條    提案須先經程序委員會審查，並將審查結果提報大會；必要時，

主席得提出交議案逕送大會討論。 

            經程序委員會審查報請大會不予審議之提案，如有出席議員之提

議，並有六人以上之附署或附議，經大會通過者，仍應成為議案予以

審議。 

第十五條  巿法規案及預算案，應經三讀程序為之；其他議案應經二讀程序

為之。 

第十六條  議案被否決後，在同一會期內除復議外，不得再行提出。 

第十七條     每屆議員任期屆滿時，除預決算案及人民請願案外，尚未完成委

員會審查之議案，下屆不予繼續審議。 

        第三章  議事日程 

第十八條  議事日程之編訂順序及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開會、停會、散會之年月日時。 

二、報告事項。 

三、選舉事項。 

四、質詢事項。 

五、討論事項。 

　市政府提議事項。 

　議員提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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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請願事項。 

　其他重要事項。 

第十九條  議事日程由議事組編擬，經程序委員會審訂，定期大會於開會十

日前、臨時大會於開會三日前送達各議員及巿政府；其會議關係文件

均應於開會三日前一併送達全體議員。每次會議議案目錄，應於開會

一日前送達全體議員。 

 前項議事日程應於開會時提報大會通過。 

           第一項所訂送達時限，如因緊急或臨時決定召開之臨時大會，不

在此限。 

第二十條  應先處理事項未列入議事日程，或已列入而順序在後者，主席或

出席議員得提議變更議事日程。 

           前項變更議程動議經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為通過。 

         第四章  開會 

第二十一條  本會大會會議於每星期三開會，必要時得經大會議決增減之。 

第二十二條  本會會議，應公開舉行。但主席或出席議員三人以上之提議或

列席人員之請求，經會議通過，得舉行秘密會議。 

第二十三條  秘書長於每次開會時，應先查點出席人數，如足法定人數，主

席應即宣告開會。 

第二十四條  本會會議如屆開會時間，出席議員不足法定額數，主席得宣告

延長之；延長兩次仍不足額時，主席應宣告延會或改開談話會。 

第二十五條  會議進行中，如有出席議員提出額數問題時，主席應清點在場

人數，如不足額時，主席應宣布散會或改開談話會；在談話會中，

如已足開會額數時，應繼續進行會議。 

第二十六條  會議進行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停會或休息。 

第二十七條  議事日程所列議案議畢後，主席應即宣告散會。 

             散會時間已屆而議事未畢，主席得徵詢出席議員過半數之同意

，酌定延長時間或宣告散會。 

          第五章  聽取報告與質詢 

第二十八條  本會每次大會開會時，巿長應將施政綱要、本會上次會議決議

案執行經過及施政情形提出書面報告，並定期接受質詢；巿政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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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各局處會及直屬機關首長或負責人，應書面報告業務推行情形，

並定期接受質詢。 

             前項書面報告應於開會十日前送達本會。 

第二十九條  巿長應對施政報告作口頭說明；議員對巿長之施政報告內容得

當場質詢。 

             議員對巿政府所屬各局處會及直屬機關首長或負責人之口頭業

務報告有不明瞭時，得當場要求口頭補充說明。 

     第六章 質詢與備詢 

第三十條    巿政府或各局處會遇有重大事項發生時，巿長或有關局處會首長

應來本會提出報告。 

           本會認為必要時，亦得隨時邀請巿長或有關局處會首長及其他有

關人員向本會報告。 

議員對前兩項報告事項得提出質詢。 

第三十一條    議員之質詢，巿政府應即時以口頭答覆，但經質詢人同意或質

詢時間已屆不及答覆時，應於七日內以書面答覆。 

             議員得提出書面質詢；巿政府應於七日內以書面答覆。  

             前項質詢應列入會議紀錄。 

第三十二條  質詢事項不得討論。 

第三十三條  市長、市政府各局處會及直屬機關首長、負責人暨所屬人員應

邀列席本會報告或接受質詢時，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議員質詢事項，不得拒絕答覆，並不得反質詢。 

二、對議員質詢之答覆，不得超出質詢範圍。 

三、不得有任意搶答等妨礙議員質詢或破壞議場秩序及無禮辱罵等

情事。 

   違反前項規定者，主席應制止之；經制止無效情節重大者，並

得令其離開會場。 

第三十四條  議員質詢如與會議事項無關者主席應即制止；經制止無效情節

重大者得移付懲戒。 

第三十五條  議員質詢辦法另定之。 

    第七章 議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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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六條  各委員會對大會交付審查之議案應提出審查意見，交由大會審

議。 

             前項之審議，審查該案之委員除曾在委員會為保留發言權之聲

明者外，不得為與委員會審查意見相異之發言。 

第三十七條  為審查議案需要或對某一案件或問題認有專案研究或對外調查

之必要者，得經大會通過成立專案小組。其設置及處理辦法另定之

。  

             前項專案小組人數以三至七人為原則，但特殊重大案件得增至

九人。其人選由大會公推或由議長指定之。 

第三十八條  議案之內容涉及二個以上委員會範圍者，得由程序委員會依議

案性質建議大會指定有關委員會召開聯席會議審查。 

     第八章 讀會 

第三十九條  第一讀會，由主席將議事組報告之議案標題宣付審查；如全案

內容有宣讀之必要者，得指定會務人員為之。 

             議案於宣讀標題後，應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但經大會決議得

逕付二讀或撤銷之。 

第四十條  第二讀會，於各委員會審查之議案，或經大會決議不經審查逕付

二讀之議案，提付大會討論時行之。 

           第二讀會，應將議案逐條朗讀，提付討論；或就原案要旨或委員

會審查意見，先做廣泛討論。 

           第二讀會得經出席議員提議，過半數之決議，將全案重付原委員

會，或另行指定、組織委員會審議或撤銷之；但議案進入逐條討論後

，不得為撤銷之提議。 

第四十一條  修正動議，於原案二讀會中提出之；書面提出者，須二人以上

之附署；口頭提出者，須四人以上之附議，始得成立。 

             對原議案及審查意見有所修正者謂之第一修正動議，對第一修

正動議有所修正者謂之第二修正動議；第一修正動議應先於原案討

論，第二修正動議應先於第一修正動議討論。  

第四十二條  修正動議之撤回，準用第十三條之規定。 

第四十三條  第三讀會，應於第二讀會之下次會議行之；但經大會決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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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讀會後繼續進行三讀。 

第四十四條  第三讀會，除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中央法令牴觸者外

，僅得為文字之修正，不得變更原意。 

第九章 討論 

第四十五條  主席宣告進行討論事項後，即照議事日程所列議案次序逐案提

出討論。 

第四十六條  議員發言，應先向主席報告席次，請求發言；二人以上同時請

求時，由主席參酌會議規範之規定指定其發言之先後。  

第四十七條  議員發言每次不得逾十分鐘，但取得主席許可者，以許可之時

間為限。 

         超過前項限度者，主席得中止其發言。 

第四十八條  出席議員提出權宜問題或秩序問題之動議時，主席應即為裁定

。 

             前項裁定如有出席議員提出申訴，並有出席議員四人以上之附

議時，主席應即付表決。 

             前項之申訴，如不足附議人數或未獲表決通過者，仍維持主席

之裁定。 

第四十九條  議案之討論，主席得於適當時期徵求大會同意後宣告討論終結

。 

第五十條  議員對議案提出之停止討論動議，經出席議員四人以上之附議後

，主席應即提付表決。 

           前項動議經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為通過。 

    第十章 表決 

第五十一條  討論終結或停止討論之議案，主席應即提付表決或定期表決。 

第五十二條  修正案之表決程序，第二修正案優先於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

案優先於原議案及審查意見。 

第五十三條  出席議員對於表決結果如有疑問時，可立即提出權宜問題，經

主席認可，舉行再表決；主席如對表決結果發生疑問時，亦可逕行

請求大會再行表決；但均以一次為限；對於再表決之結果不得請求

為第三次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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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條  表決方法以舉手或用表決器表示行之，必要時，得經大會同意

以投票方式表決。 

 前項投票表決由出席議員提出者，須有四人以上之附議，並經

表決通過後採用之。  

第五十五條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紀錄之。 

第五十六條  於表決議案前，如未有議員提出額數問題，無論有無議員中途

離席，其表決均應以主席最後所宣布在場人數為計算標準。  

第五十七條  巿有財產之處分，應經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行之。 

     第十一章 復議與覆議 

第五十八條  決議案復議之提出，應具備下列各款： 

一、原決議案尚未著手執行者。 

二、具有與原決議案相反之理由者。 

三、證明動議人確於原案議決時在場，並同意原決議案者；如係無

記名表決，須證明動議人未曾發言反對決議案者。 

四、十人以上附署或附議。 

復議動議，應於原案議決後之下次會散會前提出；提出於同

次會者，須有他事相間；但討論之時間，由主席徵得議員過半數之

同意後決定之。 

第五十九條  復議動議經否決後，對同一決議案不得再為復議之動議。 

第六十條  對巿政府送請覆議案，得於一讀會邀請市長列席說明。 

          對巿政府送請覆議案，應於一讀會後逕付二讀；二讀會應就是否

維持原議決案作大體討論後即以無記名表決之，如有出席議員三分之

二同意者，即維持原議決案，如同意票數未達出席議員三分之二者，

即不維持原議決案。 

           不維持原議決案時，得就原案重為討論；但不得作覆議前相同之

決議；如係法規案，得交付委員會審查。 

    第十二章 秘密會議 

第六十一條  舉行秘密會議時，除本會議員、主席指定之列席人員及會務人

員外，其他人員均不得入場。 

 秘密會議開始前，秘書長應將列席人員及會務人員人數、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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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別一併報告。 

第六十二條  秘密會議中之秘密文件，由秘書長指定專人蓋印、固封、編號

，分送各出席議員簽收；其有收回必要者，當場收回，不得攜出會

場；關於秘密文件繕印、保管、分發，由秘書長指定員工負責辦理

。 

第六十三條  秘密會議之資料、紀錄及決議，議員、列席人員及本會員工，

不得以任何方式對外洩露或交付。 

第六十四條  秘密會議之秘密文件，除法令另有規定者外，得由議長報告大

會決定公開發表日期。 

第六十五條  違反本章之規定者；議員，由紀律委員會處理；本會員工，由

議長依法處理；列席人員，由本會函請該主管機關依法辦理。 

      第十三章 會議紀錄 

第六十六條  會議紀錄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會次及年、月、日、時。 

二、會議地點。 

三、出席者之姓名、人數。 

四、列席者之姓名、職別。 

五、請假者之姓名、人數。 

六、主席姓名。 

七、紀錄姓名。 

八、報告及報告人姓名、職別。 

九、議案及其議決。 

十、表決方法及可否之數；如經大會議決採唱名表決或記名表決時

，並應記載其姓名。 

　、其他必要事項。 

第六十七條  每次會議之紀錄，應於下次會議前，印送各議員。 

第六十八條  每次會議之紀錄應於下次會議時，由議事組宣讀之。 

             前項紀錄如認為有錯誤或遺漏時，以錄音為準。  

    第十四章 秩序 

第六十九條  議員席位非議員不得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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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進行時，除議員、列席人員、會務人員外，不得進入會場

。 

             除會務人員外，不得至議員席位接洽事務。 

             議員、列席人員不得大聲交談、喧嘩致影響議事進行。 

             議員與列席人員如有公務接洽時，宜至接待室為之。 

             議場內，服裝儀容應整齊、端莊。 

第七十條  議員於主席發言及議案提付表決時，應先通知主席始得退席。 

第七十一條  出席議員發言超出議案範圍或涉及個人問題時，主席得制止或

停止其發言，其有破壞議場秩序及無禮辱罵情事者，主席得制止之

；經制止無效情節重大者移付紀律委員會審查，提經大會通過予以

懲戒。 

             前項發言，其他出席議員亦得請求主席制止或停止之；涉及攻

訐侮辱個人者，並得由出席議員提案，經大會議決後交付紀律委員

會審議。 

             經主席依前二項規定制止或停止其發言時，如有出席議員四人

以上表示異議，應即付表決，該異議未獲出席議員過半數之同意時

，仍維持主席之裁定。 

    第十五章 附則  

第七十二條  本會設旁聽席，旁聽規則另定之。 

第七十三條  本會之議案及其他文件，經議長核准後，始得發表。 

第七十四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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